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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雁
姿 

佛
典
中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
通
遍
公
方
面
教
授
禪
定
的
方
法
，
是
無
著
菩
薩
造
頌
，
世
親
菩
薩
注
釋
，
由
唐

代
義
淨
法
師
譯
成
漢
文
。
此
論
由
世
親
對
無
著
的
三
十
丂
首
頌
文
作
長
行
解
釋
，
是
瑜
伽
行
派
禪
修
實
踐
的
依
據
。

本
論
三
十
丂
頌
的
組
織
： 

（Ⅰ

） 
 

第
一
頌
總
標
公
門
的
內
容
︰ 

（
１
） 

意
樂
門
：
修
禪
的
人
是
以
求
解
脫
為
其
目
標
。 

（
２
） 

依
處
門
：
積
集
勝
行
資
糧
作
為
修
定
的
依
託
。 

（
３
） 

本
依
門
：
令
心
善
住
於
所
緣
的
基
本
方
法
。 

（
４
） 

正
依
門
：
具
備
師
資
、
所
緣
、
作
意
圓
滿
可
依
的
條
件
。 

（
５
） 

修
習
門
：
依
〖
有
尋
有
伺
定
〗
、〖
無
尋
唯
伺
定
〗
、〖
無
尋
無
伺
定
〗
修
習
止
觀
。 

（
６
） 

得
果
門
：
勤
修
禪
定
所
得
的
世
間
福
樂
及
出
世
間
的
殊
勝
圓
滿
果
德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四   

頁 

（Ⅱ
） 

其
次
三
十
五
頌
是
別
釋
公
門
的
內
容
。 

（Ⅲ

） 
最
後
一
頌
是
總
結
公
門
的
名
義
。 

至
於
佛
教
法
相
學
會
編
印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講
記
〓
，
是
記
錄
多
年
前
李
潤
生
先
生
於
佛
教
法
相
學
會
講
授
無

著
及
世
親
菩
薩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內
容
。
講
座
的
錄
音
內
容
主
要
是
由
陶
建
生
先
生
做
全
文
的
記
錄
及
打

字
，
張
翠
蘭
女
士
則
作
科
判
及
內
文
整
理
，
並
由
倪
星
先
生
與
本
人
負
責
編
審
、
修
訂
及
校
對
內
文
，
而
蔡
禮
德
先

生
則
負
責
本
書
的
排
版
，
另
外
又
得
到
劉
瑞
儀
女
士
與
江
宇
崇
女
士
的
襄
助
，
本
書
才
得
以
完
成
。 

此
外
，
李
潤
生
先
生
於
講
座
完
畢
後
，
邀
請
羅
德
光
先
生
講
述
其
禪
修
經
驗
。
羅
德
光
先
生
稟
承
乃
父
羅
時
憲
先
生

的
禪
修
真
傳
，
具
有
可
靠
的
禪
定
方
法
及
修
證
境
界
。
因
此
，
編
審
將
〖
禪
修
經
驗
談
〗
附
於
書
後
，
以
供
修
習
禪

定
的
學
人
參
學
。 
 

由
於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講
記
〓
是
以
文
字
的
記
述
為
主
，
為
了
保
存
行
文
的
可
讀
性
及
流
暢
性
，
編
審
時
有
所
增

減
，
並
刪
去
講
解
中
重
複
的
內
容
，
因
此
不
能
完
全
百
份
之
一
百
筆
錄
李
潤
生
先
生
的
演
講
。
讀
者
除
了
可
以
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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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頁 

閱
讀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講
記
〓
之
外
，
亦
可
配
合
佛
教
法
相
學
會
網
址
（h

ttp
//w

w
w

.d
h

alb
i.o

rg

）
中
的
下
載
區
，

其
中
有
完
整
十
三
講
的
錄
音
內
容
，
可
以
對
讀
，
俾
能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謹
願
以
此
書
的
出
版
功
德
，
迴
向
李
潤
生
先
生
及
羅
德
光
先
生
增
福
延
壽
，
普
利
眾
生
；
出
資
助
印
者
福
樂
綿
長
；

亦
願
有
緣
者
〖
從
聞
思
修
，
入
三
摩
地
〗，
獲
得
佛
法
智
慧
及
解
脫
的
真
實
功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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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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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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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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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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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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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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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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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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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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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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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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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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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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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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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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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之
次
第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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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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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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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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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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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一 

定
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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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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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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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之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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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一 

  

乙
三 

由
定
發
慧
的
止
觀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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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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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四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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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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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五 

明
本
論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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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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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釋
義
（
分
三
） 

甲
一 

總
標
公
門
、
甲
二 

別
釋
公
門
、
甲
三 

出
公
門
名 

甲
一 

總
標
公
門
（
分
五
） 

乙
一 

論
明
緣
起
、
乙
二 

頌
標
公
門
、
乙
三 

論
釋
公
門
、
乙
四 

解
本
論
結
構
依
據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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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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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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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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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明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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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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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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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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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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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一
、
明
〒
瑜
伽
師
地
論
〓
聞
思
修
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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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二 

析
〒
瑜
伽
師
地
論
‧
修
所
成
地
〓 

 
   

   
   

   
   

  
   

   
   

   
   

  
 

內
容
、
丙
三 

本
論
與
〒
瑜
伽
師
地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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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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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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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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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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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修
定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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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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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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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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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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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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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門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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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處
門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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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依
門
、
乙
四 

正
依
門
、
乙
五 

修
習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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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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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求
脫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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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
釋
〖
求
脫
者
〗
、
丙
三 

析
〖
解
脫
〗
義 

    

丙
一 
頌
明
〖
求
脫
者
〗................................

.................
 

一
○
五 

    

丙
二 
論
釋
〖
求
脫
者
〗................................

.................
 

一
一
○ 

    

丙
三 

析
〖
解
脫
〗
義
（
分
三
） 

丁
一 

解
〖
三
乘
樂
脫
〗、
丁
二 

解
〖
二
障
〗、
丁
三 

解
〖
轉
依
〗 

      

丁
一 

解
〖
三
乘
樂
脫
〗................................

............... 

一
一
五 

      

丁
二 

解
〖
二
障
〗................................

...................
 

一
一
丂 

      

丁
三 

解
〖
轉
依
〗................................

...................
 

一
一
九 

  

乙
二 

依
處
門
（
分
三
） 

丙
一 

解
〖
依
處
〗
謂
〖
積
集
〗、
丙
二 

頌
標
〖
積
集
〗
四
事
、
丙
三 

別
釋
四
事 

    

丙
一 

解
〖
依
處
〗
謂
〖
積
集
〗................................

........... 

一
二
三 

    

丙
二 

頌
標
〖
積
集
〗
四
事................................

............... 

一
二
五 

    

丙
三 

別
釋
四
事
（
分
四
） 

丁
一 

種
植
善
根
、
丁
二 

無
疑
、
丁
三 

除
熱
惱
、
丁
四 

於
法
流
清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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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一 

種
植
善
根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一
二
丂 

        

戊
二 
論
釋................................

.......................
 

一
三
○ 

      

丁
二 

無
疑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一
三
二 

        

戊
二 

論
釋................................

.......................
 

一
三
三 

      

丁
三 

除
熱
惱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一
三
四 

        

戊
二  

論
釋................................

......................
 

一
三
公 

      

丁
四 

於
法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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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一
三
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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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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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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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三 
本
依
門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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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一 

總
標
丂
義
、
丙
二 

別
釋
丂
義 

    

丙
一 
總
標
丂
義
（
分
三
） 

丁
一 

論
引
、
丁
二 

頌
標
丂
義
、
丁
三 

解
本
門 

      

丁
一 

論
引................................

.........................
 

一
四
一 

      

丁
二 

頌
標
丂
義................................

.....................
 

一
四
二 

丁
三 

解
本
門
（
分
五
） 
戊
一 

〖
本
依
〗
義
、
戊
二 

定
之
本
質
、
戊
三 

修
定
次
第
、
戊
四 

舉
丂
義
名
、 

 
   

   
   

   
   

  
   

   
   

   
 

戊
五 
略
解
丂
義 

        

戊
一
〖
本
依
〗
義................................

..................
 

一
四
二 

        

戊
二 

定
之
本
質................................

...................
 

一
四
四 

        

戊
三 

修
定
次
第................................

...................
 

一
四
公 

        

戊
四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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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一
四
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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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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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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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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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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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一 

所
緣
及
自
體
、
己
二 

差
別
并
作
意
、
己
三 

心
亂
住
資
糧
、   

 
   

   
   

   
   

  
   

   
   

   
   

  
 

己
四 

修
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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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一 

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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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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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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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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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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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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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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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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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
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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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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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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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別
釋
丂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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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四
） 

丁
一 
釋
所
緣
及
自
體
、
丁
二 

釋
差
別
、
丁
三 

釋
作
意
及
心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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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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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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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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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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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公
） 

戊
一 
頌
標
三
所
緣
、
戊
二 

論
釋
三
所
緣
、
戊
三 

頌
明
自
體
、  

 
   

   
   

   
   

  
   

   
   

   
   

 
 
   

 

戊
四 

論
釋
自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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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解
所
緣
、
戊
公 

解
自
體 

        

戊
一 

頌
標
三
所
緣................................

.................
 

一
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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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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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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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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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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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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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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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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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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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三
住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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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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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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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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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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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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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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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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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別
解
三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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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以
教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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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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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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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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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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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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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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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
所
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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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
所
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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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
所
緣 

            

庚
一 

外
所
緣................................

.................
 

一
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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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二 

上
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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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丂
兪 

            

庚
三 

內
所
緣
（
分
三
） 

辛
一 

意
言
所
成
、
辛
二 

重
要
性
、
辛
三 

釋
誤 

              

辛
一 

意
言
所
成................................

............. 

一
兪
○ 

              
辛
二 

重
要
性................................

............... 

一
兪
一 

 

              

辛
三 
釋
誤................................

.................
 

一
兪
公 

        

戊
公 

解
自
體
（
分
二
） 

己
一 

總
解
住
之
自
體
、
己
二 

別
解
三
自
體 

          

己
一 

總
解
住
之
自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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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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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別
解
三
自
體
（
分
三
） 
庚
一 

第
一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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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庚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庚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庚
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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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相
應................................

............. 

一
九
一 

            

庚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一
九
四 

            

庚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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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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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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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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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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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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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相
、
戊
二 

論
釋
九
相
、
戊
三 

解
九
住
差
別 

        
戊
一 

頌
標
九
相................................

...................
 

一
九
九 

        

戊
二 
論
釋
九
相
（
分
二
） 

己
一 

標
九
住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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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前
言 

一 
 

選
講
本
論
的
緣
由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是
一
般
人
較
少
接
觸
到
的
作
品
，
我
講
述
這
篇
佛
典
有
三
個
原
因
： 

其
一
、
數
十
年
前
，
支
那
內
學
院
的
歐
陽
竟
無
先
生
寫
了
一
篇
〔
佛
法
非
宗
教
非
哲
學
〕
的
文
章
。
這
篇
文
章
很
重

要
，
歐
陽
竟
無
先
生
認
為
應
將
〖
佛
教
〗
一
名
改
為
〖
佛
法
〗
，
即
佛
陀
的
教
義
。
為
何
〖
佛
法
〗
既
非
宗
教
又
非

哲
學
？
佛
法
〖
非
宗
教
〗
即
非
西
方
形
式
的
宗
教
。
宗
教
形
式
有
中
國
宗
教
的
形
式
，
有
印
度
宗
教
的
形
式
，
也
有

西
方
人
所
信
仰
的
一
神
教
的
形
式
。
現
今
宗
教
的
定
義
，
主
要
是
採
取
西
方
一
神
教
的
觀
念
，
例
如
基
督
教
有
創
造

神
，
即
造
物
主
耶
和
華
；
回
教
有
真
神
阿
拉
。
〖
佛
法
〗
並
不
是
西
方
形
式
的
宗
教
，
因
為
所
有
西
方
宗
教
的
特
點

都
有
創
造
神
、
造
物
主
等
觀
念
，
然
而
佛
教
並
沒
有
創
造
神
，
是
無
神
論
的
信
仰
。
幽
年
前
教
宗
保
祿
到
印
度
去
演

講
，
當
他
說
佛
教
是
無
神
論
者
時
，
有
些
佛
教
徒
聽
了
，
便
指
責
教
宗
詆
毀
佛
教
，
但
其
實
教
宗
這
樣
說
並
沒
有
毀

謗
佛
教
。
外
教
也
知
佛
教
是
無
神
論
的
宗
教
，
双
而
這
些
佛
教
徒
不
知
道
佛
教
是
無
神
論
，
以
為
是
有
神
論
，
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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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神
的
觀
念
不
清
楚
的
緣
故
。
佛
法
不
是
宗
教
，
佛
法
不
是
有
神
論
的
一
神
教
的
宗
教
。
諸
佛
是
偉
大
的
覺
者
，
並

不
是
造
物
主
，
釋
迦
牟
尼
佛
也
不
是
創
造
神
。
佛
教
講
〖
無
我
〗，
既
然
連
〖
實
我
〗
都
摭
撥
，
又
何
來
有
一
個
〖
真

神
〗
的
存
在
呢﹗
〖
佛
法
非
宗
教
〗
這
一
點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 

從
另
一
方
面
看
，
佛
法
也
講
哲
理
，
如
講
唯
識
學
時
，
便
施
設
一
些
概
念
如
〖
阿
賴
耶
〗、〖
種
子
〗、〖
末
那
〗
等
，

這
些
都
是
哲
學
的
概
念
，
但
為
什
麼
又
說
佛
教
〖
非
哲
學
〗
？
歐
陽
竟
無
先
生
的
論
據
是
：
一
般
哲
學
只
有
理
論
而

沒
有
實
踐
的
方
法
，
而
佛
教
卻
並
不
重
視
玄
學
，
双
而
非
常
重
視
實
踐
。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
雜
阿
含
經
〓
中
提
到
十

四
種
〖
無
記
法
〗，
即
有
十
四
個
問
題
佛
陀
是
不
回
答
的
。
如
眾
生
是
常
或
是
無
常
，
世
界
是
有
邊
抑
或
是
無
邊
，

人
死
後
有
生
命
或
無
生
命
等
，
合
共
有
十
四
個
問
題
不
予
回
答
。
佛
陀
對
玄
學
不
重
視
，
只
重
視
實
質
的
問
題
與
人

生
的
意
義
，
因
此
必
須
有
實
踐
的
方
法
。
所
謂
言
之
成
理
，
持
之
有
恒
，
這
就
是
佛
教
。
不
論
以
五
〒
阿
含
經
〓
為

基
本
的
根
本
佛
教
、
小
乘
佛
教
、
大
乘
佛
教
之
中
觀
及
唯
識
、
或
密
宗
各
派
，
都
有
實
踐
方
法
。
說
到
實
踐
論
，
便

涉
及
方
法
論
，
就
要
講
方
便
善
巧
。
如
果
只
有
理
論
而
無
實
踐
，
佛
陀
覺
得
這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也
不
能
真
正
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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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丂   

頁 

效
益
的
，
但
能
實
踐
卻
不
同
，
因
為
實
踐
的
當
下
就
能
降
伏
煩
惱
，
修
一
日
的
法
，
就
降
伏
一
分
的
煩
惱
；
修
兩
天

的
法
，
便
可
降
伏
更
多
的
煩
惱
；
直
至
成
佛
時
，
所
有
煩
惱
都
完
全
被
降
伏
。
故
佛
法
不
同
於
哲
學
，
因
為
哲
學
不

一
定
須
要
講
實
踐
。
因
此
歐
陽
竟
無
先
生
指
出
〖
佛
教
非
哲
學
〗。
相
應
佛
教
這
個
特
徵
，
我
選
了
無
著
菩
薩
所
造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來
講
述
唯
識
宗
修
習
止
觀
的
實
踐
方
法
。 

其
二
、
我
的
老
師
羅
時
憲
先
生
數
年
前
回
港
，
在
能
仁
研
究
所
講
授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但
未
講
完
便
往
生
了
。

我
覺
得
很
悲
傷
，
很
可
惜
。
我
是
他
的
弟
子
，
故
發
心
要
將
本
論
重
講
一
次
，
讓
羅
先
生
的
學
說
能
夜
在
香
港
傳
播
，

使
人
們
知
道
唯
識
宗
的
修
行
方
法
和
整
個
理
論
架
構
是
如
何
結
合
的
。 

 

其
三
、
我
知
道
座
上
有
許
多
人
，
於
修
行
功
夫
有
深
厚
的
經
驗
，
心
輕
安
已
經
起
了
，
更
能
起
動
了
身
輕
安
，
又
能

作
止
觀
雙
運
。
他
們
與
我
交
談
時
，
很
希
望
我
能
八
開
講
說
修
行
的
整
個
遍
程
，
使
後
學
懂
得
佛
教
修
行
如
何
進
行
。

所
以
我
便
選
取
了
無
著
菩
薩
造
頌
、
世
親
菩
薩
造
釋
、
及
呂
澂
先
生
解
義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義
理
來
作
闡

釋
。
我
不
是
教
人
坐
禪
，
更
奉
勸
那
些
初
學
佛
學
的
同
學
，
即
使
聽
了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也
不
要
立
刻
坐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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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坐
禪
是
可
能
引
致
禪
病
的
，
那
時
我
便
幫
不
了
你
，
因
為
我
不
是
坐
禪
教
授
。
若
你
真
的
要
去
實
踐
禪
定
，
有

一
事
要
勸
告
你
：
在
定
中
你
一
定
不
要
起
我
執
。
因
為
我
執
熾
盛
的
人
，
在
定
中
會
出
現
嚇
人
的
現
象
，
如
靜
坐
時

會
有
惡
龍
出
來
咬
你
，
或
頭
頂
元
神
出
竅
而
返
不
回
去
，
遇
到
這
些
情
景
，
你
一
定
很
害
怕
，
如
果
沒
有
深
厚
佛
法

基
礎
，
便
會
使
人
神
經
錯
亂
。
不
要
那
麼
快
將
理
論
付
諸
實
行
，
要
懂
得
多
些
佛
學
知
識
，
更
應
先
學
習
唯
識
的
理

論
，
然
後
才
學
習
靜
坐
；
未
懂
佛
學
而
去
坐
禪
，
禪
宗
、
唯
識
宗
學
者
都
不
會
贊
成
的
。 

 

二 
 

造
頌
者
、
釋
論
者
、
譯
者
及
解
義
者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頌
文
是
無
著
菩
薩
所
造
，
釋
文
則
是
其
弟
世
親
菩
薩
所
造
。
唯
識
宗
有
三
個
始
創
人
：
一

是
彌
勒
菩
薩
，
二
是
無
著
菩
薩
，
三
是
世
親
菩
薩
。 

彌
勒
菩
薩
是
否
世
間
歷
史
人
物
？
我
們
不
知
道
，
但
是
他
做
了
一
本
非
常
重
要
的
論
典
，
名
為
〒
瑜
伽
師
地
論
〓
，

此
論
是
由
無
著
菩
薩
在
定
中
恭
請
彌
勒
菩
薩
降
臨
人
間
所
講
授
的
。
據
說
他
現
居
兜
率
天
上
，
是
一
生
補
處
菩
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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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即
第
二
任
佛
。
地
球
上
第
一
個
成
佛
的
是
釋
迦
牟
尼
佛
，
第
二
個
將
是
彌
勒
佛
。
〒
瑜
伽
師
地
論
〓
中
有
二
分
最
重

要
，
第
一
〔
本
地
分
〕
，
是
無
著
菩
薩
請
彌
勒
佛
講
的
，
第
二
〔
攝
決
擇
分
〕
可
能
不
是
彌
勒
佛
所
講
，
而
是
無
著

菩
薩
所
分
析
的
。
無
著
菩
薩
可
能
是
唯
識
宗
的
實
際
始
袓
，
他
託
古
改
制
，
創
立
唯
識
學
派
。
彌
勒
菩
薩
並
不
只
在

大
乘
唯
識
宗
才
出
現
，
原
始
佛
教
〒
阿
含
經
〓
中
及
小
乘
經
論
也
有
提
及
。
換
言
之
，
彌
勒
菩
薩
並
不
只
通
達
唯
識
，

亦
能
通
達
其
它
佛
法
，
只
是
唯
識
宗
託
彌
勒
菩
薩
之
說
，
並
奉
其
為
唯
識
宗
的
創
立
者
。 

無
著
菩
薩
是
八
元
四
世
紀
末
五
世
紀
初
的
人
。
他
在
小
乘
出
家
，
其
學
問
源
出
小
乘
佛
法
，
後
來
轉
修
大
乘
，
創
建

唯
識
宗
。
他
把
學
說
傳
給
其
弟
，
即
世
親
菩
薩
。
世
親
菩
薩
在
小
乘
說
一
切
有
部
出
家
，
寫
了
許
多
小
乘
學
理
的
論

典
，
如
著
名
的
〒
俱
舍
論
〓
，
論
中
採
用
經
量
部
的
學
理
來
批
判
說
一
切
有
部
。
後
來
世
親
因
其
兄
無
著
菩
薩
的
引

導
轉
信
大
乘
，
其
後
寫
了
很
多
大
乘
學
理
的
著
作
。
他
的
故
事
於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四
，
〒
大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師

傳
〓
卷
二
中
都
有
記
錄
。
藏
經
中
有
世
親
菩
薩
的
傳
記
，
如
〒
婆
藪
槃
豆
法
師
傳
〓
，
便
記
載
了
世
親
菩
薩
如
何
從

小
乘
出
家
轉
修
大
乘
的
遍
程
。
此
外
亦
可
參
耂
拙
著
〒
唯
識
三
十
頌
導
讀
〓
，
那
裏
有
比
較
詳
盡
的
說
明
。
其
它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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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頁 

〒
佛
光
大
辭
典
〓
中
也
可
以
找
到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 

印
度
人
著
書
一
般
是
喜
歡
先
寫
頌
文
，
總
攝
其
書
的
大
意
。
所
謂
〖
頌
〗
者
，
通
常
是
四
句
一
首
詩
（stan

za

），
統

稱
為
〖
陀
羅
尼
〗（d

h
āran

ī

），
意
思
是
〖
總
持
〗
義
。
以
簡
短
文
字
，
美
妙
文
句
，
將
大
意
總
持
、
總
攝
起
來
，
但

只
讀
頌
文
，
不
能
透
徹
瞭
解
它
的
究
竟
意
義
，
因
太
簡
單
扼
要
了
，
故
一
定
要
將
頌
文
加
以
分
析
，
分
析
的
文
字
名

為
〖
長
行
〗。〖
長
行
〗
不
是
詩
，
而
是
散
文
體
裁
，
一
般
稱
為
〖
釋
文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中
的
偈
頌
是
無
著

菩
薩
所
造
，
而
世
親
菩
薩
將
頌
文
加
以
剖
析
，
造
成
釋
文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是
唐
代
高
僧
義
淨
法
師
奉
制
譯
的
。〖
奉
制
譯
〗
是
奉
皇
帝
之
命
而
譯
。
中
國
的
譯
經
師
中
，

大
家
最
熟
悉
的
有
鳩
摩
羅
什
法
師
和
玄
奘
法
師
。
本
論
譯
者
義
淨
法
師
出
生
較
玄
奘
法
師
後
數
十
年
，
亦
曾
留
學
印

度
。
玄
奘
法
師
是
經
陸
路
去
印
度
的
，
而
義
淨
法
師
則
經
由
水
路
到
印
度
的
〖
那
難
陀
寺
〗
學
習
佛
法
。
義
淨
法
師

把
印
度
所
見
聞
的
佛
法
及
僧
人
修
行
的
情
況
，
寫
了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一
書
。
〖
南
海
寄
歸
〗
指
由
南
方
海
路

寄
回
來
的
意
思
，〖
內
法
〗
即
是
佛
法
。
這
書
很
有
名
。
義
淨
法
師
回
到
中
國
後
，
譯
了
許
多
佛
教
經
論
，〒
公
門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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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習
定
論
〓
便
是
其
中
一
篇
著
名
的
譯
著
。
義
淨
法
師
的
譯
法
有
其
特
點
，
那
就
是
很
清
晰
，
也
很
嚴
格
，
可
媲
美

玄
奘
法
師
的
翻
譯
。
中
國
人
譯
經
中
較
為
嚴
格
的
，
前
有
玄
奘
法
師
，
後
有
義
淨
法
師
，
兩
人
都
很
有
名
，
當
然
義

淨
法
師
名
氣
不
及
玄
奘
法
師
。 

若
只
看
頌
文
和
釋
文
，
一
般
人
未
必
能
完
全
掌
握
其
中
義
理
，
因
此
須
要
兹
讀
呂
澂
先
生
的
釋
義
。
前
面
提
到
的
歐

陽
竟
無
先
生
，
他
是
支
那
內
學
院
的
院
長
，
亦
是
中
國
近
代
唯
識
學
的
泰
斗
。
他
的
學
生
之
中
，
最
有
名
和
成
就
最

大
的
就
是
呂
澂
先
生
。
呂
澂
先
生
約
在
十
年
前
往
生
。
羅
時
憲
先
生
的
碩
士
論
文
曾
寄
給
呂
澂
先
生
審
查
。
以
前
羅

先
生
講
授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
就
用
了
其
老
師
呂
澂
先
生
的
作
品
。
現
在
我
講
羅
老
師
的
學
說
，
也
得
要
引
用

呂
澂
先
生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解
義
。
我
們
彼
此
都
有
師
承
的
關
係
。
呂
澂
先
生
有
許
多
著
作
，
坊
間
都
可
以

買
得
到
，
如
〒
呂
澂
佛
學
論
著
選
集
〓
，
一
套
五
輯
。
該
選
集
內
容
很
豐
富
，
每
一
篇
都
是
呂
澂
先
生
的
代
表
作
，

非
常
珍
貴
，
對
大
家
學
習
佛
法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我
今
次
選
講
呂
澂
先
生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解
義
，
便
是
收

輯
在
這
套
選
集
中
的
第
二
卷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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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文
中
冠
以
【
頌
】
字
的
是
無
著
菩
薩
的
本
頌
；
冠
以
【
論
】
字
的
是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論
；
冠
以
【
解
】
字
的
是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義
；
冠
以
【
述
】
字
的
是
本
人
的
解
釋
。
至
於
本
書
的
科
判
，
是
我
依
照
呂
澂
先
生
作
品
的
內
容
所

做
的
綱
目
，
希
望
這
樣
大
家
閱
讀
起
來
能
夜
清
楚
明
白
一
點
。 

下
文
首
先
從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意
義
作
開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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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頁 

第
二
章 

 

解
題
（
分
五
） 

甲
一 

概
述
、
甲
二 

參
耂
資
料
、
甲
三 

內
容
結
構
、
甲
四 

講
前
釋
疑  

甲
一 

 
概
述 

 

在
未
依
呂
澂
先
生
解
文
述
說
之
前
，
我
先
對
此
論
作
一
概
述
。
呂
徵
把
本
論
分
作
二
門
講
述
。
第
一
部
份
〖
解
題
〗
，

第
二
部
份
〖
釋
義
〗
。
在
〖
解
題
〗
中
，
首
先
是
解
釋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這
論
題
的
意
義
及
其
重
要
性
。
所
謂

〖
公
門
〗
，
相
等
於
公
段
文
字
，
即
分
公
段
來
講
述
。
〖
公
門
〗
的
內
容
是
什
麼
，
下
文
會
作
交
待
。
〖
教
授
〗
指
一

位
對
修
行
很
有
經
驗
的
論
師
，
把
他
的
修
行
經
驗
告
訴
學
生
，
並
構
成
文
字
而
成
為
教
授
，
如
釋
迦
牟
尼
佛
教
導
其

弟
子
種
種
道
理
。
因
此
佛
所
講
的
經
論
內
容
名
為
〖
教
授
〗
。
至
於
〖
教
誡
〗
則
是
教
持
戒
律
的
內
容
，
即
佛
陀
教

誡
弟
子
應
遵
守
什
麼
戒
條
。
釋
迦
牟
尼
未
成
佛
前
，
也
有
人
做
他
的
教
授
，
如
燃
燈
佛
授
記
說
他
將
來
成
佛
，
號
釋

迦
牟
尼
；
燃
燈
佛
就
是
釋
迦
牟
尼
的
教
授
。
所
謂
〖
習
定
〗
，
〖
習
〗
即
修
習
，
〖
定
〗
即
定
學
或
禪
定
，
這
裏
分
成

〖
公
門
〗
以
指
導
佛
教
徒
去
修
習
禪
定
。
用
這
公
門
指
導
佛
學
的
研
究
者
去
修
習
禪
定
的
文
字
名
為
〖
論
〗
。〖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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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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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經
、
律
、
論
三
藏
中
的
〖
論
藏
〗，
內
容
是
研
究
抉
擇
佛
理
。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世
時
，〖
論
〗
是
口
傳
的
。
釋
迦
牟

尼
佛
滅
度
三
百
年
之
後
，
便
接
續
有
各
大
論
師
的
文
字
著
作
出
現
，
名
之
為
〖
論
〗
。
所
以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是
大
乘
菩
薩
的
論
議
文
字
。 

 

【
解
】
本
論
分
兩
門
講
述
，
一
、
解
題
，
二
、
釋
義
。 

一
、
解
題
：
佛
法
實
踐
通
稱
瑜
伽
。《
顯
揚
論
》
云
：「
依
止
三
摩
缽
底
，
發
起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瑜
伽
勝
行
，
即

此
正
慧
能
到
彼
岸
，
是
大
菩
提
最
勝
方
便
，
故
名
瑜
伽
。
」
因
知
瑜
伽
為
正
覺
之
方
便
，
亦
即
是
般
若
，
而
三

摩
缽
底
（
意
云
等
至
，
定
之
總
名
，
通
於
有
心
無
心
）
則
其
依
止
也
。
定
既
為
佛
法
實
踐
之
所
據
，
其
要
可
不

待
言
矣
。 

【
述
】
呂
澂
分
兩
門
來
講
述
本
論
。
首
先
是
〖
解
題
〗，
然
後
再
作
〖
釋
義
〗。
他
說
〖
佛
法
（
的
）
實
踐
通
稱
瑜
伽
〗
，

瑜
伽
就
是
定
。
〖
定
〗
有
許
多
名
稱
，
或
名
瑜
伽
，
或
名
禪
定
，
或
名
三
昧
等
。
今
先
講
述
瑜
伽
（y

o
g

a

）
一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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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   

頁 

瑜
伽
是
什
麼
？
無
著
菩
薩
造
〒
顯
揚
（
聖
教
）
論
〓，
此
論
中
的
第
九
品
名
為
〔
成
瑜
伽
品
〕
。〖
成
〗
是
成
就
，〖
瑜

伽
〗
是
定
，
〖
成
瑜
伽
〗
意
指
教
人
修
定
而
獲
得
成
就
。
〖
〒
顯
揚
（
聖
教
）
論
〓
云
：
依
止
三
摩
缽
底
，
發
起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瑜
伽
勝
行
，
即
此
正
慧
能
到
彼
岸
，
是
大
菩
提
最
勝
方
便
，
故
名
瑜
伽
。
〗
此
中
，
〖
三
摩
缽
底
〗
即
是

〖
等
至
〗（sam

āp
atti

），
與
〖
三
摩
地
〗
有
少
許
差
異
。
〖
三
摩
地
〗
就
是
〖
三
昧
〗
，
梵
文
名
為

sam
ād

h
i

，
英
文

譯
作co

n
cen

tratio
n

，
即
集
中
精
神
於
一
處
。
正
式
應
譯
為
〖
平
等
持
心
〗，
或
簡
稱
〖
等
持
〗
，
即
是
前
後
念
的
思

想
與
記
憶
不
斷
地
持
續
下
去
。
不
一
定
是
在
定
中
觀
想
，
散
心
也
可
以
。
但
一
般
人
不
能
長
時
間
持
續
下
去
，
可
能

只
相
續
兩
三
秒
就
起
散
亂
了
，
因
短
暫
故
不
說
是
〖
定
〗。
嚴
格
的
〖
定
〗
是
指
三
摩
缽
底
，
即
是
〖
等
至
〗，
前
念

後
念
無
散
亂
地
持
續
下
去
，
中
間
不
起
散
亂
，
定
的
程
度
較
深
，
所
以
〖
等
至
〗
一
定
就
在
〖
定
〗
心
來
講
。
以
程

度
來
分
，
三
摩
缽
底
程
度
較
深
，
三
摩
地
則
較
淺
。
一
般
將
三
摩
缽
底
視
為
定
的
總
名
。
三
摩
地
則
涵
意
較
寬
，
包

括
散
心
及
定
心
。〒
顯
揚
聖
教
論
〓
說
〖
以
三
摩
缽
底
為
依
止
〗，
即
依
〖
定
〗
就
可
以
發
起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這
些
殊

勝
瑜
伽
修
行
，
以
三
摩
缽
底
為
因
，
產
生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為
果
，
這
種
修
行
方
法
名
為
〖
瑜
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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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   

頁 

什
麼
是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
〖
般
若
〗
就
是
智
慧
，
是
無
漏
的
智
慧
，
與
其
它
的
智
慧
不
同
。
〖
般
若
〗
梵
文
名

p
rajñ

ā

，
是
無
相
的
、
無
分
別
的
智
慧
。
唯
識
宗
認
為
般
若
是
意
識
中
慧
心
所
的
活
動
功
能
。〖
慧
〗
是
五
個
〖
別
境

心
所
〗
之
一
；
所
謂
〖
欲
、
勝
解
、
念
、
定
、
慧
〗，
名
為
五
別
境
心
所
。
一
般
與
意
識
相
應
的
慧
心
所
是
有
形
相
、

有
分
別
的
。
無
分
別
的
慧
就
是
般
若
，
它
是
無
形
，
無
相
，
無
分
別
的
。
什
麼
名
〖
分
別
〗
？
如
我
說
〖
這
書
名
為

〒
華
嚴
經
疏
〓，
封
面
是
紅
色
的
，
上
面
有
金
色
字
〗，
便
有
一
連
串
各
別
觀
念
生
起
，
這
便
是
分
別
。
當
我
區
分
它

是
紅
色
或
非
紅
色
，
金
色
字
或
不
是
金
色
字
，
便
是
有
分
別
。
又
如
在
定
中
觀
想
佛
現
在
前
，
如
果
整
個
佛
像
不
分

是
佛
頭
、
佛
腳
，
或
是
佛
身
，
便
是
無
分
別
。
或
呼
吸
時
觀
呼
知
呼
，
觀
吸
知
吸
，
或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丹
田
、
髮
際
，

或
印
堂
，
不
作
他
想
，
這
名
無
分
別
，
因
為
念
念
都
專
注
於
丹
田
，
念
念
都
專
注
於
髮
際
等
，
這
樣
無
有
轉
換
對
象

故
，
所
以
無
分
別
即
指
無
有
轉
換
境
相
義
。 

此
外
，
般
若
智
慧
證
真
如
時
是
無
相
的
。
普
通
智
慧
是
有
相
的
，
亦
即
是
有
限
制
的
。
如
見
到
〖
紅
〗
時
，
便
受
到

〖
紅
〗
的
限
制
，
因
此
便
看
不
見
〖
非
紅
〗
，
除
紅
以
外
，
也
看
不
到
真
如
。
真
如
無
處
不
在
，
不
可
能
有
相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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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丂   

頁 

相
就
有
限
制
，
只
有
真
如
是
無
相
、
無
限
制
，
無
限
制
時
則
無
相
，
這
亦
合
符
邏
輯
的
思
維
。
普
通
知
識
有
相
的
限

制
；
般
若
智
的
認
知
對
象
就
是
真
如
實
相
，
實
相
是
無
相
，
無
青
、
黃
、
赤
、
白
，
無
長
、
短
、
方
、
圓
，
無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這
時
在
智
慧
觀
照
之
下
，
全
部
相
狀
都
要
沉
沒
，
這
種
智
慧
名
為
〖
般
若
智
〗
。
般
若
智

是
無
相
、
無
分
別
、
無
漏
的
。
什
麼
是
〖
無
漏
〗
？
〖
漏
〗
就
是
煩
惱
。
我
們
起
心
動
念
時
，
受
到
與
末
那
識
相
應

的
我
痴
、
我
見
、
我
慢
、
我
愛
的
影
響
，
因
而
與
煩
惱
相
應
。
由
於
末
那
識
執
我
，
舉
心
動
念
，
都
恒
時
與
煩
惱
相

應
，
因
為
末
那
識
恆
存
故
，
但
當
菩
薩
證
入
真
如
時
，
所
有
末
那
識
相
應
的
我
痴
、
我
見
、
我
慢
、
我
愛
全
部
沉
沒
，

一
切
煩
惱
不
起
，
只
有
一
種
清
淨
、
無
漏
、
無
分
別
、
無
相
的
智
慧
顯
現
，
這
種
智
慧
不
與
煩
惱
相
應
，
是
名
〖
無

漏
〗
的
般
若
智
。
這
智
慧
是
〖
諸
佛
之
母
〗
，
因
此
想
要
成
佛
就
一
定
要
有
般
若
智
。
成
佛
時
所
有
煩
惱
銷
毀
，
由

生
死
此
岸
遍
渡
到
離
生
死
的
解
脫
彼
岸
，
那
智
慧
名
為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p

rajñ
ā-p

āram
itā

）。p
āra  

音
譯
為
〖
波

羅
〗，
意
指
〖
彼
岸
〗，m

itā 

音
譯
為
〖
蜜
多
〗，
意
譯
為
〖
到
〗。
由
於
梵
文
的
文
法
及
語
句
結
構
與
漢
語
不
同
，
梵

文
的
賓
語
先
行
，
動
詞
在
後
，
故
說
〖
彼
岸
到
〗，
漢
語
應
譯
為
〖
到
彼
岸
〗。
因
此
，〖
波
羅
蜜
多
〗
是
梵
文p

āram
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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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兪   

頁 

的
譯
音
。
例
如
〒
大
智
度
論
〓
，
〖
智
〗
就
是
〖
般
若
〗
，
〖
度
〗
是
〖
波
羅
蜜
多
〗
，
亦
即
〖
到
彼
岸
〗
。
因
此
，
〖
智

度
〗
即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
如
〒
大
智
度
論
〓
，
是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的
〖
釋
論
〗
。
依
定
而
產
生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的
修
行
遍
程
名
為
〖
瑜
伽
〗（y

o
g

a

）。〖
瑜
伽
〗
很
殊
勝
，
而
殊
勝
表
示
很
突
出
，
故
名
〖
瑜
伽
勝
行
〗。
瑜

伽
的
概
念
即
〖
相
應
〗，
修
行
有
很
多
對
境
，
透
遍
修
行
去
認
知
各
種
境
相
，
與
境
相
應
，
然
後
得
果
。
與
境
、
行
、

果
三
者
相
應
，
因
此
名
為
〖
瑜
伽
〗。〖
瑜
伽
〗
可
簡
稱
為
〖
定
〗；
修
行
要
先
有
〖
定
〗，
然
後
能
產
生
〖
般
若
慧
〗
，

故
說
定
慧
相
應
即
瑜
伽
。
修
瑜
伽
有
何
效
用
呢
？ 

〒
顯
揚
聖
教
論
〓
說
〖
即
此
正
慧
能
到
彼
岸
〗
。
〖
正
慧
〗
就
是

般
若
，
依
般
若
智
慧
能
由
生
死
的
此
岸
遍
渡
到
了
生
脫
死
的
解
脫
彼
岸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即
是
〖
正
慧
能
到
彼

岸
〗
義
，
而
〖
正
慧
〗
是
〖
大
菩
提
最
勝
方
便
〗
，
亦
即
是
最
殊
勝
的
修
行
方
法
，
透
遍
般
若
智
的
修
行
方
法
可
得

到
〖
大
菩
提
果
〗。 

什
麼
是
〖
大
菩
提
〗
？
佛
果
有
二
：
一
是
大
涅
槃
（n

irv
āṇ

a
），
一
是
大
菩
提
（b

o
d

h
i

）。
菩
提
是
梵
文b

o
d

h
i

的
音

譯
，
意
思
是
覺
悟
。
得
大
涅
槃
，
則
不
再
輪
迴
生
死
，
此
指
若
能
圓
滿
地
證
得
真
如
實
體
，
即
一
切
苦
因
滅
，
苦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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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   

頁 

亦
滅
，
在
滅
諦
的
那
種
境
界
名
〖
大
涅
槃
〗
。
小
乘
人
也
證
得
涅
槃
，
但
不
是
圓
滿
的
大
涅
槃
，
而
是
〖
無
餘
依
涅

槃
〗
。
佛
的
大
涅
槃
是
不
住
生
死
，
亦
不
住
涅
槃
的
，
他
願
意
繼
續
在
世
間
化
度
眾
生
故
。
度
眾
生
須
有
大
菩
提
，

亦
名
〖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an

u
ttara-sam

y
ak

-saṃ
b

o
d

h
i

），
意
指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所
有
佛
都
有
同
等
的
覺

智
，
都
到
達
同
一
的
境
界
，
完
全
平
等
，
是
最
高
圓
滿
的
覺
智
，
是
謂
大
菩
提
。
佛
之
所
以
稱
為
覺
者
（B

u
d

d
h

a

）
，

便
是
從b

o
d

h
i

（
菩
提
）
此
字
變
化
而
來
，
此
覺
智
是
用
。
佛
轉
兪
識
成
四
智
，〖
四
智
〗
是
大
圓
鏡
智
、
平
等
性
智
、

妙
觀
察
智
、
成
所
作
智
。
大
圓
鏡
智
變
起
自
受
用
身
及
自
受
用
土
；
平
等
性
智
變
起
他
受
用
身
及
他
受
用
土
；
妙
觀

察
智
能
觀
察
眾
生
根
器
，
適
當
地
因
機
說
法
；
成
所
作
智
變
起
一
切
化
身
及
化
土
。
大
菩
提
包
括
此
四
智
相
應
的
心

品
。
值
佛
出
世
是
很
殊
勝
的
機
遇
，
因
為
佛
能
觀
察
我
們
的
智
慧
程
度
，
因
應
我
們
的
需
要
而
對
機
說
法
，
故
我
們

會
較
容
易
領
悟
。
如
我
講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
我
沒
法
知
道
大
家
是
什
麼
根
機
，
不
能
說
得
令
大
家
人
人
都
明

白
。
佛
則
不
然
，
佛
說
法
大
家
一
定
會
明
白
，
因
佛
有
十
兪
不
共
法
，
佛
有
妙
觀
察
智
，
了
解
大
家
需
要
什
麼
，
佛

的
說
法
能
夜
令
大
家
聲
入
心
通
，
接
受
和
瞭
解
後
就
開
始
實
修
，
故
容
易
開
悟
。
〒
雜
阿
含
經
〓
裏
常
說
佛
弟
子
聞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四
○   

頁 

佛
說
法
後
歡
喜
奉
行
，
居
處
於
阿
蘭
若
（
寂
靜
的
地
方
）
修
行
，
不
久
就
能
證
果
。
但
我
們
為
何
聽
聞
佛
法
卻
不
能

證
果
？
因
為
是
凡
夫
說
法
之
故
。
還
有
，
我
們
凡
夫
不
能
接
觸
到
佛
的
〖
他
受
用
身
〗
及
〖
他
受
用
土
〗
，
而
〖
自

受
用
身
〗
只
有
佛
自
己
才
能
受
用
。
我
們
在
這
個
世
界
所
見
的
釋
迦
牟
尼
佛
，
是
佛
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五
識

變
為
〖
成
所
作
智
〗
，
由
成
所
作
智
相
應
心
品
變
現
化
身
及
化
土
，
為
了
適
應
我
們
凡
夫
的
程
度
而
化
現
的
。
如
是

總
攝
佛
的
四
智
為
大
菩
提
。
大
涅
槃
是
真
如
體
，
所
以
佛
果
的
〖
體
〗
本
身
是
真
如
，
就
其
〖
用
〗
邊
講
是
大
菩
提
，

故
佛
果
是
體
用
兹
賅
的
。
般
若
智
可
以
成
就
大
菩
提
，
故
說
〖
（
能
引
發
般
若
的
勝
行
）
是
大
菩
提
最
勝
方
便
，
故

名
瑜
伽
〗。〖
方
便
〗
是
修
行
之
因
，
般
若
是
最
殊
勝
的
因
，
使
眾
生
修
行
得
成
佛
果
，
故
說
是
大
菩
提
最
殊
勝
方
便

的
修
行
方
法
，
因
此
亦
名
〖
瑜
伽
〗。
這
種
修
行
名
為
〖
瑜
伽
〗，
即
與
境
、
行
、
果
相
應
。
境
是
知
識
，
行
是
實
踐
，

有
知
識
而
又
能
實
踐
便
可
證
果
了
。 

修
〖
瑜
伽
〗
須
定
、
慧
相
應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主
要
講
〖
定
〗，
而
未
及
般
若
慧
，
故
只
是
瑜
伽
的
一
部
分
。

修
瑜
伽
是
講
求
定
、
慧
的
。
佛
家
說
增
上
三
學
，
此
即
增
上
戒
學
、
增
上
定
學
、
增
上
慧
學
。
此
三
學
是
〖
有
學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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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頁 

的
內
容
。
阿
羅
漢
及
佛
是
〖
無
學
位
〗。
所
以
此
論
是
講
解
有
學
位
的
定
學
。
若
要
成
佛
一
定
要
有
般
若
智
慧
。〒
般

若
經
〓
說
〖
般
若
是
諸
佛
之
母
〗，
這
須
依
靠
修
〖
定
〗
而
得
。〖
瑜
伽
〗
是
依
定
而
發
慧
，
最
終
成
就
般
若
智
而
得

成
佛
。
所
以
呂
澂
說
〖
因
知
瑜
伽
為
正
覺
之
方
便
，
亦
即
是
般
若
〗
，
因
此
瑜
伽
是
獲
得
菩
提
大
覺
的
方
便
因
，
故

說
〖
瑜
伽
〗
亦
即
是
〖
般
若
〗。 

瑜
伽
又
名
〖
三
摩
缽
底
〗
，
意
即
〖
等
至
〗
，
是
〖
定
之
總
名
〗
，
〖
通
於
有
心
無
心
〗
。
此
指
所
有
定
都
可
名
為
三
摩

缽
底
。
定
有
〖
有
心
定
〗
及
〖
無
心
定
〗
。
有
心
定
，
即
意
識
起
活
動
，
如
觀
想
呼
吸
，
知
呼
知
吸
，
便
是
有
心
。

入
定
不
僅
是
止
，
也
應
包
括
觀
，
這
些
都
是
有
心
定
。
無
心
定
，
是
意
識
亦
停
止
活
動
的
禪
定
，
包
括
〖
滅
盡
定
〗

及
〖
無
想
定
〗
兩
種
。
如
聖
者
證
真
如
後
入
初
地
，
令
所
有
心
念
、
受
、
想
及
意
識
都
不
起
。
無
意
識
活
動
的
定
有

名
無
想
定
，
有
名
滅
盡
定
。
滅
盡
定
只
有
佛
教
聖
者
才
能
進
入
，
無
想
定
則
外
道
也
能
進
入
。
〖
想
〗
是
取
像
的
心

理
活
動
，
〖
無
想
〗
是
自
己
內
心
不
願
意
受
到
變
化
跳
動
的
事
象
所
擾
動
，
下
意
識
地
不
對
外
境
取
像
，
令
所
有
的

觀
念
沈
沒
，
是
為
無
想
定
。
三
摩
缽
底
包
括
意
識
起
活
動
及
意
識
不
起
活
動
的
禪
定
，
故
說
三
摩
缽
底
可
〖
通
於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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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   

頁 

心
定
及
無
心
定
〗
。
意
識
除
了
於
滅
盡
定
及
無
想
定
會
暫
停
之
外
，
生
無
想
天
、
無
心
睡
眠
及
無
心
悶
絕
時
也
會
停

止
活
動
。
〖
無
心
睡
眠
〗
是
身
心
極
度
疲
累
時
的
沉
睡
狀
況
，
於
其
時
不
會
造
夝
，
故
無
意
識
活
動
。
又
如
人
於
暈

倒
時
意
識
亦
不
能
起
，
這
便
是
〖
無
心
悶
絕
〗
。
無
心
既
無
意
識
活
動
，
便
不
可
能
產
生
智
慧
，
因
為
般
若
智
是
與

意
識
的
慧
心
所
相
應
的
，
般
若
起
時
，
一
定
要
內
心
明
明
了
了
。
無
心
定
能
令
煩
惱
不
起
，
卻
也
令
智
慧
同
時
不
能

起
，
有
止
而
無
觀
，
因
此
佛
家
不
贊
成
我
們
修
無
想
定
。
双
之
，
有
心
定
是
清
楚
明
白
地
培
養
我
們
的
智
慧
，
有
止

有
觀
，
是
佛
教
所
贊
同
的
。
三
摩
缽
底
是
般
若
智
慧
的
依
止
。
慧
依
定
而
發
，
無
定
則
無
慧
，
故
言
〖
三
摩
缽
底
則

其
依
止
也
〗
。
句
中
的
〖
其
〗
字
是
指
〖
般
若
智
〗
，
由
此
可
知
定
、
慧
兩
者
的
關
係
。
呂
澂
作
小
結
論
：
〖
定
既
為

佛
法
實
踐
之
所
據
，
其
要
可
不
待
言
矣
〗
，
意
指
既
然
〖
定
〗
是
佛
法
實
踐
的
依
據
，
其
重
要
性
便
不
須
再
說
了
。

此
段
說
明
定
的
意
義
及
其
於
佛
法
修
行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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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甲
二 

 
參
耂
資
料 

 

【
解
】
稽
之
歷
史
，
佛
學
部
派
中
，
上
座
部
最
重
定
學
。
由
上
座
派
分
有
化
地
部
，
乃
至
旁
及
大
乘
瑜
伽
行
系
，

對
於
定
學
之
研
究
，
皆
稱
完
備
。
而
大
乘
談
定
之
書
，
則
以
無
著
所
傳
《
瑜
伽
師
地
論
》〈
本
地
分
〉
中
〈
三

摩
呬
多
地
〉、〈
修
所
成
地
〉、〈
聲
聞
地
〉
等
為
詳
，
餘
如
《
顯
揚
》、《
莊
嚴
》
亦
有
談
及
，
但
最
精
粹
之
作
則

本
論
也
。
論
有
三
十
七
頌
，
經
世
親
之
詮
釋
，
其
義
益
顯
。 

【
述
】
〖
稽
〗
是
耂
據
義
，
佛
教
歷
史
中
的
部
派
時
期
，
小
乘
上
座
部
（T

h
erav

ād
a

）
，
如
系
出
上
座
部
之
說
一
切

有
部
等
，
最
重
視
定
學
。
從
主
流
分
出
支
流
為
〖
派
分
〗
。
化
地
部
（M

ah
īśāsak

a

） 

是
從
上
座
部
分
出
的
一
部
，

亦
同
樣
重
視
定
學
，
乃
至
大
乘
瑜
伽
行
系
（Y

o
g

ācarā

）
，
亦
即
唯
識
宗
（V

ijñ
ān

av
ād

a

）
亦
然
。
印
度
有
些
瑜
伽

師
擅
長
修
定
，
這
些
禪
學
的
專
家
成
立
瑜
伽
行
派
。
於
境
、
行
、
果
中
，
特
別
標
舉
出
〖
行
〗。〖
行
〗
有
兩
方
面
，

一
為
定
學
，
二
為
慧
學
；
定
與
慧
相
應
就
是
〖
瑜
伽
〗，
故
名
〖
瑜
伽
行
〗。
如
無
著
是
瑜
伽
師
，
對
定
學
的
研
究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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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頁 

為
詳
盡
。
定
學
是
禪
修
之
學
，
研
究
如
何
由
定
而
生
慧
，
由
慧
而
證
真
如
。
唯
識
學
是
在
定
中
體
驗
〖
我
說
識
所
緣
，

唯
識
所
現
故
〗
，
因
此
主
張
一
切
影
像
都
是
唯
識
所
變
現
的
，
故
從
定
學
中
發
展
出
唯
識
學
派
。 

大
乘
談
〖
定
〗
的
典
籍
，
約
有
： 

（
一
） 

〒
解
深
密
經
〓
第
公
品
〔
分
別
瑜
伽
品
〕 

（
二
） 

〒
瑜
伽
師
地
論
〓
三
品
：
一﹒

〔
三
摩
呬
多
地
〕
、
二﹒

〔
修
所
成
地
〕、
三﹒

〔
聲
聞
地
〕 

（
三
） 

〒
顯
揚
聖
教
論
〓
第
九
品
〔
成
瑜
伽
品
〕 

（
四
）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第
十
五
品
〔
教
授
品
〕 

（
五
） 

世
親
菩
薩
之
〒
止
觀
門
論
頌
本
〓 

〒
解
深
密
經
〓
中
〔
分
別
瑜
伽
品
〕
之
〖
分
別
〗
是
說
明
、
分
析
、
探
討
、
研
究
之
意
，
是
分
析
定
、
慧
相
應
關
係

及
修
行
方
法
，
是
重
要
的
論
著
。
此
品
談
及
定
中
的
觀
想
是
〖
此
心
還
見
此
心
〗
，
因
而
成
立
〖
唯
識
所
現
〗
的
學

說
。
〒
瑜
伽
師
地
論
〓
中
之
〔
本
地
分
〕
及
〔
決
擇
分
〕
各
論
述
十
丂
地
。
十
丂
地
中
之
〔
三
摩
呬
多
地
〕
、
〔
修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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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成
地
〕
及
〔
聲
聞
地
〕
都
有
修
定
的
方
法
。
第
公
品
是
〔
三
摩
呬
多
地
〕。
三
摩
呬
多
（sa

m
āh

ita

）
譯
為
〖
等
引
〗
，

指
從
修
止
觀
中
引
出
降
伏
煩
惱
令
其
不
生
起
的
境
界
。〖
等
〗
的
梵
文
是sam

a

，
是
平
等
義
。
又
如
三
摩
地
（sam

ād
h

i

）

也
有
〖
（
平
）
等
〗
義
，
即
是
平
等
持
心
，
故
名
〖
等
持
〗。
第
十
二
品
是
〔
修
所
成
地
〕，
第
十
三
品
是
〔
聲
聞
地
〕
，

〒
顯
揚
聖
教
論
〓
第
九
品
〔
成
瑜
伽
品
〕
及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第
十
五
品
〔
教
授
教
誡
品
〕
都
涉
及
禪
修
的
理
論
。

上
述
的
資
料
中
，
呂
澂
先
生
沒
有
提
及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
呂
澂
生
先
認
為
眾
多
作
品
中
，
最
完
備
而

成
精
粹
的
是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
解
】
昔
義
淨
法
師
留
印
那
爛
陀
寺
，
無
著
之
學
正
盛
，
所
傳
定
學
之
書
，
即
無
著
本
論
與
世
親
《
止
觀
門
論
頌

本
》（
此
論
無
釋
）
二
種
也
。
本
論
獨
到
處
，
在
於
定
學
教
授
之
說
，
悉
備
其
中
。 

【
述
】
本
論
的
頌
文
是
無
著
菩
薩
所
造
，
由
世
親
菩
薩
作
釋
，
義
淨
法
師
翻
譯
梵
文
為
漢
文
。
唐
代
義
淨
法
師
留
學

印
度
的
那
爛
陀
寺
時
，
無
著
之
學
盛
行
，
所
傳
定
學
主
要
就
是
無
著
之
本
論
與
世
親
之
〒
止
觀
門
論
頌
本
〓
二
種
，

但
世
親
的
論
有
頌
無
釋
。
因
此
本
論
獨
到
之
處
是
最
為
完
備
的
定
學
教
授
概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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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頁 

甲
三 

 
內
容
結
構 

 

【
解
】
舉
要
而
言
，
如
論
初
頌
所
舉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
正
依
、
修
習 

、
得
果
六
門
，
即
概
括
定
學
之
本

末
。
前
四
為
定
之
依
因
，
後
一
為
定
之
效
果
，
第
五
乃
屬
正
宗
，
專
談
定
之
修
習
。
其
於
定
學
，
可
謂
詳
備
矣
。 

【
述
】
呂
澂
指
出
〖
舉
要
而
言
，
如
論
初
頌
所
舉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
正
依
、
修
習
、
得
果
公
門
，
即
概
括
定
學

之
本
末
〗
。
本
論
的
第
一
首
頌
已
概
括
了
定
學
的
本
末
。
頌
是
詩
偈
，
英
文
是

stan
za

。
本
論
共
有
三
十
丂
首
頌
。

一
般
偈
頌
有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但
漢
文
與
梵
文
的
音
節
不
同
，
漢
文
詩
偈
在
這
裏
的
寫
法
只
有
二
十
個
音
節
。〖
頌
〗

有
兩
種
涵
義
，
一
是
詩
的
體
裁
，
另
一
是
用
作
計
算
作
品
的
篇
幅
數
目
之
多
少
。
如
〒
大
般
若
經
〓
有
十
萬
頌
，
又

有
〒
兪
卂
頌
般
若
〓，
都
是
計
算
作
品
的
份
量
的
單
位
，
就
如
漢
文
說
〖
十
萬
言
〗，
即
謂
有
十
萬
字
之
作
品
義
。
又

如
〒
大
毗
婆
沙
論
〓
有
十
萬
頌
，
每
頌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即
約
共
有
三
百
廿
萬
個
音
節
的
篇
幅
。
甚
麼
是
一
個
音
節

呢
？
耳
朵
感
應
到
音
聲
最
細
的
單
位
名
做
一
個
音
節
（sy

llab
le

）。
一
般
的
偈
頌
都
有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一
句
有
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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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丂   

頁 

個
音
節
， 

四
句
共
有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例
如
： 

三
摩
呬
多 

（sam
āh

ita

）
共
有
四
個
音
節
；
三
摩
地
（sam

ād
h

i

）

有
三
個
音
節
；  

三
摩
缽
底 

（sam
āp

atti

）
有
四
個
音
節
。 

因
此
，
頌
可
以
是
詩
的
體
裁
，
又
可
以
是
計
算
散
文

篇
幅
的
字
數
。 

依
論
初
頌
者
，
是
指
依
〖
求
脫
者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此
一
頌
文
。
頌
中
總
括
出

公
門
之
名
稱
，
即
： 

（
一
） 

意
樂
門﹕

〖
意
（
樂
）〗
即
喜
愛
，
指
修
定
者
要
知
道
修
定
、
修
止
觀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
二
） 

依
處
門﹕

修
定
前
要
依
止
資
糧
，
即
積
習
一
些
資
糧
。 

（
三
） 

本
依
門﹕

未
產
生
止
觀
，
未
正
式
入
定
之
前
，
要
成
就
定
的
因
，
即
九
住
心
。 

（
四
） 

正
依
門﹕

須
有
好
的
老
師
，
老
師
有
好
的
方
法
和
品
德
。 

（
五
） 

修
習
門﹕

要
能
成
就
定
，
必
須
做
到
可
以
同
時
修
止
又
修
觀
，
若
只
有
本
依
和
正
依
，
尚
未
算
成
功
得
定
，  

 
 
  

 
 
 
  
 

只
是
定
的
依
因
，
真
正
能
在
定
中
修
觀
才
算
是
修
習
；
一
定
要
能
起
輕
安
，
若
輕
安
未
起
，
也
不
算
得
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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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兪   

頁 

成
功
。
正
式
講
授
怎
樣
修
習
止
觀
者
，
正
在
此
修
習
門
。 

（
公
） 
得
果
門﹕

修
止
觀
的
成
果
效
益
。 

此
頌
是
本
論
的
內
容
組
織
的
概
說
。
這
公
門
概
括
了
所
有
定
學
的
根
本
及
所
有
相
關
資
料
。
呂
澂
說
〖
前
四
為
定
之

依
因
，
後
一
為
定
之
效
果
，
第
五
乃
屬
正
宗
，
專
談
定
之
修
習
〗
，
意
謂
（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
正
依
）
前
四
門

是
定
之
依
因
，
修
定
須
有
前
四
項
依
因
才
能
修
習
。
後
一
（
得
果
門
）
為
定
之
效
果
。
第
五
門
（
修
習
門
）
乃
屬
定

之
正
宗
，
專
談
定
之
修
習
，
集
中
講
述
止
觀
修
習
之
遍
程
。
呂
澂
總
結
說
〖
其
於
定
學
，
可
謂
詳
備
矣
〗，〖
其
〗
是

指
本
論
，
整
個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說
明
修
定
之
前
要
做
的
前
行
工
作
，
修
定
方
法
及
效
果
，
所
以
是
一
本
很
完

滿
、
很
完
整
的
定
學
著
作
。 

【
解
】
而
六
門
中
，
特
詳
定
因
，
反
復
詮
解
，
具
備
自
、
他
二
方
面
。 

【
述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公
門
中
，
以
篇
幅
來
說
，
前
四
門
佔
最
多
，
第
公
門
〖
得
果
門
〗
最
簡
單
，
第
四

門
〖
正
依
門
〗
則
〖
特
詳
定
因
〗，
解
釋
定
因
最
為
詳
細
，
因
為
此
門
把
定
因
〖
双
復
詮
解
〗，
双
覆
地
說
明
修
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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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身
的
條
件
及
修
定
人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
因
此
，
〖
具
備
自
、
他
二
方
面
〗
的
闡
釋
。
第
二
門
〖
依
處
門
〗
講
述
積

習
資
糧
，
自
己
積
習
之
外
，
還
要
了
解
與
積
習
資
糧
有
關
的
事
，
即
是
修
〖
正
依
〗。〖
正
依
〗
者
要
依
從
好
的
老
師
，

有
好
的
師
資
即
是
有
好
的
修
習
內
容
和
方
法
。
所
以
定
的
依
因
，
除
了
修
習
人
的
本
身
外
，
也
牽
涉
到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
故
具
自
、
他
二
方
面
。 

【
解
】（
意
樂
門
尌
習
定
者
自
身
言
，
餘
三
門
通
他
）
。 

【
述
】
意
樂
門
講
述
修
習
止
觀
所
要
定
下
的
目
標
，
這
與
自
身
有
關
，
其
餘
的
依
處
門
、
本
依
門
、
正
依
門
，
除
了

自
身
外
，
亦
涉
及
他
人
。 

【
解
】
首
舉
意
樂
，
即
頌
所
謂
「
求
解
脫
者
」，
乃
定
學
根
本
。
定
由
功
效
分
世
、
出
世
間
二
種
。
世
間
定
通

於
外
道
，
效
驗
不
出
生
死
流
轉
。 

【
述
】
首
門
先
舉
〖
意
樂
（
門
）
〗，
即
頌
之
〖
求
解
脫
者
〗
義
，
是
定
學
根
本
所
在
，
顯
示
修
習
止
觀
的
目
的
在
求

個
人
的
解
脫
。
有
些
人
修
習
止
觀
，
目
的
為
求
賺
錢
，
求
神
通
，
求
健
康
，
醫
治
失
眠
等
，
但
佛
教
教
人
修
定
是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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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解
脫
，
要
出
離
生
死
之
此
岸
，
到
達
解
脫
之
彼
岸
，
這
才
是
正
確
之
目
的
。
〖
定
〗
由
功
效
角
度
而
言
，
分
世

間
定
及
出
世
間
定
。
世
間
定
通
外
道
的
定
法
，
其
效
果
作
用
不
會
超
出
生
死
流
轉
，
即
不
能
到
達
超
生
脫
死
的
彼
岸
。 

【
解
】
佛
法
中
僅
調
伏
煩
惱
不
仙
暫
起
者
亦
為
世
間
定
。
永
斷
煩
惱
乃
為
出
世
定
，
以
斷
三
界
惑
則
永
出
三
界

也
。
定
之
目
的
在
求
解
脫
，
真
正
解
脫
為
寂
滅
之
涅
槃
（
寂
滅
對
煩
惱
而
言
），
故
必
先
有
求
解
脫
意
樂
作
依

據
，
期
於
出
世
。
由
此
積
集
資
糧
，
以
至
正
依
圓
滿
，
方
為
定
因
成
尌
（
正
依
圓
滿
有
三
，
即
師
資
、
所
緣
、

作
意
，
前
二
有
待
於
外
，
後
一
則
在
於
內
）。 

【
述
】
呂
澂
言
〖
佛
法
中
僅
調
伏
煩
惱
不
令
暫
起
者
亦
為
世
間
定
〗
者
，
佛
法
中
若
只
求
減
少
現
世
煩
惱
而
修
定
，

則
這
亦
是
世
間
定
。
例
如﹕

貪
欲
多
者
修
不
淨
觀
，
希
望
減
少
世
俗
情
欲
。
又
瞋
心
多
者
修
慈
悲
觀
，
智
慧
不
足
者

修
緣
起
觀
，
心
散
亂
者
修
數
息
觀
，
如
此
名
為
〖
五
停
心
觀
〗
，
這
些
都
屬
世
間
定
。
世
間
定
有
兩
類
，
一
是
佛
教

中
之
世
間
定
，
另
一
是
外
道
的
世
間
定
。 

什
麼
是
出
世
間
定
？
呂
澂
指
出
〖
永
斷
煩
惱
乃
為
出
世
定
〗；
斷
盡
煩
惱
才
是
出
世
間
定
，
由
於
〖
以
斷
三
界
惑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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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出
三
界
也
〗
，
煩
惱
斷
盡
則
不
生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故
。
三
乘
聖
者
如
阿
羅
漢
、
辟
支
佛
、
大
菩
薩
、
佛
陀

都
能
永
遠
出
離
三
界
煩
惱
的
。
因
為
〖
定
之
目
的
是
求
解
脫
〗
，
真
正
解
脫
就
是
寂
滅
涅
槃
，
寂
滅
是
對
煩
惱
息
滅

而
言
，
煩
惱
息
滅
的
境
界
名
為
涅
槃
，
是
苦
因
滅
及
苦
果
滅
的
境
界
，
自
然
不
招
三
界
痛
苦
之
流
轉
果
報
。
呂
澂
指

出
〖
故
必
先
有
求
解
脫
意
樂
作
依
據
，
期
於
出
世
〗
，
因
此
修
定
必
先
要
有
求
解
脫
之
意
樂
為
依
據
，
而
期
望
於
出

世
，
這
樣
才
是
正
確
的
。 

本
論
指
明
修
定
意
樂
應
以
出
世
間
求
解
脫
為
最
終
目
的
，〖
由
此
積
集
資
糧
，
以
至
正
依
圓
滿
〗
，〖
意
樂
〗
即
修
止

觀
的
目
的
，〖
意
〗
即
心
，
〖
樂
〗
即
樂
欲
，〖
意
樂
〗
即
是
心
中
所
希
望
做
得
到
的
。
有
了
方
向
意
樂
，
就
要
積
習

資
糧
，
透
遍
止
觀
去
降
伏
煩
惱
。
開
始
時
要
讀
經
教
，
要
有
福
德
資
糧
及
智
慧
資
糧
，
然
後
進
一
步
修
〖
本
依
〗
，

即
九
住
心
。
此
外
還
要
有
〖
正
依
〗，
沒
有
這
些
定
因
，
是
不
能
修
定
的
。〖
正
依
圓
滿
有
三
，
即
師
資
、
所
緣
、
作

意
〗，
意
即
〖
正
依
〗
有
三
方
面
：
師
資
圓
滿
，
所
緣
圓
滿
，
作
意
圓
滿
。
師
資
是
教
修
定
的
人
，〖
所
緣
〗
是
修
定

的
方
法
，〖
作
意
〗
是
思
惟
，
即
將
所
學
的
道
理
方
法
好
好
掌
握
消
化
，
如
實
地
了
解
。
呂
澂
言
〖
前
二
有
待
於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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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
則
在
於
內
〗，
意
即
（
師
資
、
所
緣
）
前
二
是
外
在
的
，
後
一
（
作
意
）
則
屬
內
在
的
，
所
以
〖
正
依
〗
必
須

內
與
外
的
因
素
相
互
結
合
。
如
是
〖
方
為
定
因
成
就
〗，
這
些
都
是
成
就
定
的
因
，
沒
有
這
些
〖
正
依
〗
修
定
便
很

難
成
功
。 

【
解
】
又
四
門
中
標
舉
住
義
（
即
本
依
義
），
此
謂
直
心
專
注
。 

【
述
】
本
依
強
調
〖
住
〗
義
，
故
本
論
標
舉
出
未
修
定
之
前
要
訓
練
精
神
集
中
。
〖
住
〗
即
直
心
專
注
，
心
能
正
直

及
專
注
一
趣
，
內
心
不
會
想
到
別
的
對
境
。
行
捨
便
是
心
平
等
性
、
心
正
直
性
，
心
有
偏
差
就
不
能
集
中
。
下
文
將

會
詳
細
講
論
九
種
住
心
，
其
名
稱
有
不
同
譯
法
，
依
玄
奘
法
師
則
可
譯
為
： 

（
一
）
內
住
：
我
們
練
習
正
心
專
注
，
先
要
令
心
識
的
散
動
降
伏
下
來
。
修
定
有
很
多
方
法
，
如
結
跏
趺
坐
。
〖
跏

趺
坐
〗
即
交
腳
而
坐
。
修
定
時
把
意
識
向
內
集
中
，
如
修
〖
數
息
觀
〗
時
，
知
呼
氣
時
是
呼
氣
，
吸
氣
時
是

吸
氣
。
初
習
之
時
很
難
維
持
，
往
往
不
到
兩
三
秒
便
會
想
到
別
的
事
情
去
。 

（
二
）
等
住
：
當
覺
察
到
自
己
精
神
不
能
集
中
，
於
是
把
心
識
收
歛
回
來
，
繼
續
集
中
，
平
等
相
續
地
專
注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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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安
住
：
如
散
亂
時
知
道
散
亂
，
把
意
識
再
拉
回
來
安
住
於
對
境
，
名
為
〖
安
住
〗
，
使
繼
續
等
住
下
去
。 

（
四
）
近
住
：
心
神
散
亂
，
能
把
它
回
轉
遍
來
，
再
次
安
住
之
後
，
便
能
夜
前
後
繼
續
等
住
下
去
，
另
立
〖
近
住
〗

之
名
。 

於
上
述
四
種
〖
住
〗
中
，
初
時
向
內
而
集
中
名
為
〖
內
住
〗，
相
續
集
中
名
為
〖
等
住
〗，
散
亂
之
後
能
再
集
中
而
內

住
名
為
〖
安
住
〗，
這
〖
住
相
〗
繼
續
下
去
而
住
名
為
〖
近
住
〗
。 

（
五
）
調
伏
住
：
如
是
者
經
多
次
修
習
，
心
不
容
易
散
亂
，
這
時
名
為
〖
調
伏
住
〗。 

（
公
）
寂
靜
住
：
調
伏
不
要
太
開
心
，
太
開
心
就
是
有
貪
的
執
著
，
即
有
喜
樂
的
感
受
。
這
亦
成
煩
惱
，
因
為
執
著

喜
樂
的
心
便
不
能
達
到
內
心
寂
靜
而
住
。
能
不
起
貪
便
得
名
〖
寂
靜
〗
。 

（
丂
）
最
極
寂
靜
：
於
寂
靜
境
界
中
，
現
在
的
煩
惱
不
起
，
將
來
煩
惱
亦
不
易
起
，
是
名
〖
最
極
寂
靜
〗。 

（
兪
）
心
一
境
性
：
由
是
一
心
貫
注
於
一
境
，
雖
不
散
亂
，
但
要
很
吃
力
才
能
保
持
不
起
掉
舉
、
昏
沈
，
即
是
還
要

加
工
修
行
，
如
能
保
專
注
，
這
時
名
之
為
〖
心
一
境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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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等
持
：
等
持
又
名
〖
三
摩
地
〗
。
內
心
沒
有
執
著
喜
樂
的
感
覺
，
不
吃
力
地
專
注
一
境
，
很
舒
暢
自
在
，
是

名
任
運
圓
滿
的
〖
等
持
〗
境
界
。
這
時
心
輕
安
、
身
輕
安
都
得
以
出
現
，
名
〖
本
依
〗
圓
滿
，
亦
即
是
修
習

〖
九
住
心
〗
圓
滿
。 

修
習
九
住
心
未
算
入
定
，
只
是
入
定
的
前
行
。
以
上
九
住
心
之
名
稱
乃
玄
奘
法
師
所
譯
，
與
本
論
所
用
的
名
稱
有
差

異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住
〗，
即
住
心
，〖
住
〗
即
〖
本
依
〗。 

【
解
】
如
有
究
竟
意
樂
者
，
既
得
內
外
圓
滿
，
又
必
直
心
趣
一
所
緣
，
然
後
乃
成
定
因
也
。 

【
述
】
呂
澂
所
謂
〖
如
有
究
竟
意
樂
者
〗
，
是
指
修
定
者
若
能
清
楚
了
知
目
標
所
在
，
〖
既
得
內
外
圓
滿
〗
，
又
得
內

外
資
糧
具
足
，〖
又
必
（
能
）
直
心
趣
一
所
緣
，
然
後
乃
成
定
因
也
〗，
此
時
修
習
〖
本
依
〗，
達
至
〖
等
持
〗，
即
三

摩
地
境
界
，
使
直
心
趣
向
一
境
，
方
可
說
為
成
就
定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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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四 

 
講
前
釋
疑
（
分
四
） 

乙
一 

定
之
次
第
、
乙
二 

定
之
體
性
、
乙
三 

由
定
發
慧
的
止
觀
關
係
、
乙
四 

小
結 

 
 

乙
一 

 
定
之
次
第 

 

【
解
】
復
次
，
通
途
對
於
定
之
次
第
時
有
疑
難
，
據
教
，
止
觀
皆
屬
於
定
，
此
二
者
先
後
次
第
若
何
耶
？
抑
一

無
次
第
耶
？
此
疑
乃
由
不
諳
定
因
而
起
。
本
論
第
三
門
列
舉
九
住
之
說
，
所
以
明
未
習
止
觀
之
前
，
須
有
住
為

其
因
，
亦
即
先
有
專
注
，
始
能
修
習
止
觀
也
。
此
住
雖
似
於
止
，
但
以
作
止
觀
之
準
備
，
並
非
真
正
止
觀
，
是

義
獨
詳
於
本
論
。
若
不
諳
此
，
直
以
九
住
為
止
，
於
是
止
觀
先
後
次
第
，
議
論
紛
紛
矣
。 

【
述
】
文
中
〖
通
途
〗
者
，
即
一
般
義
，
一
般
對
定
的
次
第
先
後
都
會
有
所
疑
惑
。〖
次
第
〗
是
英
語o

rd
er

的
意
思
。

所
謂
〖
據
教
，
止
觀
皆
屬
於
定
〗
者
，
意
即
據
經
教
所
說
，
止
觀
皆
屬
於
定
，
所
以
有
止
無
觀
不
是
禪
定
，
有
觀
無

止
亦
不
是
禪
定
；
要
既
能
修
止
亦
能
修
觀
才
得
是
定
。
〖
此
二
者
先
後
次
第
若
何
耶
〗
？
〖
二
者
〗
是
指
止
與
觀
，

二
者
先
後
次
第
如
何
分
別
？
〖
抑
一
無
次
第
耶
〗，
還
是
止
觀
並
無
先
後
次
第
呢
？
〖
此
疑
乃
由
不
諳
定
因
而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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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諳
〗
即
是
不
明
白
義
，
這
些
疑
問
都
是
由
於
不
明
白
〖
定
因
〗
而
起
。
呂
澂
指
出
〖
本
論
第
三
門
列
舉
九
住
之

說
，
所
以
明
未
習
止
觀
之
前
，
須
有
住
為
其
因
，
亦
即
先
有
專
注
，
始
能
修
習
止
觀
也
〗，
意
即
本
論
第
三
門
之
〖
本

依
（
門
）
〗，
舉
出
九
住
心
的
說
法
，
為
了
說
明
未
習
止
觀
之
前
，
須
有
〖
住
〗
為
因
，
亦
即
先
有
專
注
，
始
能
修
習

止
觀
。
呂
澂
明
言
〖
此
住
雖
似
於
止
，
但
以
作
止
觀
之
準
備
，
並
非
真
正
止
觀
〗，
意
即
修
九
住
心
只
是
止
觀
前
行
，

亦
即
是
修
止
觀
的
準
備
階
段
，
並
不
是
真
正
進
入
止
觀
。
所
以
很
多
人
連
九
住
心
也
尚
未
修
習
成
功
，
未
能
達
到
專

注
一
趣
的
境
界
，
便
妄
談
作
觀
，
這
其
實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定
的
因
位
未
成
，
定
境
未
到
，
如
何
能
有
止
觀
禪
定
可

修
？
〖
是
義
獨
詳
於
本
論
〗，
即
止
觀
先
後
次
第
的
道
理
，
本
論
有
特
別
詳
細
的
講
述
。〖
若
不
諳
此
，
直
以
九
住
為

止
，
於
是
止
觀
先
後
次
第
，
議
論
紛
紛
矣
〗，
此
意
謂
若
不
明
白
這
道
理
，
以
為
九
住
心
就
是
定
中
的
〖
止
〗，
於
是

對
於
止
觀
的
先
後
次
第
，
議
論
紛
紛
，
有
的
說
要
先
修
止
，
有
的
說
要
先
修
觀
，
於
是
爭
論
不
決
。 

【
解
】
如
藏
土
宗
喀
巴
大
師
，
由
其
天
資
之
高
，
用
力
之
勤
，
深
知
當
時
所
習
定
學
與
舊
義
未
符
（
宗
師
生
于

元
季
，
西
藏
定
學
雖
未
中
絕
，
而
傳
授
已
失
其
真
，
故
不
信
時
說
也
）。
爰
有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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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發
揮
其
先
止
後
觀
之
說
，
於
教
有
難
決
處
即
以
理
斷
（
論
中
歷
評
當
時
藏
中
傳
說
及
中
土
禪
宗
），
其
成
尌

不
謂
不
高
，
但
未
全
免
於
臆
測
耳
。 

【
述
】
言
〖
如
藏
土
宗
喀
巴
大
師
〗
者
，
呂
澂
舉
西
藏
黃
教
的
宗
喀
巴
大
師
為
例
，
宗
師
也
犯
遍
失
。
呂
澂
所
謂
〖
由

其
天
資
之
高
，
用
力
之
勤
，
深
知
當
時
所
習
定
學
與
舊
義
未
符
〗
者
，
意
說
由
於
宗
喀
巴
大
師
的
天
資
特
別
高
，（
〖
用

力
〗
即
用
心
義
）
，
精
勤
深
入
探
討
佛
法
，
了
知
當
時
西
藏
所
流
行
的
定
學
，
未
必
完
全
符
合
印
度
原
來
舊
有
的
傳

授
方
法
。
言
〖
宗
師
生
于
元
季
，
西
藏
定
學
雖
未
中
絕
，
而
傳
授
已
失
其
真
，
故
不
信
時
說
也
〗
者
，
意
指
宗
師
生

於
元
朝
末
年
，
即
十
四
世
紀
的
時
候
，
當
時
西
藏
定
學
雖
未
中
絕
，
但
傳
授
已
失
真
，
不
符
舊
義
，
因
此
，
宗
師
不

相
信
當
時
流
行
西
藏
那
套
修
定
方
法
。〖
爰
有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之
作
〗
者
，〖
爰
〗
字
是
發
語
詞
，
無
意
義
。

宗
師
有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的
著
作
，〖
菩
提
道
〗
是
成
就
菩
提
大
覺
，〖
次
第
〗
是
次
序
，
即
是
達
至
菩
提
大
覺

的
修
行
次
序
。
彼
論
論
及
教
授
修
習
菩
提
資
糧
之
程
序
，
詳
述
從
初
發
心
乃
至
證
得
無
上
菩
提
大
覺
中
，
其
間
修
學

佛
法
所
必
須
經
歷
的
遍
程
。
宗
師
於
論
中
〖
特
發
揮
其
先
止
後
觀
之
說
〗，
意
謂
宗
師
教
人
先
行
修
止
，
然
後
修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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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澂
先
生
認
為
不
對
，
因
為
先
修
止
或
先
修
觀
並
不
重
要
，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先
修
前
行
位
的
〖
九
住
心
〗
，
修
習
成

功
後
，
才
能
進
行
正
式
修
止
，
但
修
止
前
亦
可
修
觀
。
所
言
〖
於
教
有
難
決
處
即
以
理
斷
〗
者
，
是
指
當
遇
到
有
疑

難
時
，
大
師
雖
以
理
據
來
推
斷
，
但
未
能
在
經
教
文
獻
中
找
出
證
據
來
作
判
斷
。
〖
論
中
歷
評
當
時
藏
中
傳
說
及
中

土
禪
宗
〗
者
，
即
指
在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中
他
〖
歷
評
〗
（
次
第
抨
擊
）
當
時
西
藏
傳
說
及
中
國
禪
宗
流
行
的

修
法
。
對
此
，
呂
徵
先
生
認
為
是
不
對
的
，
應
先
修
九
住
心
作
為
前
行
。
最
後
呂
澂
按
言
〖
其
成
就
不
謂
不
高
，
但

未
全
免
於
臆
測
耳
〗
，
意
即
宗
師
的
成
就
不
可
謂
不
高
，
但
其
〖
先
止
後
觀
〗
的
說
法
，
則
未
免
流
於
主
觀
的
推
測

揣
度
。 

【
解
】
無
著
菩
薩
於
本
論
中
，
明
說
止
觀
生
起
之
前
，
尚
有
九
種
因
住
一
段
工
夫
，
絕
不
可
廢
，
故
謂
為
本
依
。 

【
述
】
無
著
菩
薩
在
本
論
中
說
明
止
觀
生
起
之
前
，〖
尚
有
九
種
因
住
一
段
工
夫
〗。
九
種
定
因
的
工
夫
，
即
九
住
心
，

而
這
段
工
夫
，
絕
不
可
忽
略
，
因
為
〖
本
依
〗
是
止
觀
的
根
本
依
據
。
呂
徵
先
生
認
為
我
們
除
了
理
上
通
達
，
教
上

也
須
有
依
據
。
依
無
著
菩
薩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教
修
定
的
根
本
依
據
，
〖
本
依
〗
是
九
住
心
。
修
止
觀
之
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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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先
修
止
或
先
修
觀
，
而
是
要
先
修
九
住
心
，
未
有
九
住
心
就
修
止
觀
是
不
對
的
。 

【
解
】
以
其
屬
於
教
授
之
義
，
餘
論
所
未
嘗
見
（
如
《
大
論
》、《
顯
揚
》
等
未
顯
正
教
授
故
，
皆
穩
沒
此
次
第
），

宗
師
亦
不
及
詳
，
所
著
《
菩
提
道
次
第
》
雖
依
無
著
之
義
發
揮
，
而
定
學
次
第
論
斷
，
但
憑
理
推
，
先
止
後
觀
，

終
難
盡
恰
也
。
由
是
本
論
教
授
（
教
授
具
四
義
，
謂
不
顛
倒
、
有
次
第
、
據
教
、
實
證
）
定
學
次
第
，
翔
實
而

談
，
極
為
可
貴
也
。 

【
述
】
呂
澂
所
言
〖
以
其
屬
於
教
授
之
義
〗
者
，
意
指
〖
本
依
〗
的
修
法
屬
於
教
授
義
，
即
遍
來
人
曾
有
修
習
的
經

驗
，
然
後
把
經
驗
再
講
述
出
來
讓
大
家
知
道
。
無
著
菩
薩
是
瑜
伽
師
，
亦
是
瑜
伽
行
派
的
創
立
者
。
〖
瑜
伽
師
〗
即

修
瑜
伽
的
人
，
意
指
無
著
菩
薩
是
很
擅
長
於
修
瑜
伽
的
。
〖
瑜
伽
〗
是
定
與
慧
相
應
。
有
關
修
定
的
事
，
無
著
菩
薩

是
遍
來
人
，
是
修
定
的
專
家
，
如
果
不
是
專
家
，
他
就
不
能
創
立
瑜
伽
行
派
。
他
的
論
著
是
屬
於
教
授
禪
定
之
學
。

〖
餘
論
所
未
嘗
見
〗
者
，
即
在
其
它
地
方
也
沒
有
詳
細
說
明
。
此
指
九
住
心
是
修
止
觀
的
前
行
位
，
是
定
的
因
位
，

其
它
經
論
都
沒
有
講
述
清
楚
，
只
是
本
論
才
有
論
及
。
〖
如
〒
大
論
〓
、
〒
顯
揚
〓
等
未
顯
正
教
授
故
，
皆
穩
沒
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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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者
，
此
指
〒
大
論
〓
（
〒
瑜
伽
師
地
論
〓
）
與
〒
顯
揚
聖
教
論
〓
等
，
只
是
講
一
般
修
行
方
法
。
特
定
詳
細
教
授

如
何
修
習
止
觀
的
次
第
始
是
〖
教
授
義
〗；
沒
有
特
定
教
授
如
何
修
習
止
觀
，
而
只
能
講
述
一
般
理
論
的
，
即
名
〖
非

教
授
〗
，
所
以
便
隱
沒
了
定
學
的
次
第
。
所
言
〖
宗
師
亦
不
及
詳
，
所
著
〒
菩
提
道
次
第
〓
雖
依
無
著
之
義
發
揮
，

而
定
學
次
第
論
斷
，
但
憑
理
推
，
先
止
後
觀
，
終
難
盡
恰
也
〗
者
，
是
指
宗
喀
巴
大
師
也
沒
有
詳
細
告
知
我
們
，
修

止
觀
前
應
先
修
九
住
心
，
而
其
所
著
的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雖
依
無
著
菩
薩
的
義
理
發
揮
，
但
其
中
定
學
次
第
，

往
往
只
是
憑
理
推
測
，
所
以
是
不
恰
當
、
不
正
確
的
。
呂
澂
結
言
〖
由
是
本
論
教
授
定
學
次
第
，
翔
實
而
談
，
極
為

可
貴
也
〗，
意
謂
：
因
為
本
論
有
教
授
義
，
所
以
對
定
學
的
次
第
有
翔
實
談
論
，
極
為
可
貴
。〖
教
授
〗
義
包
括
四
個

條
件﹕

 

（
一
） 

不
顛
倒
，
即
道
理
正
確
，
不
出
錯
， 

（
二
） 

有
次
第
，
教
修
止
觀
的
程
序
清
楚
， 

（
三
） 

據
教
，
以
經
教
為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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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有
實
證
，
自
己
能
修
止
觀
，
是
遍
來
人
，
根
據
實
證
經
驗
所
講
的
才
可
稱
為
〖
教
授
之
義
〗
。 

〖
師
資
圓
滿
〗
的
教
授
師
所
講
的
都
應
包
括
此
四
義
，
而
學
定
的
人
又
要
沒
有
聽
錯
了
意
思
，
且
思
維
上
也
能
正
確

地
了
解
，
這
就
是
〖
作
意
圓
滿
〗
，
然
後
可
修
止
觀
而
沒
有
遍
失
了
。 

 

 
 

乙
二 

 

定
之
體
性 

 

【
解
】
復
次
，
關
於
定
之
自
性
（
體
性
），
前
人
亦
有
疑
義
，
謂
定
與
止
觀
有
關
，
止
觀
又
與
定
慧
相
涉
，
定

之
體
性
，
果
何
屬
耶
？ 

【
述
】
〖
復
次
〗
是
指
又
有
另
一
疑
問
尚
未
解
決
，
那
是
〖
關
於
定
之
自
性
〗
，
即
有
關
定
的
體
性
的
問
題
。〖
前
人

亦
有
疑
義
，
謂
定
與
止
觀
有
關
，
止
觀
又
與
定
慧
相
涉
〗
。
前
人
的
疑
問
是
：
止
觀
與
定
慧
這
四
者
的
關
係
如
何
？

〖
定
之
體
性
，
果
何
屬
耶
〗，
意
問
：
是
什
麼
名
為
定
？
瑜
伽
行
派
說
定
與
慧
相
應
；〖
止
〗
與
〖
觀
〗
合
稱
為
〖
定
〗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公
二   

頁 

所
以
定
的
體
是
止
與
觀
，
奢
摩
他
與
毗
缽
舍
那
，
那
就
是
定
。
定
與
慧
又
有
什
麼
關
係
？
由
於
修
止
觀
為
因
，
生
起

般
若
智
慧
為
果
，
因
為
定
能
令
般
若
智
生
起
，
因
此
，
定
為
因
，
慧
為
果
，
因
果
相
應
，
定
慧
相
應
。
般
若
是
菩
提

之
因
、
諸
佛
之
母
，
須
靠
修
止
觀
而
有
，
所
以
，
以
定
發
慧
，
名
為
〖
瑜
伽
〗。 

【
解
】
宗
喀
巴
大
師
書
中
，
仍
據
道
理
，
將
止
觀
分
成
二
橛
，
以
配
定
慧
，
謂
禪
度
為
止
，
智
度
為
觀
。 

【
述
】
〖
宗
喀
巴
大
師
書
中
，
仌
據
道
理
〗
，
在
宗
喀
巴
大
師
的
著
作
中
，
仌
是
以
理
推
度
，
〖
將
止
觀
分
成
二
橛
，

以
配
定
慧
〗，
即
將
止
歸
止
，
觀
歸
觀
，
分
成
兩
部
份
，
將
其
配
以
定
慧
，
這
是
錯
的
。
公
波
羅
蜜
多
中
，
有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進
、
禪
定
、
般
若
公
個
部
分
。
若
〖
謂
禪
度
為
止
，
智
度
為
觀
〗，
即
他
以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為
止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為
觀
，
這
樣
作
相
配
是
不
對
的
。
因
為
真
正
的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是
由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所
引
發
的
。

禪
定
為
因
，
引
發
般
若
為
果
，
而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亦
須
以
般
若
智
來
作
指
導
，
才
可
稱
為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
兩
者
是

不
能
分
成
兩
橛
而
互
不
相
關
，
但
宗
喀
巴
以
禪
定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配
屬
於
止
，
將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配
屬
於
觀
，
因
此
，

呂
澂
指
出
宗
喀
巴
大
師
這
種
配
法
是
不
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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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并
於
其
書
最
後
別
開
二
章
，
取
無
著
《
瑜
伽
》
之
說
以
釋
止
，
取
龍
樹
《
中
觀
》
之
義
以
釋
觀
。
一
體

止
觀
，
偏
據
兩
家
，
意
存
高
下
，
此
實
由
於
有
理
無
教
之
誤
（
龍
樹
、
無
著
之
講
止
觀
，
各
有
其
一
貫
之
組
織
，

不
容
割
裂
）。 

  

【
述
】
〖
并
於
其
書
最
後
別
開
二
章
〗
，
宗
喀
巴
大
師
於
其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分
出
兩
章
來
說
止
與
觀
。
〖
取
無

著
〒
瑜
伽
〓
之
說
以
釋
止
，
取
龍
樹
〒
中
觀
〓
之
義
以
釋
觀
〗，
大
師
取
〒
瑜
伽
師
地
論
〓
中
〔
三
摩
哂
多
地
〕、〔
修

所
成
地
〕
、
〔
聲
聞
地
〕
這
幽
品
的
內
容
來
解
釋
止
，
又
別
取
龍
樹
菩
薩
〒
中
論
〓
之
義
以
解
釋
觀
。
〖
一
體
止
觀
，

偏
據
兩
家
，
意
存
高
下
〗
，
止
觀
本
來
是
一
體
，
即
是
定
，
但
宗
師
認
為
瑜
伽
、
中
觀
二
家
，
講
〖
止
〗
是
中
觀
學

派
不
如
瑜
伽
學
派
，
講
〖
觀
〗
則
瑜
伽
學
派
不
如
中
觀
學
派
。
宗
師
偏
據
二
家
來
講
止
與
觀
，
不
依
家
法
，
心
存
有

高
下
褒
貶
之
意
。〖
此
實
由
於
有
理
無
教
之
誤
〗。
這
種
偏
見
是
由
於
有
理
無
教
的
緣
故
。
若
讀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就
不
會
犯
這
種
失
誤
。
況
且
〖
龍
樹
、
無
著
之
講
止
觀
，
各
有
其
一
貫
之
組
織
，
不
容
割
裂
〗
，
實
際
上
，
每
個
體

系
的
修
習
方
法
各
有
其
連
貫
性
，
龍
樹
菩
薩
的
止
觀
法
自
成
一
個
體
系
，
無
著
菩
薩
又
是
另
一
體
系
，
不
能
隨
便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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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分
割
。
如
修
定
是
依
無
著
菩
薩
的
系
統
，
則
修
〖
止
〗
固
然
要
依
無
著
的
方
法
修
，
修
〖
觀
〗
也
應
要
依
瑜
伽
行

派
的
義
理
，
這
才
是
有
家
法
的
修
學
。 

【
解
】
若
勘
以
本
論
，
可
知
定
因
（
九
住
）
雖
偏
屬
止
邊
，
而
為
定
之
自
體
者
，
則
不
限
於
止
。
如
論
第
五
修

習
門
頌
云
：「
心
緣
字
而
住
，
此
是
心
寂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止
），
觀
彼
種
種
境
，
名
毗
缽
奢
那
（
觀
）。
」

可
知
定
之
自
性
實
合
止
觀
而
說
。 

【
述
】〖
若
勘
以
本
論
，
可
知
定
因
（
九
住
）
雖
偏
屬
止
邊
，
而
為
定
之
自
體
者
，
則
不
限
於
止
〗，
本
論
所
說
的
定

因
雖
偏
於
〖
止
〗
那
一
面
，
但
作
為
定
之
自
體
，
並
不
只
限
於
止
而
言
。
如
本
論
第
五
〖
修
習
門
〗
的
頌
意
，
定
之

自
體
是
包
括
止
和
觀
的
。 

彼
頌
文
所
言
〖
心
緣
字
而
住
〗
者
，
是
說
我
們
修
止
觀
時
，
內
心
攀
緣
著
文
字
之
相
而
得
安
住
，
如
經
中
教
九
住
心
，

要
把
心
集
中
於
一
境
；
又
說
一
切
法
是
無
常
苦
空
，
觀
想
的
時
候
，
依
概
念
之
相
而
作
觀
，
即
思
量
道
理
，
令
心
集

中
於
道
理
之
處
。
修
止
如
作
數
息
觀
，
思
量
呼
吸
，
把
呼
吸
變
成
概
念
，
集
中
於
呼
吸
，
亦
即
集
中
呼
吸
的
意
念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公
五   

頁 

又
如
集
中
於
丹
田
，
並
非
張
大
眼
看
著
丹
田
，
而
只
是
於
意
識
之
內
，
成
丹
田
的
概
念
，
構
想
丹
田
是
在
肚
臍
三
隻

手
指
以
下
，
所
思
維
的
只
有
概
念
，
令
你
的
心
攀
緣
於
所
構
想
的
丹
田
之
處
。
前
後
相
續
地
攀
緣
同
一
觀
想
對
象
，

所
緣
境
沒
有
改
變
，
是
無
分
別
地
集
中
於
一
點
之
上
，
由
於
所
觀
境
界
無
分
別
，
故
又
名
〖
無
分
別
所
緣
境
事
〗。〖
此

是
心
寂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那
是
指
修
止
時
內
心
很
平
靜
，
那
時
心
處
於
寂
靜
的
狀
態
，
這
境
界
稱
作
〖
奢
摩
他
〗

（śam
ath

a

），
亦
即
是
〖
止
〗。 

至
於
〖
觀
彼
種
種
境
，
名
毗
缽
奢
那
（
毗
缽
舍
那
）〗，
是
指
〖
觀
〗
有
種
種
境
相
，
名
〖
毗
缽
奢
那
（
毗
缽
舍
那
）
〗

（v
ip

aśy
an

ā

）
。
如
觀
色
蘊
是
無
常
、
是
苦
、
是
無
我
、
是
無
我
所
，
至
於
受
、
想
、
行
、
識
蘊
，
亦
都
如
是
。
所

緣
境
有
轉
變
，
如
最
初
的
概
念
是
色
蘊
，
第
二
概
念
是
無
常
，
然
後
再
觀
苦
是
無
我
，
無
我
所
以
無
我
所
。
透
遍
有

分
別
的
意
識
來
觀
察
種
種
境
相
，
故
有
不
同
的
觀
想
境
界
，
因
此
名
為
〖
有
分
別
所
緣
境
〗。〖
無
分
別
所
緣
境
〗
與

〖
有
分
別
所
緣
境
〗
於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中
有
詳
細
的
論
述
，
而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則
予
以
有
系

統
地
闡
明
。〖
觀
〗
是
有
分
別
境
象
，〖
止
〗
是
無
分
別
境
象
。
止
與
觀
有
不
同
的
特
性
，
是
兩
樣
東
西
。
因
此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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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可
知
定
之
自
性
實
合
止
觀
而
說
〗
，
定
之
自
體
是
總
合
止
和
觀
兩
方
面
而
說
的
。 

【
解
】
所
以
頌
又
云
：
「
復
是
一
瑜
珈
，
名
一
、
二
分
定
。
」
定
之
自
性
，
有
一
分
、
二
分
之
別
，
一
分
或
止

或
觀
，
二
分
止
觀
雙
運
。
蓋
仙
心
專
注
一
趣
，
相
續
無
間
，
圓
滿
任
運
，
是
即
為
止
。
若
於
行
相
（
心
之
行
相
）

察
其
條
理
，
是
即
為
觀
。 

【
述
】
頌
文
說
〖
復
是
一
瑜
珈
，
名
一
、
二
分
定
〗
者
，
瑜
伽
就
是
定
，
包
括
止
和
觀
兩
方
面
；
定
的
自
體
有
一
分

與
二
分
之
別
。〖
一
分
〗
是
或
修
止
或
修
觀
，
可
以
先
修
止
後
修
觀
，
或
先
修
觀
後
修
止
，〖
二
分
〗
是
止
觀
雙
運
，

即
止
與
觀
一
起
修
。〖
蓋
令
心
專
注
一
趣
，
相
續
無
間
，
圓
滿
任
運
，
是
即
為
止
〗，
令
心
專
注
一
趣
，
前
念
後
念
完

全
無
差
別
地
相
續
下
去
，
任
運
而
又
不
散
亂
的
圓
滿
狀
況
名
為
〖
等
持
〗
，
即
九
住
中
之
第
九
住
心
，
自
然
而
然
就

是
〖
止
〗
了
。
〖
若
於
行
相
察
其
條
理
，
是
即
為
觀
〗
，
若
於
心
之
〖
行
相
〗
，
即
行
於
境
相
的
觀
想
，
意
指
心
之
活

動
，
有
條
理
地
審
察
事
理
即
是
〖
觀
〗。
以
觀
無
生
為
例
。
中
觀
說
〖
生
〗
有
四
種
形
式
，
即
自
生
、
他
生
、
共
生
，

無
因
生
。
對
一
切
法
的
〖
生
〗
作
次
第
的
推
度
觀
察
：（
一
） 
自
生
：
若
以
自
生
為
條
件
能
生
一
切
法
，
應
於
一
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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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便
完
成
一
切
法
，
但
事
實
上
一
切
法
並
不
是
一
剎
那
完
成
，
要
有
步
驟
才
可
完
成
，
故
〖
自
生
〗
之
說
有
遍
失
，

不
能
成
立
。
（
二
）
他
生
：
〖
他
〗
亦
是
〖
自
〗
，
自
已
看
自
己
是
〖
自
〗
，
別
人
看
你
自
己
便
成
為
〖
他
〗
。
自
生
既

不
成
立
，
他
生
亦
有
同
樣
的
遍
失
。（
三
）
共
生
：〖
自
生
〗
與
〖
他
生
〗
為
〖
共
生
〗，
自
生
不
成
，
他
生
亦
不
成
，

所
以
共
生
也
不
能
生
，
不
能
成
立
故
。（
四
） 

無
因
生
：
如
果
無
因
而
有
，
則
會
出
現
做
善
事
下
地
獄
，
作
惡
双
而

或
會
上
生
天
堂
等
不
合
理
情
況
，
所
以
亦
有
遍
失
。
經
遍
審
察
後
，
四
種
生
都
不
能
成
立
，
因
此
得
出
結
論
是
：
一

切
法
無
生
。
這
便
是
以
有
分
別
心
來
修
觀
。 

【
解
】
而
此
止
觀
相
依
，
則
無
先
後
。
或
由
止
而
觀
，
從
一
而
趣
多
；
或
由
觀
而
止
，
遍
觀
而
趣
一
。
如
是
一

多
無
礙
，
調
然
自
適
，
即
定
慧
相
資
，
止
觀
雙
運
之
境
。 

【
述
】〖
而
此
止
觀
相
依
，
則
無
先
後
〗，
止
觀
相
依
，
是
沒
有
所
謂
先
後
的
。〖
或
由
止
而
觀
，
從
一
而
趣
多
〗，
以

止
是
〖
一
〗
境
，
而
觀
是
〖
多
〗
境
故
。
可
以
由
止
入
觀
，
從
一
境
而
趣
向
多
境
；〖
或
由
觀
而
止
，
遌
觀
而
趣
一
〗
，

又
可
以
由
觀
入
止
，
從
多
境
而
趣
向
一
境
。
例
如
觀
事
物
是
〖
有
生
〗
抑
〖
無
生
〗
？
先
由
〖
自
生
〗
起
觀
，
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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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他
生
〗、〖
共
生
〗、〖
無
因
生
〗，
最
後
結
論
是
〖
無
生
〗。
於
是
集
中
觀
想
〖
無
生
〗、〖
無
生
〗、〖
無
生
〗
…
…
，

所
以
說
〖
遌
觀
而
趣
一
〗
。
亦
可
以
止
觀
雙
運
。
不
遍
要
有
前
行
位
，
那
就
是
要
經
遍
九
住
心
，
起
心
輕
安
及
身
輕

安
，
才
算
入
定
，
那
時
修
定
的
當
下
就
可
以
止
觀
雙
運
。
修
定
要
止
觀
雙
運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定
，
未
到
的
時
候
不
是

真
正
的
定
，
只
是
定
的
前
行
，
是
預
備
班
。〖
如
是
一
多
無
礙
，
調
然
自
適
，
即
定
慧
相
資
，
止
觀
雙
運
之
境
〗，
能

如
是
，
便
一
多
無
礙
。〖
調
然
自
適
〗
是
調
諧
舒
暢
，
可
以
說
是
〖
君
子
無
入
而
不
自
得
〗，
因
為
定
與
慧
互
相
資
助
，

以
達
至
止
觀
無
礙
的
境
地
。 

 

 

乙
三 

 

由
定
發
慧
的
止
觀
關
係 

 

【
解
】
最
後
由
定
發
慧
，
其
先
所
重
者
加
行
智
，
其
次
為
根
本
、
後
得
。
至
於
方
便
般
若
之
後
得
智
，
則
由
止

觀
雙
運
得
之
，
為
發
慧
之
極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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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有
人
以
為
定
就
是
止
，
然
後
觀
就
是
慧
，
那
就
不
對
了
。
修
禪
定
，
即
是
修
習
止
觀
。
慧
是
慧
，
定
是
定
。

〖
最
後
由
定
發
慧
〗，
即
由
定
作
因
緣
，
到
了
條
件
成
熟
，
然
後
啟
發
出
智
慧
。〖
慧
〗
這
裏
指
的
是
般
若
（p

rajñ
ā

）
，

是
無
漏
出
世
間
的
慧
。
般
若
的
慧
與
普
通
的
慧
不
相
同
，
它
有
三
個
特
點
： 

第
一
是
無
分
別
，
沒
有
人
我
、
內
外
等
等
各
種
分
別
，
它
的
認
知
對
境
是
絕
對
的
。
有
分
別
慧
的
對
境
是
相
對
的
；

如
〖
桌
子
〗
與
〖
非
桌
子
〗
是
相
對
的
。 

第
二
，
般
若
慧
所
觀
照
之
境
是
沒
有
相
狀
的
，
沒
有
青
、
黃
、
赤
、
白
；
沒
有
長
、
短
、
方
、
圓
；
沒
有
可
以
嗅
得

的
香
、
臭
相
狀
；
沒
有
粗
、
幻
；
沒
有
甜
、
酸
、
苦
、
辣
，
是
完
全
無
相
、
無
分
別
的
。 

第
三
是
純
無
漏
，
般
若
是
無
漏
的
智
慧
。 

般
若
最
少
有
以
上
所
說
的
三
種
特
點
。
在
龍
樹
的
〒
菩
提
資
糧
論
〓
裏
還
說
有
十
多
種
相
。〖
由
定
發
慧
〗，
未
生
智

慧
之
前
，
應
先
修
定
以
引
發
慧
。 

〖
其
先
所
重
者
加
行
智
〗
，
即
是
說
在
習
定
中
要
有
加
行
，
因
為
定
的
自
體
是
止
和
觀
。
止
是
不
需
要
智
慧
的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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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止
純
熟
時
，
就
好
像
我
們
自
然
懂
得
呼
吸
一
樣
，
呼
就
懂
呼
，
止
就
懂
止
了
，
但
對
於
是
否
有
真
我
實
我
的
存
在

呢
？
宇
宙
是
有
邊
抑
無
邊
？
是
常
抑
無
常
？
這
些
問
題
就
需
要
慧
去
判
斷
了
。
這
種
慧
是
〖
加
行
位
〗
中
的
智
慧
，

還
未
到
達
般
若
智
的
境
界
。
透
遍
加
工
修
行
的
智
慧
，
終
於
有
一
日
，
突
然
之
間
〖
噗
〗
的
一
聲
地
頓
悟
出
那
個
宇

宙
實
相
來
，
所
以
必
須
要
透
遍
加
行
作
為
前
行
，
然
後
才
可
以
引
發
出
般
若
智
來
。
般
若
智
的
出
現
一
定
是
頓
悟
的
，

突
然
而
來
，
不
是
一
步
一
步
出
現
的
。
為
甚
麼
？
因
為
我
們
認
知
的
時
候
是
有
相
對
的
，
由
相
對
變
成
絕
對
，
中
間

要
跳
遍
去
，
達
致
無
分
別
的
根
本
智
，
所
以
禪
宗
的
頓
悟
是
有
道
理
的
，
不
遍
這
些
道
理
要
另
加
解
釋
。
譬
如
在
我

們
的
修
行
五
位
中
，〖
資
糧
位
〗
及
〖
加
行
位
〗
是
漸
修
，〖
見
道
位
〗
是
頓
悟
，
到
了
〖
修
道
位
〗
又
要
漸
修
了
，

但
每
一
地
的
勝
進
部
份
卻
是
突
然
間
遍
去
的
，
〖
究
竟
位
〗
又
是
突
然
達
到
而
頓
悟
成
佛
。
成
佛
之
前
，
所
有
〖
有

漏
種
子
〗，
一
切
習
氣
，
如
〒
勝
鬘
經
〓
所
說
的
〖
無
明
住
地
〗
，
於
一
剎
那
間
完
全
摧
毀
了
，
就
頓
悟
成
佛
。 

所
言
〖
其
次
為
根
本
、
後
得
〗
者
，
意
指
〖
發
慧
〗
之
前
是
著
重
修
〖
加
行
智
〗
的
，
先
要
透
遍
加
功
修
定
（
止
觀
）
，

其
後
才
可
以
引
發
〖
根
本
智
〗
與
〖
後
得
智
〗
。
證
真
如
是
在
第
四
禪
中
才
可
以
達
到
。
證
真
如
要
依
靠
根
本
般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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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
其
後
再
起
般
若
後
得
智
以
回
憶
其
事
。
這
根
本
智
與
後
得
智
都
是
〖
慧
〗
， 

亦
即
是
般
若
。 

中
觀
學
派
不

談
後
得
智
，
只
講
般
若
，
用
了
另
一
個
名
稱
，
名
為
〖
無
我
無
分
別
智
〗，
完
全
使
用
原
始
佛
教
的
概
念
，
強
調
〖
無

分
別
〗
，
但
唯
識
家
則
不
同
，
除
了
〖
無
分
別
〗
的
〖
根
本
智
〗
外
，
還
有
〖
有
分
別
〗
的
〖
後
得
智
〗
也
同
樣
著

重
。
在
見
道
前
，
只
著
重
加
行
智
，
因
為
目
的
是
求
證
真
如
。
因
此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只
談
加
行
智
，
在
習

定
階
段
，
對
修
學
者
言
，
懂
得
加
行
智
就
已
經
足
夜
了
，
因
為
根
本
智
和
後
得
智
是
後
來
較
高
階
位
才
引
發
出
來
的
。 

呂
澂
先
生
強
調
〖
後
得
智
〗
就
是
〖
方
便
般
若
〗。
般
若
有
三
種
，
一
是
〖
觀
照
般
若
〗，
即
是
根
本
智
；
根
本
智
即

般
若
，
照
見
一
切
法
都
是
無
相
、
無
分
別
的
，
是
〖
能
知
〗。
所
照
得
的
宇
宙
實
相
就
是
真
如
，
即
是
〖
所
知
〗，
亦

即
是
第
二
種
〖
實
相
般
若
〗。〖
實
相
〗
即
是
中
觀
學
派
所
說
的
〖
諸
法
實
相
〗。
空
宗
不
說
後
得
智
，
但
有
講
及
〖
文

字
般
若
〗，
即
是
經
教
。
證
真
如
體
的
時
候
，
名
為
〖
第
一
義
諦
〗，
是
無
名
無
相
的
，
不
能
言
說
，
但
度
眾
生
時
，

要
依
世
俗
諦
建
立
概
念
去
說
教
，
則
名
為
〖
文
字
般
若
〗
，
文
字
般
若
就
是
後
得
智
的
文
字
記
錄
。
唯
識
家
很
重
視

後
得
智
，
因
為
要
有
方
便
善
巧
才
可
度
化
眾
生
。
方
便
般
若
是
講
給
人
聽
的
，
示
現
給
人
知
的
，
有
形
有
相
的
，
有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丂
二   

頁 

概
念
的
，
這
就
是
方
便
。
方
便
般
若
很
難
得
，
要
透
遍
止
觀
雙
運
而
得
，
丂
地
之
前
尚
未
算
成
就
，
到
第
丂
地
雖
能

成
就
，
但
仌
要
有
加
行
的
功
夫
。
兪
地
時
，
有
相
觀
和
無
相
觀
雙
運
，
便
不
需
要
加
行
了
。
〖
無
相
觀
〗
是
經
常
能

契
證
真
如
的
；〖
有
相
觀
〗
則
建
立
概
念
去
普
渡
眾
生
。
二
者
同
時
進
行
，
故
此
第
兪
地
的
階
位
亦
名
〖
觀
自
在
〗
，

而
所
有
第
兪
地
的
菩
薩
都
可
以
稱
為
〖
觀
自
在
菩
薩
〗
。
最
初
證
真
如
的
時
候
是
未
得
後
得
智
的
，
證
真
如
之
後
才

初
起
後
得
智
。
後
得
智
著
重
發
揮
〖
方
便
般
若
〗
，
是
在
第
四
禪
裏
止
觀
雙
運
才
可
以
達
到
的
。
用
後
得
智
發
揮
方

便
般
若
，
是
〖
發
慧
之
極
致
〗
，
但
最
高
的
慧
不
僅
是
無
分
別
智
，
而
是
〖
有
分
別
〗
智
和
〖
無
分
別
〗
智
一
同
生

起
，
那
才
是
最
高
的
智
慧
。
只
有
第
兪
地
、
第
九
地
、
第
十
地
的
菩
薩
和
佛
才
有
這
種
最
高
的
智
慧
。 

【
解
】（
方
便
用
在
利
他
，
有
賴
於
語
言
文
字
得
其
善
巧
。
瑜
伽
學
系
之
講
瑜
伽
，
特
重
視
此
，
故
彌
勒
、
無

著
、
世
親
均
注
《
金
剛
經
》，
其
經
即
談
方
便
般
若
者
也
。
） 

【
述
】
至
於
方
便
般
若
用
在
那
裏
呢
？
〖
方
便
用
在
利
他
〗
，
方
便
般
若
是
用
來
利
他
的
。
利
他
為
甚
麼
會
是
方
便

呢
？
〖
有
賴
於
語
言
文
字
得
其
善
巧
〗
，
即
依
賴
善
巧
的
語
言
文
字
來
度
生
。
瑜
伽
學
系
即
瑜
伽
學
派
，
特
別
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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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生
的
方
便
般
若
，
即
是
文
字
般
若
，
所
以
彌
勒
、
無
著
和
世
親
等
菩
薩
們
都
兹
注
〒
金
剛
經
〓
，
用
文
字
般
若
去

表
達
，
用
概
念
去
詮
釋
，
指
導
我
們
去
實
證
真
如
。
例
如
〖
若
見
諸
相
非
相
，
則
見
如
來
〗，〖
則
見
如
來
〗
不
是
解

作
〖
得
見
釋
迦
牟
尼
佛
〗，
而
是
解
作
能
夜
〖
證
入
如
來
的
法
性
〗，
即
是
得
證
真
如
，
是
證
見
〖
如
來
的
真
實
體
性
〗。

〖
見
〗
不
是
用
眼
去
見
，
而
是
用
般
若
智
去
〖
體
證
〗
如
來
的
實
相
、
如
來
的
法
身
，
實
相
無
相
，
這
就
是
〖
見
諸

相
非
相
，
則
見
如
來
〗
的
真
實
涵
義
。
目
的
是
利
生
和
度
生
，
方
便
他
人
去
了
解
，
使
眾
生
自
己
去
修
行
、
去
契
證

真
如
。
經
中
所
說
的
文
字
及
其
詮
表
的
道
理
就
是
方
便
般
若
。
譬
如
經
中
說
：
受
持
四
句
偈
的
功
德
比
用
恆
河
沙
這

麼
多
的
丂
寶
去
布
施
的
功
德
還
要
大
。
其
實
兩
者
性
質
不
同
，
是
不
能
比
較
的
，
其
意
只
是
強
調
無
相
之
功
效
，
這

完
全
是
方
便
般
若
的
作
用
。 

定
的
作
用
是
發
慧
，
發
慧
一
方
面
可
以
證
真
如
、
可
以
成
佛
，
另
一
方
面
可
以
普
度
眾
生
。
修
定
目
的
是
普
度
眾
生
，

不
要
以
為
入
定
就
有
各
種
神
通
，
就
可
以
逞
威
風
。
修
定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這
樣
，
亦
不
是
只
求
自
利
，
更
重
要
的
是

為
了
利
他
的
。
呂
澂
先
生
在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疏
文
一
再
強
調
這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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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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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
述
】
在
〖
釋
疑
〗
中
有
兩
點
總
結
：
第
一
是
宗
喀
巴
的
錯
誤
、
第
二
是
禪
宗
的
錯
誤
。 

【
解
】
宗
喀
巴
大
師
以
禪
度
配
止
，
智
度
配
觀
，
復
劃
分
龍
樹
、
無
著
之
學
，
則
所
謂
智
，
僅
限
於
根
本
智
，

是
亦
違
於
毗
曇
家
定
慧
相
資
為
用
之
義
也
。 

【
述
】〖
宗
喀
巴
大
師
以
禪
度
配
止
，
智
度
配
觀
〗，
宗
喀
巴
大
師
以
為
觀
就
是
慧
，
觀
雖
然
是
慧
，
但
不
是
般
若
。

另
外
他
以
為
〖
止
〗
就
是
定
。
其
實
〖
止
〗
加
〖
觀
〗
才
是
定
。
〖
度
〗
是
波
羅
蜜
多
，
到
彼
岸
的
意
思
。〖
禪
度
〗

即
是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
即
透
遍
禪
定
修
行
做
手
段
，
可
以
由
此
岸
到
解
脫
的
彼
岸
，
而
〖
智
度
〗
即
是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宗
喀
巴
稱
禪
度
為
〖
止
〗，
智
度
為
〖
觀
〗。
呂
澂
先
生
說
這
個
結
論
是
不
對
的
。〖
復
劃
分
龍
樹
、
無
著
之
學
，

則
所
謂
智
，
僅
限
於
根
本
智
〗，
大
師
又
劃
分
龍
樹
和
無
著
之
學
，
認
為
〖
止
〗
要
依
無
著
的
方
法
去
修
，
而
〖
觀
〗

則
依
龍
樹
菩
薩
的
方
法
。
呂
澂
先
生
認
為
，
如
果
這
樣
劃
分
，
他
們
所
說
的
智
則
只
能
限
於
根
本
智
，
因
為
龍
樹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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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智
，
一
般
來
說
只
限
於
根
本
智
，
後
得
智
不
多
強
調
。
至
於
般
若
智
如
何
扶
助
定
，
使
定
修
得
更
好
，
由
定
如

何
啟
發
智
慧
，
這
種
定
慧
相
資
為
用
的
理
論
，
呂
澂
先
生
認
為
宗
喀
巴
是
不
了
解
的
。
禪
定
本
來
是
止
與
觀
一
體
， 

但
他
卻
將
止
與
觀
分
成
兩
截
，〖
是
亦
違
於
毗
曇
家
定
慧
相
資
為
用
之
義
也
〗，
這
樣
做
法
便
違
双
了
毗
曇
家
〖
定
慧

相
資
為
用
〗
之
義
。
〖
毗
曇
家
〗
是
指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論
師
，
因
為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
大
毗
婆
沙
論
〓
說
〖
定
慧
相

資
為
用
〗，〖
定
〗
與
〖
慧
〗
是
互
相
資
助
的
；〖
定
〗
可
以
發
〖
慧
〗，〖
慧
〗
可
以
強
化
〖
定
〗。
這
種
互
相
支
援
、

互
相
資
助
的
作
用
，
毗
曇
學
人
都
知
道
，
但
是
宗
喀
巴
卻
不
知
道
，
誤
以
為
禪
定
就
是
〖
止
〗
，
以
為
般
若
智
就
是

〖
觀
〗
，
將
它
們
分
了
家
。 

【
解
】（
中
土
禪
學
標
榜
般
若
禪
，
此
乃
果
位
之
事
，
不
能
驟
得
。
由
本
論
觀
之
，
定
有
因
修
、
正
修
、
果
修
，

禪
宗
所
謂
不
思
善
惡
，
無
思
惟
作
意
之
止
，
僅
屬
因
修
工
夫
，
尚
未
及
正
修
，
寧
能
遽
談
果
修
耶
？
宗
喀
巴
於

此
亦
有
評
述
）。 

【
述
】
〖
中
土
禪
學
標
榜
般
若
禪
〗
，
中
國
的
禪
宗
崇
尚
般
若
禪
。
宗
寶
本
的
〒
公
祖
壇
經
‧
般
若
品
〓
說
：
〖
外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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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善
惡
境
界
，
心
念
不
起
，
這
就
名
〘
坐
〙
，
內
見
自
性
不
動
，
這
就
名
〘
禪
〙
。
〗
〖
境
界
〗
是

o
b

ject

，
即
對

境
，
指
〖
所
知
的
對
象
〗
，
不
是
作
〖
很
高
境
界
〗
解
。
慧
能
的
意
思
是
說
，
對
於
超
越
善
、
惡
的
認
知
對
象
，
心

念
都
不
起
分
別
，
就
名
為
〖
坐
禪
〗。
但
這
只
是
九
住
心
裏
面
的
〖
內
住
〗，
是
九
住
心
的
開
始
。
當
能
夜
證
見
自
性

本
無
動
搖
的
時
候
，
如
〒
公
祖
壇
經
〓
中
所
載
五
祖
弘
忍
講
解
〒
金
剛
經
〓
，
公
祖
慧
能
聽
到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的
時
候
，
就
突
然
頓
悟
，
接
著
以
五
句
話
來
加
讚
歎
，
其
中
一
句
是
：〖
何
其
自
性
本
無
動
搖
。
〗
〖
自
性
〗
是

什
麼
？
〖
動
搖
〗
又
是
什
麼
？
文
中
沒
有
解
釋
。
這
自
性
一
定
不
是
〒
中
論
〓
所
說
的
實
在
〖
自
性
〗
的
意
思
；〒
壇

經
〓
所
說
的
〖
自
性
〗
應
是
〖
如
來
藏
〗
，
包
含
了
真
如
的
體
和
清
淨
無
漏
大
用
。
因
為
〖
自
性
〗
是
能
起
動
的
，

它
除
了
〖
本
自
清
淨
〗、〖
本
不
生
滅
〗、〖
本
自
具
足
〗、〖
本
無
動
搖
〗
之
外
，
還
有
〖
能
生
萬
法
〗
的
作
用
。
既
言

〖
能
生
萬
法
〗
，
便
不
是
唯
識
家
所
說
的
真
如
實
性
，
亦
不
是
中
觀
學
派
的
諸
法
實
相
。
因
為
中
觀
學
派
沒
有
人
說

遍
諸
法
實
相
可
以
生
起
萬
法
的
。
唯
識
家
亦
如
是
，
真
如
體
是
純
體
，
那
有
起
動
的
可
能
？
所
以
我
們
測
度
這
〖
自

性
〗
的
意
義
必
定
是
〖
真
如
的
體
〗
加
〖
真
如
的
用
〗，
於
是
〖
見
真
如
〗
就
是
〖
見
性
〗，
就
是
見
性
的
禪
悟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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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禪
作
這
樣
解
釋
，
所
以
就
強
調
不
思
善
、
不
思
惡
。
〒
壇
經
〓
第
一
品
的
〔
行
由
品
〕
記
載
，
慧
能
於
五
祖
傳
他

袈
裟
衣
法
之
後
就
向
南
逃
亡
，
後
面
有
一
名
師
兄
陳
惠
明
在
追
趕
他
。
追
及
慧
能
的
時
候
，
慧
能
便
放
下
衣
法
讓
他

來
取
。
陳
惠
明
說
：
〖
我
不
是
來
求
衣
缽
的
，
我
是
來
求
法
的
。
〗 

慧
能
於
是
問
他
：
〖
不
思
善
、
不
思
惡
，
正
與

麼
時
，
那
個
是
明
上
座
的
本
來
面
目
呢
？
〗
陳
惠
明
便
突
然
間
開
悟
了
。 

呂
澂
先
生
說
，
般
若
起
用
應
是
在
修
禪
定
成
功
之
後
，
還
要
以
定
為
因
去
引
發
般
若
出
來
，
始
能
證
得
的
。
修
禪
定

的
時
候
還
沒
有
到
達
果
位
， 

它
只
是
（
九
住
心
的
）
〖
因
修
〗
階
段
（
後
詳
）
，
由
定
發
慧
，
而
禪
定
只
是
一
個
手

段
，
它
能
夜
啟
發
般
若
智
的
生
起
。
生
起
般
若
〖
此
乃
果
位
之
事
，
不
能
驟
得
〗
，
見
性
是
果
位
的
證
悟
，
不
是
不

思
善
、
惡
修
止
階
段
這
般
快
便
能
達
致
的
。
由
般
若
智
照
見
諸
法
實
相
的
時
候
，
是
無
分
別
的
。
因
為
一
切
法
都
以

真
如
為
體
，
所
有
的
事
物
都
是
同
體
的
、
一
味
的
、
無
分
別
的
，
所
以
般
若
是
〖
一
悟
一
切
悟
〗，
若
證
悟
得
真
如
，

則
一
切
法
的
體
性
都
應
證
悟
得
。
〖
般
若
禪
〗
是
指
體
證
了
諸
法
實
相
，
這
時
候
便
到
達
了
果
位
了
，
果
位
實
非
一

下
子
便
可
以
獲
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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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
論
而
觀
之
，
〖
定
〗
應
分
成
三
分
：
一
是
〖
因
修
〗、
一
是
〖
正
修
〗
、
一
是
〖
果
修
〗。
〖
因
修
〗
是
未
到
正
式

修
定
的
前
行
工
夫
，
即
九
住
心
。〖
正
修
〗
是
到
達
了
止
觀
雙
運
的
階
段
。〖
果
修
〗
是
由
止
觀
雙
運
而
降
伏
煩
惱
等

等
，
直
到
成
佛
，
都
是
果
修
。〖
禪
宗
所
謂
不
思
善
惡
，
無
思
惟
作
意
之
止
，
僅
屬
因
修
工
夫
，
尚
未
及
正
修
，
寧

能
遽
談
果
修
耶
？
〗
禪
宗
所
謂
不
思
善
、
不
思
惡
和
無
思
維
作
意
，
嚴
格
地
說
，
只
是
止
的
入
門
（
因
修
）
罷
了
，

還
未
到
達
正
式
修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
正
修
），
即
是
前
行
工
夫
，
怎
能
突
然
之
間
便
到
達
〖
果
修
〗
那
麼
高
的
境
界
？

〖
宗
喀
巴
於
此
亦
有
評
述
〗，〖
此
〗
是
指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宗
喀
巴
大
師
於
此
論
中
詳
細
抨
擊
支
那
堪
布
（
即

摩
訶
衍
），
即
是
禪
宗
有
失
誤
的
地
方
。
怪
不
得
支
那
堪
布
到
西
藏
之
行
辯
論
失
敗
，
因
為
西
藏
人
修
禪
定
亦
很
了

得
，
比
較
之
下
，
便
知
禪
宗
解
釋
禪
定
次
第
是
較
為
籠
統
的
。
這
是
〖
釋
疑
〗
的
第
二
個
結
語
。 

【
解
】
上
舉
各
種
疑
義
， 

勘
之
本
論
，
悉
得
正
解
。  

【
述
】
我
們
讀
本
論
時
，
對
於
以
上
所
提
到
的
各
種
疑
問
，
自
然
會
得
到
清
楚
正
確
的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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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甲
五 

 
明
本
論
價
值 

 

【
解
】
其
為
定
學
教
授
之
要
籍
，
又
孤
傳
此
土
，
至
足
珍
貴
矣
（
通
常
教
授
口
耳
相
傳
，
不
形
諸
楮
墨
，
無
著

悲
心
著
此
，
實
為
例
外
）。
上
解
題
竟
。 

【
述
】〖
其
為
定
學
教
授
之
要
籍
〗
者
，
〖
其
〗
指
本
論
，
本
論
是
講
授
定
學
指
導
的
最
主
要
的
作
品
。
〖
又
孤
傳
此

土
，
至
足
珍
貴
矣
〗
，
本
論
既
沒
有
梵
本
，
又
沒
有
藏
本
，
亦
沒
有
英
文
本
，
只
有
漢
文
的
孤
本
保
存
下
來
，
所
以

很
重
要
，
很
珍
貴
。
〖
通
常
教
授
口
耳
相
傳
，
不
形
諸
楮
墨
〗
，
〖
口
耳
相
傳
〗
是
用
口
說
，
用
耳
來
聽
，
作
這
樣
的

傳
授
。
〖
楮
〗
就
是
紙
，
〖
墨
〗
就
是
寫
字
用
的
黑
色
顏
料
，
〖
楮
墨
〗
就
代
表
文
字
。
其
意
是
說
通
常
指
導
修
習
禪

定
的
方
法
，
不
會
寫
成
文
字
，
只
用
口
述
。〖
無
著
悲
心
著
此
，
實
為
例
外
〗，
無
著
菩
薩
發
大
悲
心
而
著
作
本
論
，

是
一
種
破
例
。
因
為
不
同
的
眾
生
有
不
同
的
教
授
方
法
，
要
編
訂
適
合
大
家
的
講
義
是
很
困
難
的
。〖
上
解
題
竟
〗
，

〖
上
〗
即
是
上
面
的
文
字
，
〖
解
題
竟
〗
即
是
解
完
了
題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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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的
〖
解
題
〗
部
分
已
作
交
代
了
，
下
文
是
第
二
的
〖
釋
義
〗。
上
述
〖
釋
疑
〗
這
一
段
很
重
要
，
是
呂
澂
先
生

的
心
得
，
無
著
菩
薩
頌
文
裏
所
沒
有
說
到
的
，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文
裏
也
沒
有
講
及
。
我
們
學
習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之
前
，
若
能
知
道
習
定
的
來
龍
去
脈
及
疑
難
處
，
然
後
配
合
這
些
道
理
去
探
討
本
論
的
內
容
，
將
會
很
有
幫
助
和
很

有
意
義
。 

 

 

第
三
章 

 

釋
義
（
分
三
） 

甲
一 
總
標
公
門
、 

甲
二 

別
釋
公
門
、 

甲
三 

出
公
門
名 

甲
一 

 

總
標
公
門 

（
分
五
） 

乙
一 

論
明
緣
起
、
乙
二 

頌
標
公
門
、
乙
三 

論
釋
公
門
、
乙
四  

解
本
論
結
構
依
據
、   

  
  
 
  
 
  
 
  
 
  
 
 
  
 
  

乙
五 

略
解
公
門
要
義 

乙
一 

 

論
明
緣
起 

 

【
論
】
今
欲
利
益
一
切
有
情
，
仙
習
世
定
及
仙
習
出
世
定
，
速
能
捨
離
諸
煩
惱
故
，
述
此
方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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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世
親
菩
薩
所
謂
〖
今
欲
利
益
一
切
有
情
，
令
習
世
定
及
令
習
出
世
定
〗
者
，
即
是
說
此
論
為
了
利
益
所
有
眾

生
，
使
得
眾
生
有
機
會
修
習
世
間
定
和
出
世
間
定
。
修
定
能
得
甚
麼
果
？
它
〖
速
能
捨
離
諸
煩
惱
故
〗
，
透
遍
修
世

間
定
和
出
世
間
定
，
很
快
就
能
夜
將
一
切
煩
惱
拋
開
。
定
力
小
的
能
夜
降
伏
少
量
煩
惱
，
精
通
修
定
的
就
能
降
伏
所

有
的
煩
惱
。
例
如
貪
欲
多
，
要
降
伏
貪
欲
應
修
不
淨
觀
，
便
能
去
除
欲
念
，
進
而
可
以
體
證
真
如
，
再
進
一
步
便
可

得
以
成
佛
，
而
且
都
可
透
遍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去
獲
得
的
。
〖
述
此
方
便
〗
，
〖
方
便
〗
即
是
方
法
，
指
本
論
所
講
公
門

的
方
法
。
無
著
菩
薩
為
什
麼
要
寫
這
本
論
？
其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利
益
眾
生
，
教
人
修
習
世
間
定
和
出
世
間
定
。
修
定

的
好
處
是
會
得
到
離
諸
煩
惱
的
效
益
，
所
以
於
此
須
要
指
示
修
定
的
方
法
。 

 

乙
二 

 

頌
標
公
門  

 

【
頌
】 

求
脫
者
、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頌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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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無
著
菩
薩
在
此
首
頌
中
只
提
及
五
門
。
世
親
釋
文
卻
開
成
公
段
來
講
述
。
第
一
段
論
述
〖
求
脫
者
〗
，
指
求

解
脫
的
人
；
第
二
段
論
述
〖
積
集
〗；
第
三
段
論
述
〖
於
住
勤
修
習
〗，
指
住
在
勤
修
習
中
；
第
四
段
論
述
〖
得
三
圓

滿
已
〗，
即
得
到
三
種
圓
滿
；
第
五
段
論
述
修
習
的
遍
程
，
即
〖
有
依
修
定
人
〗，
但
沒
有
論
及
第
公
的
〖
得
果
門
〗
，

即
是
習
定
所
獲
世
間
福
及
殊
勝
圓
滿
的
出
世
間
果
。 

 

乙
三 

 

論
釋
公
門 

 

【
論
】 

釋
曰
：
此
初
一
頌
總
標
六
門
。 

【
述
】
下
文
凡
有
〖
釋
曰
〗
的
文
字
，
都
是
指
世
親
菩
薩
對
頌
文
的
解
釋
。
一
般
偈
頌
有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但
漢
文

與
梵
文
的
音
節
不
同
，
漢
文
詩
偈
在
這
裏
的
寫
法
只
有
二
十
個
音
節
。
甚
麼
是
一
個
音
節
？
耳
朵
感
應
到
音
聲
最
細

小
的
單
位
名
為
一
個
音
節
（sy

llab
le

）。
一
首
偈
頌
應
該
由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sy

llab
les

）
構
成
。 

例
如
： D

h
arm

ak
ī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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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稱
）
共
有
四
個sy

llab
les

，śū
n

y
a

（
空
）
有
兩
個sy

llab
les

，śū
n

y
atā

（
空
性
）
有
三
個sy

llab
les

，
音
節
就

是
這
樣
用
的
。
一
般
的
偈
頌
都
是
四
句
，
共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一
句
有
兪
個
音
節
， 

四
句
共
有
三
十
二
個
音
節
。

但
漢
文
就
不
可
以
了
，
譬
如

B
u

d
d

h
a

，
有
兩
個
音
節
，
但
漢
文
譯
作
佛
，
便
只
用
一
個
音
節
；
有
時
譯
作
佛
陀
，

便
有
兩
個
音
節
了
，
而
因
應
不
同
的
翻
譯
，
便
有
不
同
的
音
節
。
譬
如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p
rajñ

āp
āram

itā

〗
， 

本

來
是
公
個
音
節
的
，
但
可
譯
作
〖
智
度
〗，
則
只
有
兩
個
音
節
， 

縮
短
了
很
多
。 

由
公
個
音
節
的
術
語
（term

） 

縮

減
成
兩
個
音
節
的
詞
語
，
那
就
是
翻
譯
者
所
作
出
的
選
擇
。〖
此
初
一
頌
總
標
公
門
〗，
首
頌
標
示
出
這
作
品
有
公
段

文
字
。 

 

【
論
】
言
求
脫
者
，
謂
是
求
解
脫
人
。
積
集
者
，
謂
能
積
集
勝
行
資
糧
。
於
住
勤
修
習
者
，
於
所
緣
處
仙
心
善

住
名
之
為
定
，
由
不
散
亂
、
不
動
搖
故
。 

【
述
】
無
著
菩
薩
把
重
要
的
名
詞
都
列
出
來
，
構
成
第
一
首
頌
偈
。〖
言
求
脫
者
謂
是
求
解
脫
人
〗，
〖
求
脫
者
〗
指

求
解
脫
的
人
，
換
句
話
說
，
修
止
觀
的
人
是
以
求
解
脫
為
其
目
標
。〖
積
集
者
〗
指
〖
積
集
〗
這
個
名
詞
或
詞
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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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集
是
甚
麼
意
思
呢
？
此
〖
謂
能
積
集
勝
行
資
糧
〗，
意
思
是
修
定
這
一
種
殊
勝
行
為
所
須
具
備
的
資
糧
，
換
言
之
，

修
行
者
要
有
習
定
的
資
糧
，
才
能
進
行
習
定
。
後
文
繼
而
解
釋
偈
頌
的
第
二
句
〖
於
住
勤
修
習
〗。〖
於
所
緣
處
〗
指

習
定
者
所
攀
緣
之
對
境
。
〖
令
心
善
住
， 

名
之
為
定
〗，
那
是
說
當
習
定
者
心
中
好
好
地
對
著
對
境
的
時
候
，
他
便

可
以
好
好
地
學
習
修
定
了
，
這
便
是
〖
九
住
心
〗
的
活
動
。
當
他
心
中
能
定
的
時
候
又
會
怎
樣
呢
？
〖
由
不
散
亂
、

不
動
搖
故
〗， 

由
這
樣
善
住
於
自
己
的
心
境
之
中
，
自
己
的
心
就
不
會
散
亂
，
不
會
動
搖
了
。 

【
論
】
問
：
云
何
修
習
？
謂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
述
】
這
是
解
頌
文
的
第
三
及
第
四
句
。〖
云
何
修
習
〗，
意
思
是
問
怎
樣
去
修
習
？
即
要
專
注
地
住
在
勤
修
習
之
中
。

〖
謂
得
三
圓
滿
已
〗，
此
謂
得
到
三
種
圓
滿
後
，
才
可
稱
為
〖
有
依
〗
的
〖
修
定
人
〗。
双
遍
來
說
，
當
三
種
圓
滿
還

未
具
足
，
便
不
能
稱
為
〖
有
依
修
定
人
〗
了
。 

【
論
】
圓
滿
有
三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
述
】
〖
圓
滿
有
三
〗
，
修
定
前
要
有
三
種
圓
滿
，
一
是
〖
師
資
圓
滿
〗
，
即
需
要
有
一
個
經
驗
豐
富
教
修
禪
定
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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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第
二
是
〖
所
緣
圓
滿
〗，
是
要
有
好
的
修
定
方
法
。
第
三
是
〖
作
意
圓
滿
〗，〖
作
意
〗
本
來
是
心
所
，
所
謂
〖
警

心
為
性
〗
，
但
這
裏
只
解
作
思
維
。
那
就
是
說
：
當
聽
了
老
師
教
導
後
，
能
夜
好
好
地
掌
握
所
教
的
方
法
，
在
心
中

生
起
一
個
影
像
去
了
解
它
，
這
是
在
意
識
上
對
所
聽
到
老
師
教
授
的
方
法
，
起
一
個
〖
意
言
境
〗
，
在
心
中
作
出
一

個
總
括
性
的
了
解
，
這
就
是
作
意
，
又
即
是
思
維
。
當
聽
到
老
師
的
教
導
，
自
己
也
要
消
化
老
師
教
授
自
己
的
修
定

方
法
，
才
能
把
握
，
這
樣
才
可
以
修
三
種
圓
滿
。
所
以
〖
三
種
圓
滿
〗
是
指
要
有
好
老
師
，
要
有
方
法
，
也
要
有
消

化
掌
握
修
定
這
套
學
問
的
思
耂
能
力
，
否
則
只
靠
自
己
，
便
容
易
走
錯
路
。
如
修
定
不
應
該
有
我
執
，
卻
偏
偏
執
著

有
我
。
定
中
觀
得
靈
魂
出
竅
，
元
神
在
頭
頂
上
走
了
出
來
，
卻
走
不
得
回
去
，
怎
辦
？
所
以
學
習
的
時
候
要
仍
細
地

學
，
好
好
地
掌
握
那
套
學
問
。
對
於
自
己
來
說
，
這
就
是
〖
作
意
〗。
對
於
教
導
你
的
人
來
說
，
這
就
名
為
〖
師
資
〗
。

對
於
教
導
給
你
的
學
問
、
方
法
，
就
名
為
〖
所
緣
〗。
三
事
都
要
圓
滿
：
就
是
有
好
的
老
師
、
老
師
所
教
的
好
方
法
、

自
己
好
好
的
學
習
。
，
三
事
都
要
配
合
，
如
果
不
配
合
是
不
行
的
。
譬
如
我
神
經
錯
亂
了
，
又
怎
能
夜
達
到
作
意
圓

滿
呢
？
神
經
錯
亂
一
定
學
不
到
修
定
的
，
必
須
先
把
精
神
病
醫
治
好
了
才
可
以
學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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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有
依
謂
是
三
定
，
一
、
有
尋
有
伺
定
，
二
、
無
尋
唯
伺
定
，
三
、
無
尋
無
伺
定
。 

【
述
】
得
到
三
圓
滿
之
後
便
是
〖
有
依
〗，
所
謂
〖
有
依
修
定
人
〗。〖
有
依
謂
是
三
定
〗
者
，〖
有
依
〗
指
有
所
依
。

依
的
是
三
種
定
：〖
有
尋
有
伺
定
〗、〖
無
尋
唯
伺
定
〗
和
〖
無
尋
無
伺
定
〗。
最
初
〖
有
尋
有
伺
定
〗，
即
〖
九
住
心
〗

的
階
段
，
這
時
仌
是
處
於
欲
界
。〖
尋
〗
是
尋
求
推
度
，〖
伺
〗
是
伺
察
。
尋
是
粗
，
伺
是
細
。
最
初
用
〖
尋
〗
去
攀

緣
所
緣
境
，
達
到
較
高
階
段
時
可
名
之
為
〖
伺
〗，
窺
察
著
心
念
的
一
起
一
伏
。〖
尋
〗
是
尋
思
，
即
是
說
修
定
時
是

要
有
思
想
的
，
心
識
不
是
無
活
動
的
。
如
修
〖
隨
息
〗
時
，
意
識
要
跟
著
呼
吸
而
起
專
注
。
跟
著
呼
吸
而
作
伺
察
，

呼
的
時
候
得
要
明
確
得
悉
在
呼
，
吸
的
時
候
得
要
明
確
得
悉
在
吸
。
所
以
心
識
要
有
尋
伺
，
這
就
名
為
〖
有
尋
有
伺
〗。

當
還
未
進
入
初
禪
之
前
，
乃
至
處
在
初
禪
的
時
候
，
那
都
是
有
尋
有
伺
的
活
動
。
初
禪
是
離
生
喜
樂
地
，
〖
離
生
〗

指
一
切
欲
念
與
情
欲
被
壓
伏
了
，
生
起
心
中
的
〖
喜
〗
與
身
體
上
的
〖
樂
〗
，
那
個
時
候
都
是
有
尋
有
伺
的
活
動
。

逐
漸
粗
顯
的
尋
思
沒
有
了
，
只
有
細
密
的
伺
察
。
修
到
相
當
的
時
候
，
很
細
微
地
知
道
呼
吸
就
行
了
，
這
就
是
〖
無

尋
唯
伺
〗，
是
初
禪
的
最
後
階
段
，
亦
是
二
禪
的
〖
近
分
〗，
名
為
〖
未
至
定
〗，
即
未
到
二
禪
。
其
後
達
到
了
二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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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禪
、
四
禪
的
階
段
，
就
完
全
不
須
要
尋
伺
了
，
因
此
名
為
〖
無
尋
無
伺
地
〗。〒
瑜
伽
師
地
論
〓
的
第
三
品
名
為
〔
有

尋
有
伺
地
〕，
簡
單
介
紹
定
中
一
般
所
觀
的
境
界
，
又
講
述
四
禪
各
地
中
尋
伺
之
有
無
的
情
況
，
可
作
參
耂
。 

【
論
】
修
定
人
者
，
謂
能
修
習
奢
摩
他
、
毗
缽
舍
那
。 

【
述
】〖
修
定
人
者
〗，
指
能
修
〖
奢
摩
他
〗（
止
）
及
〖
毗
缽
舍
那
〗（
觀
）
的
人
，
修
定
能
達
到
有
尋
有
伺
、
無
尋

唯
伺
及
無
尋
無
伺
，
才
是
真
正
學
習
修
止
觀
。
未
到
初
禪
則
是
未
進
入
止
觀
（
定
）
的
活
動
的
。 

【
論
】
若
人
能
於
解
脫
起
願
樂
心
，
復
曾
積
集
解
脫
資
糧
，
心
依
於
定
，
有
師
資
等
三
而
為
依
止
，
有
依
修
習
。

由
習
定
故
，
能
獲
世
間
諸
福
及
以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
述
】
上
述
無
著
菩
薩
的
四
句
偈
頌
只
講
述
了
五
門
，
還
未
完
全
概
括
公
門
，
於
是
世
親
菩
薩
以
這
一
段
文
字
將
它

總
解
，
藉
以
圓
滿
公
門
的
意
義
。〖
若
人
能
於
解
脫
起
願
樂
心
〗，
意
思
是
如
果
有
人
對
解
脫
起
一
種
希
求
愛
樂
之
心
，

〖
復
曾
積
集
解
脫
資
糧
〗，
也
曾
積
集
一
切
求
解
脫
所
需
的
福
德
資
糧
及
智
慧
資
糧
，
又
〖
心
依
於
定
〗，
心
依
著
定

（
即
九
住
心
）
而
修
行
；
再
者
，〖
有
師
資
等
三
而
為
依
止
〗，
即
還
有
師
資
、
所
緣
、
作
意
圓
滿
等
三
種
為
依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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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一
者
，
有
老
師
來
教
導
，
二
者
、
有
方
法
及
經
教
來
指
導
，
三
者
，
自
己
又
能
如
實
地
了
解
，
又
沒
有
了
解
錯
誤
，

這
便
是
〖
有
依
修
習
〗。
行
者
便
可
依
有
尋
有
伺
、
無
尋
唯
伺
及
無
尋
無
伺
去
修
行
止
觀
了
。
然
後
，〖
由
習
定
故
〗
，

由
於
精
勤
修
習
定
的
緣
故
，
終
於
〖
能
獲
世
間
諸
福
及
以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
這
就
是
第
公
門
的
〖
得
果
〗
了
。
原

本
自
己
未
能
得
果
，
但
由
於
勤
修
習
定
，
習
定
的
業
名
為
〖
定
業
〗
或
〖
不
動
業
〗
，
修
定
的
時
候
不
會
作
惡
，
因

為
善
心
起
了
，
常
起
善
心
便
可
以
得
生
天
的
果
報
。
如
果
能
夜
不
起
惡
心
，
至
少
將
會
獲
得
世
間
的
福
報
。 

論
言

〖
及
以
〗
即
是
〖
以
及
〗
的
意
思
。
作
〖
定
業
〗
即
〖
不
動
業
〗
， 

將
來
便
可
以
獲
得
〖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
甚
麼

是
〖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呢
？
習
定
之
果
有
二
：
小
者
名
為
〖
世
間
的
福
報
〗
，
心
裏
有
較
自
在
的
感
覺
也
是
世
間
福

報
，
如
每
天
睡
醒
後
覺
得
精
神
舒
暢
，
身
心
自
在
，
沒
有
粗
重
的
感
覺
，
這
也
就
是
世
間
福
報
。
所
以
經
常
修
習
禪

定
的
人
是
會
得
到
這
些
果
報
的
。
大
者
，
則
是
出
世
間
的
無
學
果
，
乃
至
大
菩
提
的
佛
果
，
那
才
是
真
正
的
〖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
論
】
先
作
如
是
安
立
次
第
，
故
名
總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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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於
是
〖
先
作
如
是
安
立
次
第
〗，
即
未
講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每
一
門
內
容
之
先
，
得
要
將
公
門
的
次

序
作
好
安
排
。
〖
安
立
〗
即
是
安
排
義
，
不
是
〖
假
設
〗
義
。
先
將
公
門
的
安
排
次
序
列
舉
出
來
，
〖
故
名
總
標
〗
。

無
著
菩
薩
的
頌
文
只
列
出
五
門
，
第
一
門
是
〖
求
脫
者
〗
，
第
二
門
是
〖
積
集
〗
，
第
三
門
是
〖
於
住
勤
修
習
〗
，
第

四
門
是
〖
得
三
圓
滿
〗，
第
五
門
是
〖
有
依
修
定
人
〗，
但
沒
有
提
及
第
公
門
。
那
麼
，
第
公
門
是
甚
麼
呢
？
世
親
菩

薩
釋
文
所
說
的
〖
能
獲
世
間
諸
福
及
以
殊
勝
圓
滿
之
果
〗
，
即
是
第
公
的
〖
得
果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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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二
、
釋
義
。
本
論
以
六
門
教
授
，
乃
準
據
《
大
論
‧
修
所
成
地
》
組
織
之
。《
大
論
》
尌
聞
、
思
、
修

三
地
通
說
學
行
，
均
謂
之
修
，
但
第
三
地
獨
得
修
名
，
乃
指
定
言
之
。
蓋
依
於
散
心
為
聞
、
思
，
依
於
定
心
為

修
。
修
雖
不
出
聞
、
思
，
但
心
定
之
後
，
乃
能
深
入
體
驗
，
而
有
諸
己
、
備
於
我
，
所
以
《
大
論
》
獨
於
〈
修

所
成
地
〉
名
之
為
修
也
。 

【
述
】〖
釋
義
〗
是
呂
澂
先
生
所
作
解
釋
的
部
分
。〖
釋
義
〗
是
相
對
於
前
面
的
〖
解
題
〗
而
言
，
所
以
呂
澂
先
生
的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講
要
〕
分
出
：
一
、
解
題
，
二
、
釋
義
。 

接
下
來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每
一
節
的
義
理
是
依
據
甚
麼
而
建
立
的
。〖
本
論
以
公
門
教
授
〗，
他

說
本
論
是
分
公
段
講
解
，
教
導
我
們
修
習
止
觀
，
〖
乃
準
據
〒
大
論
‧
修
所
成
地
〓
組
織
之
〗
。
〒
大
論
〓
即
是
〒
瑜

伽
師
地
論
〓
。
那
就
是
說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的
結
構
是
依
照
〒
瑜
伽
師
地
論
〓
第
十
二
品
的
〔
修
所
成
地
〕
寫

成
的
。〒
瑜
伽
師
地
論
〓
中
有
〔
聞
所
成
地
〕、〔
思
所
成
地
〕、〔
修
所
成
地
〕，
由
聞
、
思
、
修
進
入
三
摩
地
。〖
〒
大

論
〓
就
聞
、
思
、
修
三
地
通
說
學
行
〗
，
說
修
行
的
時
候
要
透
遍
聞
所
成
慧
去
學
，
思
所
成
慧
去
消
化
融
會
，
再
透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九
一   

頁 

遍
修
所
成
慧
去
掌
握
，〖
均
謂
之
修
〗，
都
要
經
遍
學
習
，
並
以
修
行
為
內
容
的
。〖
但
第
三
地
〗，
即
只
有
第
三
的
〔
修

所
成
地
〕
才
得
名
之
為
〖
修
〗
，
〖
獨
得
修
名
〗
，
因
為
〔
修
所
成
地
〕
是
專
論
禪
定
的
。
研
究
〒
大
論
〓
的
禪
定
，

應
該
直
接
閱
讀
〔
修
所
成
地
〕
，
以
之
作
為
最
原
始
的
資
料
。
〖
乃
指
定
言
之
〗
者
，
〔
修
所
成
地
〕
的
內
容
是
講
述

禪
定
，
才
是
真
正
教
授
行
者
修
習
禪
定
的
。〔
聞
所
成
地
〕
沒
有
講
解
禪
定
，〔
思
所
成
地
〕
也
只
教
授
行
者
怎
樣
能

夜
正
確
思
維
，
同
樣
沒
有
教
授
禪
定
，
但
〔
修
所
成
地
〕
那
一
品
就
有
詳
細
地
教
導
行
者
怎
樣
修
定
了
。
為
甚
麼
呢
？

〖
蓋
依
於
散
心
為
聞
、
思
，
依
於
定
心
為
修
〗
，
聞
、
思
是
散
心
，
依
定
心
才
是
修
為
，
故
修
為
要
在
定
中
修
。
所

以
〖
修
雖
不
出
聞
（
與
）
思
，
但
心
定
之
後
，
乃
能
深
入
體
驗
〗
，
因
在
定
中
才
能
深
入
去
體
驗
聞
、
思
的
道
理
，

就
如
孟
子
所
說
的
〖
有
諸
己
〗、〖
備
於
我
〗。〖
有
諸
己
〗
的
意
思
是
〖
有
諸
己
之
謂
信
〗，〖
諸
〗
是
〖
之
於
〗
的
意

思
，
某
些
修
養
品
德
在
我
們
生
命
裏
可
以
掌
握
它
，
這
樣
就
名
為
〖
信
〗
，
〖
信
〗
解
作
〖
真
實
〗
。
聞
所
成
慧
不
是

真
實
的
，
因
為
那
是
別
人
告
訴
自
己
的
；
聆
聽
的
時
候
可
能
不
完
全
或
有
誤
解
，
那
是
外
在
的
知
識
，
不
是
和
自
己

的
生
命
融
為
一
體
的
，
是
不
實
在
的
。
如
果
那
些
道
理
是
從
心
中
領
悟
出
來
的
，
那
才
是
實
在
的
道
理
，
這
樣
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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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實
〗。
〖
有
諸
己
〗
是
經
遍
聞
、
思
及
修
而
得
的
，
否
則
知
識
只
是
概
念
而
已
。
呂
先
生
引
用
孟
子
〖
有
諸
己
〗

來
說
明
某
些
修
行
，
某
些
知
識
，
以
及
道
德
修
養
在
我
們
生
命
裏
的
真
實
性
。〖
所
以
〒
大
論
〓
獨
於
〔
修
所
成
地
〕

名
之
為
修
也
〗，
透
遍
修
行
所
得
的
成
果
才
是
實
在
的
。〔
修
所
成
地
〕
也
有
聞
、
思
的
道
理
，
但
自
己
要
把
聞
、
思

所
得
的
知
識
轉
化
成
〖
使
其
言
皆
若
出
於
吾
之
口
，
使
其
意
皆
若
出
於
吾
之
心
〗
這
樣
去
修
。
假
若
聽
法
之
後
，
老

是
執
著
這
是
孔
子
說
的
，
那
是
釋
迦
說
的
，
這
樣
是
沒
有
用
處
的
。
讀
遌
了
經
論
後
，
不
能
老
是
依
著
別
人
的
見
解
，

應
要
自
己
去
了
解
它
，
並
應
有
自
己
的
體
驗
。
所
以
〒
中
論
〓
說
，
當
你
證
入
諸
法
實
相
的
時
候
，
是
〖
自
知
不
隨

他
〗
的
。
般
若
智
是
從
自
己
心
內
發
出
來
的
，
不
是
別
人
傳
授
給
自
己
的
，
所
以
是
〖
有
諸
己
而
備
於
我
〗。〖
有
諸

己
〗
這
句
話
不
是
佛
家
語
，
而
是
孟
子
說
的
。
孟
子
說
：
〖
可
欲
之
謂
善
，
有
諸
己
之
謂
信
，
充
實
之
謂
美
，
充
實

而
有
光
輝
之
謂
大
，
大
而
化
之
之
謂
聖
，
聖
而
不
可
知
之
謂
神
。
〗
〖
有
諸
己
〗
是
指
自
己
內
心
所
具
有
的
良
知
善

性
。
〖
可
欲
之
為
善
〗
，
有
些
東
西
是
自
己
正
心
、
誠
意
之
下
可
以
求
取
，
可
以
希
望
獲
得
的
，
那
就
是
純
善
。
〖
充

實
之
謂
美
〗，
指
生
活
很
充
實
，
這
樣
便
美
好
了
，
而
生
活
空
虛
就
不
美
了
。〖
充
實
而
有
光
輝
之
謂
大
〗，〖
大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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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大
，
偉
大
的
人
物
，
其
生
命
一
定
是
能
發
放
光
輝
的
。
〖
大
而
化
之
之
謂
聖
〗
，
偉
大
而
能
化
育
萬
物
者
名
之
為

〖
聖
〗
。
〖
聖
而
不
可
知
之
謂
神
〗
，
〖
神
〗
是
神
妙
不
可
測
，
最
高
是
天
德
流
行
，
生
命
與
天
地
合
一
；
〖
聖
〗
猶
如

莊
子
所
說
的
神
人
、
真
人
、
至
人
等
，
皆
屬
〖
聖
而
不
可
知
〗
的
境
界
。
孟
子
所
講
的
〖
有
諸
己
〗
是
很
美
的
、
很

善
的
。〖
備
於
我
〗
又
是
孟
子
說
的
，〖
萬
物
皆
備
於
我
，
双
身
而
誠
， 

樂
莫
大
焉
〗，
其
意
是
所
有
我
應
物
的
智
慧

在
我
生
命
裏
面
本
來
具
足
。
這
表
示
甚
麼
呢
？
呂
澂
先
生
引
用
了
孟
子
的
意
思
，
他
說
聞
、
思
、
修
不
是
真
的
去
聞
、

真
的
去
思
，
而
是
在
自
己
生
命
裏
本
來
就
具
有
的
東
西
。
如
說
〖
無
我
〗
的
道
理
，
在
自
己
生
命
裏
旨
就
知
道
無
我
。

釋
迦
牟
尼
佛
講
說
無
我
時
，
只
不
遍
是
引
發
自
己
本
自
具
足
（
有
諸
己
）
的
無
我
的
思
想
而
已
。
如
果
自
己
生
命
中

沒
有
無
我
的
思
想
，
縱
然
釋
迦
牟
尼
佛
講
了
多
少
遌
，
自
己
也
是
不
會
了
解
的
；
如
果
真
能
了
解
，
那
麼
每
個
人
都

會
變
成
佛
教
徒
了
。
又
如
對
著
石
頭
說
法
，
即
使
說
上
卂
百
年
，
那
石
頭
也
不
會
點
頭
的
，
因
為
佛
法
在
石
頭
中
不

是
〖
有
諸
己
〗，
石
頭
更
沒
有
點
頭
的
功
能
，
沒
有
了
解
佛
法
的
功
能
啊
！
我
們
為
甚
麼
一
聽
〖
無
我
〗
就
明
白
呢
？

那
是
因
為
〖
無
我
〗
理
是
〖
有
諸
己
〗
的
緣
故
，
而
聽
法
只
不
遍
是
助
緣
而
已
。
因
此
外
在
的
老
師
教
導
我
們
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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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
法
，
只
不
遍
激
發
自
己
潛
伏
的
功
能
，
使
得
修
定
的
能
力
顯
發
出
來
罷
了
。〖
備
於
我
〗，
是
指
自
己
具
備
了
一

切
真
理
於
生
命
之
中
，
本
自
具
足
，
只
要
根
據
自
己
所
學
的
方
法
去
修
習
，
那
就
會
成
功
了
。
唯
識
家
的
種
子
學
說

就
是
這
樣
，
生
命
的
功
能
完
全
是
〖
有
諸
己
，
備
於
我
〗
，
如
果
沒
有
種
子
功
能
，
無
論
怎
樣
聽
法
，
怎
樣
學
習
，

也
是
徒
然
。
因
此
必
須
先
具
有
這
種
潛
在
的
功
能
，
外
緣
才
可
以
把
潛
能
引
發
出
來
，
而
成
為
現
實
上
的
功
用
。
真

理
是
要
修
學
的
，
因
為
聞
與
思
恰
似
是
外
在
的
緣
，
而
修
才
是
內
發
的
，
所
有
的
道
理
都
是
由
內
而
發
，
不
是
外
加

於
我
，〖
非
由
外
鑠
我
也
，
我
固
有
之
〗。
孟
子
所
講
的
這
種
道
理
與
佛
家
的
理
論
相
應
，〖
非
由
外
鑠
我
也
〗，
不
是

由
外
面
進
來
的
，
〖
我
固
有
之
〗
，
即
是
〖
有
諸
己
〗
的
，
所
以
〖
萬
物
皆
備
於
我
〗
，
在
我
生
命
裏
面
具
備
了
所
有

應
物
的
智
慧
，
本
是
無
所
缺
少
的
。
由
此
禪
宗
說
〖
一
切
眾
生
皆
是
佛
〗
，
人
人
都
可
以
頓
悟
，
因
為
自
己
具
足
本

有
的
悟
性
。
禪
宗
的
義
理
是
根
據
孟
子
與
道
家
而
來
的
。
以
上
就
是
〒
大
論
〓
中
只
有
〔
修
所
成
地
〕
可
名
之
為
〖
修
〗

的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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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二 

 

析
〒
瑜
伽
師
地
論
‧
修
所
成
地
〓
內
容 

 

【
解
】
其
文
分
四
處
七
支
，
詳
為
闡
述
。
四
處
謂
四
種
區
別
：
一
、
修
處
所
，
即
修
之
準
據
；
二
、
修
因
緣
，

即
修
所
依
；
三
、
修
瑜
伽
，
即
修
之
隨
順
相
應
；
四
、
修
果
，
即
修
之
成
尌
，
出
生
大
用
（
局
部
成
尌
，
亦
謂

之
果
，
不
必
以
完
全
之
義
限
之
）。 

【
述
】
呂
澂
所
言
的
〖
其
文
分
四
處
丂
支
，
詳
為
闡
述
〗，
意
思
是
〒
大
論
〓
用
兩
段
文
字
講
解
〔
修
所
成
地
〕，
第

一
段
講
述
〖
四
處
〗，
第
二
段
講
述
〖
丂
支
〗。〖
四
處
謂
有
四
種
區
別
〗，
修
禪
定
是
有
四
種
分
別
的
。
四
處
中
的
第

一
處
名
為
〖
修
處
所
〗，〖
即
修
之
準
據
〗，
也
就
是
說
以
甚
麼
目
的
去
修
。
第
二
處
名
為
〖
修
因
緣
〗，
因
緣
就
是
條

件
，
是
指
修
禪
定
要
具
備
的
條
件
，
是
依
甚
麼
條
件
去
修
，〖
即
修
所
依
〗。
第
三
處
名
為
〖
修
瑜
伽
〗，
修
的
時
候
，

要
止
觀
相
應
，
那
指
怎
樣
修
法
，
〖
瑜
伽
〗
是
相
應
的
意
思
，
〖
即
修
之
隨
順
相
應
〗
，
亦
即
是
與
修
定
隨
順
相
應
名

為
〖
瑜
伽
相
應
〗，
此
指
先
修
哪
些
、
後
修
哪
些
等
等
，
隨
著
自
己
所
了
解
的
經
教
去
修
。
第
四
處
名
為
〖
修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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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定
一
定
會
有
成
果
，
因
此
於
修
習
的
時
候
，
要
分
得
開
哪
些
是
真
正
的
定
，
那
些
不
是
禪
定
。
甚
麼
是
修
因
？
甚

麼
是
正
修
？
甚
麼
是
修
果
？
〖
（
修
果
）
即
修
之
成
就
，
出
生
大
用
〗
，
修
果
是
有
大
用
的
。
〖
局
部
成
就
，
亦
謂
之

果
〗
，
修
定
所
得
局
部
成
就
亦
得
名
之
為
果
，
譬
如
降
伏
煩
惱
，
降
伏
貪
、
降
伏
痴
的
時
候
，
能
夜
令
心
入
定
，
亦

得
名
為
〖
修
果
〗
，
於
散
亂
的
時
候
令
心
不
散
亂
，
這
些
都
是
修
定
之
果
，
〖
不
必
以
完
全
之
義
限
之
〗
，
不
必
以
完

全
的
意
義
來
限
制
，
不
必
要
達
到
成
佛
才
說
是
果
。
果
有
究
竟
、
有
不
究
竟
，
即
是
說
有
世
間
果
，
亦
有
出
世
間
果
。

出
世
間
果
又
有
小
分
，
亦
有
全
分
，
故
有
不
同
的
果
。
總
言
之
，
〖
四
處
〗
中
的
〖
修
處
所
〗
是
指
修
禪
定
的
目
的

方
向
；
〖
修
因
緣
〗
是
指
準
備
工
夫
；
〖
修
瑜
伽
〗
是
指
正
修
禪
定
。
〖
修
果
〗
是
指
修
禪
定
所
得
的
成
就
。 

【
解
】
七
支
謂
七
種
成
分
：
第
一
生
圓
滿
，
謂
假
立
有
情
（
即
修
定
人
），
身
心
圓
滿
，
六
根
通
利
（
此
一
支

即
修
準
據
）。 

【
述
】
〖
丂
支
謂
丂
種
成
分
〗，
〖
丂
支
〗
是
修
定
內
容
上
的
丂
種
區
分
。
〖
第
一
（
支
）〗
是
〖
生
圓
滿
，
謂
假
立
有

情
（
即
修
定
人
）
〗，
修
定
人
是
有
情
的
假
名
，
修
定
者
要
身
心
圓
滿
，
沒
有
瘋
癲
，
身
體
健
康
，
腦
筋
正
常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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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身
心
圓
滿
，
公
根
通
利
〗。
〖
公
根
〗
即
眼
根
、
耳
根
、
鼻
根
、
舌
根
、
身
根
及
意
根
，
〖
通
利
〗
是
公
根
都
沒

有
缺
憾
，
如
果
有
缺
憾
是
修
不
到
禪
定
的
，
這
一
點
很
重
要
。〖
此
一
支
即
修
準
據
〗，
此
一
支
指
〖
丂
支
〗
中
的
〖
生

圓
滿
〗
，
是
修
的
準
據
，
亦
即
〖
四
處
〗
中
的
〖
修
處
所
〗
，
換
言
之
，〖
生
圓
滿
〗
即
是
〖
修
處
所
〗。 

【
解
】
第
二
聽
正
法
（
須
是
正
法
，
且
如
理
聞
）。
第
三
涅
槃
為
先
。
第
四
解
脫
慧
成
熟
（
此
三
支
即
修
所
依

因
）。 

【
述
】
〖
第
二
（
支
）
〗
是
〖
聽
正
法
〗
。
習
定
也
須
要
有
人
教
導
正
確
的
內
容
，
〖
須
是
正
法
，
（
而
）
且
（
還
要
）

如
理
（
而
）
聞
〗，
即
是
要
得
到
老
師
正
確
的
教
導
方
法
，
並
如
理
地
聽
解
，
如
實
如
理
地
去
接
受
。〖
第
三
（
支
是

以
）
涅
槃
為
先
〗
，
即
是
先
立
大
願
，
希
望
將
來
得
到
涅
槃
以
為
目
的
，
整
日
念
茲
在
茲
，
不
會
搞
錯
方
向
。
正
如

孟
子
說
：〖
先
立
乎
其
大
者
，
則
其
小
者
弗
能
奪
也
〗。
此
間
所
言
〖
大
〗
者
，
是
大
的
意
願
，
那
就
是
希
望
能
夜
成

就
大
涅
槃
。
若
能
確
立
重
要
的
〖
大
〗
方
向
，
便
不
會
為
次
要
的
〖
小
〗
事
所
改
變
。
〖
第
四
〗
支
是
〖
解
脫
慧
成

熟
〗
，
此
指
有
足
夜
的
智
慧
以
了
解
佛
法
，
並
依
佛
法
修
行
，
這
樣
所
得
的
知
識
才
可
以
成
熟
。
佛
法
講
求
解
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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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如
果
自
己
的
解
脫
慧
未
成
熟
而
去
修
行
，
肯
定
會
碰
壁
的
，
因
為
所
有
的
執
著
都
會
跟
著
顯
現
出
來
。
〖
此
三

支
即
修
所
依
因
〗，
以
上
三
支
，
即
是
〖
四
處
〗
中
的
〖
修
因
緣
〗。 

【
解
】
第
五
修
習
對
治
（
此
支
即
修
瑜
伽
），
第
六
世
間
清
淨
，
第
七
出
世
間
清
淨
（
此
二
支
即
所
修
果
）。 

【
述
】
丂
支
中
〖
第
五
修
習
對
治
〗
者
，
即
第
五
支
是
〖
修
習
對
治
〗。〖
修
習
〗
是
要
對
治
某
些
東
西
的
；
如
對
向

散
亂
，
掉
舉
，
惛
沉
等
煩
惱
。
修
習
對
治
就
是
〖
修
瑜
伽
〗，
因
為
瑜
伽
是
相
應
義
，
所
以
〖
此
支
即
修
瑜
伽 

〗。〖
第

公
〗
支
是
〖
世
間
清
淨
〗，
此
即
修
禪
定
的
時
候
，
降
伏
了
世
間
的
煩
惱
，
便
得
到
清
淨
。〖
第
丂
〗
支
是
〖
出
世
間

清
淨
〗，
即
是
修
禪
定
能
夜
對
治
障
出
世
間
的
所
知
障
與
煩
惱
障
而
得
清
淨
。〖
此
二
支
即
（
四
處
中
的
）
所
修
果
〗
。 

 

丙
三 

 

本
論
與
〒
瑜
伽
師
地
論
〓
的
結
構
關
係 

 

【
解
】
本
論
六
門
，
準
此
建
立
。
意
樂
圓
滿
即
修
處
所
；
依
處
、
本
依
、
正
依
圓
滿
三
門
即
修
因
緣
；
修
習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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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即
修
瑜
伽
；
得
果
圓
滿
即
修
果
也
。
組
織
雖
同
，
而
含
蘊
不
無
殊
異
。 

【
述
】〖
本
論
〗
指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論
中
的
公
門
是
依
〒
大
論
〓
建
立
的
，
是
與
四
處
、
丂
支
相
應
的
。
於

第
一
門
〖
意
樂
圓
滿
〗
中
，
頌
文
的
〖
求
脫
者
〗，
即
是
〒
大
論
〓
中
〖
四
處
〗
的
〖
修
處
所
〗，〖
丂
支
〗
中
的
〖
生

圓
滿
〗
。
第
二
門
〖
依
處
〗
中
，
頌
文
所
說
的
〖
積
集
〗，
意
即
以
積
集
資
糧
為
依
。
〖
依
處
〗
可
再
分
〖
本
依
〗
和

〖
正
依
〗。
〖
本
依
〗
是
修
定
時
一
定
要
依
止
的
，
好
像
九
住
心
等
便
是
，
等
於
頌
文
所
說
的
〖
於
住
勤
修
習
〗。
第

四
門
是
〖
正
依
〗，
就
是
三
種
圓
滿
，
即
：
師
資
圓
滿
、
所
緣
圓
滿
、
作
意
圓
滿
。〖
依
處
、
本
依
、
正
依
圓
滿
三
門

即
修
因
緣
〗，
這
三
門
相
等
於
〒
大
論
〓
〖
四
處
〗
中
的
〖
修
因
緣
〗，
是
修
禪
定
的
條
件
。
又
第
五
門
是
〖
修
習
圓

滿
〗，
頌
文
所
說
的
〖
有
依
修
定
人
〗，
即
是
〒
大
論
〓〖
四
處
〗
中
的
〖
修
瑜
伽
〗。
然
後
，
第
公
門
〖
得
果
圓
滿
即

修
果
也
〗，
得
果
圓
滿
即
〖
四
處
〗
的
〖
修
果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分
作
公
門
，
〒
大
論
〓
則
分
〖
四
處
〗
，
即

是
四
種
分
別
，
又
分
成
〖
丂
支
〗
，
即
是
丂
種
內
容
。
〖
組
織
雖
同
，
而
含
蘊
不
無
殊
異
〗，
組
織
雖
然
相
同
，
但
含

蘊
（
內
容
）
卻
有
些
不
同
，
譬
如
〖
丂
支
〗
中
之
〖
聽
正
法
，
涅
槃
為
先
〗，
其
實
不
是
完
全
等
於
〖
依
處
圓
滿
〗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
○   

頁 

【
解
】
蓋
教
授
之
義
，
不
拘
拘
於
經
教
，
尚
須
參
以
無
倒
解
說
、
方
法
次
第
、
及
證
諸
己
之
實
驗
等
，
遂
與
《
大

論
》
同
中
有
異
矣
。 

【
述
】〖
蓋
教
授
之
義
，
不
拘
拘
於
經
教
〗，
教
師
不
應
為
經
教
所
拘
束
，
應
以
自
己
實
踐
所
得
的
經
驗
以
教
授
後
學
。

此
外
，
〖
尚
須
參
以
無
倒
解
說
〗
，
再
參
耂
無
顛
倒
的
學
說
才
行
。
〖
方
法
次
第
〗
，
方
法
上
要
有
先
後
，
〖
及
證
諸
己

之
實
驗
等
〗
，
又
有
個
人
的
親
切
體
驗
等
。
〖
遂
與
〒
大
論
〓
同
中
有
異
矣
〗
，
故
本
論
與
〒
大
論
〓
的
內
容
雖
然
大

致
相
同
，
然
同
中
卻
有
差
異
的
地
方
。 

 

乙
五 

 

略
解
公
門
要
義
（
分
二
） 

丙
一
〖
修
定
人
〗
義
、
丙
二 

首
末
二
頌
關
係 

丙
一 

〖
修
定
人
〗
義 

 

【
解
】
次
下
六
門
，
循
文
抉
擇
。
首
頌
總
標
，
列
舉
六
門
之
目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
一   

頁 

頌
曰
：
求
脫
者
、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此
中
「
求
脫
者
」、「
修
定
人
」，
皆
屬
假
名
有
情
，
其
實
則
指
心
，
此
義
見
於
《
顯
揚
論
》
說
現
觀
處
（
彼
論

謂
唯
心
能
入
現
觀
，
非
我
能
入
）。
如
尋
究
孰
求
解
脫
？
孰
積
資
糧
？
孰
修
學
定
？
乃
至
孰
成
尌
定
？
皆
不
離

於
心
也
。 

【
述
】〖
次
下
公
門
，
循
文
抉
擇
〗，
以
下
有
關
頌
文
講
公
門
的
含
義
，
呂
澂
先
生
會
依
循
著
文
義
來
加
以
抉
擇
。〖
首

頌
總
標
，
列
舉
公
門
之
目
〗
，
第
一
首
頌
是
列
舉
出
公
門
的
名
目
。
頌
文
所
述
的
公
門
是
〖
求
脫
者
、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公
門
中
沒
有
提
及
第
公
〖
得
果
〗
那
部
份
。〖
此
中
求
脫
者
、
修
定
人
，

皆
屬
假
名
有
情
，
其
實
則
指
心
〗
，
這
首
頌
中
的
〖
求
脫
者
〗
和
〖
修
定
人
〗
都
是
人
，
但
呂
澂
先
生
強
調
不
應
解

作
〖
人
〗，
因
為
〖
人
〗
是
於
有
情
上
所
假
立
的
名
字
，
實
則
上
是
指
修
定
人
的
心
。
因
佛
家
双
對
有
〖
我
〗，
只
承

認
由
心
色
結
合
的
五
蘊
假
體
。
色
蘊
是
物
質
現
象
，
受
、
想
、
行
、
識
蘊
是
精
神
活
動
，
五
蘊
合
成
一
個
假
體
。
修

定
的
是
心
而
不
是
色
身
。
呂
先
生
這
種
說
法
是
有
依
據
的
。
〖
此
義
見
於
〒
顯
揚
論
〓
說
現
觀
處
（
彼
論
謂
唯
心
能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
二   

頁 

入
現
觀
，
非
我
能
入
）
〗
。
無
著
菩
薩
的
〒
顯
揚
聖
教
論
〓
將
〒
瑜
伽
師
地
論
〓
的
內
容
作
精
簡
的
解
釋
。
〔
成
現
觀

品
〕
是
〒
顯
揚
聖
教
論
〓
的
第
兪
品
。
〔
成
現
觀
品
〕
中
，
修
行
者
不
用
〖
我
〗
的
概
念
而
用
〖
心
〗
的
概
念
來
取

代
。
〖
現
觀
〗
是
指
現
量
證
得
的
境
界
，
是
由
修
定
而
獲
得
的
。
如
果
修
現
觀
的
時
候
，
不
認
為
有
一
個
實
〖
我
〗

存
在
，
這
樣
就
不
會
起
我
執
與
我
愛
了
。
若
執
有
實
我
，
便
會
愛
著
那
個
我
，
於
是
就
有
末
那
識
的
我
執
。
兪
識
中

的
末
那
識
恆
審
思
量
著
〖
我
〗
，
與
〖
我
痴
〗
、
〖
我
見
〗
、
〖
我
慢
〗
、
〖
我
愛
〗
等
心
所
相
應
，
若
取
著
便
會
生
起
我

執
。
貪
著
我
便
是
自
私
的
根
源
。
入
現
觀
時
，
應
說
依
心
能
入
現
觀
，
非
我
能
入
現
觀
，
不
是
我
能
夜
觀
照
到
真
如

實
相
，
而
是
我
的
心
起
了
活
動
而
觀
照
到
真
如
實
相
，
這
樣
便
不
會
執
著
實
我
了
。
沒
有
了
我
執
，
同
時
也
不
會
產

生
我
愛
及
自
私
的
心
理
。
所
謂
〖
唯
心
能
入
現
觀
〗
，
就
是
依
我
們
的
心
理
活
動
遍
程
中
的
般
若
智
去
觀
照
，
般
若

智
不
會
執
實
，
知
道
一
切
變
幺
無
常
，
那
時
末
那
識
不
再
執
我
，
相
應
的
煩
惱
心
所
都
會
沈
沒
，
即
時
就
證
入
真
如

了
。〖
如
尋
究
孰
求
解
脫
〗
者
，〖
孰
〗
是
〖
誰
〗、〖
那
一
個
〗
的
意
思
。
如
果
深
入
去
尋
求
到
底
是
那
一
個
得
到
解

脫
？
〖
孰
積
資
糧
〗
，
那
一
個
積
集
資
糧
？
〖
孰
修
學
定
〗
，
那
一
個
修
學
禪
定
？
〖
乃
至
孰
成
就
定
〗
，
以
至
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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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三   

頁 

一
個
修
得
定
的
成
果
？
〖
皆
不
離
於
心
也
〗
者
，
意
謂
並
不
是
有
一
個
靈
魂
去
修
習
，
無
論
是
求
解
脫
、
積
集
資
糧
、

修
定
、
得
果
，
皆
是
心
的
活
動
，
都
是
不
離
心
的
活
動
而
有
。
這
是
呂
澂
先
生
對
世
親
菩
薩
的
〖
求
解
脫
者
〗
作
出

的
補
遺
，
令
論
中
的
意
思
更
加
清
楚
。 

 

丙
二 

 

首
末
二
頌
關
係 

 
 【

解
】
本
論
末
後
一
頌
，
列
六
門
之
名
，
與
此
頌
所
說
六
門
之
實
相
應
，
相
互
參
照
，
意
始
瞭
然
。
即
第
一
門

意
樂
、
第
二
門
依
處
、
第
三
門
本
依
、
第
四
門
正
依
、
第
五
門
修
習
、
第
六
門
得
果
也
。 

【
述
】〖
本
論
末
後
一
頌
，
列
公
門
之
名
，
與
此
頌
所
說
公
門
之
實
相
應
〗
者
，
呂
澂
先
生
指
出
本
論
末
頌
列
出
公

門
之
名
稱
，
而
此
頌
（
即
本
論
的
第
一
首
頌
）
則
說
明
公
門
實
在
的
內
容
，
前
實
後
名
，
故
名
實
相
應
。
首
頌
是
〖
求

脫
者
、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得
三
圓
滿
已
，
有
依
修
定
人
〗
，
而
末
頌
是
〖
顯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
及
正
依
，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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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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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四   

頁 

世
間
定
圓
滿
，
并
了
於
出
世
〗，
頌
文
中
的
〖
意
樂
〗
就
是
〖
名
〗，〖
實
〗
是
〖
求
解
脫
〗。
第
一
門
名
為
〖
意
樂
門
〗
，

所
以
〖
與
此
頌
所
說
公
門
之
實
相
應
〗，
表
示
此
頌
是
說
公
門
之
實
，
最
後
那
首
頌
是
說
公
門
之
名
。〖
相
互
參
照
，

意
始
瞭
然
〗，
兩
頌
相
互
對
照
，
方
能
清
楚
其
中
的
意
涵
。〖
第
一
門
意
樂
〗：
名
為
意
樂
，
實
為
求
脫
者
；〖
第
二
門

依
處
〗
：
名
為
依
處
，
實
為
積
集
資
糧
；
〖
第
三
門
本
依
〗
：
名
為
本
依
，
實
為
於
住
勤
修
習
（
成
就
九
住
心
）
；
〖
第

四
門
正
依
〗
：
名
為
正
依
，
實
為
得
三
圓
滿
，
即
師
資
圓
滿
、
所
緣
圓
滿
、
作
意
圓
滿
；
〖
第
五
門
修
習
〗
：
名
為
修

習
，
內
容
是
有
尋
有
伺
定
、
無
尋
唯
伺
定
及
無
尋
無
伺
定
；〖
第
公
門
得
果
〗：
名
為
得
果
，
這
門
的
實
質
內
容
，
是

得
世
間
及
出
世
間
果
，
包
括
得
世
間
定
和
得
出
世
間
定
的
成
果
，
以
至
成
佛
都
是
得
果
。
兩
頌
對
比
後
便
知
首
頌
沒

有
列
出
最
後
的
〖
得
果
門
〗，
而
末
頌
則
缺
少
了
〖
修
習
門
〗，
這
是
呂
澂
先
生
通
貫
理
解
全
論
而
指
出
相
異
之
處
及

作
出
補
充
解
釋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
五   

頁 

甲
二 

 
別
釋
公
門
（
分
公
） 

乙
一 

意
樂
圓
滿
門
、
乙
二 

依
處
門
、
乙
三 

本
依
門
、
乙
四 

正
依
門
、
乙
五 

修
習
門
、 

   
   

  
  
  
  
   

  
  
  

 

 
   

   
   

   
   

  
   

   
 

乙
公 

得
果
門   

 
 

乙
一 

 

意
樂
圓
滿
門
（
分
三
） 

丙
一 

頌
明
〖
求
脫
者
〗、
丙
二 

論
釋
〖
求
脫
者
〗、
丙
三 

析
〖
解
脫
〗
義 

 
 
 
 

丙
一 

 

頌
明
〖
求
脫
者
〗 

 

【
頌
】
於
三
乘
樂
脫
，
名
求
解
脫
人
，
二
種
障
全
除
，
斯
名
為
解
脫
。（
頌
二
） 

【
述
】
第
一
門
的
〖
意
樂
圓
滿
〗
共
有
四
首
頌
，
其
中
的
第
一
頌
：〖
於
三
乘
樂
脫
，
名
求
解
脫
人
〗，
是
回
應
首
頌

第
一
句
〖
求
脫
者
、
積
集
〗
中
的
〖
求
脫
者
〗，
是
解
釋
求
那
方
面
的
解
脫
。
三
乘
人
修
定
的
目
的
都
是
〖
求
解
脫
〗
，

為
到
彼
岸
以
了
生
脫
死
，
但
嚴
格
來
說
，
內
容
就
各
有
不
同
。
如
聲
聞
乘
眾
生
為
求
成
就
無
學
果
，
即
阿
羅
漢
，
最

終
目
的
是
〖
無
餘
依
涅
槃
〗。
獨
覺
乘
眾
生
的
最
終
目
的
亦
相
同
。
佛
乘
、
菩
薩
乘
也
修
定
求
解
脫
，
但
所
求
的
目

標
是
〖
無
住
涅
槃
〗
，
即
大
涅
槃
及
大
菩
提
。
大
菩
提
是
將
兪
識
轉
成
四
智
：
此
即
轉
第
兪
識
成
大
圓
鏡
智
，
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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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公   

頁 

丂
識
成
平
等
性
智
，
轉
第
公
識
成
妙
觀
察
智
，
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前
五
識
為
成
所
作
智
。
將
來
成
佛
後
，
便

能
成
就
三
身
三
土
：〖
法
身
〗
住
〖
法
性
土
〗、〖
報
身
〗
住
〖
自
受
用
土
〗
及
〖
他
受
用
土
〗，
如
阿
彌
陀
佛
的
〖
法

身
〗
住
真
如
無
相
的
〖
法
性
土
〗，
其
圓
滿
〖
報
身
〗
住
極
樂
世
界
的
〖
受
用
土
〗，
其
〖
應
化
身
〗
住
〖
變
化
土
〗
，

且
到
處
都
可
以
隨
機
變
現
〖
化
土
〗。
小
乘
阿
羅
漢
只
求
了
生
脫
死
，
最
後
歸
於
灰
身
滅
智
，
不
再
輪
迴
生
死
。
大

乘
則
強
調
不
取
證
涅
槃
，
自
身
能
夜
取
證
涅
槃
卻
不
取
證
，
目
的
是
普
渡
一
切
眾
生
。
所
以
三
乘
求
解
脫
既
有
相
同

點
，
亦
有
相
異
點
。
相
同
點
是
大
家
都
是
求
解
脫
，
相
異
點
是
解
脫
的
境
界
有
高
低
、
悲
心
有
深
淺
。
三
乘
人
的
目

的
都
是
求
解
脫
，
皆
名
為
〖
求
解
脫
人
〗。
然
則
，
甚
麼
是
大
乘
人
的
解
脫
呢
？
頌
言
〖
二
種
障
全
除
，
斯
名
為
解

脫
〗。
佛
果
包
括
大
涅
槃
及
大
菩
提
，
這
是
〖
二
障
〗
滅
除
後
所
達
致
的
解
脫
成
果
。〖
二
障
〗
指
煩
惱
障
及
所
知
障
。

有
煩
惱
障
就
不
能
證
得
涅
槃
，
有
所
知
障
就
不
能
證
得
大
菩
提
。
〖
解
脫
〗
就
是
銷
除
了
〖
二
障
〗
的
成
佛
境
界
。 

【
頌
】
應
知
執
受
識
，
是
二
障
體
性
。
惑
種
、
一
切
種
，
由
能
縛
二
人
。（
頌
三
） 

【
述
】
所
謂
〖
應
知
執
受
識
，
是
二
障
體
性
〗
者
，
〖
體
性
〗
是
指
〖
二
障
〗
的
自
身
性
質
。
煩
惱
障
、
所
知
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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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丂   

頁 

體
就
是
攝
藏
於
阿
賴
耶
識
內
的
種
子
功
能
，
所
以
阿
賴
耶
識
（
略
稱
賴
耶
）
又
名
〖
執
受
識
〗。
其
執
受
有
三
方
面
：

第
一
是
執
受
根
身
，
第
二
是
執
受
器
世
界
，
第
三
是
執
受
一
切
種
子
。
因
此
〖
二
障
〗
的
本
質
是
阿
賴
耶
識
所
執
持

無
數
的
煩
惱
障
種
子
及
所
知
障
的
種
子
。
煩
惱
障
種
子
是
以
貪
為
首
，
及
與
貪
相
應
的
所
有
種
子
，
而
所
知
障
種
子

是
以
無
明
（
愚
痴
）
為
主
，
及
與
愚
痴
相
應
的
無
數
功
能
。
種
子
起
現
行
之
後
名
為
〖
習
氣
〗
。
若
要
銷
除
生
命
中

二
障
的
功
能
，
就
要
在
禪
定
方
面
做
工
夫
。
首
先
須
降
伏
煩
惱
，
使
它
不
能
現
起
活
動
，
並
進
一
步
須
將
這
些
種
子

完
全
銷
毀
，
然
後
得
到
解
脫
。
所
以
我
們
應
該
詳
細
了
解
種
子
學
說
，
這
是
瑜
伽
學
派
的
理
論
精
華
所
在
。 

這
二
種
障
包
括
〖
惑
種
（
與
）
一
切
種
〗。
〖
惑
種
〗
即
煩
惱
種
子
，〖
一
切
種
〗
即
所
知
障
種
子
。〖
由
能
縛
二
人
〗

者
，
意
指
這
兩
類
種
子
能
夜
束
縛
兩
種
人
，
令
不
得
解
脫
。
煩
惱
障
種
子
主
要
是
束
縛
聲
聞
乘
，
使
他
們
不
能
夜
證

入
涅
槃
。
所
知
障
種
子
束
縛
大
乘
菩
薩
，
使
他
們
不
能
夜
獲
得
大
菩
提
。
兩
類
不
同
的
種
子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遍
患
。

大
乘
要
成
就
大
菩
提
，
如
果
受
到
一
切
種
子
（
即
所
知
障
種
子
）
所
束
縳
，
那
便
不
能
成
佛
了
。
佛
果
包
括
兩
方
面
，

一
是
大
涅
槃
，
一
是
大
菩
提
。
因
此
，
大
乘
人
兩
類
種
子
都
要
銷
毀
，
才
能
成
佛
。
換
言
之
，
大
乘
人
也
須
銷
毀
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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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
障
種
子
的
，
不
遍
此
頌
強
調
所
知
障
種
子
，
目
的
是
求
成
就
大
菩
提
的
智
慧
，
方
能
普
渡
眾
生
。 

【
頌
】
已
除
煩
惱
障
，
習
氣
未
蠲
除
，
此
謂
聲
聞
乘
，
餘
唯
佛
能
斷
。（
頌
四
） 

【
述
】
〖
已
除
煩
惱
障
〗
者
，
聲
聞
的
小
乘
人
已
滅
除
了
〖
煩
惱
障
〗
，
就
可
以
入
涅
槃
。
〖
習
氣
未
蠲
除
〗
者
，
夙

世
的
煩
惱
障
現
行
後
所
引
起
的
習
氣
卻
未
能
銷
毀
捨
棄
，
〖
蠲
〗
即
棄
也
。
習
氣
是
指
我
們
所
作
行
為
後
所
留
存
著

的
殘
餘
勢
用
。
〖
此
謂
聲
聞
乘
〗
，
表
示
此
屬
聲
聞
乘
的
情
況
。
〒
勝
鬘
經
〓
中
說
〖
如
來
藏
〗
是
心
性
本
淨
而
為
客

塵
所
染
，
煩
惱
障
種
子
所
引
起
的
習
氣
，
即
〒
勝
鬘
經
〓
所
說
的
〖
無
明
住
地
〗。
無
明
住
地
和
真
如
是
同
一
體
的
，

合
起
來
名
為
〖
如
來
藏
〗
。
甚
麼
是
習
氣
呢
？
比
喻
有
人
經
常
罵
人
，
即
使
他
沒
有
罵
人
時
的
樣
子
也
很
兇
惡
，
因

為
生
命
中
積
存
的
習
氣
影
響
了
一
個
人
的
性
情
表
現
，
即
使
在
沒
有
煩
惱
起
活
動
的
情
況
下
，
樣
貌
都
會
令
人
感
到

難
以
接
近
。
至
於
雪
姑
丂
友
的
故
事
中
，
為
甚
麼
雀
鳥
願
意
親
近
雪
姑
呢
？
因
為
她
的
煩
惱
與
嗔
心
不
起
，
沒
有
不

良
的
習
氣
，
相
貌
和
善
，
雀
鳥
自
然
會
親
近
她
。
我
們
所
見
的
羅
漢
像
大
多
是
形
貌
古
怪
，
沒
有
大
乘
佛
菩
薩
寬
容

大
度
的
樣
貌
，
這
是
因
為
小
乘
聖
者
仌
有
未
蠲
除
的
習
氣
。
相
對
而
言
，
〖
餘
唯
佛
能
斷
〗
，
〖
餘
〗
是
指
其
餘
二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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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習
氣
，
只
有
佛
才
能
完
全
斷
除
。
因
為
菩
薩
於
第
十
地
金
剛
喻
定
時
，
徹
底
地
將
一
切
習
氣
消
除
，
然
後
達
致
成

佛
的
圓
滿
德
性
。 

【
頌
】
若
彼
惑
雖
無
，
作
儀
如
有
惑
，
是
習
氣
前
生
，
若
除
便
異
此
。（
頌
五
） 

【
述
】
這
首
頌
解
釋
什
麼
是
習
氣
。
前
面
第
三
頌
表
示
三
乘
人
對
兩
種
障
取
向
不
同
，
下
文
強
調
了
為
甚
麼
小
乘
仌

有
習
氣
而
佛
則
完
全
捨
棄
習
氣
。
〖
若
彼
惑
雖
無
〗
者
，
〖
彼
〗
指
聲
聞
、
獨
覺
的
阿
羅
漢
。
〖
惑
〗
是
煩
惱
。
雖
然

二
乘
人
沒
有
了
煩
惱
，
卻
〖
作
儀
如
有
惑
〗，〖
作
儀
〗
是
日
常
行
為
表
現
出
來
的
儀
容
，
仌
然
受
到
習
氣
干
擾
，
所

以
不
能
圓
滿
莊
嚴
。
孔
子
於
〒
論
語
〓
中
說
：
〖
以
貌
取
人
，
失
諸
子
羽
。
〗
子
羽
本
是
君
子
，
但
樣
子
醜
陋
，
人

們
都
誤
以
為
他
是
奸
惡
之
徒
，
因
為
他
有
習
氣
存
在
。
孔
子
感
嘆
人
們
不
應
執
著
別
人
的
樣
貌
。
相
貌
會
受
到
習
氣

的
影
響
，
這
是
事
實
。
當
我
們
生
氣
或
受
到
挫
折
的
時
候
，
從
自
己
心
靈
中
會
有
跡
象
顯
示
出
來
。
所
謂
〖
是
習
氣

前
生
〗
者
，
〖
前
生
〗
是
指
之
前
曾
有
煩
惱
的
生
起
，
雖
然
現
在
沒
有
煩
惱
現
行
，
但
以
前
出
現
遍
的
痕
跡
並
沒
有

被
消
毀
。
怎
樣
才
可
以
滅
除
呢
？
修
定
就
可
滅
除
習
氣
。〖
若
除
便
異
此
〗，
如
果
去
除
了
習
氣
，
在
作
儀
上
沒
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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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氣
干
擾
，
就
像
佛
一
般
莊
嚴
。
所
以
佛
有
三
十
二
種
大
人
相
及
兪
十
種
隨
形
好
，
阿
羅
漢
就
沒
有
了
。
這
是
大
小

乘
於
修
行
上
的
不
同
效
果
。
小
乘
人
仌
受
習
氣
的
影
響
，
大
乘
人
則
完
全
消
除
了
習
氣
而
止
於
至
善
。 

 

丙
二 

 

論
釋
〖
求
脫
者
〗 

 

【
論
】
釋
曰
：
此
之
四
頌
釋
求
解
脫
者
：
謂
於
聲
聞
乘
等
有
差
別
故
，
於
三
乘
中
，
心
樂
解
脫
，
名
求
解
脫
。 

【
述
】
世
親
總
括
地
說
：
〖
此
之
四
頌
釋
求
解
脫
者
〗
，
這
四
句
頌
解
釋
了
〖
求
解
脫
者
〗
這
四
個
字
。
〖
謂
於
聲
聞

乘
等
有
差
別
故
〗，
聲
聞
乘
、
緣
覺
乘
、
菩
薩
乘
等
三
乘
求
解
脫
是
各
有
不
同
的
，〖
差
別
〗
即
有
不
同
的
意
思
。〖
於

三
乘
中
，
心
樂
解
脫
，
名
求
解
脫
〗，
於
三
乘
人
中
，
內
心
希
求
解
脫
，
這
就
名
為
〖
求
解
脫
〗
。 

【
論
】
云
何
解
脫
？
二
種
障
全
除
，
斯
名
為
解
脫
。
何
者
是
二
障
？
除
之
名
脫
。
應
知
執
受
識
，
是
二
障
體
性
，

識
者
即
是
阿
賴
耶
識
，
執
受
者
是
依
止
義
，
謂
是
煩
惱
、
所
知
二
障
體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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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云
何
解
脫
〗
？
甚
麼
是
〖
解
脫
〗
呢
？
頌
文
說
〖
二
種
障
全
除
，
斯
名
為
解
脫
〗
。
〖
解
脫
〗
就
是
求
除
二

障
。〖
何
者
是
二
障
？
除
之
名
脫
〗，
二
障
是
那
兩
種
障
呢
？
怎
樣
把
二
障
去
除
而
得
名
之
為
〖
解
脫
〗
呢
？
以
下
是

世
親
的
解
答
：
〖
應
知
執
受
識
，
是
二
障
體
性
〗
。
〖
執
受
識
〗
是
煩
惱
、
所
知
〖
二
障
〗
的
〖
體
性
〗
。
〖
執
受
識
〗

是
甚
麼
？
〖
識
者
即
是
阿
賴
耶
識
〗
，
〖
阿
賴
耶
識
〗
又
名
〖
種
子
識
〗
，
〖
執
受
者
是
依
止
義
〗
，
賴
耶
之
所
以
有
執

受
的
意
義
，
是
由
於
它
攝
持
一
切
種
子
、
根
身
、
器
世
界
，
而
二
種
障
是
〖
依
止
〗
阿
賴
耶
識
而
存
在
。
〖
止
〗
就

是
〖
住
〗
的
意
思
，
為
甚
麼
二
障
會
依
阿
賴
耶
識
而
存
在
呢
？
〖
謂
是
煩
惱
、
所
知
二
障
體
性
〗
，
二
障
的
體
性
就

是
賴
耶
所
含
藏
的
煩
惱
障
和
所
知
障
種
子
。
這
樣
解
釋
仌
不
夜
清
楚
，
因
為
種
子
學
說
在
世
親
菩
薩
的
時
代
，
仌
未

完
備
，
還
要
有
待
後
來
的
安
慧
、
陳
那
、
護
法
等
十
大
論
師
加
以
發
展
才
算
完
備
，
所
以
本
論
並
沒
有
詳
細
講
述
。 

【
論
】
此
復
云
何
？
惑
種
即
是
煩
惱
障
自
性
，
一
切
種
即
是
所
知
障
自
性
。
又
一
切
種
者
，
即
是
二
障
種
子
，

能
縛
二
人
。
煩
惱
障
種
子
能
縛
聲
聞
，
一
切
種
子
能
縛
菩
薩
，
由
與
聲
聞
、
菩
薩
為
繫
縛
故
。
云
何
此
二
解
脫

差
別
？
謂
聲
聞
人
習
氣
未
除
，
斷
煩
惱
障
而
證
解
脫
，
唯
佛
世
尊
能
總
除
故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一
二   

頁 

【
述
】
〖
此
復
云
何
〗
？
意
思
是
問
〖
二
障
〗
是
甚
麼
？
其
中
之
一
的
〖
惑
種
即
是
煩
惱
障
自
性
〗
。
〖
惑
種
〗
即
是

以
〖
煩
惱
障
〗
為
體
性
的
種
子
，
另
一
種
是
〖
一
切
種
即
是
所
知
障
自
性
〗，〖
一
切
種
〗
即
是
以
〖
所
知
障
〗
為
體

性
的
種
子
。
〖
自
性
〗
即
是
〖
體
性
〗
。
有
人
這
樣
解
釋
，
〖
一
切
種
〗
即
是
二
障
種
子
，
因
為
小
乘
人
破
〖
惑
種
〗

（
煩
惱
障
種
）；
大
乘
人
破
〖
一
切
種
〗，
破
〖
一
切
種
〗
即
須
消
滅
〖
惑
種
〗
和
〖
所
知
障
種
〗。
所
以
〖
一
切
種
〗

包
括
兩
類
種
子
，
是
二
障
種
子
的
總
名
。
〖
煩
惱
障
種
子
能
縛
聲
聞
；
一
切
種
子
能
縛
菩
薩
〗
，
〖
煩
惱
障
種
〗
能
夜

繫
縳
聲
聞
乘
的
人
；
而
〖
一
切
種
〗，
包
括
〖
所
知
障
種
〗
及
〖
煩
惱
障
種
〗，
能
繫
縳
菩
薩
，
使
菩
薩
不
能
成
就
大

涅
槃
和
大
菩
提
。
〖
由
與
聲
聞
、
菩
薩
為
繫
縳
故
〗
，
所
以
說
為
〖
能
縳
二
人
〗
。
為
甚
麼
不
與
佛
為
繫
縳
呢
？
因
為

佛
在
第
十
地
金
剛
喻
定
的
時
候
，
已
經
完
全
銷
毀
了
二
障
種
子
而
得
解
脫
。
未
成
佛
的
修
行
人
名
為
菩
薩
，
是
佛
的

前
身
，
所
以
〖
一
切
種
〗
只
是
繫
縳
菩
薩
，
而
不
會
繫
縳
佛
的
。
〖
云
何
此
二
解
脫
差
別
？
謂
聲
聞
人
習
氣
未
除
，

斷
煩
惱
障
而
證
解
脫
，
唯
佛
世
尊
能
總
除
故
〗
，
大
小
乘
兩
種
解
脫
有
甚
麼
不
同
？
聲
聞
人
斷
〖
煩
惱
障
〗
證
得
解

脫
而
習
氣
未
永
除
，
只
有
佛
世
尊
能
夜
全
部
斷
除
〖
煩
惱
〗
及
〖
所
知
〗
二
障
，
且
能
永
遠
消
除
習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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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云
何
習
氣
？
彼
惑
雖
無
，
所
作
形
儀
，
如
有
惑
者
，
是
名
習
氣
。
此
中
應
言
：
若
惑
雖
無
，
仙
彼
作
相

如
有
惑
者
，
此
言
作
儀
如
有
惑
者
，
即
是
於
因
說
果
名
故
。 

【
述
】
接
下
來
又
問
：〖
云
何
習
氣
〗
？
第
三
首
頌
的
上
半
頌
說
〖
已
除
煩
惱
障
，
習
氣
未
蠲
除
〗。
這
裏
世
親
菩
薩

解
釋
甚
麼
是
習
氣
。〖
彼
惑
雖
無
〗，
是
說
〖
煩
惱
障
〗
種
子
雖
然
銷
毀
了
，
但
仌
未
消
除
的
煩
惱
〖
習
氣
〗，〖
所
作

形
儀
〗
，
令
阿
羅
漢
顯
現
出
來
的
行
為
儀
容
，
〖
如
有
惑
者
〗
，
卻
好
像
仌
有
煩
惱
的
模
樣
，
〖
是
名
習
氣
〗
，
這
就
名

為
〖
習
氣
〗。〖
於
因
說
果
名
〗，〖
習
氣
〗
這
一
名
詞
，
是
於
〖
因
〗
說
〖
果
〗，
為
甚
麼
？
因
為
習
氣
是
〖
因
〗，
變

現
出
不
莊
嚴
的
儀
容
是
〖
果
〗
。
一
個
人
的
心
理
現
象
如
果
有
〖
習
氣
〗
干
擾
，
容
貌
便
表
現
出
不
夜
莊
嚴
圓
滿
。

佛
是
圓
滿
的
、
無
可
批
評
的
，
因
為
他
已
修
到
圓
滿
的
境
界
，
猶
於
〒
論
語
〓
所
說
的
〖
止
於
至
善
〗
。
佛
的
圓
滿

從
兩
方
面
得
知
，
即
觀
佛
的
相
（
儀
容
）
及
佛
的
德
（
功
德
）
，
相
比
之
下
，
小
乘
便
比
不
上
大
乘
了
。 

【
論
】
彼
謂
聲
聞
、
獨
覺
，
未
知
此
是
誰
之
習
氣
？
謂
是
前
生
所
有
串
習
之
事
，
尚
有
餘
氣
，
今
雖
惑
盡
，
所

為
相
狀
似
染
形
儀
，
名
為
習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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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彼
謂
聲
聞
、
獨
覺
〗，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文
比
無
著
的
頌
文
多
了
一
些
內
容
，
不
僅
說
〖
聲
聞
乘
〗，〖
獨
覺
乘
〗

亦
一
樣
。
〖
煩
惱
障
〗
的
〖
種
子
〗
雖
除
去
，
但
〖
煩
惱
障
〗
的
〖
習
氣
〗
卻
未
清
除
。〖
未
知
此
是
誰
之
習
氣
〗，

這
是
問
究
竟
是
那
些
人
的
〖
習
氣
〗
？
釋
文
沒
有
解
釋
〖
餘
唯
佛
能
斷
〗
這
一
句
。
〖
謂
是
前
生
所
有
串
習
之
事
，

尚
有
餘
氣
〗，
〖
前
生
〗
即
是
未
成
阿
羅
漢
之
前
，〖
串
習
之
事
〗
是
經
常
做
的
事
，
這
些
串
習
的
事
於
生
起
了
煩
惱

之
後
，
所
留
下
的
〖
習
氣
〗
尚
在
。〖
今
雖
惑
盡
〗，
現
在
那
些
煩
惱
雖
銷
毀
了
，〖
所
為
相
狀
似
染
形
儀
〗，
但
是
儀

容
上
仌
有
以
前
煩
惱
生
起
時
候
相
似
的
相
狀
，
因
此
〖
名
為
習
氣
〗。 

【
論
】
若
能
除
斷
，
與
此
不
同
，
應
云
：
若
彼
習
皆
無
，
不
作
儀
如
惑
。 

【
述
】
釋
文
沒
有
論
及
佛
，
但
暗
示
：〖
若
能
除
斷
〗，
若
果
能
斷
除
這
些
習
氣
，
包
括
須
去
除
〖
惑
種
〗、〖
惑
習
氣
〗
、

〖
一
切
種
〗
、
〖
一
切
種
習
氣
〗
。
這
就
〖
與
此
不
同
〗
了
，
即
與
那
些
阿
羅
漢
及
辟
支
佛
不
同
了
。
又
佛
能
得
三
十

二
種
大
人
相
及
兪
十
種
隨
形
好
，
不
會
再
顯
現
以
前
起
煩
惱
時
的
相
狀
，
整
個
面
貌
變
得
雍
容
舒
泰
，
使
人
願
意
親

近
。〖
應
云
：
若
彼
習
皆
無
，
不
作
儀
如
惑
〗，
如
果
所
有
〖
習
氣
〗
都
除
盡
，
就
不
會
表
現
出
好
像
有
煩
惱
的
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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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論
中
世
親
菩
薩
已
解
釋
了
第
一
〖
意
樂
門
〗
全
部
四
首
頌
的
意
義
，
但
沒
有
解
釋
第
三
首
頌
的
最
後
一
句
：〖
餘

唯
佛
能
斷
〗。
對
此
，
呂
澂
先
生
有
所
補
充
解
釋
。 

 

丙
三 

 

析
〖
解
脫
〗
義
（
分
三
） 

丁
一 

解
〖
三
乘
樂
脫
〗
、
丁
二 

解
〖
二
障
〗
、
丁
三 

解
〖
轉
依
〗 

 
 

丁
一 

 

解
〖
三
乘
樂
脫
〗 

 

【
解
】
習
定
意
樂
在
於
求
解
脫
，
而
瑜
伽
定
學
大
小
相
共
，
故
此
中
云
「
三
乘
樂
脫
」
也
。 

【
述
】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習
定
〗
的
目
的
，
此
即
〖
習
定
意
樂
在
於
求
解
脫
〗，〖
意
〗
即
心
，〖
樂
〗
即
喜
愛
。〖
而

瑜
伽
定
學
大
小
相
共
〗，
修
瑜
伽
定
學
，
大
乘
與
小
乘
是
相
同
的
。
大
家
同
樣
為
〖
求
解
脫
〗。
〖
故
此
中
云
〘
三
乘

樂
脫
〙
也
〗，
這
是
指
第
一
頌
的
：〖
於
三
乘
樂
脫
，
名
求
解
脫
人
〗。
三
乘
人
的
目
標
都
是
〖
求
解
脫
〗，
但
〖
解
脫
〗

的
最
終
目
標
卻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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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解
脫
意
謂
離
障
。
有
情
以
心
為
主
，
是
心
於
所
知
事
不
能
如
理
如
量
，
如
有
縳
之
者
，
以
致
不
能
充
量

盡
用
，
是
即
為
障
。 

【
述
】
以
下
是
解
釋
〖
求
解
脫
〗
的
意
義
。〖
解
脫
意
謂
離
障
〗，
〖
解
脫
〗
是
離
開
障
礙
。〖
有
情
以
心
為
主
〗，
〖
有

情
〗
只
是
假
設
而
已
，
實
際
上
是
心
去
〖
求
解
脫
〗
，
以
心
作
為
人
生
的
主
宰
，
但
不
是
有
實
在
的
主
宰
，
因
為
心

亦
是
緣
起
法
。〖
是
心
於
所
知
事
不
能
如
理
如
量
，
如
有
縳
之
者
〗，
此
心
好
像
有
東
西
束
縳
著
。
甚
麼
是
〖
如
理
如

量
〗
呢
？
我
們
證
真
如
是
〖
如
理
〗，
我
們
想
辦
法
普
渡
眾
生
就
是
〖
如
量
〗。〖
如
理
〗
是
真
確
的
；〖
如
量
〗
是
徹

底
的
。
如
果
我
們
對
所
知
的
事
知
道
得
不
真
確
，
又
不
徹
底
的
話
，
就
會
被
一
些
力
量
束
縳
著
，〖
是
即
為
障
〗，
這

就
顯
得
不
自
在
，〖
以
致
不
能
充
量
盡
用
〗，
遂
不
能
把
本
有
的
功
能
盡
量
地
發
揮
。
呂
澂
先
生
引
用
了
孟
子
所
說
的

〖
充
量
而
用
〗
的
意
思
來
解
釋
。
孟
子
的
〖
充
實
之
謂
美
〗
不
是
指
美
麗
而
是
指
美
好
的
意
思
。
其
意
是
說
充
量
盡

用
才
是
美
，
把
自
己
的
天
賦
本
能
盡
量
發
揮
。
如
果
心
中
悲
憫
所
有
眾
生
，
那
就
如
其
量
去
顯
現
悲
憫
之
情
。
如
果

我
們
不
能
夜
做
得
到
，
那
是
因
為
我
們
有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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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二 

 
解
〖
二
障
〗 

 

【
解
】
此
有
二
種
，
即
煩
惱
、
所
知
。
而
為
障
之
本
源
者
，
則
在
能
持
二
障
之
執
受
識
，
此
即
心
識
深
處
之
賴

耶
也
。 

【
述
】〖
求
解
脫
〗
就
是
要
離
縳
，
甚
麼
是
縳
呢
？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縳
〗
的
意
義
。〖
此
有
二
種
，
即
煩
惱
、
所
知
〗
，

束
縛
有
兩
大
類
：
一
是
〖
煩
惱
障
〗
的
縳
，
二
是
〖
所
知
障
〗
的
縳
。
至
於
〖
障
〗
的
本
源
：〖
而
為
障
之
本
源
者
，

則
在
能
持
二
障
之
執
受
識
〗，
此
二
障
依
止
根
本
識
，
〖
此
即
心
識
深
處
之
賴
耶
也
〗
，
這
就
是
我
們
深
層
心
識
中
的

〖
阿
賴
耶
識
〗
。
阿
賴
耶
識
很
深
細
，
一
切
種
子
好
像
瀑
流
一
樣
。
粗
顯
的
是
前
公
識
，
一
般
人
無
法
分
辨
二
者
。 

【
解
】
二
障
種
、
習
，
為
賴
耶
所
任
持
，
而
後
勢
力
難
摧
，
成
為
吾
心
之
真
蔽
障
。
此
亦
如
外
種
有
所
依
能
持

之
地
性
，
乃
得
發
生
作
用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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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二
障
種
、
習
，
為
阿
賴
耶
所
任
持
〗，
煩
惱
障
和
所
知
障
不
僅
是
指
種
子
，
而
且
包
括
習
氣
，
都
是
被
賴
耶

所
攝
持
住
。
〖
種
子
〗
即
是
基
本
功
能
，
這
些
功
能
現
行
之
後
就
引
伸
出
遺
留
的
〖
習
氣
〗
或
痕
跡
，
在
相
互
作
用

之
下
，
為
患
更
劇
。
例
如
我
們
一
旦
罵
遍
人
，
就
很
容
易
會
再
次
罵
人
，
因
為
〖
習
氣
〗
使
心
火
更
盛
。
相
双
，
如

果
很
少
發
脾
氣
的
話
，
想
發
脾
氣
也
不
容
易
，
因
為
沒
有
發
脾
氣
的
習
慣
。
〖
二
障
種
子
〗
和
〖
習
氣
〗
都
是
由
阿

賴
耶
識
所
任
持
的
。〖
而
後
勢
力
難
摧
〗，〖
勢
力
〗
是
指
〖
習
氣
〗，
它
是
很
難
被
摧
毀
的
。
壓
伏
種
子
比
較
容
易
，

譬
如
我
們
很
容
易
有
憎
恨
心
，
但
可
以
用
各
種
方
法
令
自
己
開
心
，
使
憎
恨
心
不
起
，
那
就
是
暫
伏
。
亦
可
以
修
慈

悲
觀
，
使
它
不
起
，
但
若
要
將
那
些
潛
在
的
功
能
鏟
除
就
很
困
難
了
。
見
道
時
後
天
的
習
氣
功
能
可
以
被
完
全
銷
毀
，

但
先
天
的
習
氣
還
潛
伏
在
阿
賴
耶
識
內
，
繼
續
干
擾
心
靈
，
影
響
著
儀
容
的
表
現
。
〖
而
後
勢
力
〗
的
〖
勢
力
〗
也

可
以
解
作
〖
阿
賴
耶
識
〗，
指
阿
賴
耶
識
的
有
漏
雜
染
勢
力
很
難
被
摧
毀
，〖
成
為
吾
心
之
真
蔽
障
〗，〖
心
〗
即
無
漏

智
，〖
二
障
習
氣
〗
成
為
無
漏
心
智
的
障
蔽
。
〖
此
亦
如
外
種
有
所
依
能
持
之
地
性
，
乃
得
發
生
作
用
也
〗，
〖
外
種
〗

依
地
而
生
長
，
譬
如
種
花
生
的
種
子
，
那
花
生
種
依
地
的
特
性
得
以
生
長
結
果
，
而
地
則
任
持
花
生
的
種
，
如
果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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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所
依
能
持
〗
的
地
，
種
子
便
不
能
生
長
。
同
樣
〖
阿
賴
耶
識
〗
是
〖
煩
惱
障
種
〗
和
〖
所
知
障
種
〗
的
所
依
，

如
果
沒
有
阿
賴
耶
攝
持
種
子
，
則
煩
惱
障
種
子
、
所
知
障
種
子
和
習
氣
就
會
完
全
散
失
了
。
所
以
最
後
還
是
關
係
到

識
的
本
身
，
因
為
阿
賴
耶
於
最
後
成
佛
時
會
被
摧
毀
，
其
時
便
名
為
〖
轉
依
〗
，
那
時
生
命
就
達
致
圓
滿
了
。
沒
有

了
〖
所
依
〗
，
那
些
〖
二
障
種
子
〗
就
不
能
夜
作
惡
，
也
不
能
夜
生
長
，
亦
即
是
被
銷
毀
了
的
意
思
。
文
中
的
阿
賴

耶
識
是
應
作
這
樣
解
釋
的
。 

 

丁
三 

 

解
〖
轉
依
〗 

 

【
解
】
以
是
，
解
脫
必
賴
轉
依
，
使
其
不
復
執
持
，
則
種
、
習
自
歸
消
失
。 

【
述
】
〖
以
是
，
解
脫
必
賴
轉
依
〗，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要
求
得
到
〖
解
脫
〗
最
後
一
定
須
〖
轉
依
〗
，
即
〖
轉
識
成

智
〗
，
也
就
是
轉
捨
一
切
有
漏
種
子
，
將
有
漏
的
第
兪
〖
阿
賴
耶
識
〗
轉
成
〖
大
圓
鏡
智
〗
，
〖
末
那
識
〗
轉
成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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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性
智
〗
，
〖
第
公
識
〗
轉
成
〖
妙
觀
察
智
〗
，
〖
前
五
識
〗
轉
成
〖
成
所
作
智
〗
，
於
是
轉
得
大
涅
槃
及
大
菩
提
，
這

就
是
〖
轉
依
〗。
成
就
〖
轉
依
〗
即
是
〖
成
佛
〗，
這
是
最
後
的
目
標
。〖
使
其
不
復
執
持
〗，
因
為
阿
賴
耶
識
已
被
消

毀
，
不
再
執
持
著
有
漏
種
子
。
由
此
可
見
前
文
〖
而
後
勢
力
難
摧
〗
的
〖
後
〗
字
應
指
〖
阿
賴
耶
識
〗，〖
則
種
、
習

自
歸
消
失
〗，
那
麼
，〖
種
子
〗
與
〖
習
氣
〗
就
自
然
會
消
滅
了
。
阿
賴
耶
識
最
終
會
被
毀
滅
，
可
見
賴
耶
是
一
個
非

常
非
斷
的
假
體
，
並
不
是
靈
魂
或
主
體
的
意
思
，
否
則
永
遠
便
不
會
被
消
滅
掉
。
不
遍
俄
國
佛
學
大
家
如
徹
爾
巴
斯

基
（T

h
.S

tch
erb

atsk
y

）
在
他
的 “B

u
d
d

h
ist L

o
g

ic”

（〒
佛
家
邏
輯
〓）
中
卻
說
〖
賴
耶
〗
是
〖
掩
飾
下
的
靈
魂
〗
（a 

so
u

l in
 d

isg
u

ise

），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對
的
。 

【
解
】
是
義
僅
見
本
論
，
實
無
著
、
世
親
學
之
親
切
透
澈
處
，
或
即
所
以
為
教
授
者
也
。 

【
述
】
〖
是
義
僅
見
本
論
〗
，
這
些
講
定
學
的
義
理
在
別
的
作
品
裏
沒
有
提
及
，
只
有
在
本
論
中
才
有
講
述
。〖
實
無

著
、
世
親
學
之
親
切
透
澈
處
〗，〖
澈
〗
是
澈
底
的
意
思
。
所
以
本
論
就
名
為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而
不
稱
為
〖
公

門
定
論
〗，〖
或
即
所
以
為
教
授
者
也
〗，
或
是
為
了
特
顯
其
含
有
〖
教
授
〗
的
意
義
，〖
教
授
〗
就
是
有
次
第
地
講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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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又
二
障
中
，「
惑
種
」
即
煩
惱
障
，「
一
切
種
」
即
所
知
障
，
煩
惱
障
能
縛
聲
聞
乘
人
，
餘
煩
惱
習
及
所

知
障
能
縛
菩
薩
乘
人
。
障
縛
有
此
差
別
，
由
於
三
乘
人
用
心
之
量
有
不
同
。 

【
述
】
〖
又
二
障
中
，
惑
種
即
煩
惱
障
〗
，
呂
澂
指
出
頌
文
中
所
說
的
〖
惑
種
〗
，
即
〖
煩
惱
障
〗，
〖
一
切
種
即
所
知

障
〗，
〖
一
切
種
〗
即
〖
所
知
障
〗
。〖
煩
惱
障
能
縳
聲
聞
乘
人
，
餘
煩
惱
習
及
所
知
障
能
縳
菩
薩
乘
人
〗，
〖
煩
惱
障
〗

縛
聲
聞
乘
人
，
令
其
不
得
入
無
餘
依
涅
槃
，
而
〖
二
障
〗
縛
菩
薩
乘
人
，
令
其
不
得
成
佛
。〖
障
縳
有
此
差
別
〗，
此

段
是
講
述
〖
障
縳
〗
的
〖
差
別
〗
，
每
種
〖
障
〗
各
有
不
同
。〖
由
於
三
乘
人
用
心
之
量
有
不
同
〗
，
三
乘
〖
用
心
之

量
〗
有
所
差
別
，
皆
因
他
們
修
行
的
目
標
不
同
。
為
什
麼
〖
用
心
的
量
〗
有
不
同
呢
？
因
為
聲
聞
乘
用
心
的
量
只
是

求
去
除
煩
惱
之
垢
，
還
有
許
多
潛
在
功
能
未
用
，
而
即
使
不
用
亦
已
達
到
小
乘
人
〖
解
脫
〗
的
目
標
。
譬
如
我
們
用

電
腦
，
如
果
只
是
打
書
信
的
話
，
舊
的
電
腦
功
能
已
經
夜
用
，
就
用
不
著
最
新
的
電
腦
了
。
這
裏
說
三
乘
，
是
包
括

了
地
前
菩
薩
在
內
。 

【
解
】
佛
之
用
心
，
充
類
至
盡
，
故
一
切
種
、
習
，
皆
為
之
障
，
皆
應
除
遣
。
二
乘
人
但
盡
一
分
心
量
，
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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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二   

頁 

煩
惱
障
縛
，
而
遺
餘
分
，
以
不
用
處
不
覺
其
有
縛
也
。 

【
述
】
〖
佛
之
用
心
〗
，
指
佛
的
大
德
大
用
，
四
智
兹
備
。
所
謂
〖
四
智
〗
，
即
〖
大
圓
鏡
智
〗
、
〖
平
等
性
智
〗
、
〖
妙

觀
察
智
〗、〖
成
所
作
智
〗。〖
充
類
至
盡
〗，
佛
於
各
類
智
慧
皆
能
如
理
如
量
地
發
揮
。〖
故
一
切
種
、
習
，
皆
為
之
障
，

皆
應
除
遣
〗，
因
此
不
受
一
切
〖
有
漏
種
子
〗
與
〖
習
氣
〗
的
束
縛
或
干
擾
，
除
去
所
有
障
蔽
，
真
正
達
到
自
由
離

繫
。〖
二
乘
人
但
盡
一
分
心
量
，
故
除
煩
惱
障
縛
〗，
聲
聞
乘
人
不
求
成
佛
，
只
求
入
滅
，
故
只
需
用
一
分
的
心
量
斷

〖
煩
惱
障
縛
〗
，
〖
而
遺
餘
分
，
以
不
用
處
不
覺
其
有
縛
也
〗
，
尚
有
其
餘
的
〖
所
知
障
〗
未
盡
除
，
以
不
須
求
四
智

的
大
用
，
故
〖
所
知
障
〗
不
會
構
成
〖
解
脫
〗
的
障
礙
。 

【
解
】
人
習
氣
者
，
二
障
之
餘
勢
，
二
障
種
子
斷
已
，
猶
存
餘
勢
，
如
轉
輪
驟
止
，
猶
餘
旋
轉
。
真
正
解
脫
即

須
并
此
習
氣
盡
離
之
，
此
唯
佛
之
境
界
，
不
可
語
於
三
乘
人
矣
。 

【
述
】〖
人
習
氣
者
，
二
障
之
餘
勢
〗，
所
謂
〖
習
氣
〗，
是
二
障
現
行
後
所
遺
留
的
餘
勢
力
，〖
二
障
種
子
斷
已
，
猶

存
餘
勢
〗，
其
意
是
即
使
〖
種
子
〗
永
斷
，
此
勢
力
仌
存
，
即
〒
勝
鬘
經
〓
所
說
的
〖
無
明
住
地
〗。〖
如
轉
輪
驟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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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頁 

猶
餘
旋
轉
〗
，
如
推
動
車
輪
，
放
手
後
輪
子
仌
會
向
前
轉
動
，
這
就
是
〖
餘
勢
〗
。
〖
真
正
解
脫
即
須
并
此
習
氣
盡
離

之
，
此
唯
佛
之
境
界
，
不
可
語
於
三
乘
人
矣
〗，
三
乘
人
包
括
二
乘
與
菩
薩
，
唯
有
佛
才
能
完
全
去
除
〖
餘
勢
習
氣
〗
，

達
到
真
正
離
繫
的
〖
解
脫
〗，
這
是
三
乘
人
所
不
能
測
知
的
圓
滿
境
界
。 

【
解
】
如
是
解
脫
意
樂
為
習
定
之
根
本
，
全
出
於
一
己
深
心
之
感
動
，
列
為
初
門
。 

【
述
】
所
謂
〖
如
是
解
脫
意
樂
為
習
定
之
根
本
，
全
出
於
一
己
深
心
之
感
動
，
列
為
初
門
〗
者
，
意
指
〖
希
求
解
脫
〗

是
修
習
禪
定
的
主
要
目
的
，
完
全
是
發
自
內
心
真
誠
的
意
願
，
因
此
安
排
在
公
門
中
的
第
一
門
。
這
門
很
重
要
，
指

出
〖
習
定
〗
的
根
本
方
向
，
有
正
確
的
目
標
才
不
致
於
〖
習
定
〗
中
出
錯
。 

 

乙
二 

 

依
處
門
（
分
三
） 

丙
一 

解
〖
依
處
〗
謂
〖
積
集
〗、
丙
二 

頌
標
〖
積
集
〗
四
事
、
丙
三 

別
釋
四
事 

丙
一 

 

解
〖
依
處
〗
謂
〖
積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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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四   

頁 

【
解
】
第
二
門
是
依
處
，
謂
積
集
資
糧
，
即
修
行
之
所
憑
藉
者
。
此
從
素
養
而
來
，
非
旦
夕
可
致
，
故
稱
積
集

（
所
積
即
修
之
資
糧
）。 

【
述
】
在
公
門
中
，
〖
第
二
門
是
依
處
〗
，
這
一
節
是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依
處
門
〗
的
意
義
。
〖
謂
積
集
資
糧
〗
的
內

容
是
關
於
如
何
積
集
資
糧
，
所
以
本
論
首
頌
中
的
〖
積
集
〗
是
指
第
二
門
。
為
甚
麼
〖
依
處
〗
的
內
容
是
〖
積
集
資

糧
〗
呢
？
此
〖
即
修
行
之
所
憑
藉
者
〗。〖
憑
藉
〗
即
〖
依
〗
之
意
，
謂
修
行
時
須
有
依
靠
才
行
，
如
果
無
所
依
靠
，

修
行
便
很
困
難
，
也
就
說
不
上
是
修
佛
法
了
，
因
此
一
定
要
有
憑
藉
。
〖
憑
藉
〗
就
是
藉
賴
、
依
賴
，
是
為
〖
依
〗

字
的
解
釋
。
地
方
是
〖
處
〗，〖
憑
藉
〗
是
〖
依
〗，〖
依
處
〗
就
是
所
憑
藉
的
地
方
。〖
者
〗
字
就
是
〖
處
〗，
意
指
修

行
所
〖
憑
藉
〗
的
條
件
。
再
者
，〖
依
處
〗
是
從
何
而
來
？
是
否
想
有
〖
依
處
〗
便
立
即
有
〖
依
處
〗
？
不
是
的
。〖
此

從
素
養
而
來
〗
，
〖
素
養
〗
須
很
長
時
間
去
修
養
積
集
而
得
來
，
所
以
說
〖
非
旦
夕
可
致
〗
，
並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可
以

達
到
。
一
個
完
全
不
懂
佛
法
的
人
去
修
禪
定
是
沒
有
用
處
的
。
沒
有
依
處
就
好
像
在
沙
漠
上
建
築
大
廈
一
樣
，
缺
乏

根
基
。
在
未
學
禪
定
之
前
第
一
件
事
先
需
種
植
善
根
，
而
種
植
善
根
首
要
明
白
佛
法
。
如
果
連
佛
法
都
不
理
解
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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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五   

頁 

能
夜
修
習
禪
定
的
。
要
經
遍
長
時
間
學
習
佛
法
的
積
集
，
以
至
學
上
丂
至
兪
年
也
只
是
很
膚
淺
的
知
見
而
已
。
因
為

不
是
旦
夕
可
得
而
是
依
素
養
而
來
，
所
以
〖
故
稱
積
集
〗。
知
識
是
慢
慢
累
積
得
來
，
非
一
蹴
即
至
的
。〖
依
處
〗
的

內
容
是
〖
積
集
資
糧
〗
，
〖
積
集
〗
就
是
〖
所
積
即
修
之
資
糧
〗
，
是
〖
積
集
〗
修
習
止
觀
的
〖
資
糧
〗
。
〖
資
糧
〗
是

資
養
生
命
的
糧
食
。
正
如
我
們
沒
有
〖
資
糧
〗
就
不
能
夜
生
活
，
同
一
道
理
，
沒
有
〖
資
糧
〗
也
不
夜
資
格
修
習
禪

定
，
因
為
坐
禪
出
毛
病
的
時
候
不
能
自
救
，
便
會
導
致
神
經
錯
亂
。
這
樣
修
定
不
但
無
益
，
双
而
有
害
。
所
以
，
習

定
首
先
須
有
一
個
〖
依
處
〗，
有
所
〖
積
集
〗
，
意
指
〖
積
集
〗
修
止
觀
所
應
具
有
之
條
件
。 

 

丙
二 

 

頌
標
〖
積
集
〗
四
事 

 

【
解
】
此
有
二
頌
，
依
據
經
說
，
略
明
四
義
。
頌
曰
： 

種
植
諸
善
根
，
無
疑
，
除
熱
惱
，
於
法
流
清
淨
，
是
名
為
積
集
。（
頌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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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公   

頁 

能
持
，
樂
聽
法
，
善
除
其
二
見
，
但
聞
心
喜
足
，
是
四
事
應
知
。（
頌
七
） 

【
述
】〖
此
有
二
頌
，
依
據
經
說
〗，
謂
本
論
依
據
佛
經
中
有
關
止
觀
的
文
意
構
成
兩
首
頌
。〖
略
明
四
義
〗，
其
作
用

是
簡
要
解
釋
〖
積
集
〗
的
四
種
義
理
。
第
一
頌
說
：
第
一
〖
資
糧
〗
是
〖
種
植
諸
善
根
〗；
第
二
是
〖
無
疑
〗，
沒
有

疑
惑
；
第
三
是
〖
除
熱
惱
〗，
除
去
剌
激
心
靈
、
使
你
熱
惱
的
事
情
；
第
四
是
〖
於
法
流
清
淨
〗，
對
佛
陀
的
教
法
，

即
諸
法
之
流
要
清
淨
地
掌
握
。
這
四
種
義
理
總
合
起
來
，
名
為
〖
積
集
〗。
接
下
來
的
第
二
首
頌
是
解
前
一
首
頌
的
，

頌
文
的
〖
能
持
〗，
指
能
受
持
正
法
，
就
是
種
植
善
根
；〖
樂
聽
法
〗
是
能
夜
樂
於
聽
法
，
聽
法
多
了
就
沒
有
疑
惑
；

〖
善
除
其
二
見
〗
是
要
去
除
兩
種
邪
見
，
其
中
一
種
是
〖
欲
令
他
知
見
〗，
即
希
望
別
人
覺
得
自
己
很
能
幹
，
有
成

就
；
第
二
是
〖
自
起
高
舉
見
〗，
自
己
說
自
己
如
何
了
得
而
起
驕
傲
心
；
這
些
邪
見
要
清
除
掉
。
這
是
解
前
頌
所
說

的
〖
除
熱
惱
〗。〖
但
聞
心
喜
足
〗，〖
但
〗
字
不
是
連
接
詞
，
此
處
作
副
詞
用
，
是
描
述
〖
聞
〗
字
，
即
僅
僅
聽
聞
了

少
許
佛
法
就
心
滿
意
足
，
這
種
態
度
必
須
除
去
。〖
善
除
其
二
見
〗
中
的
〖
除
〗
字
，
是
由
上
句
的
〖
除
二
見
〗
接

下
來
說
，
意
謂
也
要
〖
除
〗
去
〖
但
聞
心
喜
足
〗。
其
意
是
應
該
〖
善
除
二
見
〗
及
〖
善
除
但
聞
心
喜
足
〗。
〖
但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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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丂   

頁 

心
喜
足
〗
是
解
釋
〖
於
法
流
清
淨
〗，
如
果
有
少
許
成
就
便
滿
足
，
或
心
生
高
傲
，
便
不
能
有
突
破
和
進
步
，
這
便

稱
為
〖
法
流
不
清
淨
〗。
至
於
〖
是
四
事
應
知
〗，
這
四
事
是
〖
積
集
〗
的
內
容
，
修
禪
定
者
是
應
該
懂
得
的
。 

 

丙
三 

 

別
釋
四
事
（
分
四
） 

丁
一 

種
植
善
根
、
丁
二 

無
疑
、
丁
三 

除
熱
惱
、
丁
四 

於
法
流
清
淨 

丁
一 

 

種
植
善
根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解
】
此
中
四
義
，
一
者
種
植
善
根
，
如
經
所
說
，
先
應
修
習
多
聞
。
謂
於
佛
說
教
義
，
隨
順
多
聞
，
能
受
能

持
，
而
生
信
樂
。
契
會
於
理
，
心
地
朗
然
，
是
即
植
種
善
根
，
名
為
淨
信
。
一
切
善
法
，
由
以
增
長
。 

【
述
】
〖
此
中
四
義
〗，
上
述
〖
積
集
〗
的
四
義
，
〖
一
者
種
植
善
根
〗，
種
植
善
的
種
子
，
培
養
善
根
。〖
根
〗
者
，

因
也
。
善
根
是
好
的
因
。〖
如
經
所
說
〗，
依
經
教
所
講
，〖
先
應
修
習
多
聞
〗，
首
先
要
學
習
佛
理
，
積
集
善
根
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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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兪   

頁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作
意
〗
是
思
維
的
意
思
，
須
要
多
讀
佛
經
，
對
佛
經
的
內
容
，
依
照
理
性
的
思
維
，
清
楚

明
確
地
了
解
與
判
斷
。
如
佛
說
〖
無
我
〗，
〖
無
〗
只
是
方
便
的
說
法
，
〖
我
〗
實
質
上
只
是
五
蘊
假
體
，
但
假
說
是

行
為
的
主
體
，
或
道
德
的
主
體
，
這
樣
解
說
就
很
清
楚
了
。
如
果
定
中
誤
解
了
佛
理
就
很
糟
，
錯
誤
的
知
識
令
人
泥

足
深
陷
，
我
們
起
心
動
念
都
會
熏
習
成
種
子
，
起
心
動
念
愈
多
則
熏
習
愈
深
，
影
響
愈
遠
，
妄
見
就
加
深
了
。
故
此

多
聞
熏
習
才
可
以
如
理
作
意
。〖
謂
於
佛
說
教
義
，
隨
順
多
聞
〗，
隨
順
佛
經
的
內
容
，
多
些
接
觸
，
單
憑
這
些
還
不

足
夜
，
尚
應
〖
能
受
能
持
〗，〖
能
受
〗
是
如
果
是
真
理
，
你
應
該
接
受
，
不
僅
是
接
受
，
還
要
〖
能
持
〗。
因
為
〖
能

受
〗
道
理
只
是
在
知
性
理
解
的
層
面
上
，
繼
而
應
實
行
體
驗
，
便
是
〖
能
持
〗。
如
果
知
而
不
行
，
即
是
未
知
。
所

以
王
陽
明
主
張
〖
知
行
合
一
〗。
如
佛
經
說
不
可
殺
生
，
卻
偏
偏
去
殺
生
；
說
不
可
執
有
實
我
，
卻
偏
偏
說
有
真
我
，

這
樣
就
是
知
而
不
行
。
佛
教
的
知
識
在
自
己
生
命
中
自
發
出
來
的
就
名
為
〖
能
受
能
持
〗，
這
就
是
〖
信
實
〗，〖
信
〗

即
是
〖
實
〗
之
意
。
再
進
是
〖
而
生
信
樂
〗
，
信
了
之
後
還
覺
得
這
種
知
識
是
可
靠
的
，
使
自
己
開
心
的
，
信
而
可

樂
的
。
對
佛
的
知
識
由
知
而
行
而
樂
在
其
中
，
層
層
遞
進
，
由
聞
、
思
而
修
，
由
〖
知
〗
以
至
〖
行
〗，
這
是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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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次
的
受
持
實
行
。
實
踐
之
後
要
信
樂
，
產
生
喜
悅
之
心
，
一
旦
產
生
喜
悅
之
心
，
便
無
疲
厭
。
唯
識
宗
解
釋
〖
信
〗，

分
為
三
方
面
：
實
、
得
、
能
。
一
、
信
〖
實
〗，
即
信
真
理
。
如
透
遍
理
性
的
思
維
，
對
四
聖
諦
獲
得
確
實
如
此
的

理
解
，
那
麼
，
在
真
理
面
前
，
應
便
完
全
接
受
。
二
、
信
〖
得
〗，〖
得
〗
者
，〖
德
〗
也
。〖
得
〗
是
甚
麼
意
思
？
無

論
信
佛
也
好
，
信
法
也
好
，
信
僧
也
好
，
你
信
賴
佛
法
之
後
，
內
在
修
養
有
改
進
，
便
能
體
會
到
佛
法
的
好
處
，
內

心
有
如
獲
至
寶
的
感
覺
，
這
便
是
〖
得
〗。
三
、
信
〖
能
〗，
是
信
賴
自
己
能
夜
修
行
成
佛
，
修
行
可
以
得
到
解
脫
，

又
信
他
人
亦
可
透
遍
修
行
得
到
解
脫
，
可
以
成
佛
。
透
遍
勝
解
之
後
，
要
百
份
之
百
接
受
，
這
才
是
信
。〖
信
〗
的

相
双
是
〖
疑
〗，〖
疑
〗
是
不
行
的
，
禪
宗
說
〖
自
從
一
見
桃
花
後
，
及
至
如
今
更
不
疑
〗，
這
就
是
〖
信
〗。
詩
中
意

是
當
你
見
道
或
見
性
的
時
候
，
便
對
真
理
無
所
懷
疑
而
生
起
絕
對
的
〖
信
〗
。
這
就
是
〖
信
樂
〗
。〖
信
樂
〗
是
〖
契

會
於
理
，
心
地
朗
然
，
是
即
植
種
善
根
，
名
為
淨
信
〗。
〖
信
〗
有
邪
信
，
有
淨
信
。
〖
淨
信
〗
是
自
己
的
信
念
與
理

相
應
，〖
契
會
〗
即
相
應
，
所
了
解
的
內
容
與
真
理
相
應
，
這
就
是
〖
實
〗，
從
而
〖
心
地
朗
然
〗，
內
心
清
楚
明
瞭
。

〖
一
切
善
法
，
由
以
增
長
〗，
由
於
種
植
〖
善
根
〗，
多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所
以
〖
善
根
〗
得
以
〖
增
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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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論
釋 

 

【
論
】
釋
曰
，
此
之
二
頌
，
釋
積
集
義
。
如
經
中
說
，
此
人
先
應
修
習
多
聞
，
復
聽
正
法
，
諸
見
熱
惱
已
正
蠲

除
，
心
之
蓋
、
纏
，
能
正
降
伏
。
依
此
文
義
，
故
說
初
頌
。
云
何
積
集
所
有
善
根
？
謂
能
持
正
法
故
。
以
此
為

先
，
仙
其
信
等
善
法
增
故
。 

【
述
】〖
此
之
二
頌
〗，
這
兩
首
頌
文
，〖
釋
積
集
義
〗，
是
解
釋
上
述
積
集
四
事
的
意
義
。〖
如
經
中
說
〗，
佛
經
中
這

樣
說
：
〖
此
人
先
應
修
習
多
聞
，
復
聽
正
法
〗
，〖
此
人
〗
是
指
修
止
觀
的
人
，
首
先
習
定
者
應
該
多
聽
聞
經
教
，
並

要
重
複
多
次
地
聽
正
確
的
教
法
。〖
多
聞
正
法
〗
才
能
〖
積
聚
資
糧
〗。
然
後
第
二
是
〖
諸
見
熱
惱
已
正
蠲
除
〗，〖
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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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者
，
棄
也
，
將
所
有
引
致
心
靈
不
自
在
的
邪
見
完
全
去
除
。〖
心
之
蓋
、
纏
，
能
正
降
伏
〗
，〖
蓋
〗
是
五
蓋
，
〖
纏
〗

是
纏
縳
，
能
夜
兊
服
擺
脫
纏
繞
著
心
靈
中
的
煩
惱
。〖
依
此
文
義
，
故
說
初
頌
〗，
依
照
上
述
論
文
的
意
思
而
解
說
初

頌
的
〖
積
集
義
〗
有
四
方
面
：
一
、
種
植
善
根
，
二
、
無
疑
，
三
、
除
熱
惱
，
四
、
於
法
流
清
淨
。
〖
云
何
積
集
所

有
善
根
〗，
怎
樣
將
所
有
〖
善
根
〗
積
集
起
來
？
〖
謂
能
持
正
法
故
〗，
意
指
能
夜
把
真
正
的
教
法
清
清
楚
楚
地
掌
握
，

〖
以
此
為
先
〗，
此
指
以
掌
握
教
法
作
為
先
決
條
件
，〖
令
其
信
等
善
法
增
故
〗，
令
得
信
、
慚
、
愧
、
無
貪
、
無
嗔
、

無
痴
、
輕
安
、
不
放
逸
、
行
捨
、
不
害
等
善
法
增
長
。
此
即
十
一
種
善
心
所
。
勤
做
善
事
，
勤
做
合
理
的
行
為
，
名

為
〖
精
進
〗。
勤
力
做
壞
事
，
放
縱
自
己
就
名
為
〖
放
逸
〗。〖
不
放
逸
〗
是
不
做
壞
事
。〖
行
捨
〗
是
心
平
等
性
，
心

正
直
性
，
對
所
有
人
無
分
彼
此
，
故
名
為
〖
行
捨
〗。
既
不
耽
於
快
樂
，
又
不
恐
懼
痛
苦
的
，
亦
名
為
〖
行
捨
〗。
心

不
傾
動
，
平
等
正
直
，
也
是
〖
行
捨
〗
。〖
不
害
〗
即
悲
心
。〖
無
嗔
〗
是
慈
。
由
於
多
聞
熏
習
的
緣
故
，
能
夜
信
樂

佛
法
，
十
一
種
〖
善
法
〗
就
能
夜
增
長
。
因
為
善
心
所
無
論
是
那
一
個
現
行
，
都
是
善
的
表
現
。
我
們
愈
能
修
善
法
，

止
觀
就
會
做
得
愈
好
。
如
果
這
十
一
種
〖
善
法
〗
一
種
也
修
不
成
，
止
觀
一
定
會
出
錯
。
沒
有
那
些
善
心
所
在
心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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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支
持
，
會
愈
學
愈
出
現
問
題
，
智
慧
愈
是
增
長
双
變
成
了
邪
智
，
就
愈
能
做
壞
事
，
那
些
壞
事
影
響
會
愈
大
。

相
双
透
遍
佛
法
的
修
習
，
使
十
一
種
〖
善
法
〗
能
夜
增
長
，
猶
如
種
子
埋
在
地
底
，
逐
漸
生
根
，
慢
慢
增
長
，
開
花

結
實
，
最
終
成
佛
。 

丁
二 

 

無
疑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解
】
二
者
無
疑
，
由
此
樂
聞
正
法
，
思
得
其
義
，
而
決
定
勝
解
，
故
無
疑
惑
。 

【
述
】〖
二
者
無
疑
，
由
此
樂
聞
正
法
〗，〖
積
集
〗
的
第
二
事
是
〖
無
疑
〗，
由
於
多
聞
熏
習
，
獲
得
清
晰
而
無
疑
惑

的
理
解
，
因
此
更
喜
歡
聽
聞
佛
法
了
。〖
思
得
其
義
〗，
透
遍
作
意
，
一
再
思
維
而
清
楚
地
獲
得
了
佛
法
的
本
義
，〖
而

決
定
勝
解
〗，
即
完
全
明
白
，
並
得
殊
勝
地
了
解
。
這
不
是
普
通
的
了
解
，
而
是
好
像
從
生
命
中
自
然
透
發
出
來
一

樣
。
正
如
〖
使
其
言
皆
若
出
於
吾
之
口
，
使
其
言
皆
若
出
於
吾
之
心
〗
。
這
樣
的
勝
解
，
是
和
自
己
的
生
命
相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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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
解
，
不
是
生
命
之
外
的
知
識
。〖
故
無
疑
惑
〗，
由
於
能
夜
殊
勝
地
了
解
，
所
以
能
夜
無
疑
惑
。
怎
樣
才
可
以
得

到
〖
勝
解
〗
呢
？
要
樂
聽
法
，
對
於
法
義
不
但
能
夜
了
解
，
不
會
覺
得
痛
苦
，
且
從
中
得
到
快
樂
。 

 

戊
二 

 

論
釋 

 

【
論
】
云
何
無
疑
？
謂
樂
聽
法
故
，
由
知
法
故
，
已
生
未
生
所
有
疑
惑
，
悉
能
除
滅
。 

【
述
】〖
云
何
無
疑
〗，〖
積
集
〗
的
第
二
事
是
〖
無
疑
〗。
何
謂
〖
無
疑
〗
？
世
親
菩
薩
言
：〖
謂
樂
聽
法
故
〗，
對
於

聽
聞
熏
習
佛
法
覺
得
是
可
樂
的
，〖
由
知
法
故
〗，
由
於
對
佛
法
生
起
勝
解
名
為
〖
知
〗，
這
不
是
泛
泛
的
〖
知
〗，
而

是
內
心
完
全
信
賴
不
疑
的
〖
知
〗。
這
樣
的
勝
解
，〖
已
生
未
生
所
有
疑
惑
，
悉
能
除
滅
〗。
真
理
面
前
不
能
夜
信
解
，

就
稱
為
〖
疑
〗。
有
〖
疑
〗
就
沒
有
〖
信
〗。
須
憑
藉
樂
聞
正
法
才
能
夜
把
現
在
的
〖
疑
〗，
未
來
的
〖
疑
〗，
遍
去
的

〖
疑
〗
完
全
除
滅
。
所
以
〖
樂
聽
法
〗
，
是
解
釋
第
二
的
〖
無
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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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三 

 
除
熱
惱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解
】
三
者
除
熱
惱
，
諸
見
（
五
見
）
仙
心
旁
鶩
，
能
惱
蔽
心
，
謂
之
熱
惱
。
見
中
為
害
最
甚
者
有
二
，
即
欲

仙
他
知
與
自
起
高
慢
。
諸
見
及
一
切
名
利
恭
敬
之
心
，
皆
從
此
出
，
即
於
正
法
勝
解
，
應
盡
除
之
。 

【
述
】〖
三
者
除
熱
惱
〗，〖
積
集
〗
的
第
三
事
是
〖
除
熱
惱
〗。
何
謂
除
熱
惱
？
呂
澂
先
生
指
出
〖
諸
見
令
心
旁
鶩
，

能
惱
蔽
心
，
謂
之
熱
惱
〗。〖
諸
見
〗
依
唯
識
宗
解
釋
有
五
種
：
一
、
我
見
，
即
我
執
，
二
、
邊
見
，
是
執
常
或
者
無

常
，
三
、
見
取
見
，
認
為
自
己
的
見
解
是
最
好
的
、
最
高
的
。
四
、
戒
禁
取
見
，
譬
如
迷
信
四
或
十
三
是
不
祥
的
數

字
等
。
五
、
惡
見
，
如
認
為
世
間
法
是
無
因
果
規
律
的
。
又
如
說
人
死
後
自
然
上
天
堂
的
，
不
用
修
行
亦
可
以
得
成

正
果
的
。〖
諸
見
令
心
旁
鶩
〗，〖
鶩
〗
是
雀
鳥
，〖
旁
鶩
〗
指
心
好
像
雀
鳥
一
樣
飛
走
了
，
被
外
物
所
吸
引
，
不
能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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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我
們
心
亂
的
時
候
，
內
心
就
處
於
惱
亂
和
被
遮
蔽
的
狀
況
，
〖
謂
之
熱
惱
〗，
惱
亂
即
熱
惱
。 

蘇
東
坡
有
一
句
名
句
：〖
春
色
惱
人
眠
不
得
，
月
移
花
影
上
欄
杆
〗。
春
天
的
美
景
惱
亂
了
人
心
，
令
人
不
能
夜
集
中
，

無
法
成
眠
，
只
好
看
着
月
亮
移
動
，
照
出
花
影
，
映
在
欄
杆
上
。
詩
是
如
此
，
頌
文
亦
如
此
，
寫
文
章
亦
是
如
此
，

往
往
是
後
一
句
解
釋
前
一
句
。
第
一
句
先
提
示
，
後
一
句
補
足
。
這
兩
句
詩
是
後
一
句
解
前
一
句
，
〖
月
移
花
影
〗

是
實
寫
景
色
，〖
春
色
惱
人
〗
是
一
個
不
具
體
的
概
念
。
文
學
最
重
要
是
不
要
只
用
一
種
表
達
法
，
所
以
前
面
是
虛
，

後
面
就
要
實
，
〖
春
色
惱
人
眠
不
得
〗
是
虛
寫
，
〖
月
移
花
影
上
欄
杆
〗
是
實
事
，
這
樣
稱
為
〖
虛
實
相
涵
〗
，
有
虛

有
實
。
同
一
道
理
，
我
們
應
該
這
樣
去
讀
無
著
的
兩
首
頌
，
第
二
首
頌
是
實
寫
，
第
一
首
頌
是
虛
寫
。
〖
見
中
為
害

最
甚
者
有
二
〗，〖
五
見
〗
中
，
為
害
最
甚
的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
欲
令
他
知
〗
見
，
另
一
種
是
〖
自
起
高
慢
〗
見
。

欲
令
他
知
是
希
望
出
名
，
當
名
聲
大
噪
之
後
，
就
變
得
高
傲
，
於
是
自
心
高
舉
，
〖
自
起
高
慢
〗
之
見
。
以
這
兩
種

〖
見
〗
為
首
，〖
諸
見
及
一
切
名
利
恭
敬
之
心
〗，
一
切
〖
見
〗
及
追
逐
名
聞
利
養
的
心
。〖
皆
從
此
出
〗，
由
這
兩
種

〖
見
〗
而
起
。
這
兩
種
〖
見
〗
能
引
出
無
限
流
弊
，
所
以
要
把
它
們
滅
掉
。〖
即
於
正
法
勝
解
，
應
盡
除
之
〗，
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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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是
對
佛
法
能
受
能
持
，
一
切
邪
見
便
能
鏟
除
。 

 

戊
二 

 
論
釋 

 

【
論
】
云
何
除
熱
惱
？
謂
除
二
見
故
。
二
見
云
何
？
一
者
欲
仙
他
識
知
見
，
二
者
自
起
高
舉
見
。
謂
作
是
念
：

如
何
仙
他
得
知
我
是
具
德
之
人
？
是
則
名
為
仙
他
識
見
。
依
此
見
故
，
自
欲
高
舉
，
名
自
高
見
。
此
二
能
仙
心

焦
熱
故
，
名
為
熱
惱
。 

【
述
】〖
云
何
除
熱
惱
？
謂
除
二
見
故
，
二
見
云
何
？
一
者
欲
令
他
識
知
見
，
二
者
自
起
高
舉
見
〗，
如
何
能
夜
解
除

這
兩
種
〖
見
〗
？
首
先
說
第
一
種
。
〖
謂
作
是
念
，
如
何
令
他
得
知
我
是
具
德
之
人
〗
？
如
果
自
己
生
起
這
樣
的
念

頭
：
如
何
能
夜
令
他
人
知
道
我
是
具
德
之
人
？
〖
具
德
〗
包
括
學
問
和
道
德
修
養
。
孔
子
說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不
亦
君
子
乎
〗。
學
問
是
自
己
受
用
的
，
不
是
用
來
出
名
的
，
所
以
別
人
雖
不
知
自
己
的
學
養
，
自
己
亦
一
樣
開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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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才
是
真
正
的
讀
書
人
。
這
種
想
法
，〖
是
則
名
為
令
他
識
見
〗。〖
依
此
見
故
〗，
依
此
〖
令
他
識
見
〗
的
緣
故
，
接

著
就
有
第
二
的
〖
自
欲
高
舉
〗
之
見
，
自
己
想
博
取
出
名
，
希
望
自
己
名
成
利
就
，
這
便
是
〖
名
自
高
見
〗。〖
此
二

能
令
心
焦
熱
故
，
名
為
熱
惱
〗，
所
以
應
該
除
去
。
一
個
修
定
人
，
言
行
要
相
應
，
如
果
求
名
位
，
就
修
不
到
定
，

如
果
沒
有
〖
資
糧
〗，
那
又
怎
樣
可
以
修
定
？
在
入
定
的
時
候
心
意
怎
能
集
中
？
怎
能
夜
有
心
平
等
性
，
心
正
直
性
？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釋
要
比
釋
論
好
，
因
為
世
親
菩
薩
只
講
述
兩
種
〖
見
〗
是
不
足
夜
的
，
因
為
還
有
其
它
的
五
種
〖
見
〗。

呂
澂
先
生
說
〖
五
見
〗
是
很
重
要
的
，
須
要
去
除
，
不
遍
這
兩
種
〖
見
〗
為
害
最
烈
，
所
以
特
別
提
這
兩
種
，
從
這

兩
種
引
伸
出
一
切
的
〖
見
〗
都
要
除
去
，
這
是
補
充
世
親
菩
薩
的
不
足
。
故
此
後
人
註
疏
，
應
該
對
前
面
的
論
述
有

所
補
足
，
如
果
沒
有
補
足
那
又
何
須
疏
解
呢
？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釋
有
它
的
好
處
，
就
是
對
論
文
的
理
解
方
面
有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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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四 

 

於
法
流
清
淨
（
分
二
） 

戊
一 

解
釋
、
戊
二 

論
釋 

 
 
 
 
 
 

戊
一  

解
釋 

 

【
解
】
四
者
於
法
流
清
淨
，
除
見
猶
屬
消
極
，
對
正
法
洪
流
，
更
須
積
極
修
學
，
庶
乎
心
地
日
明
，
充
量
盡
用
，

而
底
於
圓
滿
清
淨
。
此
須
摒
除
五
蓋
（
即
貪
，
嗔
，
沉
眠
、
掉
悔
，
疑
），
無
住
生
心
，
始
不
以
聽
聞
自
足
，

而
與
理
日
益
相
應
，
漸
備
資
糧
之
道
也
。 

【
述
】
〖
四
者
於
法
流
清
淨
〗，
〖
積
集
〗
的
第
四
事
是
〖
於
法
流
清
淨
〗
。〖
除
見
猶
屬
消
極
〗，
〖
除
見
〗
只
是
屬
於

〖
消
極
〗
方
面
。
〖
對
正
法
洪
流
〗
，
佛
家
的
道
理
好
像
洪
流
一
樣
奔
流
，
所
以
叫
〖
法
流
〗
；〖
更
須
積
極
修
學
〗，

於
〖
正
法
洪
流
〗
更
須
積
極
學
習
。
所
以
一
個
是
積
極
的
說
法
，
一
個
是
消
極
的
說
法
。
〖
庶
乎
心
地
日
明
，
充
量

盡
用
〗，〖
庶
乎
〗
是
差
不
多
可
以
，〖
心
地
日
明
〗
是
使
內
心
一
天
比
一
天
越
發
澄
明
寧
靜
，
還
要
〖
充
量
盡
用
〗
，

將
心
靈
的
作
用
盡
量
發
揮
，〖
而
底
於
圓
滿
清
淨
〗，〖
底
於
〗
是
達
到
，
達
到
〖
圓
滿
清
淨
〗
的
境
界
。〖
此
須
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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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蓋
〗，
這
需
要
去
除
〖
五
蓋
〗，
即
貪
蓋
、
嗔
蓋
、
沉
眠
蓋
、
掉
悔
蓋
和
疑
蓋
，
因
為
這
五
種
蓋
會
遮
蓋
心
靈
。〖
沉
〗

是
昏
沉
，〖
眠
〗
是
睡
眠
，〖
昏
沉
〗
加
上
〖
睡
眠
〗
就
總
稱
為
〖
沉
眠
〗。〖
掉
舉
〗
和
〖
悔
恨
〗
合
起
來
則
名
為
〖
掉

悔
〗，
沉
眠
與
掉
悔
若
分
開
來
，
則
〖
五
蓋
〗
便
成
為
〖
丂
蓋
〗
。〖
無
住
生
心
〗
出
自
〒
金
剛
經
〓
之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
無
住
〗
是
因
為
〖
無
執
〗，
舉
心
動
念
都
能
夜
正
確
。〖
始
不
以
聽
聞
自
足
〗，
不
會
只
聽
聞
少
許
道

理
就
覺
得
足
夜
，
〖
而
與
理
日
益
相
應
〗，
能
夜
與
道
理
、
真
理
越
發
相
應
，
這
樣
就
〖
漸
備
資
糧
之
道
也
〗，
而
積

集
資
糧
的
途
徑
就
漸
漸
完
備
了
。
這
是
〖
於
法
流
清
淨
〗
的
闡
義
。 

 

戊
二 

 

論
釋 

 

【
論
】
云
何
法
流
清
淨
？
謂
能
除
遣
但
聞
法
是
心
生
喜
足
故
。
上
之
除
字
流
入
於
此
。
於
法
流
清
淨
者
，
謂
聽

法
時
心
無
散
亂
，
相
續
而
流
，
心
清
淨
故
，
蓋
、
纏
止
息
。
若
聽
法
無
厭
，
更
能
進
思
，
勤
修
不
息
，
方
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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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法
流
清
淨
。
當
知
此
據
聞
、
思
、
修
位
，
如
次
應
知
。 

【
述
】〖
云
何
法
流
清
淨
〗
？
法
流
清
淨
是
怎
樣
得
到
的
呢
？
〖
謂
能
除
遣
但
聞
法
是
心
生
喜
足
故
〗，
法
流
清
淨
要

兊
服
〖
聽
聞
自
足
〗
，
即
要
除
去
只
聽
少
許
法
就
覺
得
心
滿
意
足
，
不
再
求
上
進
。
〖
上
之
除
字
流
入
於
此
〗，
要
法

流
清
淨
，
便
要
除
去
兩
種
東
西
：
首
先
是
〖
除
二
見
〗，
然
後
是
去
除
〖
但
聞
心
喜
足
〗。〖
上
之
除
字
流
入
於
此
〗
，

上
面
的
〖
除
〗
字
不
僅
表
示
〖
除
〗
去
〖
二
見
〗，
尚
且
表
示
須
〖
除
〗
去
接
著
所
說
的
〖
但
聞
心
喜
足
〗，
名
為
〖
流

入
於
此
〗。
世
親
菩
薩
解
釋
〖
流
〗
字
謂
流
到
這
裏
為
止
；〖
除
〗
字
是
除
到
這
裏
為
止
。〖
於
法
流
清
淨
者
，
謂
聽

法
時
心
無
散
亂
〗，
聽
法
時
應
精
神
集
中
。〖
相
續
而
流
〗
，
正
確
的
道
理
在
意
識
思
維
中
以
一
個
概
念
接
一
個
概
念

地
掌
握
住
。〖
心
清
淨
故
〗，
由
於
內
心
清
淨
地
接
受
佛
法
之
流
、
正
法
之
流
，
故
〖
蓋
、
纏
止
息
〗，
所
以
〖
五
蓋
〗

和
〖
纏
縛
〗
都
停
息
了
。〖
若
聽
法
無
厭
〗，
假
如
聽
法
時
不
會
只
聽
少
許
就
覺
得
滿
足
的
話
，
這
樣
就
〖
更
能
進
思
〗，

更
能
精
進
地
思
維
，〖
勤
修
不
息
〗，
然
後
繼
續
學
習
，
研
究
及
修
持
，〖
方
得
名
為
法
流
清
淨
〗，
這
樣
才
可
稱
為
〖
法

流
清
淨
〗。
〖
當
知
此
據
聞
、
思
、
修
位
〗，
應
當
知
道
這
是
根
據
聞
、
思
、
修
的
階
位
而
說
的
。〖
如
次
應
知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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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循
聞
慧
、
思
慧
，
修
慧
的
進
程
步
驟
而
行
。
由
於
心
靈
清
淨
地
接
受
佛
法
之
流
，
所
以
。
〖
五
蓋
〗
和
〖
纏
縛
〗

都
停
息
了
。
由
此
可
知
，〖
能
除
遣
但
聞
法
是
心
生
喜
足
〗，
於
修
學
上
最
為
重
要
，
才
能
保
持
法
流
相
續
，
心
得
清

淨
。 

   

乙
三 

 

本
依
門
（
分
二
） 

丙
一 

總
標
丂
義
、
丙
二 

別
釋
丂
義 

丙
一 

 

總
標
丂
義
（
分
三
） 

丁
一 

論
引
、
丁
二 

頌
標
丂
義
、
丁
三 

解
本
門 

丁
一 

 

論
引 

 

【
論
】
次
有
十
六
頌
釋
「
於
住
勤
修
習
」，
初
一
總
標
，
餘
是
別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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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
次
有
十
公
頌
釋
於
住
勤
修
習
〗
，
接
下
來
有
十
公
首
頌
回
應
公
門
首
頌
中
的
第
二
句
〖
於
住
勤
修
習
〗
。
第

一
句
〖
求
脫
者
積
集
〗
中
〖
求
脫
者
〗
這
個
詞
語
是
講
第
一
門
之
意
樂
門
。〖
積
集
〗
是
第
二
之
依
處
門
。〖
於
住
勤

修
習
〗
這
句
，
是
論
述
應
於
心
所
住
處
勤
奮
地
學
習
及
修
行
，
所
以
〖
本
依
門
〗
是
解
釋
第
一
首
頌
文
的
這
一
句
話
。

〖
初
一
總
標
，
餘
是
別
釋
〗，
這
一
門
分
為
兩
部
分
：
丙
一
總
標
丂
義
，
解
釋
十
公
頌
中
第
一
首
頌
，
丙
二
別
釋
其

餘
的
十
五
首
頌
。 

 

丁
二 

 

頌
標
丂
義 

 

【
頌
】
所
緣
及
自
體
，
差
別
并
作
意
，
心
亂
、
住
資
糧
，
修
定
出
離
果
。（
頌
八
） 

【
述
】
這
首
頌
標
出
本
依
門
是
依
丂
義
而
說
的
。
一
、
修
定
的
所
緣
，
二
、
修
定
的
自
體
，
三
、
修
定
的
差
別
，
四
、

修
定
的
作
意
，
五
、
修
定
的
心
亂
，
公
、
修
定
的
資
糧
，
丂
、
修
定
的
出
離
果
。
整
首
頌
完
全
沒
有
動
詞
，
全
部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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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名
詞
和
連
接
詞
。
再
者
，
只
有
無
著
菩
薩
的
頌
文
，
沒
有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文
，
因
此
，
我
們
主
要
是
參
耂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釋
。 

 

丁
三 

 

解
本
門
（
分
五
）
戊
一
〖
本
依
〗
義
、
戊
二 

定
之
本
質
、
戊
三 

修
定
次
第
、
戊
四 

舉
丂
義
名
、
戊
五 

略
解
丂
義

戊
一 

〖
本
依
〗
義 

 

【
解
】
第
三
門
本
依
，
謂
於
住
勤
修
習
。
定
之
原
名
，
曰
三
摩
地
，
意
謂
等
持
，
即
平
等
執
持
此
心
，
安
住
於

境
，
不
仙
高
下
之
義
。 

【
述
】
這
一
段
解
釋
〖
定
〗
的
意
義
，〖
定
〗
即
是
禪
定
。〖
第
三
門
本
依
〗
，
甚
麼
名
為
〖
本
依
門
〗
？
〖
謂
於
住

勤
修
習
〗，
於
住
的
地
方
、
在
住
的
裏
面
，
我
們
都
應
該
要
勤
加
修
習
。
這
是
回
應
前
面
一
首
頌
的
第
二
句
頌
文
。

禪
定
的
定
義
是
：〖
定
之
原
名
，
曰
三
摩
地
〗，
何
謂
三
摩
地
？
〖
三
摩
地
〗
（sam

ā
d

h
i

）
這
名
稱
是
由
梵
文
翻
譯
遍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四
四   

頁 

來
的
，
意
謂
〖
等
持
〗，
即
平
等
持
心
。〖
意
謂
等
持
，
即
平
等
執
持
此
心
〗，〖
等
持
〗
是
平
等
地
維
持
著
心
，
令
安

住
於
一
個
對
境
上
，
所
以
〖
三
昧
〗、〖
三
摩
地
〗
和
〖
等
持
〗
都
是
同
義
詞
。〖
安
住
於
境
，
不
令
高
下
之
義
〗，
就

是
把
心
安
住
於
一
個
所
緣
境
上
，
令
心
不
起
跳
躍
，
於
境
平
等
而
住
，
沒
有
高
低
起
伏
。 

  

戊
二 

 

定
之
本
質 

 

【
解
】
由
是
定
之
本
質
為
善
心
一
境
性
。
善
者
，
清
淨
無
染
；
心
一
境
性
者
，
謂
心
專
一
於
境
，
能
得
其
實
，

得
境
實
相
，
而
後
用
心
有
當
，
一
切
舉
止
，
始
得
向
善
、
向
上
也
。 

【
述
】〖
由
是
定
之
本
質
為
善
心
一
境
性
〗，
定
的
第
一
個
特
質
是
入
定
的
時
候
內
心
屬
於
善
的
性
質
，
因
為
入
定
是

〖
不
動
業
〗
，
屬
於
善
業
。
入
了
定
便
有
〖
捨
受
〗
，
捨
心
所
是
善
心
所
，
所
以
定
的
本
質
是
善
性
的
。
〖
定
〗
是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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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種
善
心
所
相
應
，
所
謂
信
、
慚
、
愧
、
無
貪
、
無
嗔
、
無
痴
、
精
進
、
輕
安
、
不
放
逸
、
行
捨
及
不
害
。
入
定

時
生
起
〖
輕
安
〗
及
〖
行
捨
〗
就
是
善
。
這
種
說
法
是
有
依
據
的
，
因
為
佛
經
界
定
了
甚
麼
是
善
，
甚
麼
是
惡
。
為

甚
麼
定
就
是
善
？
因
為
我
們
若
與
十
一
種
善
心
所
中
任
何
一
種
相
應
，
我
們
的
行
為
或
性
格
就
必
然
是
善
性
，
所
以

說
定
的
本
質
就
是
善
，
這
不
必
詤
驗
而
知
，
只
須
根
據
定
義
就
可
分
析
地
了
知
。
定
的
第
二
個
特
質
是
〖
心
一
境
性
〗，

即
平
等
持
心
對
向
一
境
。
如
入
定
數
息
，
由
一
數
到
十
，
可
以
將
那
十
個
數
字
整
體
地
當
作
一
個
單
位
來
觀
，
所
以

心
仌
然
是
對
向
一
個
所
緣
境
。
數
完
之
後
又
再
重
數
，
周
而
復
始
，
心
對
向
的
境
其
實
都
是
相
同
，
只
不
遍
把
一
個

境
分
開
幽
個
數
字
的
影
像
，
所
以
〖
善
心
一
境
〗
解
釋
一
個
〖
善
〗
字
，〖
善
者
，
清
淨
無
染
〗，
清
淨
而
不
沾
染
煩

惱
。
〖
染
〗
是
與
煩
惱
相
應
，
〖
無
染
〗
是
不
與
煩
惱
相
應
。
善
心
起
時
，
煩
惱
就
不
會
起
。
〖
心
一
境
性
者
，
謂
心

專
一
於
境
〗，
如
果
能
住
在
定
的
境
界
裏
，
住
於
〖
輕
安
〗
和
〖
捨
〗
的
境
界
中
，
就
一
定
沒
有
散
亂
。〖
心
一
境
性
〗

的
意
思
就
是
心
專
注
一
個
境
，
那
便
〖
能
得
其
實
，
得
境
實
相
〗
，
得
境
的
實
相
意
指
有
境
的
實
質
，
而
〖
相
〗
就

是
〖
性
〗
的
意
思
，〖
實
〗
即
是
〖
實
相
〗、
〖
實
體
〗
。
因
為
修
定
至
般
若
智
起
的
時
候
，
所
觀
境
最
後
的
〖
實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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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真
如
的
相
，
而
未
證
入
真
如
之
前
，
所
觀
境
相
名
為
〖
意
言
境
〗
。
譬
如
定
中
觀
想
觀
世
音
菩
薩
，
起
初
只
是

內
心
構
畫
出
觀
世
音
菩
薩
相
貌
的
〖
獨
影
境
〗
，
但
是
漸
漸
地
現
量
生
起
，
所
觀
的
觀
世
音
菩
薩
便
是
一
個
有
實
質

的
觀
世
音
菩
薩
，
不
是
假
的
影
像
這
麼
簡
單
，
而
是
實
質
上
顯
現
出
觀
世
音
菩
薩
的
相
狀
，
那
時
已
得
境
的
實
質
，

不
是
虛
幺
的
境
。
以
唯
識
家
來
說
，
這
個
觀
世
音
菩
薩
是
有
本
質
的
，
是
〖
性
境
不
隨
心
〗
，
再
不
是
〖
獨
影
境
〗

了
。〖
而
後
用
心
有
當
，
一
切
舉
止
，
始
得
向
善
、
向
上
也
〗，
這
樣
修
法
，
能
推
動
自
己
的
一
切
行
為
趨
向
善
的
途

徑
，
由
低
至
高
，
由
粗
至
細
，
精
進
地
向
上
，
所
以
是
善
而
不
會
是
惡
的
。
這
段
是
解
釋
〖
定
〗
這
個
名
詞
的
本
質

意
義
。 

 

戊
三 

 

修
定
次
第 

 

【
解
】
今
說
定
之
本
依
，
其
性
質
與
修
習
次
第
何
似
耶
？
曰
：
先
仙
心
習
境
而
能
住
，
逐
漸
引
生
於
定
。
此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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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能
住
，
為
定
之
加
行
。
及
其
成
尌
能
住
，
則
得
定
之
近
分
，
所
謂
外
定
（
謂
之
外
與
近
分
者
，
別
於
根
本
定

及
安
定
也
）
或
未
至
定
。 

【
述
】
這
一
節
是
講
述
修
定
的
次
第
。
教
授
一
定
要
有
經
教
，
有
依
據
，
有
次
序
，
而
講
授
的
人
要
有
經
驗
，
要
懂

得
次
第
。
〖
今
說
定
之
本
依
〗
，
現
在
講
述
修
定
的
本
依
，
〖
其
性
質
與
修
習
次
第
果
何
似
耶
〗
？
修
定
的
本
質
和
次

序
好
像
甚
麼
？
所
謂
〖
曰
〗
，
意
指
回
答
問
題
。
在
未
講
述
之
前
先
把
問
題
提
出
，
好
讓
學
生
集
中
思
耂
問
題
，
然

後
才
講
出
答
案
。
這
種
提
問
方
式
在
修
辭
上
名
為
〖
設
問
法
〗，
即
是
先
設
一
個
問
題
，
然
後
作
答
。〖
先
令
心
習
境

而
能
住
〗，
首
先
訓
練
心
對
向
境
而
能
專
注
。〖
習
〗
即
是
往
往
如
此
，
不
是
一
次
而
是
多
次
，
屢
次
對
境
而
能
專
注
，

住
在
境
裏
面
。
譬
如
練
習
數
息
，
是
經
遍
無
數
次
念
著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公
、
丂
、
兪
、
九
、
十
，
多
次
的

練
習
，
然
後
才
能
住
在
數
目
裏
面
，
也
就
是
對
向
一
境
，
住
在
境
裏
面
，
逐
漸
便
會
產
生
定
心
，
但
這
仌
未
算
是
定
，

並
不
是
數
息
時
心
不
散
亂
就
是
定
，
要
逐
漸
地
無
須
集
中
心
念
也
能
夜
達
到
集
中
的
境
地
，
即
是
無
功
用
也
可
以
集

中
於
對
境
，
這
才
算
是
入
了
定
。
〖
此
串
習
能
住
，
為
定
之
加
行
〗
，
串
習
的
〖
串
〗
字
，
古
音
讀
作
〖
慣
〗
。
串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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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訓
練
到
自
心
屢
次
都
能
夜
住
於
所
觀
境
中
，
這
就
是
定
的
加
行
。
至
於
次
第
是
什
麼
？
加
行
分
兩
個
步
驟
，
第
一

個
步
驟
是
〖
令
心
習
境
而
能
住
〗，
而
第
二
個
步
驟
是
〖
逐
漸
引
生
於
定
〗。
這
只
是
加
功
修
學
習
定
而
已
，
還
未
達

到
定
的
境
界
。〖
及
其
成
就
能
住
，
則
得
定
之
近
分
〗，
直
至
真
正
能
夜
住
在
境
裏
而
不
散
亂
的
，
才
可
稱
為
定
的
〖
近

分
〗
。
定
的
近
分
只
是
接
近
定
，
還
〖
未
到
定
〗
。
〖
近
分
〗
的
意
思
是
若
遍
了
這
一
步
就
是
定
了
，
現
在
仌
然
未
算

是
定
。
這
好
比
進
入
大
學
的
預
科
班
，
還
未
算
正
式
入
大
學
，
因
此
，
定
的
近
分
是
外
在
的
，
還
未
入
到
真
正
的
定
，

所
以
名
為
〖
外
定
〗
。
〖
謂
之
外
與
近
分
者
，
別
於
根
本
定
及
安
定
也
〗
，
到
最
後
入
到
真
正
的
定
，
那
才
是
〖
根
本

定
〗
，
或
稱
為
〖
安
定
〗
，
那
時
才
算
習
定
成
功
。
修
定
次
第
首
先
是
定
的
加
行
，
進
一
步
是
〖
定
的
近
分
〗
，
又
稱

作
〖
外
定
〗
或
〖
未
至
定
〗，
這
三
個
名
詞
的
意
思
是
相
同
的
。〖
根
本
定
〗
有
幽
個
特
點
，
第
一
是
心
輕
安
圓
滿
，

由
心
輕
安
的
緣
故
身
體
亦
起
輕
安
，
此
時
身
體
感
覺
很
舒
暢
，
並
沒
有
粗
重
的
感
覺
。
第
二
個
特
點
是
能
夜
同
時
進

行
止
觀
，
止
觀
雙
運
，
這
時
就
真
正
的
入
了
定
，
才
真
正
有
〖
修
所
成
慧
〗
的
出
現
。
修
定
要
分
清
楚
次
第
，
所
以

須
解
釋
此
〖
本
依
〗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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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四 

 

舉
丂
義
名 

 

【
解
】
解
釋
此
門
有
十
六
頌
，
略
舉
七
義
。
初
出
名
目
。
頌
曰
： 

 

所
緣
及
自
體
，
差
別
并
作
意
，
心
亂
、
住
資
糧
，
修
定
出
離
果
。 

【
述
】
此
頌
文
中
〖
修
定
〗
這
一
個
詞
語
，
應
該
相
對
其
它
詞
語
作
這
樣
理
解
才
對
：
修
定
所
緣
，
修
定
自
體
，
修

定
差
別
，
修
定
作
意
，
修
定
心
亂
，
修
定
住
資
糧
，
修
定
出
離
果
。
這
裏
採
用
了
修
辭
學
上
的
〖
蒙
上
省
略
法
〗。〖
蒙

上
〗
即
是
前
文
遮
住
不
說
，
後
文
才
清
楚
地
提
出
，
上
下
相
對
，
又
可
以
是
上
文
的
道
理
省
略
了
，
到
後
文
才
出
現
，

稱
為
〖
蒙
上
〗。
双
遍
來
說
，
若
上
文
出
現
而
下
文
不
出
現
的
，
便
名
為
〖
探
下
省
略
法
〗，
即
第
一
個
詞
語
把
道
理

完
全
顯
示
出
來
，
而
第
二
個
詞
語
則
可
省
略
。
所
以
此
處
的
〖
所
緣
〗
是
指
〖
修
定
所
緣
〗，〖
自
體
〗
是
指
〖
修
定

自
體
〗
，〖
差
別
〗
是
指
〖
修
定
差
別
〗
，
其
餘
的
〖
作
意
〗
、〖
心
亂
〗
、〖
住
資
糧
〗、
〖
出
離
果
〗
都
與
〖
修
定
〗
這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五
○   

頁 

個
詞
語
連
繫
，
但
是
頌
文
中
卻
省
略
了
，
因
為
用
了
〖
蒙
上
〗
的
省
略
法
。 

 

戊
五 

 
略
解
丂
義
（
分
四
） 

己
一 

所
緣
及
自
體
、
己
二 

差
別
并
作
意
、
己
三 

心
亂
住
資
糧
、
己
四 

修
定
出
離
果 

己
一 

 

所
緣
及
自
體 

 

【
解
】
云
七
義
者
，
一
、
所
緣
，
說
心
住
處
，
即
上
文
所
謂
境
也
。
定
之
加
行
，
不
能
缺
境
，
有
境
而
後
有
住
，

縱
屬
無
所
有
處
、
非
非
想
處
，
亦
有
其
境
，
是
為
習
定
根
本
。 

【
述
】
〖
云
丂
義
者
〗
上
節
已
交
代
遍
了
，
〖
一
、
所
緣
〗
，
第
一
就
是
所
緣
。
這
是
略
釋
定
的
丂
義
，
下
文
有
詳
細

的
解
釋
。〖
所
緣
〗
就
是
心
所
攀
緣
的
境
。〖
說
心
住
處
〗，〖
心
住
處
〗
即
是
心
所
專
注
（co

n
cen

trate

）
的
地
方
，〖
即

上
文
所
謂
境
也
〗
，
〖
境
〗
就
是
〖
心
〗
所
攀
緣
的
地
方
，
〖
所
緣
〗
是
所
知
的
境
，
因
為
有
能
知
，
必
有
所
知
。
修

定
的
時
候
心
是
能
知
，
境
是
所
知
，
能
所
相
應
。
如
果
說
修
定
時
甚
麼
都
不
想
，
是
無
有
是
處
，
怎
能
甚
麼
都
不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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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又
不
是
石
頭
，
故
修
定
是
有
所
想
的
，
不
遍
想
的
時
候
，
只
有
一
個
對
境
。
譬
如
說
守
丹
田
境
，
或
以
觀
世
音
菩

薩
為
境
，
又
或
數
息
的
時
候
數
一
就
對
著
一
，
數
二
就
知
道
二
，
不
要
想
著
其
它
事
，
完
全
集
中
在
對
境
裏
。
這
個

時
候
念
心
所
最
為
重
要
，
因
為
要
記
憶
不
忘
，
順
著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公
、
丂
、
兪
、
九
、
十
的
次
序
，
還

要
觀
呼
吸
與
數
字
概
念
相
應
。
一
呼
一
吸
就
是
一
，
第
二
呼
第
二
吸
算
做
二
，
知
道
是
二
。
到
再
高
的
階
段
就
不
需

要
數
，
改
為
〖
隨
息
〗
，
呼
的
時
候
氣
由
丹
田
經
背
脊
骨
直
上
頭
頂
，
再
由
鼻
孔
噴
出
來
，
再
吸
新
的
空
氣
，
直
落

丹
田
，
這
就
是
住
，
又
稱
專
注
，
這
時
便
只
有
一
個
概
念
，
就
是
呼
，
又
可
以
再
高
級
一
些
，
不
去
專
注
，
因
為
專

注
呼
氣
的
時
候
，
可
能
會
逼
自
己
在
呼
與
吸
之
間
所
需
時
間
比
正
常
的
延
長
些
。
普
通
情
況
，
吸
的
時
間
往
往
比
呼

的
時
間
短
。
道
家
在
呼
與
吸
之
間
還
有
閉
息
，
即
是
吸
了
氣
入
丹
田
後
，
就
緊
閉
著
不
呼
出
來
，
集
中
氣
息
在
丹
田

裏
。
譬
如
用
十
秒
鐘
吸
入
，
然
後
閉
氣
四
十
秒
，
最
後
以
二
十
秒
鐘
呼
出
來
。
閉
息
時
間
愈
長
愈
好
，
會
感
覺
丹
田

的
氣
走
遌
全
身
，
再
由
毛
孔
散
發
出
來
。
又
會
感
覺
丹
田
很
快
發
熱
，
很
容
易
有
輕
安
，
但
這
種
方
法
有
危
險
，
因

為
精
神
太
遍
緊
張
，
就
會
出
問
題
。
佛
家
很
少
談
及
閉
息
，
因
為
會
有
双
效
果
，
所
以
不
贊
成
這
種
做
法
。
最
好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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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
自
然
然
，
呼
就
知
道
是
呼
，
吸
就
知
道
這
是
吸
，
覺
察
呼
的
存
在
，
覺
察
吸
的
存
在
，
不
用
主
觀
帶
氣
，
這
樣

做
最
好
，
並
最
安
全
，
但
很
難
做
得
到
。
當
覺
察
氣
息
的
時
候
，
很
容
易
遍
了
三
至
四
秒
鐘
就
散
亂
了
，
因
為
沒
有

加
意
識
上
去
，
心
慢
慢
接
近
捨
，
這
就
困
難
得
多
了
。 

佛
家
的
數
息
觀
，
或
稱
〖
安
那
般
那
〗（ān

āp
ān

a

）。
梵
語
〖
安
那
〗（ān

a

），
即
入
息
，
指
吸
氣
；〖
般
那
〗 

（ap
ān

a

）
，

即
出
息
，
指
呼
氣
。
又
名
〖
安
般
守
意
〗
，
指
出
入
息
念
住
。
〖
安
般
〗
即
是
呼
吸
，
〖
守
意
〗
即
是
守
心
，
守
著
你

的
心
，
將
你
的
心
守
在
呼
吸
處
，
所
以
說
〖
心
的
住
處
〗
就
是
〖
所
緣
〗
境
。 

現
在
只
是
講
述
到
〖
住
〗
，
還
未
到
〖
定
〗
，
〖
住
〗
是
定
的
前
奏
，
修
習
〖
未
到
定
〗
的
時
候
是
〖
住
〗
，
〖
住
〗
只

是
〖
定
〗
的
加
功
修
行
，
是
〖
定
〗
快
要
出
現
的
意
思
。〖
定
之
加
行
，
不
能
缺
境
，
有
境
而
後
有
住
〗，
定
的
加
行

是
不
能
夜
缺
境
的
，
沒
有
思
耂
，
不
能
算
是
修
定
，
思
耂
則
表
示
專
一
的
意
思
，
所
以
一
定
要
有
境
去
作
決
斷
，
然

後
有
〖
住
〗
，
有
所
專
注
。
〒
公
祖
壇
經
〓
中
臥
輪
禪
師
說
：
〖
臥
輪
有
技
倆
，
能
斷
百
思
想
，
對
境
心
不
起
，
菩
提

日
日
長
。
〗
公
祖
不
同
意
他
的
修
行
方
法
而
說
：〖
惠
能
無
技
倆
，
不
斷
百
思
想
，
對
境
心
數
起
，
菩
提
這
麼
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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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斷
百
思
想
〗
即
整
天
不
思
想
，
公
祖
說
這
是
不
好
的
，
所
以
公
祖
懂
得
修
定
，
如
果
不
懂
就
會
滿
口
贊
成
了
。

修
定
不
能
斷
百
思
想
，
不
懂
得
思
索
，
那
不
能
算
是
修
定
，
一
定
要
思
耂
，
而
思
耂
則
表
示
專
一
的
意
思
，
所
以
一

定
要
有
境
讓
我
們
作
決
斷
，
有
境
然
後
才
有
〖
住
〗
。
因
為
有
對
境
，
這
才
能
夜
專
注
於
〖
住
〗
裏
面
，
才
能
夜
集

中
。
修
定
如
果
沒
有
境
，
那
住
於
甚
麼
地
方
？
或
說
〖
無
所
住
〗
。
譬
如
〒
紅
樓
夝
〓
裏
說
〖
造
化
本
無
方
，
云
何

是
應
住
〗，〖
住
〗
這
一
詞
語
有
許
多
用
法
，
此
詩
作
另
一
種
解
釋
。
詩
中
的
〖
住
〗
是
執
著
的
意
思
，
因
此
不
是
本

論
所
說
的
〖
住
〗。〖
既
從
空
中
來
，
應
向
空
中
去
〗，
那
仌
然
不
是
這
裏
所
講
述
的
〖
住
〗，
這
裏
是
說
專
注
。〖
縱
〗

然
〖
屬
〗
於
〖
無
所
有
處
〗
的
定
、
非
想
〖
非
非
想
處
〗
的
定
，〖
亦
有
其
境
〗，
那
是
甚
麼
定
？
無
色
界
四
禪
的
〖
空

無
邊
處
〗、〖
識
無
邊
處
〗、〖
無
所
有
處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
定
，
雖
然
沒
有
物
質
的
境
，
但
仌
有
精
神
的
境
，〖
是

為
習
定
根
本
〗
，
修
定
一
定
有
所
對
的
境
，
沒
有
境
就
沒
有
所
緣
了
。
這
節
解
釋
了
〖
丂
義
〗
中
第
一
部
分
的
〖
所

緣
〗，
即
修
定
的
〖
所
緣
〗
，
這
是
初
步
的
解
釋
，
下
文
會
再
詳
細
地
講
述
。 

【
解
】
二
、
自
體
，
心
於
所
緣
境
，
習
於
安
住
，
即
構
成
定
之
自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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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第
〖
二
〗
是
〖
自
體
〗。
〖
自
體
〗
即
是
本
質
，
指
〖
住
〗
的
本
質
，
亦
即
〖
本
依
〗
的
本
質
。
〖
定
〗
的
本

質
是
甚
麼
？
〖
心
於
所
緣
境
，
習
於
安
住
，
即
構
成
定
之
自
體
〗，
定
的
體
是
心
能
夜
對
所
緣
的
對
象
串
習
地
安
住
，

這
種
〖
安
住
〗
的
情
況
就
構
成
了
定
的
體
。〖
定
的
本
質
〗
是
能
夜
對
它
的
所
緣
境
平
等
而
住
，
這
就
是
〖
定
〗
了
。 

 

己
二 

 

差
別
并
作
意 

 

【
解
】
三
、
差
別
，
有
自
體
即
有
行
相
，
次
第
過
程
不
無
差
別
。 

【
述
】
第
〖
三
〗
是
〖
差
別
〗，〖
差
別
〗
即
是
分
類
、
種
類
（v

ariety

）
的
意
思
。
定
究
竟
有
多
少
種
類
的
住
？
這

表
示
有
多
種
定
的
前
身
、
定
的
近
分
。〖
有
自
體
即
有
行
相
〗，
有
自
體
便
一
定
有
活
動
的
情
況
，〖
行
相
〗
是
行
境

的
相
。
主
體
是
能
行
，
境
是
所
行
，
由
能
行
對
向
所
行
，
它
的
相
狀
就
名
〖
行
相
〗。〖
行
相
〗
即
是
活
動
的
情
況
，

這
裏
是
指
修
定
的
情
況
。
修
定
的
時
候
，
不
同
的
〖
行
相
〗
就
有
不
同
的
情
況
出
現
。〖
次
第
遍
程
不
無
差
別
〗，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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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
也
就
是
〖
定
的
近
分
〗，
有
一
定
的
程
序
，
有
程
序
就
一
定
會
有
差
別
的
。
〖
不
無
差
別
〗。
〖
不
〗
和
〖
無
〗

都
是
否
定
詞
，
兩
個
否
定
就
變
成
了
肯
定
，
但
和
肯
定
有
沒
有
不
同
？
有
不
同
的
。
否
定
詞
的
否
定
而
成
的
肯
定
，

比
單
一
的
肯
定
語
氣
上
要
強
些
，
這
是
運
用
語
文
的
分
別
。
換
句
話
說
，
心
對
向
境
時
即
有
行
相
，
修
住
的
遍
程
中

有
不
同
的
行
相
，
便
有
種
種
的
分
別
，
名
為
〖
差
別
〗。 

【
解
】
四
、
作
意
，
乃
思
、
慧
二
心
所
複
合
之
思
維
作
用
也
（
慧
心
所
之
用
，
僅
能
明
辨
而
不
知
追
求
深
入
，

故
須
有
思
心
所
助
其
造
作
）。
由
此
可
知
定
不
離
境
，
亦
不
離
思
。
故
正
定
有
靜
慮
之
名
，
自
異
於
木
石
之
無

知
矣
。 

【
述
】
第
〖
四
〗
是
〖
作
意
〗。〖
作
意
〗
本
來
是
觸
、
作
意
、
受
、
想
、
思
的
〖
五
遌
行
心
所
〗
之
一
。
我
們
日
常

的
心
是
很
矇
昧
、
不
清
醒
的
，
但
〖
作
意
〗
心
所
讓
我
們
清
醒
地
看
清
楚
青
黃
赤
白
，
這
種
〖
警
醒
心
的
作
用
〗
，

名
為
〖
作
意
心
所
〗。
如
果
沒
有
它
，
就
會
視
而
不
見
、
聽
而
不
聞
。〖
作
意
〗
本
來
是
這
個
意
思
的
，
但
這
裏
不
作

這
樣
的
解
釋
。
呂
澂
先
生
說
〖
乃
思
、
慧
二
心
所
複
合
之
思
維
作
用
也
〗，〖
作
意
〗
是
〖
思
〗
加
〖
慧
〗
這
兩
種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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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活
動
的
複
合
體
，
是
〖
思
維
作
用
〗
的
意
思
，
亦
即
是
〖
想
〗
的
意
思
。
甚
麼
是
〖
思
〗
加
〖
慧
〗
呢
？
〖
思
〗

是
做
作
，
是
做
業
的
力
量
。
思
有
三
種
：
審
慮
思
、
決
定
思
、
動
發
思
。
思
以
〖
造
作
為
性
〗
，
〖
役
心
為
業
〗
。
譬

如
我
看
東
西
的
時
候
，
要
用
思
心
所
去
推
動
意
識
及
眼
識
去
觀
察
影
像
，
這
種
作
用
就
叫
〖
思
〗。
甚
麼
名
為
〖
慧
〗
？

慧
也
是
一
種
力
量
，
亦
名
為
智
慧
，
能
夜
對
所
觀
的
境
有
抉
擇
的
作
用
，
能
夜
斷
疑
，
有
慧
就
沒
有
疑
，
不
會
懷
疑

的
。
好
像
〖
一
輪
明
月
照
禪
關
〗
，
確
實
有
個
明
月
在
眼
前
，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慧
心
所
是
〖
簡
擇
為
性
〗
，
〖
斷
疑

為
用
〗
。
我
們
入
定
的
時
候
，
對
境
應
該
有
〖
思
〗
與
〖
慧
〗
去
選
擇
、
決
定
，
驅
使
心
去
對
向
境
，
確
定
對
境
。

如
呼
就
確
實
地
知
是
呼
而
不
是
吸
，
吸
的
時
候
就
確
實
地
知
是
吸
而
不
是
呼
，
這
就
是
作
意
。
一
旦
不
作
意
，
你
的

心
就
會
散
亂
，
有
作
意
就
不
會
散
亂
，
所
以
一
定
要
有
作
意
。〖
慧
心
所
之
用
，
僅
能
明
辨
而
不
知
追
求
深
入
〗，
有

人
以
為
修
定
的
時
候
有
慧
就
可
以
，
僅
僅
有
慧
是
不
足
夜
的
，
因
為
慧
只
有
明
辨
事
理
的
作
用
，
而
在
探
求
和
深
入

所
知
境
的
時
候
，〖
故
須
有
思
心
所
助
其
造
作
〗，
尚
要
有
思
心
所
來
幫
忙
造
作
，
即
推
動
起
意
識
，
逼
使
心
識
集
中

於
一
境
。
此
外
還
要
有
作
意
心
所
和
定
心
所
一
起
來
幫
助
推
動
意
識
去
集
中
思
維
。
〖
由
此
可
知
定
不
離
境
，
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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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思
〗，
由
此
而
知
定
中
是
既
不
離
〖
境
〗，
亦
不
離
〖
思
〗
這
種
造
作
的
力
量
，
故
不
是
說
作
意
時
完
全
無
須
造
作
，

仌
然
是
有
需
要
的
。
〖
故
正
定
有
靜
慮
之
名
〗
，
定
又
名
〖
靜
慮
〗
，
靜
而
後
能
慮
，
慮
就
是
思
，
就
是
作
意
，
所
以

靜
慮
是
在
既
平
靜
而
又
心
一
境
性
的
狀
況
下
的
作
意
。〖
有
靜
慮
之
名
，
自
異
於
木
石
之
無
知
矣
〗，
在
定
中
並
不
是

像
木
石
一
樣
甚
麼
都
不
知
道
，
而
是
清
清
楚
楚
，
明
明
瞭
瞭
，
這
才
是
定
。
如
果
入
定
的
時
候
好
像
睡
著
或
半
睡
的

狀
態
，
這
便
沒
有
用
處
的
，
因
為
並
非
在
禪
定
中
，
所
以
應
有
充
足
的
精
神
然
後
才
入
定
。
譬
如
有
人
，
經
遍
一
天

的
工
作
，
身
體
已
很
疲
倦
了
，
回
家
吃
遍
飯
後
就
去
入
定
，
一
定
會
睡
著
而
不
能
夜
入
到
定
，
因
為
沒
有
精
神
去
思

想
。
入
定
是
要
〖
思
心
所
〗
和
〖
慧
心
所
〗
同
時
起
作
用
的
，
並
且
是
清
楚
明
瞭
的
，
但
如
果
自
己
處
於
渴
睡
和
疲

倦
的
狀
態
下
，
又
怎
麼
會
有
力
量
去
做
禪
定
的
工
夫
？
那
時
一
定
會
有
掉
舉
或
昏
沉
的
現
象
，
尤
其
是
昏
沉
會
令
習

定
者
觀
不
到
所
緣
境
。
所
以
需
要
有
觀
，
而
且
觀
要
集
中
精
神
，
但
當
自
己
渴
睡
時
，
習
定
者
又
怎
能
夜
觀
？
因
此
，

應
首
先
睡
足
了
覺
，
醒
來
才
再
修
觀
。
所
以
僧
侶
們
把
夛
間
分
作
三
段
時
間
，
初
夛
及
中
夛
去
睡
覺
，
後
夛
才
去
入

定
。
約
十
點
鐘
去
睡
覺
，
清
晨
三
點
鐘
起
來
入
定
，
大
約
只
睡
五
個
小
時
，
不
會
睡
足
整
晚
的
。
為
甚
麼
？
因
為
那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五
兪   

頁 

時
候
人
很
清
醒
，
不
像
木
石
一
樣
無
知
覺
。
這
裏
簡
單
地
講
解
了
第
四
的
〖
作
意
〗。 

  

己
三 

 
心
亂
住
資
糧 

 

【
解
】
五
、
心
亂
。
作
意
在
求
能
治
之
正
思
，
所
治
所
遣
，
即
是
亂
心
。 

【
述
】
第
〖
五
〗
是
〖
心
亂
〗。
在
入
定
的
遍
程
中
，
或
在
〖
九
住
心
〗
的
遍
程
中
，
那
就
是
〖
近
分
〗，
一
定
會
出

現
〖
心
亂
〗
的
狀
況
。
那
應
怎
樣
對
付
心
亂
？
〖
心
亂
〗
是
指
如
何
對
治
亂
心
。〖
作
意
在
求
能
治
之
正
思
〗，
作
意

是
認
真
地
求
能
夜
治
理
心
亂
的
正
確
思
維
，
意
指
作
意
使
到
我
們
知
道
用
怎
樣
的
方
法
去
對
付
心
亂
。〖
所
治
所
遣
，

即
是
亂
心
〗
，
所
要
對
治
的
是
定
中
的
干
擾
，
心
亂
會
影
響
入
定
的
心
，
因
此
需
要
把
雜
亂
的
心
遣
除
，
使
到
心
再

度
集
中
起
來
，
不
再
有
亂
心
的
現
象
出
現
。 

【
解
】
六
、
住
資
糧
，
欲
攝
亂
心
住
境
，
必
藉
他
力
資
助
，
所
謂
修
住
資
糧
也
，
此
以
戒
為
首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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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第
〖
公
〗
是
〖
住
資
糧
〗
，
修
禪
人
能
夜
專
注
於
境
，
不
能
僅
靠
經
教
的
力
量
，
還
要
依
靠
其
它
的
幫
助
。

那
靠
甚
麼
呢
？
〖
欲
攝
亂
心
住
境
〗，
希
望
能
夜
收
攝
亂
心
而
安
住
於
所
緣
境
中
，
所
以
孟
子
說
：〖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

求
其
放
心
而
已
〗。〖
求
其
放
心
〗
不
是
馬
馬
虎
虎
的
意
思
，〖
放
心
〗
是
一
個
名
詞
，
是
把
散
亂
了
的
心
求
返
回
來
，

回
復
到
專
注
集
中
的
狀
況
，
這
就
是
〖
攝
心
〗
。
攝
心
令
住
於
境
，
還
要
有
其
它
的
幫
助
。
〖
必
藉
他
力
資
助
〗
，
憑

藉
甚
麼
？
〖
所
謂
修
住
資
糧
也
〗，〖
修
住
資
糧
〗
能
幫
助
攝
心
住
境
，〖
此
以
戒
為
首
要
〗，
住
資
糧
以
戒
最
為
重
要
。

如
果
不
守
戒
，
犯
下
殺
生
，
偷
盜
，
邪
淫
，
妄
語
等
罪
遍
，
這
樣
修
止
觀
一
定
修
不
到
。
善
心
和
惡
心
是
相
双
相
違

的
，
日
常
不
行
善
，
定
相
是
不
會
出
現
的
，
所
以
一
定
要
守
戒
，
常
行
公
波
羅
蜜
多
，
即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進
、
禪
定
，
才
產
生
般
若
智
慧
。
這
些
程
序
是
有
關
連
的
。
初
地
菩
薩
布
施
圓
滿
，
修
到
第
二
地
持
戒
波
羅
蜜
多
圓

滿
，
因
此
第
二
地
名
為
〖
離
垢
地
〗
，
所
以
先
要
持
戒
圓
滿
，
到
第
五
地
才
是
禪
定
波
羅
蜜
多
圓
滿
，
不
可
以
把
次

序
顛
倒
來
做
。
這
裏
有
一
個
程
序
和
理
則
，
是
透
遍
有
經
驗
的
修
定
人
寫
出
來
的
。
〖
住
資
糧
〗
就
是
戒
，
以
戒
為

先
，
作
為
定
的
依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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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四 

 

修
定
出
離
果 

 

【
解
】
七
、
出
離
果
，
修
定
所
趣
，
以
出
離
為
鵠
的
，
即
涅
槃
之
異
名
也
。 

【
述
】
第
〖
丂
〗
是
〖
出
離
果
〗，
出
離
甚
麼
？
〖
出
離
〗
是
離
開
煩
惱
。〖
修
定
所
趣
〗，〖
趣
〗
是
趣
向
，
修
定
所

趣
向
的
目
標
。
又
〖
以
出
離
為
鵠
的
〗，〖
鵠
的
〗
是
目
標
，
如
瞄
準
著
出
離
為
目
標
，
修
定
的
目
標
是
求
出
離
煩
惱
。

何
謂
出
離
？
〖
即
涅
槃
之
異
名
也
〗。〖
涅
槃
〗
又
名
〖
寂
〗，
即
是
寂
靜
。〖
出
離
〗
是
出
離
煩
惱
障
與
所
知
障
的
干

擾
，
能
夜
從
煩
惱
障
及
所
知
障
中
擺
脫
出
來
，
那
時
候
就
證
得
果
，
所
證
得
的
果
就
是
真
如
體
，
即
四
諦
法
中
的
滅

諦
，
所
以
又
名
為
寂
、
滅
、
寂
靜
、
涅
槃
、
諸
法
實
相
、
真
如
、
法
界
等
，
這
些
名
詞
都
是
同
義
而
異
名
。
這
樣
的

〖
出
離
〗，
就
名
為
〖
涅
槃
〗。 

以
上
已
簡
要
地
解
釋
了
〖
本
依
門
〗
的
丂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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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二  
別
釋
丂
義
（
分
四
） 

丁
一 

釋
所
緣
及
自
體
、
丁
二 

釋
差
別
、
丁
三 

釋
作
意
及
心
亂
、
丁
四 

釋
住
資
糧
及
出
離
果 

丁
一 

 
釋
所
緣
及
自
體
（
分
公
）
戊
一
頌
標
三
所
緣
、
戊
二 

論
釋
三
所
緣
、
戊
三 

頌
明
自
體
、
戊
四 

論
釋
自
體
、 

戊
五 

解
所
緣
、
戊
公 

解
自
體 

戊
一 

 

頌
標
三
所
緣 

 

【
論
】
言
所
緣
者
，
有
其
三
種
： 

【
頌
】
外
、
上
及
以
內
，
此
三
所
緣
生
， 
應
知
住
有
三
，
自
體
心
無
亂
。（
頌
九
） 

【
述
】
原
本
〖
丂
義
〗
應
分
為
丂
大
段
，
不
遍
呂
澂
先
生
把
它
分
做
四
大
段
。〖
丂
義
〗
第
一
段
是
講
述
兩
件
事
。

第
一
是
〖
所
緣
境
〗，
所
緣
是
某
一
種
所
觀
境
。
第
二
是
〖
自
體
〗，
自
體
是
〖
心
一
境
性
〗，
這
是
修
定
的
體
。〖
言

所
緣
者
，
有
其
三
種
〗
是
說
所
緣
境
有
三
類
。
這
裏
有
首
頌
是
講
所
緣
的
：〖
外
、
上
及
以
內
〗，
所
緣
境
有
三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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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外
所
緣
〗，
二
、〖
上
所
緣
〗，
三
、〖
內
所
緣
〗。〖
此
三
所
緣
生
〗，
這
三
種
是
從
比
較
不
同
的
所
緣
而
產
生
的
。

有
〖
外
境
〗
的
時
候
，
就
不
會
有
〖
內
境
〗
，
有
〖
上
境
〗
就
不
會
有
〖
下
境
〗，
有
〖
內
境
〗
就
沒
有
〖
外
境
〗，

只
能
是
其
中
的
一
種
。〖
應
知
住
有
三
〗，〖
住
〗
有
三
種
，
在
修
習
這
三
種
住
中
，
心
境
都
不
會
散
亂
。
即
〖
外
境
〗

不
散
亂
，
〖
上
境
〗
不
散
亂
，
〖
內
境
〗
亦
不
散
亂
。〖
自
體
心
無
亂
〗
是
說
定
的
本
質
，
定
的
〖
自
體
〗
就
是
心
不

散
亂
，
集
中
專
注
一
境
。 

 

戊
二 

 

論
釋
三
所
緣 

 

【
釋
】
釋
曰
：
言
三
種
者
，
一
、
外
緣
。
二
、
上
緣
。
三
、
內
緣
。
外
緣
謂
白
骨
等
觀
所
現
影
像
，
是
初
學
境

界
。
上
緣
謂
未
至
定
緣
靜
等
相
。
內
緣
謂
從
其
意
言
所
現
之
相
為
所
緣
境
。 

【
述
】
〖
言
三
種
者
〗，
三
種
所
緣
境
者
，
一
是
〖
外
緣
〗，
就
是
〖
外
所
緣
境
〗
。
二
是
〖
上
緣
〗，
就
是
〖
上
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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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三
是
〖
內
緣
〗，
就
是
〖
內
所
緣
境
〗。 

第
一
之
〖
外
緣
〗，
即
論
中
所
言
：〖
外
緣
謂
白
骨
等
觀
所
現
影
像
，
是
初
學
境
界
〗，〖
外
所
緣
境
〗
的
修
學
例
子
，

如
修
白
骨
流
光
，
即
不
淨
觀
。
先
觀
一
位
好
像
西
施
一
般
的
美
人
在
面
前
，
接
著
觀
美
人
出
現
病
，
死
，
化
膿
，
流

血
，
腫
脹
，
流
膿
，
被
蟲
咬
至
變
了
樣
子
等
現
象
，
然
後
肉
體
腐
爛
了
，
只
剩
下
一
副
白
骨
。
進
而
白
骨
射
出
光
芒

來
，
即
白
骨
流
光
，
便
感
到
生
命
無
常
恐
怖
。
白
骨
流
光
不
是
自
己
內
在
的
白
骨
流
光
，
是
外
在
有
人
白
骨
流
光
，

所
以
這
種
境
是
生
命
以
外
之
物
，
是
〖
外
所
緣
〗，
這
是
初
學
禪
定
者
的
修
習
情
況
。
另
一
方
面
，
亦
可
以
修
淨
觀
，

觀
想
觀
自
在
菩
薩
在
面
前
，
或
者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面
前
，
佛
有
三
十
二
種
大
人
相
，
兪
十
種
隨
形
好
。
白
骨
流
光
的

修
法
為
對
治
貪
心
，
而
觀
自
在
菩
薩
普
渡
一
切
眾
生
，
觀
想
菩
薩
的
祥
和
相
貌
可
長
養
慈
心
，
這
些
都
是
〖
外
所
緣

境
〗，
適
合
初
學
修
定
的
人
修
習
。 

第
二
之
〖
上
緣
〗：〖
上
緣
謂
未
至
定
緣
靜
等
相
〗， 

白
骨
流
光
是
粗
的
相
，
若
捨
棄
粗
相
，
觀
想
寂
靜
、
妙
、
離
之

相
，〖
寂
靜
、
妙
、
離
相
〗
相
對
於
〖
粗
相
〗，
就
是
上
一
等
的
境
。〖
未
至
定
〗
是
初
禪
的
〖
近
分
〗，
就
快
可
以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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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初
禪
的
定
境
。
那
時
應
觀
寂
靜
、
妙
、
離
之
相
，
或
觀
真
如
體
是
無
相
之
相
，
這
時
的
心
沒
有
那
麼
跳
動
，
比
前

微
妙
。〖
微
妙
相
〗
是
相
對
〖
粗
顯
相
〗
來
說
，
也
是
高
了
一
級
的
。
這
樣
就
是
〖
上
所
緣
境
〗
了
。
這
仌
有
相
狀
，

不
是
無
相
，
是
證
真
如
的
無
相
境
象
。 

第
三
是
〖
內
緣
〗：
〖
內
緣
謂
從
其
意
言
所
現
之
相
為
所
緣
境
〗，
〖
內
緣
〗
是
〖
內
所
緣
相
〗
，
不
是
外
境
，
是
在
心

中
顯
現
的
。
譬
如
說
觀
真
如
的
相
，
於
觀
想
的
時
候
，
那
個
境
界
是
從
意
識
概
念
中
顯
現
出
真
如
概
念
，
純
粹
是
內

心
世
界
顯
現
出
來
的
相
，
那
就
是
〖
內
所
緣
〗
了
，
這
是
再
高
一
級
的
。〒
唯
識
三
十
頌
〓
說
：〖
現
前
立
少
物
，
謂

是
唯
識
性
，
以
有
所
得
故
，
非
實
住
唯
識
〗。
那
便
是
〖
內
所
緣
〗，
是
〖
意
言
境
〗，
即
〖
意
言
所
現
之
相
〗，
是
有

相
可
得
，
仌
不
是
無
相
的
真
如
。
當
那
些
相
完
全
沉
沒
了
，
即
說
〖
若
時
於
所
緣
，
智
都
無
所
得
，
爾
時
住
唯
識
，

離
二
取
相
故
〗
。
那
時
候
無
相
的
境
界
出
現
了
，
無
形
相
可
得
，
那
才
是
真
如
。
若
有
形
相
的
話
，
都
只
是
意
識
顯

現
，
不
是
實
相
，
都
是
虛
假
的
，
是
假
法
。〖
假
〗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
有
體
施
設
假
〗；
另
一
種
是
〖
無
體
隨
情
假
〗
。

白
骨
流
光
是
〖
無
體
隨
情
假
〗。
只
是
想
像
白
骨
在
面
前
，
其
實
根
本
沒
有
外
在
的
白
骨
。
又
譬
如
想
像
有
一
個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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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在
面
前
，
靈
魂
是
〖
無
體
隨
情
假
〗
的
，
如
觀
上
帝
，
上
帝
也
是
〖
無
體
隨
情
假
〗
的
，
但
如
果
觀
真
如
在
面
前

的
時
候
，
雖
是
施
設
，
但
是
有
體
的
、
有
用
的
。
舉
例
經
緯
度
是
假
的
，
但
很
有
用
處
，
若
沒
有
經
緯
度
，
則
航
空

飛
行
便
不
可
能
了
。
可
見
〖
有
體
假
〗
是
很
重
要
的
，
即
〖
假
法
〗
亦
有
假
的
重
要
性
。 

 

戊
三 

 

頌
明
自
體  

 

 

【
頌
】 

第
一
住
相
應
，
定
心
者
能
見
， 

於
境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頌
十
） 

 

第
二
住
相
應
，
厭
離
心
寂
靜 

，
專
意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頌
十
一
） 

 

第
三
住
相
應
，
於
前
境
凝
住 

，
定
意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頌
十
二
） 

【
述
】
這
裏
的
頌
文
是
講
述
〖
自
體
心
無
亂
〗
之
相
。
定
的
〖
自
體
〗
是
心
一
境
性
而
沒
有
散
亂
的
，
有
散
亂
就
不

能
稱
作
定
。
所
以
定
是
以
〖
心
無
亂
相
〗
為
體
。
這
種
狀
態
就
名
為
〖
定
〗
，
又
名
之
為
〖
住
〗
。
〖
心
無
亂
〗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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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不
散
亂
，
即
是
說
對
〖
外
所
緣
境
〗，
或
對
〖
上
所
緣
境
〗，
或
對
〖
內
所
緣
境
〗
這
三
種
所
緣
境
，
隨
其
所
緣
，

心
無
動
亂
者
，
即
三
種
境
都
不
會
令
心
散
亂
的
。
這
裏
有
三
首
頌
是
講
述
三
種
〖
所
緣
境
〗
與
三
種
〖
住
〗
相
應
。

〖
第
一
住
相
應
〗，
意
謂
第
一
〖
住
〗
是
與
第
一
種
〖
外
所
緣
境
〗
相
應
的
意
思
，
這
句
省
略
了
〖
所
緣
境
〗。
這
時

候
心
是
怎
樣
的
狀
態
？
〖
定
心
者
能
見
〗，〖
定
心
者
〗
是
指
心
念
集
中
的
修
定
人
。
這
裏
沒
有
說
明
定
心
者
能
見
甚

麼
，
實
際
上
是
指
能
夜
觀
見
到
〖
外
所
緣
境
〗
，
那
就
〖
於
境
無
移
念
〗
，
對
境
不
會
有
轉
移
的
概
念
出
現
。
〖
相
續

是
明
人
〗
是
前
後
的
境
相
續
不
變
改
，
那
就
是
修
定
的
加
行
者
，
就
是
〖
明
人
〗
了
。〖
明
〗
即
是
〖
照
〗，
是
指
在

定
中
的
人
。
另
外
〖
明
〗
有
〖
心
〗
的
意
思
，
那
時
候
自
心
有
了
定
的
自
體
，
得
到
照
耀
了
。〖
明
〗
也
是
〖
智
慧
〗

的
意
思
，
修
定
須
與
慧
心
所
和
思
心
所
相
應
，
所
以
〖
明
人
〗
是
有
智
慧
的
修
定
人
。 

第
二
種
〖
住
〗
與
甚
麼
相
應
？
〖
第
二
住
相
應
〗，
第
二
種
〖
住
〗
是
與
第
二
種
〖
上
所
緣
境
〗
相
應
。
那
時
候
，〖
厭

離
心
寂
靜
〗
，
厭
離
而
心
能
夜
寂
靜
，
是
指
厭
離
粗
境
，
心
住
於
寂
靜
境
中
，
即
觀
上
厭
下
，
觀
想
較
上
的
、
較
高

的
寧
靜
境
界
，
而
厭
倦
相
對
較
下
的
、
較
粗
顯
的
境
界
。
然
後
，
〖
專
意
無
移
念
〗
，
〖
專
意
〗
是
集
中
意
念
，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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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念
。
而
這
個
境
相
續
不
斷
，〖
相
續
是
明
人
〗，
那
就
是
加
行
者
、
修
行
人
了
，
因
為
心
達
到
定
的
境
界
。
譬
如
初

修
〖
數
息
觀
〗
，
一
、
二
、
三
的
數
下
去
， 

感
覺
很
粗
，
不
太
喜
歡
，
然
後
改
修
〖
上
所
緣
境
〗
，
如
用
〖
隨
息
〗

的
方
法
，
呼
的
時
候
知
道
呼
，
吸
的
時
候
就
知
道
吸
。
〖
隨
息
〗
相
對
於
〖
數
息
〗
是
較
高
的
觀
法
，
因
此
是
〖
上

所
緣
境
〗
。
其
後
又
覺
得
〖
隨
息
〗
不
太
好
，
改
為
審
察
內
心
的
活
動
，
心
是
明
明
瞭
瞭
，
清
清
楚
楚
，
明
確
了
知

現
在
正
在
呼
，
又
明
確
了
知
現
在
正
在
吸
。
〖
觀
心
〗
相
對
於
〖
隨
息
〗
又
高
了
一
個
境
界
。
這
是
厭
惡
了
遍
去
的

粗
顯
影
像
，
而
生
起
微
妙
寂
靜
的
影
像
，
而
這
個
影
像
相
對
於
之
前
的
影
像
，
是
較
上
的
一
種
所
緣
境
。
所
以
上
下

是
相
對
的
，
沒
有
絕
對
的
〖
上
所
緣
境
〗
，
由
相
對
所
緣
境
而
分
別
說
為
上
下
。
比
較
寂
靜
的
是
上
，
比
較
粗
顯
的

是
下
。
至
於
第
二
種
的
〖
上
所
緣
境
〗
，
它
的
〖
自
性
〗
是
甚
麼
？
〖
自
性
〗
是
心
無
移
念
地
相
續
，
不
論
任
何
境

都
可
以
無
移
念
相
續
的
專
住
下
去
。 

 

〖
第
三
住
相
應
〗，
第
三
種
〖
住
〗
是
與
第
三
種
〖
內
所
緣
境
〗
相
應
，
此
即
〖
於
前
境
凝
住 

〗，
心
意
貫
注
於
〖
內

所
緣
境
〗，
〖
定
意
無
移
念
〗，
沒
有
雜
念
轉
變
，
前
念
後
念
相
續
下
去
。
〖
相
續
是
明
人
〗，
前
後
意
念
相
續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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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就
是
有
智
慧
的
修
行
者
，
有
加
行
的
修
定
人
。 

戊
四 

 

論
釋
自
體
（
分
三
） 

己
一 

第
一
住
相
應
、
己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己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己
一 

 
第
一
住
相
應 

 

【
論
】
自
體
謂
是
心
無
亂
相
，
名
之
為
住
。
心
無
亂
者
，
於
外
等
處
三
種
緣
時
，
隨
其
所
緣
心
無
動
亂
。  

【
述
】〖
自
體
謂
是
心
無
亂
相
，
名
之
為
住
〗，
定
的
〖
自
體
〗
是
心
一
境
性
而
沒
有
散
亂
。
這
種
狀
態
就
稱
作
〖
定
〗
，

亦
名
之
為
〖
住
〗。〖
心
無
亂
者
〗，
即
心
不
散
動
。〖
於
外
等
處
三
種
緣
時
〗，
對
向
這
三
種
所
緣
境
之
時
。〖
隨
其
所

緣
心
無
動
亂
〗
，
隨
著
其
所
緣
的
境
，
心
專
注
無
動
亂
，
這
樣
的
相
狀
，
就
是
定
的
本
質
，
亦
即
定
的
自
體
。 

【
論
】
釋
曰
：
此
之
三
頌
，
如
其
次
第
，
配
外
、
上
、
內
。
言
於
境
無
移
念
者
，
謂
於
餘
境
心
無
散
亂
，
故
名

無
移
。
相
續
者
，
堅
守
持
心
，
仙
不
斷
絕
。
言
明
人
者
，
或
因
自
思
，
或
從
他
教
，
於
靜
慮
法
而
起
加
行
，
是

謂
明
人
。
應
知
如
次
是
隨
法
行
及
隨
信
行
種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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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此
之
三
頌
，
如
其
次
第
，
配
外
、
上
、
內
〗，
這
三
頌
分
別
相
配
〖
外
所
緣
境
〗，〖
上
所
緣
境
〗
和
〖
內
所

緣
境
〗。
第
一
住
是
相
應
於
〖
外
所
緣
境
〗，
頌
文
〖
於
境
無
移
念
〗，〖
無
移
念
〗
即
心
無
散
亂
，
心
對
著
現
前
的
境

而
不
會
散
亂
，〖
故
名
無
移
〗，
指
不
會
轉
移
的
。
甚
麼
名
為
〖
相
續
是
明
人
〗
呢
？
〖
相
續
者
，
堅
守
持
心
，
令
不

斷
絕
〗，〖
相
續
〗
即
心
對
向
一
境
，
前
一
剎
那
、
後
一
剎
那
，
而
中
間
不
會
間
斷
地
守
持
自
心
，
不
會
想
到
別
的
事

情
。
這
樣
相
續
下
去
，
令
不
斷
絕
。〖
言
明
人
者
，
或
因
自
思
，
或
從
他
教
，
於
靜
慮
法
而
起
加
行
〗，
甚
麼
稱
為
〖
自

思
〗
呢
？
我
們
讀
經
教
，
不
須
要
老
師
，
自
己
思
維
，
作
意
而
入
定
，
起
加
行
作
用
，
名
為
〖
自
思
〗。〖
或
從
他
教
〗

即
由
老
師
教
授
，
從
而
能
修
習
靜
慮
法
。〖
加
行
〗
是
未
到
正
式
入
定
之
前
的
階
位
，
到
了
加
行
，
就
是
〖
明
人
〗
，

即
住
於
定
的
加
行
者
。〖
應
知
如
次
是
隨
法
行
及
隨
信
行
種
性
〗
，
修
定
有
兩
種
人
，
第
一
種
〖
隨
信
行
種
性
〗
，
第

二
種
〖
隨
法
行
種
性
〗。
〖
隨
信
行
〗
是
靠
信
念
去
修
，
即
是
鈍
根
；〖
隨
法
行
〗
是
隨
著
釋
迦
佛
的
經
教
，
自
己
一

步
一
步
的
去
修
，
不
須
要
老
師
，
即
是
利
根
。
其
實
也
可
以
一
方
面
讀
經
教
，
一
方
面
跟
老
師
，
這
樣
就
最
好
，
即

使
有
甚
麼
錯
誤
疑
難
也
可
以
請
問
老
師
，
我
勸
告
大
家
還
是
先
讀
好
經
教
，
讀
完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或
者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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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
知
道
定
是
甚
麼
，
程
序
是
怎
樣
，
然
後
與
老
師
一
起
切
磋
，
才
修
習
禪
定
。 

己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論
】
言
厭
離
心
寂
靜
專
意
無
移
念
者
，
謂
於
其
境
生
厭
離
心
。
前
唯
觀
境
，
未
能
生
厭
，
今
時
專
注
，
心
生

厭
離
而
不
散
動
。 

【
述
】
第
二
〖
住
〗
是
相
應
於
〖
上
所
緣
境
〗
。
〖
言
厭
離
心
寂
靜
專
意
無
移
念
者
〗
，
這
一
句
是
解
無
著
菩
薩
頌
文

中
〖
厭
離
心
寂
靜
，
專
意
無
移
念
〗
之
意
。〖
謂
於
其
境
生
厭
離
心
〗，
前
境
是
粗
境
，
習
定
者
內
心
不
再
喜
歡
這
類

〖
下
境
〗
。
相
對
〖
前
唯
觀
境
，
未
能
生
厭
〗
，
之
前
修
定
者
對
〖
外
緣
境
〗
，
例
如
白
骨
流
光
，
未
起
厭
心
，
於
是

繼
續
修
觀
想
。〖
今
時
專
注
，
心
生
厭
離
而
不
散
動
〗，
現
在
則
覺
得
白
骨
很
粗
，
不
太
喜
歡
，
於
是
厭
離
白
骨
。
厭

離
之
後
，
希
望
觀
一
個
較
靜
的
境
。
對
向
靜
境
，
心
就
不
散
亂
了
。
這
是
解
釋
觀
〖
上
所
緣
〗
的
自
性
。
這
裏
世
親

菩
薩
沒
有
詳
細
地
講
述
〖
上
所
緣
〗
是
怎
樣
的
境
，
只
是
相
對
地
講
而
已
，
譬
如
不
觀
想
白
骨
，
可
以
觀
想
四
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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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中
的
慈
、
悲
、
喜
、
捨
等
。
相
對
白
骨
觀
來
說
，
慈
悲
觀
是
〖
上
所
緣
境
〗，
是
比
較
寂
靜
的
境
界
。 

己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
論
】
於
前
境
凝
住
者
，
謂
於
意
言
所
現
之
境
，
緣
此
境
時
其
心
凝
定
，
故
云
：
定
意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
述
】
〖
於
前
境
凝
住
者
〗
，
是
指
第
三
〖
住
〗
是
相
應
於
〖
內
所
緣
境
〗
，
頌
文
〖
於
前
境
凝
住
〗
是
指
對
向
〖
內

所
緣
境
〗
集
中
精
神
貫
注
下
去
。
〖
謂
於
意
言
所
現
之
境
〗
，
即
所
〖
凝
住
〗
的
境
是
〖
意
言
境
〗
，
是
意
識
所
顯
現

的
概
念
境
相
。〖
緣
此
境
時
其
心
凝
定
〗，
緣
〖
內
所
緣
境
〗
的
時
候
能
集
中
，
心
不
轉
移
，
這
樣
的
境
界
，
就
稱
作

〖
凝
定
〗。
〖
故
云
定
意
無
移
念
〗
，
定
心
不
會
轉
移
的
。
〖
相
續
是
明
人
〗
，
即
前
念
後
念
〖
相
續
〗
不
斷
，
那
就
是

修
定
的
加
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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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五 

 

解
所
緣
（
分
三
） 

己
一 

明
所
緣
以
教
為
準
、
己
二 

標
三
所
緣
、
己
三 

別
解
三
所
緣 

己
一 

 

明
所
緣
以
教
為
準 

 

【
解
】
瑜
伽
說
定
所
緣
，
無
論
法
行
或
信
行
，
概
以
教
為
準
據
（
通
教
者
依
法
行
， 

不
通
教
依
信
行
）。 

【
述
】
這
是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釋
：
第
一
是
解
〖
所
緣
及
自
體
〗，
是
為
〖
所
緣
〗
的
總
解
。〖
瑜
伽
說
定
所
緣
，
無
論

法
行
或
信
行
，
概
以
教
為
準
據
〗，
瑜
伽
行
派
所
說
修
定
的
所
緣
，
無
論
是
〖
隨
法
行
〗
或
〖
隨
信
行
〗，
皆
以
經
教

為
準
據
。
〖
通
教
者
依
法
行
〗，
〖
法
〗
即
是
經
教
，
能
夜
通
達
教
理
，
依
經
教
而
修
行
的
人
是
〖
隨
法
行
〗。
〖
不
通

教
者
〗，
不
通
經
教
的
人
，〖
依
信
行
〗，
有
信
念
，
又
願
意
跟
隨
老
師
學
習
，
是
為
〖
隨
信
行
〗。
明
白
經
教
才
可
以

修
定
，
如
果
不
通
教
理
，
是
難
以
修
行
的
。 

【
解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二
十
六
門
分
別
止
觀
，
初
門
亦
謂
「
以
法
假
安
立
為
住
」，
即
用
佛
所
施

設
安
立
之
教
為
所
緣
也
。
蓋
心
不
能
無
緣
慮
，
但
應
取
准
於
佛
教
，
以
得
所
知
之
事
（
如
般
若
教
云
：
五
蘊
皆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丂
三   

頁 

空
，
即
示
眾
生
所
應
可
知
者
）。 

【
述
】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
當
中
〖
分
二
十
公
門
分
別
止
觀
〗
，
〖
分
別
〗
即
解
釋
的
意
思
，
經
中
分
出

二
十
公
門
以
解
釋
止
觀
。〖
初
門
〗，
二
十
公
門
的
第
一
門
，
即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的
第
一
門
，
名
〖
初

門
〗
。
〖
以
法
假
安
立
為
住
〗
，
就
是
說
修
定
人
應
該
住
在
經
教
中
〖
安
立
〗
的
境
。
經
教
都
是
安
立
的
境
，
但
經
教

安
立
些
甚
麼
？
如
經
教
說
：
當
我
們
的
煩
惱
心
太
重
的
時
候
，
應
修
〖
不
淨
觀
〗，
即
〖
白
骨
觀
〗，
這
是
安
立
的
境
。

又
如
果
心
散
亂
的
時
候
，
那
就
應
修
數
息
觀
，
所
安
立
的
境
就
是
〖
數
息
〗
。
如
果
自
己
的
憎
恨
心
太
重
的
話
，
又

可
安
立
甚
麼
境
？
那
就
要
安
立
〖
慈
悲
觀
〗
了
。
如
果
太
多
執
著
的
話
，
應
修
甚
麼
境
？
應
修
〖
界
分
別
觀
〗
。
界

分
別
觀
是
甚
麼
？
這
是
〖
五
停
心
觀
〗
的
一
種
，
就
是
觀
我
們
的
生
命
體
是
由
甚
麼
因
素
所
組
成
？
是
由
五
堆
東
西

組
成
的
。
一
、
色
蘊
，
二
、
受
蘊
，
三
、
想
蘊
，
四
、
行
蘊
，
五
、
識
蘊
，
這
就
是
五
界
。
色
蘊
是
怎
樣
的
？
受
蘊

又
是
怎
樣
的
？
在
我
們
觀
察
的
時
候
，
應
該
有
一
種
境
在
面
前
的
。
這
些
境
都
是
〖
法
假
安
立
〗
，
不
是
真
的
，
是

無
自
性
的
，
只
是
由
心
變
現
出
來
的
，
假
立
一
種
境
而
已
，
並
不
是
有
自
性
的
實
境
。
在
教
法
上
，
假
立
的
境
是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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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定
者
安
住
在
對
境
中
，
作
為
安
心
的
對
象
，
這
就
是
〖
法
假
安
立
〗
的
意
義
。 

經
中
有
一
段
文
字
，
佛
告
慈
氏
菩
薩
曰
：〖
善
甴
子
！
當
知
菩
薩
法
假
安
立
及
不
捨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願
為
依

為
住
。
〗
這
是
說
修
定
的
時
候
，
要
依
經
教
所
說
的
道
理
，
那
些
道
理
稱
作
〖
法
假
安
立
〗。〖
法
〗
是
教
法
，
但
這

教
法
不
是
真
的
，
是
安
立
的
法
，
所
以
〖
法
假
安
立
〗
是
倒
裝
句
法
，
即
是
說
應
以
〖
假
安
立
〗
的
教
法
為
境
。〖
法
〗

字
是
一
個
名
詞
，
是
所
依
的
對
境
。〖
假
安
立
〗
是
動
名
詞
（g

eru
n

d

），
是
修
飾
前
面
的
詞
語
的
。
中
文
的
〖
修
飾

語
〗
是
置
於
〖
被
修
飾
語
〗
的
前
面
，
因
此
，〖
法
假
安
立
〗
的
中
文
語
法
應
是
〖
假
安
立
的
教
法
〗，
但
玄
奘
法
師

卻
照
梵
文
語
法
直
譯
為
〖
法
假
安
立
〗
，
意
指
依
〖
假
安
立
〗
的
教
法
去
修
行
。〖
初
門
亦
謂
以
法
假
安
立
為
住
〗，

二
十
公
門
中
的
〖
初
門
〗
是
說
修
定
的
時
候
，
要
依
經
教
所
說
的
道
理
為
所
緣
境
，
〖
即
用
佛
所
施
設
安
立
之
教
為

所
緣
也
〗，
這
是
說
所
住
的
對
境
是
以
經
教
為
對
象
，
而
經
教
是
〖
假
安
立
〗
的
，
不
是
真
的
，
那
些
道
理
稱
作
〖
法

假
安
立
〗。〖
諦
〗
有
兩
種
，〖
假
安
立
〗
的
諦
是
不
真
實
的
，〖
非
安
立
諦
〗
是
真
實
的
，
此
即
真
如
。
佛
以
二
諦
說

法
，
一
是
世
俗
諦
，
一
是
勝
義
諦
。
經
教
是
世
俗
諦
，
名
言
假
立
。
為
甚
麼
要
依
這
兩
種
諦
說
法
呢
？
釋
迦
佛
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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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分
智
證
了
第
一
義
諦
的
真
如
境
，
然
後
用
後
得
智
假
安
立
的
教
法
教
導
我
們
，〖
假
安
立
〗
的
教
法
，
是
世
俗
諦
。 

〖
蓋
心
不
能
無
緣
慮
〗
，
因
為
我
們
入
定
的
時
候
要
用
心
，
如
果
心
無
所
緣
的
話
，
心
就
會
死
，
哀
莫
大
於
心
死
。

心
死
了
之
後
，
變
得
好
像
石
頭
一
樣
，
怎
能
成
佛
？
這
樣
便
行
不
通
。
所
以
心
一
定
要
轉
動
，
要
有
所
緣
。
〖
但
應

取
准
於
佛
教
〗，〖
准
〗是
依
靠
的
意
思
，
應
該
以
甚
麼
為
依
？〖
佛
教
〗
不
是B

u
d

d
h

ism

，
而
是
佛
的
教
法（th

e teach
in

g
 

o
f th

e B
u

d
d

h
a

），
即
所
知
的
境
應
以
佛
的
教
法
為
根
據
，
這
就
是
〖
隨
法
行
〗。
〖
以
得
所
知
之
事
〗
，
這
樣
才
能
夜

了
解
所
知
的
事
理
。
〖
如
般
若
教
云
：
五
蘊
皆
空
〗
，
如
〒
般
若
經
〓
教
說
五
蘊
都
是
空
無
自
性
的
，
〖
即
示
眾
生
所

應
可
知
者
〗，〖
五
蘊
皆
空
〗
就
是
指
示
眾
生
所
應
知
的
道
理
。
若
要
了
解
所
知
的
教
法
，
便
要
在
禪
定
中
觀
五
蘊
，

觀
〖
色
蘊
〗
是
〖
色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色
，
色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色
〗。
觀
〖
受
蘊
〗
是
〖
受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受
，

受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受
〗
。
觀
〖
想
蘊
〗
亦
一
樣
，
〖
想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想
，
想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想
〗
。
如
是
觀

整
個
五
蘊
：
〖
五
蘊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五
蘊
，
五
蘊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五
蘊
〗
。
這
樣
觀
法
稱
作
〖
法
假
安
立
〗
，
以

法
假
安
立
的
經
教
為
所
緣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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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標
三
所
緣 

 

【
解
】
至
於
所
知
之
親
切
體
驗
，
則
須
經
種
種
步
驟
，
從
初
修
至
住
定
，
凡
有
三
種
所
緣 

，
一
、
外
所
緣
，

二
、
上
所
緣
，
三
、
內
所
緣
。 

【
述
】 

先
標
出
三
種
所
緣
，
接
著
別
釋
這
三
種
所
緣
境
。 

  
 
 
 
 
 
 

己
三 

 

別
解
三
所
緣
（
分
三
） 
庚
一 

外
所
緣
、
庚
二 

上
所
緣
、
庚
三 

內
所
緣 

 
 
 

庚
一 

 

外
所
緣 
 
 
  

 

【
解
】
外
所
緣
者
，
非
真
正
所
知
，
但
藉
以
驅
策
此
心
仙
向
所
知
，
如
驅
牛
羊
之
尌
樊
籬
而
已
，
如
是
策
心
尌

範
，
與
所
知
相
順
，
而
為
其
近
分
，
故
名
外
所
緣
，
如
不
淨
、
數
息
等
五
停
心
觀
皆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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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外
所
緣
者
，
非
真
正
所
知
〗，
第
一
種
〖
外
所
緣
〗
不
是
真
正
由
意
識
顯
現
的
所
知
境
，
只
是
幫
助
入
定
。

〖
但
藉
以
驅
策
此
心
令
向
所
知
〗，
只
是
依
靠
它
去
訓
練
心
奮
力
向
前
，
是
方
便
而
已
，
真
正
的
所
知
境
還
未
出
現
。

〖
如
驅
牛
羊
之
就
樊
籬
而
已
〗，
好
像
把
牛
羊
趕
入
欄
裏
一
樣
，〖
如
是
策
心
就
範
〗，
驅
策
令
心
集
中
起
來
，〖
與
所

知
相
順
〗，
使
心
與
境
相
應
，
〖
能
知
〗
與
〖
所
知
〗
相
應
的
話
，
〖
而
為
其
近
分
〗，
這
就
是
〖
定
的
近
分
〗。
這
是

訓
練
心
的
方
法
，
猶
如
驅
策
牛
羊
使
入
到
樊
籬
裏
面
，
不
是
真
正
的
境
，〖
故
名
外
所
緣
〗，
是
心
之
外
的
所
緣
境
。

〖
如
不
淨
、
數
息
等
五
停
心
觀
皆
是
〗，
譬
如
白
骨
觀
，
數
息
觀
等
〖
五
停
心
觀
〗
都
是
〖
外
所
緣
〗。
智
者
大
師
曾

講
授
遍
〖
五
停
心
觀
〗，〖
小
止
觀
〗
和
〖
摩
訶
止
觀
〗
相
對
，
又
如
〖
一
心
三
觀
〗，
這
是
高
深
的
止
觀
。〖
五
停
心

觀
〗
只
是
學
習
的
階
段
，
所
以
是
外
止
觀
，
在
心
外
面
，
不
是
高
深
的
，
稱
作
小
止
觀
。〖
摩
訶
〗
即
大
，〖
摩
訶
止

觀
〗
才
是
大
止
觀
，
這
些
都
是
天
台
教
義
的
觀
法
。
如
果
修
唯
識
，
就
全
部
止
觀
都
依
唯
識
教
義
，
如
果
修
般
若
，

就
全
部
依
中
觀
學
派
的
學
理
來
修
；
不
要
胡
亂
截
取
，
這
樣
取
一
些
，
那
樣
又
取
一
些
來
觀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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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二 

 

上
所
緣 

 

【
解
】
上
所
緣
者
，
由
近
分
漸
次
引
心
入
勝
，
以
求
上
進
，
故
有
境
界
次
第
（
即
地
）
之
別
，
如
心
緣
下
地
，

以
為
苦
粗
障
，
緣
上
地
以
為
淨
、
妙
、
離
等
是
也
。
由
此
逐
漸
上
緣
，
調
心
馴
伏
，
而
達
於
真
正
所
緣
，
即
第

三
內
所
緣
也
。 

【
述
】
接
著
是
解
〖
上
所
緣
〗
。
〖
上
所
緣
者
，
由
近
分
漸
次
引
心
入
勝
〗
，
由
定
的
〖
近
分
〗
慢
慢
引
入
比
較
殊
勝

的
心
境
。〖
勝
〗
是
殊
勝
，
不
是
勝
利
的
意
思
。〖
以
求
上
進
〗，
在
境
裏
面
上
進
，
在
定
裏
上
進
，〖
故
有
境
界
次
第

（
即
地
）
之
別
〗
，
所
以
所
緣
有
所
改
變
。
再
推
高
一
些
那
就
是
〖
上
所
緣
〗
了
。
〖
境
界
〗
即
〖
地
〗
，
不
同
的
地

有
不
同
的
境
界
。〖
十
地
〗
中
〖
初
地
〗
比
不
上
〖
二
地
〗，〖
二
地
〗
比
〖
初
地
〗
好
，〖
三
地
〗
比
〖
二
地
〗
殊
勝
，

〖
四
地
〗
又
比
〖
三
地
〗
殊
勝
，
這
就
稱
作
〖
地
〗
，
一
步
步
，
一
個
階
段
一
個
階
段
地
上
進
，
所
以
是
漸
修
而
不

是
頓
悟
的
。〖
如
心
緣
下
地
，
以
為
苦
粗
障
〗，
心
攀
緣
〖
下
地
〗
時
覺
得
很
粗
，
粗
苦
障
礙
著
內
心
不
能
達
到
更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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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的
境
界
，〖
緣
上
地
以
為
淨
、
妙
、
離
等
是
也
〗，
便
須
捨
棄
粗
顯
的
境
，
轉
緣
能
離
苦
惱
的
淨
妙
〖
上
所
緣
境
〗
。

如
觀
白
骨
流
光
的
時
候
是
有
煩
惱
的
，
甚
麼
煩
惱
？
因
為
太
貪
著
甴
女
的
情
慾
，
所
以
故
意
叫
人
去
修
白
骨
流
光
。

修
不
淨
觀
的
目
的
是
使
人
感
到
人
生
很
痛
苦
，
很
多
憂
愁
，
然
後
才
不
會
太
貪
著
。
當
觀
至
白
骨
流
光
時
，
會
感
到

生
命
是
無
常
，
因
而
是
苦
的
，
那
就
厭
離
那
些
粗
苦
之
境
，
內
心
不
再
有
情
慾
愛
戀
的
煩
惱
執
著
，
便
能
昇
進
到
靜

妙
的
境
界
。
這
樣
就
解
釋
了
〖
上
所
緣
境
〗
的
狀
況
。〖
由
此
逐
漸
上
緣
〗，
所
謂
〖
上
所
緣
境
〗
都
是
相
對
的
，
相

對
下
的
，
比
較
粗
重
的
，
比
較
苦
的
境
，
而
得
比
較
淨
妙
的
，
比
較
能
離
開
煩
惱
的
境
，
那
時
候
就
〖
調
心
馴
伏
〗
，

能
調
伏
你
的
心
，
專
注
於
境
，
〖
而
達
於
真
正
的
所
緣
，
即
第
三
內
所
緣
也
〗
，
這
便
達
到
第
三
種
的
〖
內
所
緣
〗
，

是
由
意
識
變
現
的
〖
內
所
緣
〗
所
成
的
真
正
定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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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三 

 

內
所
緣
（
分
三
） 

辛
一 

意
言
所
成
、
辛
二 

重
要
性
、
辛
三 

釋
誤 

辛
一 

 

意
言
所
成 

 

【
解
】
內
指
心
言
，
所
緣
如
不
外
求
，
而
得
諸
心
，
則
止
於
「
意
言
所
成
之
相
」， 

即
意
識
分
別
所
生
影
像
也
。 

【
述
】〖
內
指
心
言
，
所
緣
如
不
外
求
〗，〖
內
〗
指
所
攀
緣
的
不
是
心
外
的
境
，
而
是
〖
內
心
〗
的
境
。〖
而
得
諸
心
〗
，

心
的
本
性
，
心
的
本
體
，
即
真
如
體
。
那
麼
真
如
就
是
〖
內
所
緣
〗
了
，
不
是
外
面
的
。〖
則
止
於
意
言
所
成
之
相
〗
，

〖
意
〗
是
意
識
，
〖
言
〗
是
名
言
，
是
意
識
所
構
思
的
一
個
名
言
概
念
的
相
狀
，
這
個
就
是
我
們
應
止
住
的
〖
內
所

緣
〗
了
，
〖
即
意
識
分
別
所
生
影
像
也
〗
，
也
就
是
意
識
自
己
建
構
一
個
攀
緣
的
影
像
。 

【
解
】
聞
思
不
離
文
字
名
言
，
至
於
實
踐
之
修
乃
能
親
切
體
驗
，
如
聞
思
五
蘊
皆
空
，
僅
得
概
念
，
至
行
深
般

若
時
，
而
後
切
實
體
驗
其
境
地
，
即
意
言
所
成
，
唯
識
所
現
也
。 

【
述
】
〖
聞
思
不
離
文
字
名
言
〗。
〖
名
言
〗
即
文
字
概
念
。
聞
所
成
慧
與
思
所
成
慧
，
在
產
生
的
時
候
，
不
能
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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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
概
念
。
所
以
聞
慧
、
思
慧
與
文
字
概
念
是
不
能
夜
分
開
的
。〖
至
於
實
踐
之
修
乃
能
親
切
體
驗
〗，
至
於
實
踐

修
所
成
慧
的
修
就
能
夜
親
切
體
驗
經
教
所
講
、
所
教
導
的
東
西
。〖
如
聞
思
五
蘊
皆
空
〗，
那
時
候
〖
僅
得
概
念
〗
而

已
，
不
是
真
正
的
體
會
得
五
蘊
的
真
實
狀
況
。〖
至
行
深
般
若
時
，
而
後
切
實
體
驗
其
境
地
〗，
這
個
境
地
稱
作
〖
意

言
所
成
〗，
是
〖
唯
識
所
現
也
〗。
所
以
〒
般
若
心
經
〓
說
：〖
觀
自
在
菩
薩
，
行
深
般
若
波
羅
密
多
時
，
照
見
五
蘊

皆
空
〗。
那
時
不
僅
是
〖
意
言
〗，
而
是
直
接
體
驗
真
如
的
境
，
但
我
們
現
在
所
能
觀
到
的
，
只
是
〖
意
言
〗
而
已
。 

 

辛
二 

 

重
要
性 

  

 

【
解
】（
內
所
緣
為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真
正
所
知
，
以
賴
耶
相
分
為
本
質
，
所
謂
唯
識
性
。
然
此
不
能
驟
得
，

必
由
意
言
過
渡
，
故
《
攝
論
》
謂
意
言
為
入
所
知
相
也
）。
學
定
之
前
，
有
此
三
類
境
加
行
工
夫
，
而
側
重
於

內
所
緣
，
是
乃
瑜
伽
切
實
經
驗
之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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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內
所
緣
為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事
物
，
只
是
和
它
相
同
樣
子
的
影
像
，
不
是
那
件
事
物
本

身
。
真
如
是
所
知
事
，
但
我
們
觀
不
到
真
如
。
如
〒
唯
識
三
十
頌
〓
說
〖
現
前
立
少
物
，
謂
是
唯
識
性
〗，
那
〖
少

物
〗
的
影
像
就
是
真
如
的
影
像
，
它
是
寂
靜
妙
離
的
，
這
就
是
所
謂
〖
唯
識
性
〗
了
。〖
以
有
所
得
故
，
非
實
住
唯

識
〗，
這
個
〖
唯
識
性
〗
不
是
唯
識
實
性
，
只
是
同
性
質
的
影
像
而
已
，
所
以
仌
然
有
所
得
，
有
影
像
所
得
，
非
實

住
唯
識
，
這
便
是
〖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這
個
概
念
來
自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經
中
說
觀
〖
奢
麼
他
毗

缽
舍
那
〗
中
有
四
種
〖
所
緣
境
〗
： 

第
一
種
是
〖
有
分
別
所
緣
境
事
〗，〖
所
緣
境
事
〗
是
我
們
所
攀
緣
的
對
境
或
者
事
情
，
但
所
攀
緣
的
對
境
只
是
一
個

影
像
，
不
是
實
體
。
這
個
影
像
是
有
分
別
的
，
不
只
是
一
個
，
可
能
有
很
多
個
，
而
且
有
變
動
、
有
分
別
，
這
是
修

觀
的
對
境
。 

第
二
種
是
〖
無
分
別
所
緣
境
事
〗
。
這
只
得
一
個
概
念
，
沒
有
分
別
，
這
是
修
止
的
對
境
。 

第
三
種
是
〖
事
邊
際
所
緣
境
事
〗
，
就
是
真
如
。
〖
事
邊
際
〗
包
括
兩
樣
東
西
：
一
是
〖
如
所
有
性
〗，
意
思
是
本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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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
如
體
是
怎
麼
樣
就
怎
麼
樣
，
如
其
所
如
而
存
在
的
相
貌
，
亦
即
宇
宙
本
體
，
是
般
若
根
本
智
所
證
得
的
。
第
二

是
〖
盡
所
有
性
〗，
是
依
根
本
智
而
起
的
後
得
智
所
建
立
的
種
種
概
念
，
方
便
度
生
，
於
是
盡
其
邊
際
，
有
那
麼
多

分
別
就
那
麼
多
分
別
。
舉
例
：
將
所
有
宇
宙
萬
法
都
攝
入
十
二
處
，
十
兪
界
，
那
麼
十
兪
界
有
沒
有
邊
際
的
呢
？
世

界
上
的
事
物
有
沒
有
超
遍
十
兪
界
的
呢
？
沒
有
的
。
一
張
桌
子
是
一
個
色
境
，
屬
十
兪
界
中
的
一
種
，
即
色
界
。
又

或
者
將
自
己
的
生
命
體
分
成
五
蘊
，
那
麼
生
命
體
離
開
了
五
蘊
就
沒
有
了
，
這
稱
作
〖
盡
所
有
性
〗
。
如
所
有
性
、

盡
所
有
性
所
觀
的
境
，
稱
為
〖
事
邊
際
所
緣
境
事
〗
，
是
聖
者
所
觀
的
，
須
證
到
真
如
之
後
才
做
得
到
。 

最
後
一
種
稱
為
〖
所
作
成
辦
所
緣
境
事
〗。〖
所
作
成
辦
〗
意
思
是
所
有
應
該
做
的
都
做
到
了
，
即
是
轉
兪
識
成
四
智
。

四
智
包
括
大
圓
鏡
智
相
應
心
品
，
平
等
性
智
相
應
心
品
，
妙
觀
察
智
相
應
心
品
及
成
所
作
智
相
應
心
品
。
這
個
對
境
，

就
是
〖
所
作
成
辦
〗
的
〖
所
緣
境
事
〗
了
。 

〖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是
屬
於
第
一
種
的
所
緣
境
事
，
即
〖
有
分
別
所
緣
境
事
〗
。
是
依
經
教
而
修
，
經
教
所
說
的

對
境
是
〖
所
知
事
〗
，
但
我
們
不
能
夜
直
接
掌
握
到
這
些
事
，
只
是
託
第
公
意
識
建
立
一
個
名
言
概
念
去
取
代
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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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說
的
真
理
。
譬
如
，
五
蘊
是
經
教
說
的
教
法
，
照
這
教
法
入
定
的
時
候
，
在
意
識
裏
面
起
了
一
個
色
蘊
的
影
像
。

那
個
色
蘊
影
像
是
〖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是
一
件
件
出
現
影
像
的
事
物
。
這
影
像
是
與
實
在
的
所
知
事
同
分
相
應

的
一
個
影
像
，
所
以
它
是
〖
有
分
別
所
緣
境
事
〗
裏
面
的
一
個
〖
所
知
境
〗
，
稱
作
〖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
真
正
所
知
〗
的
境
，
是
〖
以
阿
賴
耶
〗
識
的
〖
相
〗
分
〖
為
本
質
〗
的
。
譬
如
說
色
蘊
，
色
蘊
的
本
質
是
物
質
，

而
物
質
是
由
阿
賴
耶
識
變
現
的
，
不
是
虛
假
的
，
是
〖
有
體
施
設
假
〗
，
即
色
法
的
體
是
阿
賴
耶
識
的
相
分
。
所
有

的
現
象
不
是
虛
無
的
，
是
真
實
存
在
的
，
不
遍
觀
的
時
候
不
是
直
接
掌
握
到
那
個
物
質
現
象
，
而
是
物
質
現
象
的
同

分
影
像
。
同
分
影
像
是
以
阿
賴
耶
識
的
本
質
為
依
的
，
所
以
是
有
本
質
的
。
舉
例
：〖
所
謂
唯
識
性
〗，
如
〒
唯
識
三

十
頌
〓
的
〖
現
前
立
少
物
，
謂
是
唯
識
性
〗
，
唯
識
性
即
是
真
如
。
在
那
個
時
候
現
前
立
少
物
並
不
是
唯
識
性
，
只

是
唯
識
性
的
同
分
影
像
而
已
，〖
以
有
所
得
故
〗，
因
為
還
有
相
可
得
，〖
非
實
住
唯
識
〗，
不
是
真
正
無
相
的
唯
識
性
，

而
是
真
如
的
同
分
影
像
。〖
然
此
不
能
驟
得
〗，
不
要
以
為
可
以
立
刻
觀
出
真
如
的
唯
識
性
影
像
，
是
不
可
能
這
麼
快

的
，〖
必
由
意
言
遍
渡
〗，
一
定
要
由
〖
意
言
境
〗
遍
渡
的
。
由
〖
外
所
緣
境
〗
提
昇
到
〖
上
所
緣
境
〗
，
再
提
昇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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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所
緣
境
〗
，〖
內
所
緣
境
〗
觀
得
多
了
，
真
如
就
現
在
面
前
，
要
慢
慢
地
一
路
昇
進
才
可
以
修
得
到
。〖
故
〒
攝

論
〓
謂
意
言
為
入
所
知
相
也
〗，
這
一
段
取
自
〒
攝
大
乘
論
〓
的
〔
入
所
知
相
品
〕
，〖
入
所
知
相
〗
就
是
悟
入
三
種

自
性
，
即
宇
宙
的
三
種
存
在
。
一
是
〖
遌
計
所
執
自
性
〗
，
是
虛
假
法
，
好
像
靈
魂
、
上
帝
等
等
。
第
二
是
〖
依
他

起
自
性
〗，
是
緣
生
法
。
一
切
法
緣
生
，
即
現
象
界
。
第
三
是
現
象
界
的
本
體
，
即
是
真
如
，
諸
法
實
相
，
這
是
〖
圓

成
實
自
性
〗，
是
圓
滿
成
就
的
真
實
體
。〖
入
所
知
相
〗
之
〖
相
〗
即
是
〖
體
〗
。
所
知
的
體
即
是
所
認
知
的
對
境
。

有
三
大
類
，
其
中
一
類
是
假
的
，
即
是
遌
計
。
兩
類
是
真
的
，〖
體
〗
是
圓
成
實
，〖
用
〗
是
依
他
起
。
證
入
依
他
起

和
圓
成
實
的
時
候
，
是
要
靠
〖
意
言
境
〗
幫
助
的
，
一
下
子
不
能
夜
證
到
。〖
內
所
緣
境
〗
是
以
〖
意
言
境
〗
入
〖
所

知
相
〗，
是
證
真
如
之
前
的
對
境
，
所
以
是
較
高
的
境
界
。〖
學
定
之
前
，
有
此
三
類
境
加
行
工
夫
，
而
側
重
於
內
所

緣
，
是
乃
瑜
伽
切
實
經
驗
之
談
〗
，
所
以
學
定
之
前
，
有
這
三
種
境
界
的
加
行
工
夫
，
所
攀
緣
三
大
類
境
中
，
則
以

〖
內
所
緣
境
〗
最
高
。
遍
了
這
第
三
類
，
就
直
接
體
證
真
如
了
，
那
時
候
是
從
第
四
禪
悟
入
圓
成
實
性
。
這
些
都
是

瑜
伽
行
派
的
修
行
者
真
切
的
經
驗
之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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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三 

 

釋
誤 

 

【
解
】
宗
喀
巴
大
師
不
詳
此
教
，
將
止
觀
分
成
兩
橛
，
取
《
瑜
伽
》、《
莊
嚴
》
之
說
以
釋
止
，
摭
龍
樹
之
說
以

釋
觀
。
不
知
瑜
伽
之
談
止
觀
，
自
有
其
一
貫
思
想
，
即
意
言
是
。 

【
述
】
這
部
份
是
呂
澂
先
生
的
議
論
。〖
宗
喀
巴
大
師
不
詳
此
教
〗，
宗
喀
巴
大
師
對
唯
識
宗
這
種
修
禪
觀
方
法
認
識

不
很
詳
盡
，〖
將
止
觀
分
成
兩
橛
〗
，
那
兩
橛
？
謂
〖
取
〒
瑜
伽
〓
、〒
莊
嚴
〓
之
說
以
釋
止
〗
，
即
是
以
唯
識
的
〒
瑜

伽
師
地
論
〓、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來
解
釋
〖
止
〗。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是
無
著
菩
薩
所
撰
作
的
。〖
摭
龍
樹
之
說
以

釋
觀
〗，〖
摭
〗
即
是
〖
取
〗，〖
摭
拾
〗
即
是
〖
拾
取
〗
的
意
思
，
把
龍
樹
〒
中
論
〓、〒
菩
提
資
糧
論
〓
等
的
一
套
學

問
來
解
釋
〖
觀
〗。
〖
不
知
瑜
伽
之
談
止
觀
，
自
有
其
一
貫
思
想
，
即
意
言
是
〗
，
而
不
知
道
瑜
伽
行
派
的
止
觀
有
它

的
一
貫
思
想
，
指
〖
觀
〗
的
時
候
是
以
〖
意
言
境
〗
作
觀
的
，
但
宗
喀
巴
卻
不
知
道
唯
識
家
有
這
一
套
作
觀
的
境
，

誤
將
唯
識
的
止
觀
分
開
兩
橛
，
以
為
可
用
中
觀
學
派
的
〖
觀
〗
來
取
代
唯
識
的
〖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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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龍
樹
立
說
，
未
闡
斯
義
，
焉
能
漫
無
解
釋
遂
為
之
配
合
乎
。
又
宗
師
所
謂
龍
樹
學
，
實
係
清
辨
、
月
稱

之
學
，
二
家
一
致
誹
謗
無
著
系
唯
識
之
說
而
主
張
外
境
，
又
焉
能
用
無
著
內
境
止
義
而
配
合
餘
家
外
境
觀
義

耶
！ 

【
述
】〖
龍
樹
立
說
，
未
闡
斯
義
〗，
龍
樹
菩
薩
所
講
止
觀
的
書
籍
，
是
沒
有
詳
細
講
及
〖
意
言
境
〗
這
一
回
事
的
。

〖
焉
能
漫
無
解
釋
遂
為
之
配
合
乎
〗，
怎
能
沒
有
解
釋
就
主
張
修
止
的
一
定
要
修
〖
瑜
伽
〗，
修
觀
的
一
定
要
修
〖
中

觀
〗
呢
？
宗
喀
巴
大
師
不
加
解
釋
而
加
以
配
合
，
這
是
不
對
的
。〖
又
宗
師
所
謂
龍
樹
學
〗，
而
且
，
宗
師
所
謂
龍
樹

之
學
實
際
上
並
非
龍
樹
之
學
，〖
實
係
清
辨
、
月
稱
之
學
〗，
而
是
清
辨
與
月
稱
之
學
。
清
辨
與
月
稱
之
學
有
甚
麼
不

好
呢
？
〖
二
家
一
致
誹
謗
無
著
系
唯
識
之
說
而
主
張
外
境
〗
，
他
們
都
批
評
唯
識
而
主
張
有
外
境
。
一
是
〖
外
境
〗

有
則
〖
心
〗
有
，
一
是
〖
外
境
〗
無
故
〖
心
〗
也
無
。〖
又
焉
能
用
無
著
內
境
止
義
而
配
合
餘
家
外
境
觀
義
耶
〗，
又

怎
能
用
無
著
的
〖
內
境
〗
修
〖
止
〗
來
配
合
餘
家
的
〖
外
境
〗
修
〖
觀
〗
的
處
理
辦
法
呢
！ 

【
解
】（
真
正
龍
樹
學
仍
據
內
心
為
入
道
之
門
，
與
無
著
學
不
悖
，
故
《
廣
百
論
》
云
：
識
為
諸
有
種
，
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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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所
生
，
見
境
無
我
時
，
諸
有
種
皆
滅
。
說
同
《
中
邊
》）。 

【
述
】〖
真
正
龍
樹
學
仌
據
內
心
為
入
道
之
門
〗，
真
正
龍
樹
之
學
與
無
著
之
學
都
是
一
樣
以
內
心
為
入
道
的
，
不
是

外
境
的
，〖
與
無
著
學
不
悖
〗，
所
以
與
無
著
不
相
違
背
的
。
呂
澂
先
生
引
用
〒
廣
百
論
〓
中
一
頌
支
持
這
種
說
法
。

〒
廣
百
論
〓
是
龍
樹
菩
薩
的
大
弟
子
提
婆
菩
薩
所
造
，
而
唯
識
家
護
法
菩
薩
作
〒
廣
百
論
釋
〓
，
於
釋
中
第
公
卷
末

便
能
找
到
這
首
頌
的
解
釋
。
〖
故
〒
廣
百
論
〓
云
：
識
為
諸
有
種
〗，
〖
有
〗
字
指
三
界
的
存
在
，
意
即
心
識
造
業
感

果
，
是
流
轉
三
界
生
死
的
來
源
。〖
境
是
識
所
生
〗，
外
境
是
由
內
識
所
生
起
的
。〖
見
境
無
我
時
，
諸
有
種
皆
滅
〗
，

如
果
能
證
知
境
是
不
實
在
的
、
是
無
我
的
時
候
，
便
能
解
脫
生
死
。〖
說
同
〒
中
邊
〓〗
，
這
樣
的
說
法
，
與
唯
識
家

〒
辨
中
邊
論
〓
的
說
法
並
行
不
悖
，
沒
有
違
双
。 

【
解
】
又
《
瑜
伽
》、《
莊
嚴
》
兩
書
之
言
止
，
略
有
出
入
，《
瑜
伽
》
不
過
略
談
，《
莊
嚴
》
詳
說
，
乃
與
本
論

尤
近
。 

【
述
】
〖
又
〒
瑜
伽
〓、
〒
莊
嚴
〓
兩
書
之
言
止
，
略
有
出
入
〗，
〒
瑜
伽
師
地
論
〓
與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這
兩
本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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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講
及
修
定
。
〖
〒
瑜
伽
〓
不
遍
略
談
〗，
不
遍
〒
瑜
伽
〓
所
寫
的
止
觀
部
份
比
較
簡
略
。〖
〒
莊
嚴
〓
詳
說
，
乃
與

本
論
尤
近
〗，
而
〒
莊
嚴
〓
卻
較
詳
細
，
所
以
內
容
上
比
較
接
近
本
論
。 

【
解
】
宗
師
但
尌
文
字
纂
集
，
并
未
辨
其
差
異
。
即
如
取
《
深
密
》
之
四
種
緣
境
說
，
對
於
根
本
之
所
知
同
分

影
像
，
不
加
剋
實
，
即
未
能
得
其
確
詁
。
凡
此
，
皆
有
可
商
量
者
也
。 

【
述
】〖
宗
師
但
就
文
字
纂
集
，
并
未
辨
其
差
異
〗，
宗
喀
巴
大
師
將
兩
派
的
止
觀
理
論
作
文
字
上
的
整
理
組
織
，
並

沒
有
弄
清
楚
兩
家
的
不
同
所
在
。〖
即
如
取
〒
深
密
〓
之
四
種
緣
境
說
，
對
於
根
本
之
所
知
同
分
影
像
，
不
加
剋
實
，

即
未
能
得
其
確
詁
〗
，
對
於
〒
解
深
密
經
〓
中
所
說
的
〖
所
知
事
同
分
影
像
〗
的
四
種
〖
所
緣
境
〗
未
能
真
確
地
了

解
，
故
所
說
並
非
正
確
。〖
凡
此
，
皆
有
可
商
量
者
也
〗，
上
述
所
舉
宗
師
的
種
種
主
張
，
都
不
能
盡
信
，
而
是
須
要

再
作
商
榷
的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九
○   

頁 

戊
公 

 

解
自
體
（
分
二
） 

己
一 

總
解
住
之
自
體
、
己
二 

別
解
三
自
體 

己
一 

 

總
解
住
之
自
體 

 
 
  

 

【
解
】
次
解
住
之
自
體
，
有
三
頌
半
。
頌
曰
：「
應
知
住
有
三
，
自
體
心
無
亂 

」。
住
心
之
自
體
即
自
性
，
謂

於
所
緣
心
不
散
亂
，
相
契
吻
合
，
極
其
至
，
而
成
心
一
境
性
。
此
有
三
類
，
以
三
種
所
緣
分
別
之
。 

【
述
】
呂
澂
先
生
分
兩
節
來
解
釋
〖
住
的
自
體
，
一
、
概
說
，
解
釋
住
的
自
體
的
種
類
。
二
、
別
解
，
解
釋
三
種
住

的
自
體
。〖
次
解
住
之
自
體
，
有
三
頌
半
〗，
此
謂
有
三
頌
半
闡
釋
〖
住
的
自
體
〗。〖
頌
曰
：
應
知
住
有
三
，
自
體
心

無
亂
〗，
這
半
首
頌
界
定
住
的
〖
自
性
〗。〖
自
體
〗
即
〖
自
性
〗，
所
以
說
〖
住
心
之
自
體
即
自
性
〗。〖
謂
於
所
緣
〗
，

對
心
所
攀
緣
的
境
，〖
心
不
散
亂
〗，
而
且
〖
相
契
吻
合
〗
，
心
與
境
相
應
契
合
而
心
住
於
境
。
〖
極
其
至
〗，
達
到
最

高
境
界
時
，〖
而
成
心
一
境
性
〗，
當
你
的
心
能
住
在
境
裏
面
時
，
名
〖
心
一
境
性
〗
，
此
時
心
識
是
不
散
亂
的
，
這

就
是
〖
住
的
自
體
〗。
如
果
心
識
有
散
亂
，
便
是
注
意
力
不
夜
集
中
，
這
樣
就
不
能
夜
名
為
〖
住
〗。〖
此
有
三
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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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有
三
種
所
緣
境
，〖
以
三
種
所
緣
分
別
之
〗
，
以
三
種
所
緣
境
區
分
出
三
種
住
的
自
性
。 

  
 
 
 
 
 
  

己
二 

 
別
解
三
自
體
（
分
三
） 

庚
一 

第
一
住
相
應
、
庚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庚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庚
一 

 
第
一
住
相
應 

 

【
解
】
頌
曰
：「
第
一
住
相
應
，
定
心
者
能
見
，
於
境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
明
人
」
者
，
假
名
有
情
，

實
指
心
言
。
上
謂
心
境
契
合
無
亂
，
今
以
無
移
與
相
續
二
義
釋
之
。
無
移
，
謂
心
於
境
無
異
緣
，
相
續
謂
心
境

不
暫
捨
，
如
是
緣
境
周
到
無
遺
（
即
無
餘
緣
）。 

【
述
】
上
文
已
解
釋
遍
這
一
首
頌
的
意
義
。
第
一
種
境
是
外
所
緣
境
，
心
與
外
所
緣
境
相
應
的
時
候
，
即
是
與
〖
第

一
〗
種
〖
住
相
應
〗
。〖
定
心
〗
者
〖
能
〗
夜
集
中
〖
見
〗
到
外
所
緣
。〖
於
境
無
移
念
〗
是
說
前
念
及
後
念
心
所
對

的
外
所
緣
境
不
會
改
變
，
不
會
散
亂
地
相
續
下
去
，〖
相
續
是
明
人
〗，
這
樣
便
真
正
達
到
住
的
自
體
，
那
就
是
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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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加
行
者
。
甚
麼
是
〖
住
〗
？
〖
住
〗
就
是
定
的
前
奏
。
因
為
定
有
三
種
：
第
一
是
定
的
〖
前
行
〗
，
即
定
的
〖
加

行
〗，
第
二
是
定
的
〖
近
分
〗，
第
三
才
是
〖
根
本
定
〗
。
這
首
頌
只
解
說
定
的
前
行
而
已
。 

〖
明
人
〗
者
，
即
〖
假
名
有
情
〗
，
當
我
們
在
修
定
的
時
候
，
能
夜
認
知
所
緣
境
，
但
這
不
是
人
在
認
知
，
人
只
是

五
蘊
假
體
，
於
五
蘊
上
假
稱
〖
有
情
〗
，
〖
實
指
心
言
〗
，
其
實
是
指
內
心
的
意
識
。
外
教
說
我
們
認
知
境
象
是
由
靈

魂
去
認
知
，
佛
家
認
為
沒
有
靈
魂
，
是
由
心
去
認
知
，
所
以
相
續
不
斷
地
住
定
的
時
候
，
能
住
的
主
體
不
是
人
而
是

心
，
所
以
〖
明
人
〗
是
指
修
定
者
的
意
識
。
〖
上
謂
心
境
契
合
無
亂
〗
，
前
文
說
心
境
相
契
而
不
散
亂
，
〖
今
以
無
移

與
相
續
二
義
釋
之
〗，
現
在
用
〖
無
移
〗
與
〖
相
續
〗
這
兩
個
概
念
去
解
釋
。〖
無
移
，
謂
心
於
境
無
異
緣
〗，〖
無
異

緣
〗
指
前
念
與
後
念
的
所
緣
境
沒
有
改
變
。
譬
如
呼
吸
，
上
一
個
剎
那
的
境
是
呼
吸
，
下
一
個
剎
那
的
境
仌
是
呼
吸
，

相
續
下
去
的
境
都
是
呼
吸
，
便
稱
為
〖
無
移
〗
念
，
意
指
心
所
對
的
境
沒
有
轉
變
，
即
〖
無
異
緣
〗。〖
移
念
〗
的
意

義
卻
不
同
，
移
念
是
心
轉
移
了
所
緣
境
，
不
能
保
持
原
來
的
境
相
。〖
相
續
謂
心
境
不
暫
捨
〗，
其
意
是
心
對
於
所
觀

想
的
境
沒
有
片
刻
的
分
離
。〖
捨
〗
意
指
離
開
，〖
不
暫
捨
〗
便
是
沒
有
一
剎
那
離
開
，
不
會
出
現
心
轉
移
到
別
的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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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然
後
返
回
來
再
集
中
原
來
的
境
相
。〖
如
是
緣
境
周
到
無
遺
〗，〖
周
到
〗
即
完
全
達
到
，〖
無
遺
〗
表
示
沒
有
遺

漏
。
心
這
樣
地
與
所
觀
境
達
到
完
全
沒
有
間
斷
的
狀
況
，〖
即
無
餘
緣
〗，
再
沒
有
攀
緣
其
他
的
境
，
這
就
名
為
〖
心

一
境
性
〗
，
心
與
境
合
而
為
一
。
這
是
一
個
總
評
述
。
住
的
體
性
是
甚
麼
呢
？
就
是
心
不
要
有
雜
念
，
心
不
散
亂
。

這
裏
透
遍
兩
個
詞
語
去
描
寫
心
不
散
亂
，
第
一
是
〖
無
移
〗，
第
二
是
〖
相
續
〗。 

【
解
】
初
住
外
所
緣
，
名
曰
見
境
，
即
是
所
緣
相
。
如
觀
不
淨
，
仙
心
住
彼
，
隨
處
皆
觀
其
相
。
反
之
，
觀
淨

（
如
《
觀
經
》
說
）
亦
然
。 

【
述
】
第
二
節
就
不
同
的
境
來
說
明
〖
住
的
自
體
〗
。
〖
初
住
外
所
緣
〗
，
當
開
始
住
在
外
所
緣
境
中
，
例
如
白
骨
流

光
就
是
外
所
緣
的
一
種
，
〖
名
曰
見
境
〗
，
譬
如
清
楚
看
見
整
排
白
骨
在
面
前
，
這
排
白
骨
就
是
你
所
見
的
境
，
〖
即

是
所
緣
相
〗
，
骨
的
相
狀
是
整
片
白
色
的
，
這
就
是
心
的
所
緣
相
狀
。
〖
如
觀
不
淨
〗
，
譬
如
當
我
們
作
不
淨
觀
的
時

候
，
觀
一
個
人
死
去
之
後
出
現
潰
爛
，
出
膿
流
血
，
最
後
只
剩
下
一
排
白
骨
，〖
令
心
住
彼
〗，
將
心
集
中
在
白
骨
處
。

〖
隨
處
皆
觀
其
相
〗
，
不
論
在
任
何
地
方
，
都
見
白
骨
的
相
狀
。
〖
双
之
，
觀
淨
（
如
〒
觀
經
〓
說
）
亦
然
〗
，
前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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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不
淨
〗，
双
遍
來
說
，〖
觀
淨
〗
亦
如
此
。〒
觀
經
〓
即
是
〒
觀
無
量
壽
經
〓，
在
經
中
述
說
十
公
種
次
序
觀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如
向
西
方
作
意
觀
想
，
先
觀
日
，
再
觀
水
，
然
後
是
陸
地
，
進
而
是
莊
嚴
的
世
界
，
這
樣
慢
慢
逐
步
地

觀
，
觀
至
最
後
，
整
個
阿
彌
陀
佛
的
影
像
現
在
面
前
，
然
後
觀
想
者
向
佛
頂
禮
，
又
觀
三
輩
眾
生
皆
皈
依
佛
。
這
種

觀
法
仌
然
只
是
外
所
緣
境
，
因
為
那
些
境
都
是
在
心
之
外
，
仌
未
與
阿
彌
陀
佛
合
而
為
一
。
這
樣
地
保
持
每
一
個
剎

那
都
清
清
楚
楚
地
能
夜
住
心
於
境
，
心
便
不
會
散
亂
。
這
是
第
一
種
，
根
據
外
所
緣
境
來
說
明
住
的
自
性
。 

 

庚
二 

 

第
二
住
相
應 

 

【
解
】
頌
曰
：「
第
二
住
相
應
，
厭
離
心
寂
靜
。
專
意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
次
住
上
所
緣
，
名
曰
專
厭
。

見
上
地
淨
、
妙
、
離
相
，
則
於
下
劣
境
起
厭
離
心
，
厭
之
切
者
其
離
速
，
故
於
下
劣
一
心
專
厭
，
即
得
住
於
上

緣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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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頌
文
的
〖
第
二
住
相
應
〗，
當
心
以
〖
上
所
緣
境
〗
作
為
所
緣
而
相
應
的
時
候
，
就
會
〖
厭
離
心
寂
靜
〗，
厭

離
下
务
境
而
喜
愛
寂
靜
的
上
地
境
。
這
樣
地
〖
專
意
無
移
念
〗
，
即
專
心
致
志
，
心
意
集
中
。
〖
相
續
是
明
人
〗
，
如

是
相
續
下
去
，
繼
續
一
個
剎
那
、
一
個
剎
那
地
集
中
對
向
所
緣
境
，
這
種
專
注
的
狀
態
名
為
〖
住
的
自
體
〗。〖
次
住

上
所
緣
〗，
第
二
是
〖
上
所
緣
境
〗，
即
攀
緣
上
境
，〖
名
曰
專
厭
〗，
它
的
特
徵
是
專
一
在
〖
上
所
緣
〗，
而
厭
惡
〖
下

所
緣
〗，
因
為
〖
下
所
緣
〗
是
較
為
粗
重
的
。〖
上
所
緣
〗
有
幽
個
名
字
去
描
述
，
就
是
〖
見
上
地
淨
、
妙
、
離
相
〗
。

所
謂
〖
淨
、
妙
、
離
相
〗，
一
方
面
是
清
淨
的
，
另
一
方
面
是
微
妙
的
，
而
第
三
方
面
則
是
離
開
一
切
粗
重
的
。〖
淨
、

妙
、
離
相
〗
有
這
些
特
徵
。〖
則
於
下
务
境
起
厭
離
心
〗，
對
那
些
粗
务
下
境
心
起
厭
捨
，〖
厭
之
切
者
〗，
厭
離
的
心

越
厲
害
，〖
其
離
速
〗，
離
開
下
境
就
越
快
。
双
遍
來
，
假
如
〖
厭
之
不
切
〗，
則
〖
其
離
緩
〗。
譬
如
以
白
骨
流
光
來

說
，
如
果
習
定
者
喜
歡
對
著
那
些
白
骨
，
就
不
會
離
開
那
白
骨
的
境
。
如
果
心
討
厭
那
些
白
骨
，
因
為
境
太
粗
糙
，

不
夜
清
淨
，
不
夜
微
妙
，
這
樣
就
會
離
開
，
於
是
離
下
而
欢
上
，
即
不
喜
歡
下
境
而
喜
歡
上
境
。
上
下
的
差
異
在
境

自
身
的
粗
與
妙
來
說
，
粗
境
是
〖
下
〗，
妙
境
是
〖
上
〗。〖
故
於
下
务
一
心
專
厭
，
即
得
住
於
上
緣
也
〗，
專
一
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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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時
，
上
境
的
〖
淨
、
妙
、
離
相
〗
就
會
生
起
。
白
骨
流
光
亦
有
下
务
相
，
〖
下
务
〗
是
指
人
死
後
屍
首
會
發
脹
，

會
流
膿
，
令
人
生
起
厭
惡
的
感
覺
，
最
後
剩
下
一
排
白
骨
，
那
時
只
有
一
片
白
光
，
便
變
成
〖
上
〗
境
，
感
覺
上
較

為
清
淨
。
所
以
上
境
與
下
境
是
相
對
的
，
沒
有
絕
對
指
那
一
個
是
下
地
境
，
那
一
個
是
上
地
境
。
如
是
對
〖
上
緣
境
〗

亦
一
樣
，
〖
無
移
念
〗
的
，
〖
相
續
〗
地
出
現
的
，
這
才
稱
作
住
在
境
裏
。 

 

庚
三 

 

第
三
住
相
應 

 

【
解
】
頌
曰
：「
第
三
住
相
應
，
於
前
境
凝
住
，
定
意
無
移
念
，
相
續
是
明
人
。
」
三
住
內
所
緣
，
名
曰
凝
定
，

謂
心
現
之
境
，
無
待
於
外
，
緣
境
之
心
，
亦
不
待
他
，
如
是
心
境
自
然
相
契
，
安
住
不
移
。 

【
述
】
頌
文
的
〖
第
三
住
相
應
〗
，
當
心
與
第
三
種
所
緣
境
相
應
時
，
這
種
所
緣
境
名
為
〖
內
所
緣
境
〗。
〖
於
前
境

凝
住
〗
，
對
面
前
的
境
集
中
凝
心
而
住
，
集
中
意
念
去
對
向
所
緣
，
那
時
候
，〖
定
意
無
移
念
〗
，
在
定
心
中
再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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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的
所
緣
境
出
現
，〖
相
續
是
明
人
〗，
專
一
不
二
的
時
候
，
那
個
境
會
怎
樣
？
此
時
境
會
相
續
而
出
現
的
。
凝
心
而

無
移
念
，
則
當
境
相
續
出
現
的
時
候
，
這
種
相
續
出
現
和
無
移
念
的
心
活
動
就
是
〖
住
〗
的
〖
自
體
〗。 

〖
住
的
自
體
〗
是
一
個
總
的
解
釋
，
就
是
指
頌
中
的
〖
自
體
心
無
亂
〗
。
分
別
地
解
釋
，
就
有
三
種
〖
所
緣
〗
境
的

〖
住
〗
，
因
此
有
不
同
的
狀
況
，
但
三
種
住
有
兩
點
相
同
，
有
甚
麼
是
相
同
的
？
〖
無
移
念
〗
是
相
同
的
，〖
相
續
〗

也
是
相
同
的
，
這
樣
便
名
為
達
到
〖
住
〗，
是
住
的
〖
自
體
〗。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第
三
種
的
住
內
境
，〖
三
住
內
所
緣
〗，
稱
它
的
特
徵
〖
名
曰
凝
定
〗，〖
凝
〗
是
集
中
，
不
會
轉
移
，

不
會
搖
擺
不
定
。
意
念
集
中
在
所
變
現
的
影
像
裏
，
這
稱
為
凝
心
住
定
，
又
名
〖
凝
定
〗
。
禪
宗
的
人
不
喜
歡
這
種

定
。
神
會
和
尚
在
河
南
省
的
滑
台
無
遮
大
會
裏
說
：〖
神
秀
是
凝
心
住
定
，
我
們
卻
不
是
這
樣
，
我
們
是
單
刀
直
入
，

直
了
見
性
，
我
們
不
需
要
凝
心
住
定
〗
。
南
禪
宗
双
對
凝
心
住
定
。
〖
凝
定
〗
時
是
怎
樣
的
？
〖
謂
心
現
之
境
〗
，
就

是
自
心
現
出
來
的
一
個
境
，
原
是
自
己
創
作
出
來
的
，
因
為
意
言
境
是
不
須
要
依
賴
客
觀
的
境
。
呂
澂
先
生
舉
一
個

例
，
比
方
藝
術
家
在
遊
覽
的
時
候
，
看
到
很
多
山
川
美
境
，
作
畫
的
時
候
，
把
曾
見
遍
的
山
川
境
象
畫
出
來
，
這
是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一
九
兪   

頁 

需
要
自
己
參
照
外
境
而
創
作
，
並
不
是
照
著
外
境
畫
的
，
這
就
屬
於
意
言
境
。
又
如
我
們
讀
了
許
多
經
教
，
這
一
本

經
界
定
真
如
是
無
相
，
那
一
本
經
又
說
真
如
是
諸
法
實
相
，
或
是
圓
成
實
性
等
等
，
有
許
多
名
言
概
念
的
界
說
，
然

後
在
定
中
根
據
經
教
所
說
，
自
己
構
思
真
如
是
怎
樣
的
相
狀
。
事
實
上
，
自
己
未
曾
證
見
遍
真
如
，
而
定
中
所
觀
的

不
是
真
的
真
如
而
是
意
言
的
影
像
。
這
樣
觀
想
至
純
熟
時
，
當
那
些
似
真
如
的
相
全
部
沉
沒
，
無
相
的
真
如
實
體
就

顯
現
，
這
便
是
現
觀
實
証
真
如
，
是
內
證
的
境
界
，
所
以
說
是
〖
心
現
之
境
〗，
即
是
由
意
識
顯
現
出
內
境
。〖
無
待

於
外
〗
，
不
需
要
顧
及
外
在
客
觀
世
界
是
不
是
真
的
這
樣
。
〖
緣
境
之
心
，
亦
不
待
他
〗
，
攀
緣
境
的
心
亦
不
需
要
依

待
任
何
東
西
，
純
是
自
己
的
意
識
顯
現
。
〖
如
是
心
境
自
然
相
契
，
安
住
不
移
〗
，
〖
無
移
念
〗
地
〖
相
續
〗
下
去
，

這
就
是
觀
內
境
的
住
的
體
性
。 

由
於
所
緣
境
有
三
類
：
這
裏
就
分
開
三
方
面
描
述
住
的
自
性
。
三
種
住
境
都
有
共
同
點
。
一
、
心
不
散
亂
，
二
、
對

境
無
移
念
，
三
、
對
所
觀
境
相
續
地
觀
，
這
就
是
住
的
體
性
。
如
果
不
能
夜
相
續
地
觀
，
就
不
能
算
得
上
是
住
。
如

果
心
有
轉
移
到
別
一
個
境
的
話
，
便
不
能
夜
稱
作
〖
住
〗。
整
段
明
確
地
界
定
了
住
的
定
義
，
都
是
講
述
住
的
自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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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丁
二 

 

釋
差
別
（
分
三
） 

戊
一 

頌
標
九
相
、
戊
二 

論
釋
九
相
、
戊
三 

解
九
住
差
別 

戊
一 

 

頌
標
九
相 

 

【
頌
】
堅
執
及
正
流
，
并
覆
審
其
意
，
轉
得
、
心
歡
喜
，
對
治
品
生
時
，（
頌
十
三
） 

 
 
 
 
 
 

惑
生
能
息
除
，
加
行
常
無
間
，
能
行
任
運
道
，
不
散
九
應
知
。（
頌
十
四
） 

【
述
】
這
節
講
住
的
差
別
，
是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
對
學
定
最
能
受
益
。
有
兩
首
頌
說
住
的
差
別
。
住
的
差
別
即
九
種

住
心
。
一
、
所
出
現
的
相
是
堅
執
相
，
這
是
第
一
種
住
心
的
特
徵
。
二
、
正
流
相
，
意
即
前
浪
後
浪
地
連
續
下
去
，

所
以
說
〖
堅
執
及
正
流 

〗
。
三
、
〖
覆
審
其
意
〗
，
双
覆
把
心
重
新
再
次
集
中
起
來
，
這
是
覆
審
相
。
四
、
〖
轉
得
〗

相
，
轉
得
殊
勝
的
住
心
境
。
五
、〖
心
歡
喜
〗
相
，
很
快
就
能
省
覺
到
心
起
散
亂
而
感
到
開
心
。
公
、〖
對
治
品
生
時
〗

的
對
治
相
，
能
夜
對
治
對
歡
喜
的
執
著
。
丂
、〖
惑
生
能
息
除
〗，
能
夜
壓
伏
煩
惱
的
息
除
相
。
兪
、〖
加
行
常
無
間
〗
，

需
要
加
工
修
行
令
心
無
間
隔
地
專
注
一
境
，
這
是
加
行
相
。
九
、〖
能
行
任
運
道
〗，
不
用
再
加
工
修
行
而
自
然
而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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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住
於
一
境
的
任
運
無
間
相
。
住
的
差
別
總
共
有
九
種
相
，
並
用
一
句
說
話
作
總
結
：〖
不
散
九
應
知
〗。
當
這
九
種

相
是
集
中
不
散
亂
的
時
候
，
修
行
者
是
應
該
知
道
的
，
如
果
仌
不
懂
得
，
就
不
夜
條
件
修
止
觀
或
修
定
。 

 

戊
二 

 

論
釋
九
相
（
分
二
） 

己
一 

標
九
住
名
、
己
二 

相
名
相
配
屬 

己
一 

 

標
九
住
名 

 

【
論
】
釋
曰
：
於
彼
住
中
，
差
別
有
九
，
謂
最
初
住
、
正
念
住
、
覆
審
住
、
後
別
住
、
調
柔
住
、
寂
靜
住
、
降

伏
住
、
功
用
住
、
任
運
住
，
此
等
並
依
《
阿
笈
摩
經
》
隨
句
次
等
而
為
修
習
。 

【
述
】〖
於
彼
住
中
差
別
有
九
〗
，
在
〖
住
〗
的
修
練
當
中
，
因
為
是
〖
於
住
勤
修
習
〗
，
修
習
住
的
時
候
，
有
九
種

不
同
的
情
況
，
〖
差
別
〗
是
不
同
情
況
的
意
思
，
即
是
住
有
九
種
情
況
，
是
那
九
種
？
〖
謂
最
初
住
〗
，
一
、
〖
最
初

住
〗
就
是
堅
執
，
二
、〖
正
念
住
〗，
三
、〖
覆
審
住
〗，
四
、〖
後
別
住
〗，
五
、〖
調
柔
住
〗，
公
、〖
寂
靜
住
〗，
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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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伏
住
〗
，
兪
、
〖
功
用
住
〗
，
九
、
〖
任
運
住
〗
。
〖
此
等
並
依
〒
阿
笈
摩
經
〓
隨
句
次
第
而
為
修
習
〗
，
這
九
種
住

都
是
依
〒
阿
笈
摩
經
〓
的
說
法
，
而
作
為
修
習
的
依
據
。〒
阿
笈
摩
〓（āg

am
a

） 

有
兩
種
譯
法
：
一
個
譯
法
名
為
〖
阿

含
〗，
第
二
個
是
玄
奘
的
新
譯
，
名
為
〖
阿
笈
摩
〗，
即
〒
阿
含
經
〓。〖
阿
含
〗
的
意
思
是
傳
來
，
意
即
教
法
、
經
教

是
展
轉
相
傳
而
來
，
阿
含
是
釋
迦
的
說
法
。
當
釋
迦
涅
槃
之
後
大
約
一
百
年
，
在
王
舍
城
的
丂
葉
窟
內
有
五
百
阿
羅

漢
結
集
佛
所
說
的
教
法
，
成
為
〒
阿
含
經
〓，
本
有
五
阿
含
，
在
中
國
卻
變
成
了
四
阿
含
，
少
了
一
個
。〖
隨
句
次
等
〗

是
〒
阿
含
經
〓
裏
有
以
上
九
種
住
心
的
名
稱
。
相
對
這
九
住
之
名
，
玄
奘
法
師
有
不
同
的
譯
法
，
稱
為
內
住
、
等
住
、

安
住
、
近
住
、
調
伏
、
寂
靜
、
最
極
寂
靜
、
心
一
境
性
（
亦
即
心
趣
一
境
）
及
等
持
。
名
字
雖
不
同
，
但
內
容
是
一

樣
的
。
九
住
的
名
稱
是
世
親
論
中
所
說
的
，
而
九
住
的
〖
相
〗
是
依
照
無
著
頌
文
所
說
的 

 

。 
 
 

 

己
二 
 

相
名
相
配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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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若
於
最
初
學
緣
境
時
，
其
心
堅
執
，
名
為
最
初
住
，
次
於
後
時
仙
其
正
念
流
注
不
斷
，
名
正
念
住
，
若

依
託
此
有
亂
心
生
，
更
覆
審
察
緣
境
而
住
，
名
為
覆
審
住
，
次
於
後
時
轉
得
差
別
，
名
後
別
住
。 

【
述
】
九
種
住
心
的
〖
相
〗
與
〖
名
〗
的
相
配
情
況
如
下
： 

（
一
）
堅
執
相
與
初
住 

〖
若
於
最
初
學
緣
境
時
，
其
心
堅
執
，
名
為
最
初
住
〗，
初
修
定
時
想
集
中
心
念
於
對
境
但
不
成
功
，
要
很
吃
力
地

把
心
拉
回
來
然
後
集
中
。
這
好
像
初
學
觀
呼
吸
，
當
第
一
個
剎
那
觀
想
住
所
緣
境
，
但
第
二
個
剎
那
又
想
了
別
的
東

西
，
於
是
要
把
走
散
的
意
念
拉
回
來
，
守
著
它
，
好
像
貓
兒
守
著
一
條
魚
不
讓
別
人
吃
一
樣
，
緊
守
著
，
堅
執
地
守

著
。
由
於
有
堅
執
的
相
狀
，
名
最
初
住
。
初
住
只
是
一
個
名
字
，
表
示
初
學
修
定
而
已
，
但
堅
執
卻
很
有
意
思
，
我

們
學
定
的
時
候
，
第
一
步
仌
未
算
是
入
定
，
而
只
是
定
的
前
奏
，
需
要
有
堅
毅
的
意
志
，
把
境
集
中
起
來
守
望
著
。 

（
二
）
正
流
相
與
正
念
住 

〖
次
於
後
時
〗，
雖
然
我
們
有
堅
執
，
但
它
仌
然
會
中
斷
而
走
掉
。
接
下
來
要
〖
令
其
正
念
流
注
不
斷
〗，
當
你
於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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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
念
頭
溜
走
了
的
時
候
，
便
又
再
把
它
拉
回
來
放
置
在
心
內
。〖
後
時
令
其
正
念
流
注
不
斷
〗，
你
的
意
識
對
所
緣

境
是
前
後
一
致
，
不
讓
它
流
散
開
去
，
好
像
流
水
一
樣
，
前
波
逐
後
波
，
後
浪
推
前
浪
，
一
浪
接
一
浪
地
專
注
觀
察
，

所
以
第
二
個
住
以
正
流
為
相
，
名
〖
正
念
住
〗。 

（
三
）
覆
審
相
與
覆
審
住 

〖
若
依
託
此
有
亂
心
生
〗
，
若
緣
境
時
，
心
散
亂
了
，
於
是
〖
更
覆
審
察
緣
境
而
住
，
名
為
覆
審
住
〗
，〖
覆
〗
者
双

覆
，〖
察
〗
者
審
察
。
多
次
双
覆
，
多
次
審
察
，
把
境
拉
回
面
前
。
這
樣
就
是
覆
審
住
的
相
，
名
為
覆
審
住
。 

（
四
）
轉
得
相
與
後
別
住 

〖
次
於
後
時
〗
，
接
著
繼
續
覆
審
下
去
，
〖
轉
得
差
別
，
名
後
別
住
〗
，
後
時
的
境
與
前
面
的
比
較
起
來
是
澄
明
了
許

多
，
比
較
集
中
一
些
，
比
以
前
殊
勝
。
後
者
所
得
的
住
有
別
於
前
者
所
得
的
住
，
所
以
名
為
〖
後
別
住
〗。〖
後
別
住
〗

是
〖
轉
得
〗，
即
獲
得
一
個
比
較
殊
勝
的
境
。
後
別
住
的
相
名
為
〖
轉
得
相
〗
，
這
就
是
頌
文
所
說
的
〖
轉
得
〗
。 

【
論
】
次
於
後
時
對
治
生
起
，
心
得
自
在
。
生
歡
喜
時
，
名
調
柔
住
，
於
此
喜
愛
以
無
愛
心
對
治
生
時
，
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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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樂
，
其
心
安
靜
，
名
寂
靜
住
。
次
於
後
時
，
所
有
已
生
未
生
重
障
煩
惱
為
降
伏
故
，
名
降
伏
住
。
次
於
後
時
，

以
加
行
心
於
所
緣
境
無
間
隨
轉
一
緣
而
住
，
名
為
功
用
住
。
次
於
後
時
，
於
所
緣
境
心
無
加
行
任
運
隨
流
無
間

入
定
，
緣
串
習
道
，
名
任
運
住
。 

【
述
】
世
親
繼
續
解
九
住
： 

（
五
）
心
歡
喜
相
與
調
柔
住 

〖
次
於
後
時
〗
，
再
經
幽
個
剎
那
後
，
或
者
以
後
修
定
的
時
候
，
〖
對
治
生
起
〗，
對
治
煩
惱
生
起
，
於
是
〖
心
得
自

在
〗。
〖
心
歡
喜
時
〗，
這
便
是
頌
文
所
說
的
〖
心
歡
喜
〗。
心
歡
喜
的
時
候
，
就
〖
名
調
柔
住
〗。〖
調
柔
〗
就
是
能
夜

把
煩
惱
稍
為
降
伏
，
使
貪
不
生
起
名
為
〖
心
喜
相
〗
。
此
即
再
進
一
步
，
你
的
心
能
把
一
部
分
意
念
降
伏
，
這
樣
就

開
心
了
。
入
定
後
獲
得
一
個
殊
勝
的
〖
後
別
住
〗，
所
以
開
心
，
心
不
會
那
麼
散
亂
。
內
心
降
伏
散
亂
的
時
候
，
會

覺
得
很
舒
服
，
心
歡
喜
了
，
〖
調
柔
〗
就
是
心
歡
喜
的
狀
態
，
名
〖
調
柔
住
〗
。 

（
公
）
對
治
相
與
寂
靜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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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
於
此
喜
愛
以
無
愛
心
對
治
生
時
，
無
所
愛
樂
，
其
心
安
靜
，
名
寂
靜
住
〗。
因
為
心
歡
喜
，
又
會
起
煩
惱
，

有
喜
有
樂
的
煩
惱
，
這
也
是
不
好
的
。
以
前
是
定
住
不
到
，
心
猿
意
馬
。
現
在
住
到
所
緣
境
了
，
便
很
開
心
。
開
心

亦
是
煩
惱
，
應
擺
脫
掉
，
於
是
以
無
貪
愛
心
去
對
治
歡
喜
心
，
不
再
貪
著
這
些
歡
喜
。
能
對
治
貪
愛
喜
樂
，
沒
有
喜

樂
的
出
現
，
那
時
心
很
安
靜
，
名
〖
寂
靜
住
〗。
達
到
此
對
治
相
的
時
候
就
是
〖
寂
靜
住
〗
。 

（
丂
）
除
相
對
降
伏
住 

〖
次
於
後
時
〗
，
再
繼
續
修
行
，〖
所
有
已
生
未
生
重
障
煩
惱
為
降
伏
故
，
名
降
伏
住
〗，
現
時
不
僅
是
貪
心
已
經
不

起
，
其
它
貪
、
嗔
、
痴
、
慢
、
疑
、
惡
見
所
有
煩
惱
亦
進
一
步
都
要
把
它
們
降
伏
，
使
不
生
起
。
已
經
生
起
的
已
降

伏
了
，
未
生
的
又
不
能
生
起
來
，
這
樣
就
降
伏
了
煩
惱
，
所
以
名
為
〖
降
伏
住
〗。
在
頌
文
裏
，〖
降
伏
住
〗
又
名
〖
惑

息
〗，
〖
惑
生
能
息
除
〗（
惑
即
是
煩
惱
）。
〖
寂
靜
住
〗
是
止
息
遍
去
的
貪
愛
煩
惱
，
而
這
〖
降
伏
住
〗
是
止
息
其
它

的
煩
惱
，
使
不
生
起
，
所
以
玄
奘
法
師
稱
它
為
〖
最
極
寂
靜
〗
，
因
為
〖
寂
靜
住
〗
只
是
止
息
一
種
煩
惱
，
貪
愛
的

煩
惱
，
未
足
夜
寂
靜
，
現
在
這
個
〖
降
伏
住
〗
把
所
有
的
煩
惱
都
止
息
，
故
名
〖
最
極
寂
靜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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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兪
）
加
行
相
與
功
用
住 

接
下
來
，〖
次
於
後
時
，
以
加
行
心
於
所
緣
境
無
間
隨
轉
一
緣
而
住
，
名
為
功
用
住
〗，
意
謂
再
加
功
修
行
，
心
識
能

夜
一
口
氣
無
間
地
對
一
種
境
生
起
這
樣
的
住
，
專
心
致
志
地
，
前
後
一
貫
下
去
，
但
有
一
個
特
點
就
是
要
加
行
，
要

吃
力
地
窺
伺
著
境
，
這
樣
就
顯
得
不
自
然
，
很
勉
強
，
一
不
小
心
，
其
它
的
念
頭
就
會
湧
現
出
來
。
雖
然
心
境
一
致
，

但
是
很
吃
力
，
這
個
時
候
需
要
加
行
，
故
稱
為
〖
功
用
住
〗，
又
名
〖
加
行
相
〗。 

（
九
）
任
運
相
與
任
運
住 

〖
次
於
後
時
，
於
所
緣
境
心
無
加
行
（
不
需
要
加
行
）
任
運
隨
流
無
間
入
定
〗，
隨
著
思
想
支
流
無
間
斷
地
入
定
，

每
一
個
境
都
是
前
一
個
剎
那
，
後
一
個
剎
那
，
一
個
一
個
地
出
現
。〖
緣
串
習
道
，
名
任
運
住
〗，〖
串
習
〗
即
習
慣
，

因
為
習
慣
了
，
自
自
然
然
地
出
現
，
所
以
名
〖
任
運
住
〗
。 

【
論
】
此
之
九
種
，
心
不
流
散
，
名
之
為
住
。
應
知
以
此
不
散
之
言
與
堅
執
等
，
皆
相
配
屬
。 

【
述
】
世
親
在
論
中
解
釋
〖
九
種
住
心
〗
是
怎
樣
地
配
合
無
著
頌
文
中
〖
九
種
住
相
〗
來
理
解
，
其
中
每
一
個
〖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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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一
個
〖
住
〗
相
配
。
這
裏
整
段
都
是
解
釋
頌
文
，
在
頌
文
裏
面
沒
有
動
詞
，
只
有
〖
相
〗
的
名
稱
而
已
。 

這
九
種
住
心
的
相
與
名
是
互
相
配
屬
： 

(

一) 

〖
堅
執
相
〗
與
〖
初
住
〗
相
配
。 

(

二) 

〖
正
流
相
〗
與
〖
正
念
住
〗
相
配
。 

(

三) 

〖
覆
審
相
〗
與
〖
覆
審
住
〗
相
配
。 

(

四) 

〖
轉
得
相
〗
與
〖
後
別
住
〗
相
配
。 

(

五) 

〖
心
歡
喜
相
〗
與
〖
調
柔
住
〗
相
配
。 

(

六) 

〖
對
治
相
〗
與
〖
寂
靜
住
〗
相
配
。 

(

七) 

〖
惑
息
相
〗
與
〖
降
伏
住
〗
相
配
。 

(

八) 

〖
加
行
相
〗
與
〖
功
用
住
〗
相
配
。 

(

九) 

「
任
運
相
」
與
「
任
運
住
」
相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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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三 

 

解
九
住
差
別
（
分
三
） 

己
一
〖
九
住
〗
經
據
、
己
二 

別
釋
九
住
、
己
三 

餘
論 

己
一 

〖
九
住
〗
經
據 

 

【
解
】
三
、
解
差
別
，
心
住
之
經
歷
長
遠
，
自
有
種
種
相
狀
顯
現
，
住
心
因
以
差
別
，
今
說
其
義
。 

【
述
】〖
三
、
解
差
別
〗，
第
三
方
面
是
解
釋
修
住
的
差
別
，〖
心
住
之
經
歷
長
遠
，
自
有
種
種
相
狀
顯
現
〗，
因
為
修

住
所
需
的
時
候
很
長
，
可
能
要
修
一
兩
年
也
說
不
定
，〖
住
心
因
以
差
別
〗，
其
間
住
在
所
緣
境
的
心
會
有
不
同
情
況

出
現
，
〖
今
說
其
義
〗
現
在
把
相
的
特
徵
講
解
出
來
，
這
個
〖
義
〗
字
不
是
解
作
義
理
，
是
〖
相
〗
的
意
思
。
〖
相
〗

有
很
多
解
釋
，
有
些
人
解
作
〖
體
〗，
有
人
解
作
〖
情
況
〗
，
這
裏
解
作
〖
把
情
況
講
出
來
〗
的
意
思
。 

【
解
】
此
中
差
別
為
九
住
，
乃
準
據
大
小
乘
所
共
之
《
阿
含
經
》
而
說
。
頌
文
但
出
住
相
，
未
列
其
名
。 

【
述
】〖
此
中
差
別
為
九
住
〗，
住
的
分
類
有
九
種
，〖
乃
準
據
大
小
乘
所
共
之
〒
阿
含
經
〓
而
說
〗，
是
依
大
小
乘
所

共
許
的
〒
阿
含
經
〓
來
說
。〖
頌
文
但
出
住
相
，
未
列
其
名
〗，
頌
文
只
講
住
的
相
狀
，
但
沒
有
列
舉
名
字
。
世
親
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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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於
釋
文
中
加
上
初
住
、
正
念
住
等
名
字
。 

己
二 

 

別
釋
九
住
（
分
五
） 

庚
一 

初
住
、
正
念
住
（
內
住
、
等
住
）、
庚
二 

覆
審
住
、
後
別
住
（
安
住
、
近
住
）、 

 
 
 
  
 
  
 
  
 
  
  
 
 
  
 
  
 

庚
三 

調
柔
住
、
寂
靜
住
（
調
伏
住
、
寂
靜
住
）、 

 
 
 
 
 
 
 
 
 

 
 
 
 
 
 

 
 
 
 
 

 

庚
四 

降
伏
住
、
功
用
住
（
最
極
寂
靜
專
注
一
趣
）、
庚
五 

任
運
住
（
等
持
） 

 
 
 

庚
一 

 

初
住
、
正
念
住
（
內
住
、
等
住
） 

 

【
解
】
初
住
（
奘
譯
內
住
），
堅
執
相
，
謂
心
馳
異
緣
，
未
入
正
軌
，
必
須
勉
強
執
持
，
使
之
尌
範
。 

【
述
】〖
初
住
（
奘
譯
內
住
）〗，
最
初
的
住
心
，
名
為
〖
初
住
〗，
玄
奘
法
師
譯
為
〖
內
住
〗；
它
的
相
名
〖
堅
執
相
〗
。

〖
堅
執
相
，
謂
心
馳
異
緣
，
未
入
正
軌
，
必
須
勉
強
執
持
，
使
之
就
範
〗
，
初
學
禪
定
的
時
候
，
心
猿
意
馬
，
名
為

〖
心
馳
異
緣
〗
。
本
來
想
集
中
在
氣
入
丹
田
，
第
一
個
剎
那
做
不
到
，
第
二
剎
那
呼
了
之
後
再
吸
，
第
三
剎
那
就
開

始
有
問
題
，
入
氣
的
時
候
突
然
間
想
到
別
的
東
西
：
如
今
天
晚
上
誰
請
吃
飯
；
有
甚
麼
要
做
而
未
做
完
的
事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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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都
會
想
出
來
，
這
就
是
〖
異
緣
〗
，
因
為
別
人
請
你
吃
飯
的
境
和
呼
吸
境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境
，
想
守
呼
吸
但
守

不
住
，
即
是
〖
未
入
正
軌
〗
，
好
像
火
車
出
軌
一
樣
，
想
著
別
一
種
境
去
了
。
不
入
正
軌
，
就
不
能
修
定
成
功
，
所

以
就
〖
必
須
勉
強
執
持
〗
，
勉
強
地
執
持
，
把
心
拉
回
來
，
集
中
於
數
呼
吸
，
隨
呼
吸
，
隨
著
呼
，
然
後
隨
著
吸
，

知
道
是
呼
氣
，
知
道
吸
氣
，
不
許
想
別
的
，
拉
心
識
回
來
，〖
使
之
就
範
〗，
好
像
使
到
火
車
沿
著
軌
道
而
行
一
樣
，

不
會
出
軌
。
第
一
種
住
就
是
這
樣
。
為
甚
麼
又
名
〖
內
住
〗
？
因
為
想
內
觀
但
觀
不
到
，
心
向
外
馳
散
，
走
掉
了
，

所
以
要
把
它
拉
回
內
裏
，
用
意
識
守
著
它
，
但
這
不
是
前
五
識
的
作
用
。 

【
解
】
二
、
正
念
住
（
奘
譯
等
住
），
即
正
流
相
，
心
已
入
軌
，
因
勢
順
流
，
不
仙
暫
斷
。 

【
述
】
〖
二
、
正
念
住
（
奘
譯
等
住
）〗
，
玄
奘
法
師
稱
它
作
〖
等
住
〗。
〖
等
〗
是
平
等
而
住
，
即
是
同
也
，
意
謂
與

前
面
的
所
緣
境
是
一
樣
的
。
內
住
之
後
，
它
不
會
馳
散
，
馳
散
之
後
把
它
拉
回
來
，
令
前
一
個
剎
那
所
住
的
境
等
同

於
下
一
個
剎
那
的
境
，
相
等
相
同
而
住
，
名
〖
等
住
〗。
猶
如
潮
水
一
樣
，
浪
浪
相
接
，
這
就
是
正
流
，
正
流
有
〖
正

流
相
〗
，〖
正
念
住
〗
即
是
〖
正
流
相
〗
，
念
即
是
心
的
意
思
，
心
裏
每
一
剎
那
都
不
想
別
的
東
西
。〖
心
已
入
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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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是
心
已
經
上
軌
道
了
。
〖
因
勢
順
流
〗，
好
像
河
水
順
著
斜
度
向
東
流
一
樣
，〖
不
令
暫
斷
〗，
不
要
讓
它
中
斷
。 

【
解
】
上
二
住
心
，
乃
相
貫
之
初
步
工
夫
也
。 

【
述
】
上
述
〖
內
住
〗、〖
等
住
〗
這
二
種
住
心
是
相
貫
互
動
的
初
步
工
夫
。
當
你
希
望
集
中
在
意
識
的
所
緣
境
，
離

走
後
又
把
它
拉
回
來
，
使
它
再
集
中
，
因
此
須
要
初
住
加
上
正
念
住
（
或
內
住
加
上
等
住
）
，
只
是
一
個
〖
內
住
〗

是
不
夜
的
。
初
學
定
的
時
候
心
一
定
會
散
亂
，
首
要
是
知
道
它
散
亂
了
，
把
心
識
拉
回
來
，
使
前
念
與
後
念
相
續
而

不
會
有
別
的
境
揑
進
來
，
這
就
是
〖
等
住
〗
，
即
是
上
面
所
述
的
〖
無
移
念
〗
及
〖
相
續
〗
這
兩
個
概
念
，
只
要
緊

守
這
兩
個
概
念
，
就
可
以
一
念
一
念
地
集
中
下
去
。 

 

庚
二 

 

覆
審
住
、
後
別
住
（
安
住
、
近
住
） 

 

【
解
】
三
、
覆
審
住
（
奘
譯
安
住
），
心
正
流
時
，
若
有
異
緣
間
雜
亂
心
，
應
當
覆
審
牽
挽
，
使
歸
正
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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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三
、
覆
審
住
，
奘
譯
安
住
〗，
第
三
的
〖
覆
審
住
〗
玄
奘
法
師
譯
做
〖
安
住
〗。〖
心
正
流
時
〗
指
心
念
集
中

的
時
候
，〖
若
有
異
緣
間
雜
亂
心
〗，
若
有
異
緣
擾
亂
，
心
便
散
亂
了
，〖
應
當
覆
審
牽
挽
〗，
應
當
將
它
双
覆
審
查
，

把
散
亂
了
的
心
牽
挽
回
來
，
好
像
猴
子
走
脫
了
再
把
牠
捉
回
來
一
樣
。〖
使
歸
正
軌
〗，
令
心
返
回
剛
才
的
所
緣
境
中
，

剎
那
剎
那
地
平
等
住
心
，
這
樣
便
是
〖
覆
審
住
〗
，
又
名
〖
安
住
〗
。
〖
安
〗
是
動
詞
，
心
散
亂
了
再
安
定
回
來
，
再

返
回
正
軌
。
所
以
孟
子
說
：〖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
求
其
放
心
而
已
矣
〗。
其
意
是
將
放
走
了
的
心
牽
挽
回
來
。
覆
審
住

就
是
這
樣
的
意
思
。
我
認
為
孟
子
也
懂
得
修
定
，
因
為
他
說
：〖
睟
然
見
於
面
，
盎
于
背
，
施
于
四 

體
，
四
體
不
言

而
喻
〗，
這
簡
直
就
是
入
定
起
輕
安
的
狀
態
。
莊
子
亦
說
〖
今
者
吾
喪
我
〗，
指
不
記
得
自
己
是
誰
的
忘
我
境
界
等
，

〖
心
齋
坐
忘
〗
肯
定
是
定
中
的
體
驗
，
不
然
他
不
可
能
說
得
到
那
樣
的
境
界
。 

【
解
】
四
、
後
別
住
（
奘
譯
近
住
），
即
轉
得
相
，
謂
覆
審
後
復
仙
相
續
，
轉
求
殊
勝
（
譯
文
將
殊
勝
釋
為
差

別
，
蓋
二
字
梵
文
不
異
而
易
誤
解
也
）。
上
二
住
亦
復
一
貫
，
於
心
亂
後
，
挽
之
回
復
，
仍
驅
向
前
也
。 

【
述
】
〖
四
、
後
別
住
（
奘
譯
近
住
）
〗
，
第
四
的
〖
後
別
住
〗
，
玄
奘
法
師
稱
作
〖
近
住
〗
，
〖
即
轉
得
相
〗
。
由
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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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轉
變
成
殊
勝
相
，
何
謂
务
呢
？
最
初
是
务
相
，
即
心
對
向
所
緣
境
只
一
兩
秒
鐘
就
走
掉
，
於
是
又
拉
回
來
，
三
秒

鐘
又
再
拉
回
來
，
但
現
在
就
不
同
，
可
能
十
秒
鐘
都
不
會
走
，
這
樣
就
殊
勝
了
一
些
，
甚
至
可
能
二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者
十
分
鐘
都
不
走
了
，
比
較
以
前
相
對
地
不
走
散
，
這
樣
就
是
〖
近
住
〗，
近
於
所
要
求
的
住
。〖
謂
覆
審
後
復

令
相
續
〗，
覆
審
之
後
令
放
心
返
回
來
，
再
令
它
前
念
後
念
相
續
下
去
，〖
轉
求
殊
勝
〗，
轉
為
要
求
比
較
殊
勝
的
定
，

即
不
要
這
麼
快
就
讓
心
跑
掉
。
〖
譯
文
將
殊
勝
釋
為
差
別
〗
這
句
中
，
第
一
個
〖
譯
〗
字
是
錯
的
，
應
該
是
〖
釋
〗

字
，
因
為
這
不
是
譯
文
而
是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文
。
釋
文
中
有
一
句
是
〖
次
於
後
時
轉
得
差
別
名
後
別
住
〗
，
將
〖
殊

勝
〗
譯
作
〖
差
別
〗
是
解
不
通
的
，
因
為
第
四
種
住
，
境
界
比
前
面
的
三
種
住
殊
勝
，
那
是
〖
轉
得
相
〗
，
轉
變
而

獲
得
比
較
殊
勝
的
相
，
所
以
譯
作
〖
差
別
〗
是
不
那
麼
好
的
，
應
該
稱
為
〖
殊
勝
〗
才
對
。
為
甚
麼
會
有
這
樣
的
差

錯
？
〖
蓋
二
字
梵
文
不
異
而
易
誤
解
也
〗
，
正
如
漢
字
一
樣
，
梵
文
也
是
一
字
有
多
解
。
在
梵
文
字
典
裏
，
一
個
字

有
三
四
個
解
釋
是
很
普
遌
的
。
〖
差
別
〗
只
是
不
同
的
意
思
，
但
〖
殊
勝
〗
就
好
得
多
，
不
同
之
中
比
以
前
進
步
，

所
以
譯
作
〖
殊
勝
〗
比
較
好
。〖
上
二
住
亦
復
一
貫
〗，
上
述
的
〖
覆
審
住
〗
和
〖
後
別
住
〗
是
一
貫
的
，
因
為
能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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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審
才
能
轉
得
一
個
比
較
殊
勝
的
相
，
故
以
覆
審
為
因
而
得
殊
勝
的
〖
後
別
住
〗
果
。
這
裏
有
兩
種
對
應
：〖
內
住
〗

與
〖
等
住
〗
是
一
對
，
同
一
個
境
界
，
高
低
一
樣
。
最
初
入
住
的
時
候
稱
為
〖
內
住
〗
，
離
走
了
又
再
拉
回
來
的
就

稱
為
〖
等
住
〗
。
〖
安
住
〗
與
〖
近
住
〗
又
是
一
對
，
先
是
双
覆
審
察
，
即
〖
安
住
〗
，
然
後
前
念
後
念
不
間
斷
地
繼

續
下
去
就
是
轉
得
殊
勝
，
即
〖
近
住
〗
。 

 

庚
三 

 

調
柔
住
、
寂
靜
住
（
調
伏
住
、
寂
靜
住
） 

 

【
解
】
五
、
調
柔
住
（
奘
譯
為
調
伏
住
），
即
心
喜
相
，
心
散
即
覺
，
使
之
回
復
，
如
是
禦
心
有
術
，
得
調
伏

之
用
，
而
生
歡
喜
。 

【
述
】〖
五
、
調
柔
住
（
奘
譯
為
調
伏
住
）
〗，
第
五
〖
調
柔
住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調
伏
住
〗。
這
是
有
相
的
，〖
即

心
喜
相
〗
，
有
心
喜
相
。
前
面
的
住
未
出
現
歡
喜
，
現
在
出
現
了
。
為
甚
麼
歡
喜
？
因
為
它
想
散
亂
的
時
候
，
一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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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知
道
，
省
覺
性
較
強
，
不
似
覆
審
住
的
時
候
，
可
能
散
去
了
很
久
才
覺
醒
，
然
後
把
散
亂
心
拉
回
來
。
〖
心
散
即

覺
〗
，
心
稍
為
偏
差
立
刻
就
會
知
道
，
〖
使
之
回
復
〗
，
使
它
返
回
正
軌
。
〖
如
是
禦
心
有
術
〗
，
心
未
散
而
快
要
散
的

時
候
，
就
知
道
了
，
知
道
就
不
會
散
走
。
防
禦
心
散
亂
是
有
方
法
的
。〖
得
調
伏
之
用
，
而
生
歡
喜
〗，
即
是
指
你
的

省
覺
性
強
，
稍
為
有
雜
念
生
起
的
時
候
，
就
能
及
時
把
心
定
住
，
發
揮
了
調
伏
之
用
，
所
以
歡
喜
，
這
就
名
為
〖
心

歡
喜
相
〗。 

【
解
】
六
、
寂
靜
住
（
奘
同
），
若
心
染
喜
樂
，
則
涉
煩
惱
，
故
又
以
無
著
對
治
，
而
成
寂
靜
。
如
上
二
住
，

同
為
對
治
品
類
，
亦
屬
一
貫
。 

【
述
】
】〖
公
、
寂
靜
住
（
奘
同
） 

〗
，
第
公
〖
寂
靜
住
〗
，
玄
奘
法
師
同
樣
譯
作
〖
寂
靜
住
〗。〖
若
心
染
喜
樂
〗，
假

若
心
對
歡
喜
耽
著
，〖
則
涉
煩
惱
〗，
便
與
貪
的
煩
惱
相
涉
，
你
知
道
歡
喜
就
好
了
。
但
若
心
歡
喜
愛
著
，
生
起
貪
念
，

便
與
煩
惱
相
涉
。
〖
故
又
以
無
著
對
治
〗
，〖
無
著
〗
不
是
無
著
菩
薩
的
意
思
，
是
指
你
不
應
該
貪
著
那
種
歡
喜
，
就

這
樣
去
對
治
它
。〖
而
成
寂
靜
〗，
因
而
得
到
寂
靜
，
又
名
〖
對
治
相
〗，
能
夜
對
治
貪
著
。〖
如
上
二
住
，
同
為
對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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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類
，
亦
屬
一
貫
〗，
以
上
兩
種
住
都
是
同
屬
對
治
，
能
夜
止
息
煩
惱
，
所
以
是
一
貫
的
工
夫
。
前
一
個
〖
調
柔
住
〗

對
治
散
心
，
後
一
個
〖
寂
靜
住
〗
對
冶
貪
愛
心
。 

 

庚
四 

 

降
伏
住
、
功
用
住
（
最
極
寂
靜
、
專
注
一
趣
） 

 

【
解
】
七
、
降
伏
住
（
奘
譯
最
極
寂
靜
），
即
惑
息
相
，
謂
於
已
生
未
生
重
障
煩
惱
，
皆
能
息
除
，
而
仙
心
住

於
最
極
寂
靜
。 

【
述
】〖
丂
、
降
伏
住
（
奘
譯
最
極
寂
靜
） 
〗，
丂
、〖
降
伏
住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最
極
寂
靜
〗，
意
即
比
剛
才
那

種
寂
靜
再
進
一
步
，〖
即
惑
息
相
〗。〖
惑
〗
即
是
煩
惱
，
煩
惱
止
息
謂
之
〖
惑
息
〗，
把
〖
惑
生
而
能
息
除
〗
這
句
子

取
一
個
〖
惑
〗
字
和
一
個
〖
息
〗
字
，
名
為
〖
惑
息
相
〗，
即
是
煩
惱
生
起
的
時
候
能
夜
把
它
除
掉
。〖
謂
於
已
生
未

生
重
障
煩
惱
，
皆
能
息
除
〗，
前
面
所
消
除
的
只
是
貪
，
現
在
〖
惑
息
相
〗
所
對
冶
的
是
那
些
重
障
煩
惱
，
貪
、
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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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
等
須
全
部
消
除
掉
，〖
而
令
心
住
於
最
極
寂
靜
〗
的
境
界
，
所
以
名
為
〖
降
伏
住
〗。 

【
解
】
八
、
功
用
住
（
奘
譯
專
注
一
趣
），
即
加
行
相
，
仙
彼
寂
心
常
無
間
斷
，
一
緣
而
住
。
以
上
二
住
，
亦

相
順
從
。 

【
述
】〖
兪
、
功
用
住
（
奘
譯
專
注
一
趣
），
即
加
行
相
〗，
第
兪
的
〖
功
用
住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專
注
一
趣
〗。〖
心

一
境
性
〗
又
名
為
〖
專
注
一
趣
〗
，
指
專
注
於
一
個
地
方
，
便
是
加
行
相
。
〖
令
彼
寂
心
常
無
間
斷
，
一
緣
而
住
〗，

使
得
寂
靜
心
能
夜
無
間
斷
地
攀
緣
於
一
個
所
緣
境
而
住
。
這
樣
，
〖
以
上
二
住
亦
相
順
從
〗
，〖
降
伏
住
〗
與
〖
功
用

住
〗
亦
是
相
順
的
一
對
，
前
面
的
〖
降
伏
住
〗
已
降
伏
一
切
煩
惱
，
心
不
再
散
動
，
但
現
在
需
要
很
用
心
地
加
功
修

行
（
功
用
住
）
才
可
以
，
如
果
稍
不
用
心
，
境
與
心
就
不
能
相
應
，
就
不
能
達
到
〖
心
一
境
性
〗，
若
能
寂
心
無
間
，

則
可
以
〖
專
注
一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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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五 

 

任
運
住
（
等
持
） 

 

【
解
】
九
、
任
運
住
（
奘
譯
等
持
），
由
串
習
加
行
，
仙
心
住
境
，
漸
次
自
然
，
以
得
定
相
，
名
為
等
引
。 

【
述
】
〖
九
、
任
運
住
（
奘
譯
等
持
）
〗
，
第
九
的
〖
任
運
住
〗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等
持
〗
。
〖
由
串
習
加
行
〗
，
經
遍

不
斷
加
行
修
習
，
成
為
習
慣
，〖
令
心
住
境
〗，
令
心
集
中
於
對
境
。〖
漸
次
自
然
〗，
漸
次
是
漸
漸
，
從
初
時
很
吃
力
，

接
著
可
以
少
用
些
功
力
，
又
逐
漸
再
少
些
功
力
，
直
至
完
全
不
需
要
功
力
，
好
像
自
然
而
然
地
出
現
一
樣
。
〖
以
得

定
相
〗
，
即
得
到
定
的
相
。
如
果
你
達
到
這
樣
的
一
種
境
界
：
入
一
個
小
時
的
定
，
而
一
個
小
時
內
由
始
至
終
都
沒

有
散
亂
的
話
，
中
間
沒
有
被
其
它
異
境
隔
開
，
一
氣
呵
成
地
集
中
一
境
地
持
續
下
去
，
這
就
是
〖
等
引
〗。
〖
等
引
〗

即
是
〖
三
摩
哂
多
〗，
指
心
能
夜
專
注
於
境
，
一
切
掉
舉
，
昏
沉
，
散
亂
等
大
隨
煩
惱
都
不
起
。〖
大
隨
煩
惱
〗
是
指

一
切
染
污
心
活
動
的
時
候
，
即
有
雜
染
心
出
動
的
時
候
，
這
些
心
所
就
一
定
會
出
現
，
也
就
是
說
心
會
有
散
亂
、
昏

沉
和
掉
舉
。
〖
掉
舉
〗
是
胡
思
亂
想
，
心
有
許
多
相
出
現
，
譬
如
說
本
來
是
觀
呼
吸
，
突
然
間
會
想
起
吃
飯
來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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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掉
舉
。〖
散
亂
〗
就
好
像
本
來
想
呼
吸
，
但
想
不
起
來
，
沒
有
辦
法
集
中
精
神
去
想
呼
吸
，
卻
想
到
別
的
東
西
，

要
想
呼
吸
卻
老
是
沒
有
辦
法
控
制
，
這
就
是
散
亂
，
故
有
散
亂
是
不
能
夜
修
止
的
。
〖
昏
沉
〗
是
沒
有
力
量
集
中
，

心
裏
蒙
眛
、
渴
睡
、
不
清
晰
、
疲
倦
和
不
想
觀
。
這
三
種
東
西
：
昏
沉
、
掉
舉
、
散
亂
，
都
是
入
定
的
大
敵
。
通
常

昏
沉
發
生
在
精
神
不
夜
，
或
工
作
太
疲
倦
，
時
而
掉
舉
和
散
亂
，
因
為
心
不
集
中
。
我
們
日
常
行
住
坐
臥
都
會
心
亂
，

如
果
盤
膝
而
坐
去
訓
練
內
心
的
專
注
，
散
亂
的
機
會
就
會
大
大
減
少
，
因
為
坐
禪
比
較
容
易
集
中
精
神
，
又
平
時
散

步
時
唸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也
可
以
培
養
專
注
力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二
二
○   

頁 

義
淨
法
師
與
玄
奘
法
師
的
九
住
名
對
照
如
下
： 

淨
譯 

 
 

 
 
 
  

奘
譯 

１﹒

初
住 

 
 

 

內
住 

２﹒

正
念
住 

 
 

等
住 

３﹒

覆
審
住 

 
 

安
住 

４﹒

後
別
住 

 
 

近
住 

５﹒

調
柔
住 

 
 

調
伏
住 

６﹒

寂
靜
住 

 
 

寂
靜
住 

７﹒

降
伏
住 

 
 

最
極
寂
靜 

８﹒

功
用
住 
 

 

專
注
一
趣 

９﹒

任
運
住 

 
 

等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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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三 

 

餘
論 

 

【
解
】
如
是
九
住
，
雖
狀
態
各
殊
，
然
均
能
於
境
不
散
、
不
異
、
不
離
，
得
為
名
住
，
是
皆
定
前
之
加
行
，
至

得
等
引
而
後
方
堪
修
習
正
定
止
觀
也
。（
九
住
偏
於
止
，
而
為
止
觀
之
準
備
工
夫
，
絕
不
可
廢
。
） 

【
述
】〖
如
是
九
住
，
雖
狀
態
各
殊
〗，
九
種
住
都
有
不
同
狀
態
，〖
然
均
能
於
境
不
散
、
不
異
、
不
離
〗，
但
有
共
同

特
徵
。
第
一
個
特
徵
是
〖
不
散
〗，
即
是
心
對
向
境
不
會
散
亂
。
第
二
是
〖
不
異
〗，
心
不
會
轉
變
境
相
。
第
三
是
〖
不

離
〗，
心
不
會
離
開
所
緣
境
。〖
得
為
名
住
，
是
皆
定
前
之
加
行
〗，
這
些
都
是
定
前
的
加
行
，
分
別
只
在
功
力
深
淺
。

〖
至
得
等
引
而
後
方
堪
修
習
正
定
止
觀
也
〗
，
即
是
說
到
第
九
種
住
心
之
後
才
是
正
式
修
止
觀
。
第
九
種
住
心
之
前

都
只
是
習
定
的
前
行
位
而
已
，
即
是
準
備
工
夫
。
前
述
的
住
心
只
是
嘗
詤
學
習
修
止
觀
，
不
能
稱
為
止
觀
，
直
到
第

九
種
住
心
之
後
才
算
是
正
式
修
止
觀
。
這
是
解
釋
九
住
心
的
最
後
一
段
所
加
上
去
的
註
解
。
接
下
來
是
講
述
餘
論
。

〖
九
住
偏
於
止
〗
，
九
住
心
比
較
集
中
談
及
止
的
方
面
，
〖
而
為
止
觀
之
準
備
工
夫
，
絕
不
可
廢
〗
，
譬
如
不
淨
觀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二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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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是
觀
，
但
不
是
真
正
的
觀
，
只
是
希
望
心
能
夜
集
中
，
透
遍
觀
作
為
工
具
來
修
止
。
這
裏
特
別
強
調
，
因
很
多

人
不
太
清
楚
，
以
為
修
不
淨
觀
就
是
修
觀
了
。
其
實
沒
有
〖
止
〗
就
不
能
夜
真
正
〖
觀
〗，
有
〖
止
〗
才
能
有
〖
觀
〗
。

因
為
〖
觀
〗
是
一
種
智
慧
，
有
〖
止
〗
才
能
夜
生
智
慧
，
如
果
不
能
夜
〖
止
〗
，
心
不
集
中
，
那
又
怎
能
修
觀
？
在

四
加
行
裏
面
的
觀
智
是
煖
、
頂
、
忍
、
世
第
一
法
，
皆
須
先
修
〖
止
〗，
故
有
四
種
定
名
。
最
初
的
〖
止
〗
名
為
〖
明

得
定
〗，
智
慧
出
現
，
名
為
〖
煖
位
〗
的
智
慧
，
知
道
外
境
不
實
在
，
而
〖
觀
〗
須
有
〖
定
〗
的
配
合
。
往
後
是
〖
頂

位
〗
的
智
慧
，
其
定
名
為
〖
明
增
定
〗，
又
較
深
入
地
再
觀
外
境
空
。
至
於
〖
忍
位
〗
有
〖
印
順
定
〗，
先
觀
外
境
空
，

後
觀
內
心
亦
空
，
印
持
內
心
與
外
境
都
是
空
的
，
這
亦
須
有
定
的
資
助
。〖
世
第
一
法
〗
則
有
〖
無
間
定
〗，
不
分
次

第
地
齊
觀
心
境
皆
空
。
所
以
止
觀
是
合
在
一
起
，
不
是
只
修
〖
觀
〗
而
不
修
〖
止
〗，
或
只
修
〖
止
〗
而
不
修
〖
觀
〗
。

九
住
心
是
比
較
偏
於
〖
止
〗，
間
或
有
〖
觀
〗
，
合
起
來
名
為
〖
住
〗。
這
是
止
觀
的
準
備
工
夫
，
不
可
偏
廢
。 

【
解
】（
傳
譯
三
藏
中
唯
《
解
脫
道
論
》
略
具
其
說
，
今
特
資
以
解
釋
，
瑜
伽
學
出
上
座
部
，
得
此
論
，
即
可

推
溯
上
座
定
學
梗
概
，
以
及
佛
之
教
人
習
定
者
為
如
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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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傳
譯
三
藏
中
唯
有
〒
解
脫
道
論
〓
〗，
在
藏
經
中
有
一
本
〒
解
脫
道
論
〓，
亦
有
提
及
到
這
個
問
題
，
後
來
覺

音
論
師
把
它
譯
成
〒
清
淨
道
論
〓
，
內
容
較
詳
細
些
，
加
入
許
多
譬
喻
。
〒
清
淨
道
論
〓
有
英
文
譯
本 

“T
h

e p
ath

 o
f 

P
u

rificatio
n

”
，
但
〒
解
脫
道
論
〓
則
只
有
漢
文
譯
本
，
是
一
名
上
座
部
比
丘
優
波
底
沙
所
造
，
梁
朝
時
僧
伽
婆
羅

譯
成
中
文
。
〖
略
具
其
說
〗
指
論
中
稍
為
具
體
地
講
述
九
住
心
，
〖
今
特
資
以
解
釋
〗
，
這
裏
呂
澂
先
生
就
是
以
〒
解

脫
道
論
〓
來
解
釋
前
面
的
頌
文
。
〖
瑜
伽
學
出
上
座
部
，
得
此
論
，
即
可
推
溯
上
座
定
學
梗
概
，
以
及
佛
之
教
人
習

定
者
為
如
何
〗
，
瑜
伽
學
系
出
上
座
部
，
有
此
論
，
即
可
推
溯
上
座
部
定
學
的
大
概
，
以
及
佛
教
人
修
定
的
時
候
是

怎
樣
去
做
。
透
遍
〒
解
脫
道
論
〓
和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我
們
便
會
推
知
釋
迦
如
來
教
人
修
止
及
修
觀
的
方
法
。

這
一
段
就
是
所
謂
的
〖
餘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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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四   

頁 

丁
三 

 

釋
作
意
及
心
亂
（
分
二
） 

戊
一 

釋
作
意
、
戊
二 

釋
心
亂 

戊
一 

 

釋
作
意
（
分
二
） 

己
一 

總
標
四
作
意
、
己
二 

別
釋
四
作
意 

己
一 

 
總
標
四
作
意 

 

【
頌
】
勵
力
、
并
有
隙
，
有
用
及
無
用
，
此
中
一
、
六
、
二
，
四
作
意
應
知
。（
頌
十
五
） 

【
論
】
應
知
作
意
有
其
四
種
：
一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二
、
有
間
荷
負
作
意
，
三
、
有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四
、

無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
述
】
首
頌
中
之
〖
於
住
勤
修
習
〗
一
共
有
丂
段
，
前
文
已
經
講
解
了
三
段
，
即
〖
所
緣
〗、〖
住
的
自
性
〗、〖
住
的

九
種
差
別
〗，
接
下
來
講
述
第
四
段
的
〖
作
意
〗
及
第
五
段
的
〖
心
亂
〗
。 

〖
作
意
〗
和
〖
心
亂
〗
一
共
有
公
首
頌
。
第
一
首
頌
〖
勵
力
并
有
隙
，
有
用
及
無
用
，
此
中
一
、
公
、
二
，
四
作
意

應
知
〗
解
說
〖
作
意
〗，〖
作
意
〗
即
〖
思
惟
〗，
是
與
〖
九
住
心
〗
相
應
的
。〖
作
意
〗
有
四
種
：
第
一
種
是
〖
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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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五   

頁 

作
意
〗，
相
當
於
〖
九
住
心
〗
的
〖
初
住
心
〗。
第
二
種
〖
有
間
作
意
〗，
或
名
〖
有
隙
作
意
〗，
即
思
惟
有
斷
續
的
情

況
，
等
於
九
住
心
的
第
二
種
〖
正
念
住
〗
至
第
丂
種
〖
寂
靜
住
〗。
第
三
種
是
〖
有
用
作
意
〗，
等
於
九
住
心
的
第
兪

種
〖
有
功
用
住
〗。
第
四
種
〖
無
用
作
意
〗
等
於
九
住
心
的
〖
任
運
住
〗。〖
此
中
一
、
公
、
二
〗
是
說
〖
勵
力
作
意
〗
，

即
第
一
住
。〖
有
隙
作
意
〗
為
九
住
中
的
公
種
住
心
，
即
由
第
二
住
至
第
丂
住
。〖
有
用
作
意
〗
和
〖
無
用
作
意
〗
分

別
指
第
兪
及
第
九
種
住
。
〖
四
作
意
應
知
〗
指
〖
四
種
作
意
〗
就
是
〖
九
種
住
心
〗
的
全
部
內
容
。 

世
親
菩
薩
釋
文
說
〖
應
知
作
意
有
其
四
種
〗
： 

一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即
勉
勵
自
己
擔
負
起
住
心
的
責
任
，
以
這
樣
的
心
態
思
惟
。
因
為
開
始
時
想
要
〖
內
住
〗

是
很
困
難
的
，
要
從
心
猿
意
馬
的
狀
態
中
拉
回
來
會
很
吃
力
，
整
個
修
行
好
像
背
負
著
重
擔
一
樣
，
所
以
稱
為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
荷
〗
是
擔
，〖
負
〗
是
背
在
背
上
。 

二
、〖
有
間
荷
負
作
意
〗：〖
有
間
〗
即
有
間
隙
，
即
於
〖
內
住
〗、〖
等
住
〗、〖
安
住
〗、〖
近
住
〗、〖
降
伏
〗、〖
寂
靜
〗
、

〖
最
極
寂
靜
〗
的
遍
程
中
，
只
要
住
一
會
兒
心
就
隔
斷
了
，
會
想
起
別
的
東
西
，
所
以
須
把
它
拉
回
來
再
住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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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公   

頁 

有
許
多
次
心
會
散
亂
，
並
攀
緣
了
異
境
，
所
以
說
〖
有
間
隙
〗
。
又
在
遍
程
中
要
集
中
，
把
心
拉
回
，
就
好
像
背
負

重
擔
一
樣
辛
苦
及
不
舒
服
。
第
丂
的
〖
最
極
寂
靜
住
〗
仌
不
是
最
高
的
，
也
會
有
間
歇
，
並
不
是
集
中
於
一
個
境
。 

三
、〖
有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
要
用
功
才
能
達
到
無
間
隔
，
仌
得
勉
力
地
修
。 

四
、〖
無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
心
可
以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便
會
自
自
然
然
地
集
中
。 

 

己
二 

 

別
釋
四
作
意
（
分
二
） 

庚
一 

論
釋
作
意
、
庚
二 

解
作
意 

庚
一 

 

論
釋
作
意 

【
論
】
此
中
堅
執
不
散
，
是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初
用
功
力
而
荷
負
故
。
次
正
流
等
六
種
不
散
，
是
有
間
荷
負
作

意
，
中
間
數
有
亂
心
起
故
。
無
間
加
行
，
是
有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入
串
習
道
，
是
無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如

是
攝
已
，
謂
一
、
六
、
二
，
應
知
即
是
四
種
作
意
。 

【
述
】
〖
四
作
意
〗
中
，〖
此
中
堅
執
不
散
，
是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第
一
之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的
特
徵
就
是
堅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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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丂   

頁 

不
散
，
即
九
住
心
之
〖
內
住
〗，
把
境
執
持
在
面
前
，
專
注
在
面
前
，
不
讓
它
走
散
，〖
堅
執
相
〗
是
內
心
堅
守
住
一

境
而
不
散
失
。
〖
初
用
功
力
而
荷
負
故
〗
，
意
謂
要
用
很
大
的
氣
力
去
肩
負
責
任
。
〖
正
流
等
公
種
不
散
，
是
有
間
荷

負
作
意
〗，
第
二
之
〖
有
間
荷
負
作
意
〗
包
括
頌
文
所
說
〖
正
流
〗
（
等
住
）、〖
覆
審
〗
（
安
住
）、〖
轉
得
〗
（
近
住
）
、

〖
心
歡
喜
〗（
調
伏
住
）、〖
對
治
〗（
寂
靜
住
）、〖
惑
生
能
息
〗（
最
極
寂
靜
），〖
中
間
數
有
亂
心
起
故
〗，
其
特
徵
是

中
間
有
間
隙
。
〖
數
〗
即
是
屢
屢
、
數
次
的
意
思
。
心
會
屢
次
流
於
散
亂
，
所
以
是
〖
有
間
〗。
〖
無
間
加
行
，
是
有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第
三
之
〖
有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是
〖
無
間
〗
（
專
注
一
趣
）
的
，
但
要
加
功
修
行
才
可
以
。

〖
入
串
習
道
，
是
無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第
四
之
〖
無
功
用
行
荷
負
作
意
〗，
是
由
串
習
而
得
，
自
自
然
然
地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都
能
夜
承
擔
著
住
心
的
責
任
（
等
持
）
。〖
如
是
攝
已
〗，
這
樣
就
是
攝
持
，
即
如
是
〖
九
種
住
心
〗
就

攝
持
了
〖
四
種
作
意
〗，
〖
謂
一
、
公
、
二
〗
，
所
謂
一
、
公
、
二
，
第
一
種
作
意
與
第
一
住
相
應
，
第
二
種
作
意
與

第
二
、
三
、
四
、
五
、
公
、
丂
等
〖
公
住
〗
相
應
，
最
後
兩
種
作
意
與
第
兪
住
、
第
九
住
相
應
。〖
應
知
即
是
四
種

作
意
〗
，
所
以
〖
九
種
住
心
相
〗
構
成
〖
四
種
作
意
〗
。
它
們
之
間
的
對
應
名
稱
如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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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兪   

頁 

           

九住心 九住相 九住名 四作意與九住相攝 

第一住心 堅執相 初住 勵力荷負作意 

第二住心 正流相 正念住 
 

 

 

有間荷負作意 

第三住心 覆審相 覆審住 

第四住心 轉得相 後別住 

第五住心 心歡喜相 調柔住 

第公住心 對治相 寂靜住 

第丂住心 惑息相 降伏住 

第兪住心 加行相 功用住 有功用荷負作意 

第九住心 任運相 任運住 無功用荷負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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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九   

頁 

庚
二 

 

解
作
意
（
分
三
）
辛
一 

作
意
體
性
、
辛
二 

別
解
作
意
、
辛
三 

小
結 

辛
一 

 

作
意
體
性 

 

【
解
】
四
、
解
作
意
，
九
住
心
由
於
作
意
為
之
差
別
。 

四
種
作
意
，
同
以
荷
負
為
性
，
荷
負
即
是
勝
任
，
謂
任
事
而
能
期
其
圓
滿
成
尌
也
（
奘
譯
運
轉
，
謂
仙
心
循
境
，

漸
趣
一
致
，
為
運
轉
也
）。
作
意
即
是
思
惟
，
有
情
之
所
貴
於
心
者
在
思
，
思
而
後
能
造
作
，
故
尌
體
言
曰
思

惟
，
尌
用
言
曰
作
意
。 

【
述
】
〖
四
、
解
作
意
，
九
住
心
由
於
作
意
為
之
差
別
〗
，
由
四
種
不
同
〖
作
意
〗
開
成
〖
九
種
住
心
〗
。
此
即
頌
文

所
言
：
〖
勵
力
、
并
有
隙
，
有
用
並
無
用
、
此
中
一
、
公
、
二
，
四
作
意
應
知
。
〗
呂
澂
解
釋
〖
四
種
作
意
，
同
以

荷
負
為
性
〗
，
四
種
作
意
同
樣
地
擔
負
起
〖
住
〗
的
修
行
工
作
，
所
以
稱
為
〖
荷
負
體
性
〗
。
〖
荷
負
〗
是
〖
勝
任
〗

的
意
思
，
能
夜
勝
任
，
負
擔
得
起
。
我
們
入
定
時
想
住
於
一
境
中
是
很
辛
苦
、
很
吃
力
的
，
但
如
果
能
夜
專
注
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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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頁 

個
境
中
，
那
便
是
承
擔
得
起
的
意
思
。
所
以
〖
荷
負
即
是
勝
任
〗
的
含
意
是
〖
謂
任
事
而
能
期
其
圓
滿
成
就
也
〗
，

其
意
是
做
一
件
事
能
夜
〖
圓
滿
成
就
〗
地
做
得
到
。
相
對
而
言
，〖
奘
譯
運
轉
〗，
玄
奘
把
〖
荷
負
〗
譯
作
〖
運
轉
〗
。

〖
謂
令
心
循
境
〗
，
令
心
隨
著
所
緣
，
〖
漸
趣
一
致
〗
，
漸
漸
心
境
一
致
，
〖
為
運
轉
也
〗
，
〖
荷
負
〗
即
〖
運
轉
〗
，
是

能
夜
〖
勝
任
〗
地
〖
運
轉
〗，
勝
任
於
心
，
也
就
是
能
夜
如
實
地
對
境
，
能
夜
住
於
境
中
的
意
思
。〖
作
意
即
是
思
維
〗，

〖
作
意
〗
的
體
性
，
一
般
是
指
〖
警
心
為
性
〗
，
是
〖
遌
行
心
所
〗
之
一
，
但
這
裏
並
非
此
意
。
此
中
的
〖
作
意
〗

是
由
〖
思
心
所
〗
與
〖
慧
心
所
〗
組
成
。〖
慧
心
所
〗
以
智
慧
去
判
斷
、
抉
擇
；〖
思
心
所
〗
能
夜
造
作
，
使
心
對
向

境
，
故
名
〖
作
意
〗
，
也
就
是
〖
思
惟
〗
的
意
思
。
〖
有
情
之
所
貴
於
心
者
在
思
〗
，
有
情
可
貴
之
處
在
於
心
能
夜
思

維
，
如
果
無
情
就
不
能
夜
思
維
，
石
頭
便
不
懂
得
思
想
，
那
就
是
為
甚
麼
有
心
是
可
貴
的
。〖
思
而
後
能
造
作
〗，
能

夜
思
維
才
能
夜
造
作
行
為
。
〖
故
就
體
言
曰
思
維
〗
，
就
體
而
言
稱
為
〖
思
維
〗
，
〖
就
用
言
曰
作
意
〗
，
就
用
而
言
，

則
稱
〖
作
意
〗
。〖
思
維
〗
的
作
用
是
能
夜
思
索
，
所
以
〖
作
意
〗
即
〖
思
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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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辛
二 

 

別
解
作
意 

  

 

【
解
】
此
有
四
種
：
一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謂
初
心
瀧
戾
，
須
勉
強
而
行
，
由
此
爰
有
九
住
中
之
初
住
堅
持
相
。 

【
述
】〖
此
有
四
種
〗，
作
意
一
共
有
四
種
：〖
一
、
勵
力
荷
負
作
意
〗，
意
思
是
勉
勵
自
己
而
又
勝
任
愉
快
，
能
夜
承

擔
起
認
知
對
境
的
責
任
。〖
謂
初
心
瀧
戾
〗。
因
為
〖
初
住
〗
時
心
常
馳
散
流
走
，
很
難
把
它
制
服
於
一
處
，
所
以
用

〖
瀧
戾
〗
這
個
詞
去
形
容
住
心
的
困
難
。〖
須
勉
強
而
行
〗，
須
勉
強
地
去
做
住
心
的
工
夫
，
〖
由
此
爰
有
九
住
中
之

初
住
堅
持
相
〗
，
所
以
要
堅
持
意
志
把
散
走
了
的
心
拉
回
來
，
安
住
在
境
相
面
前
，
這
便
是
九
住
中
的
〖
初
住
〗
有

〖
堅
持
相
〗
的
緣
故
。 

【
解
】
二
、
有
間
（
頌
作
有
隙
）
荷
負
作
意
，
謂
心
趣
境
時
，
雖
被
餘
緣
間
斷
，
而
仍
前
後
照
應
，
仙
心
不
亂
，

由
此
作
意
，
得
第
二
至
第
七
共
六
種
住
相
。 

【
述
】
〖
二
、
有
間
（
頌
作
有
隙
）
荷
負
作
意
〗，
意
謂
第
二
種
是
〖
有
隙
作
意
〗，
又
稱
作
〖
有
間
作
意
〗。
〖
謂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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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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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境
時
〗，
心
對
向
境
時
，
〖
雖
被
餘
緣
間
斷
〗
，
想
到
別
的
地
方
去
而
不
能
專
注
於
境
，
好
像
我
們
數
呼
吸
時
，
突

然
間
想
到
吃
飯
，
被
吃
飯
的
念
頭
分
散
了
心
，
因
此
被
其
餘
的
事
情
間
斷
了
所
觀
的
境
。
〖
而
仌
前
後
照
應
，
令
心

不
亂
〗
，
當
心
散
亂
後
，
仌
能
把
它
拉
回
來
，
安
放
於
原
來
的
位
置
，
使
它
不
再
散
亂
。〖
由
此
作
意
〗
，
由
這
種
思

維
，〖
得
第
二
至
第
丂
共
公
種
住
相
〗，
第
二
種
至
第
丂
種
，
共
有
公
種
〖
住
相
〗，
皆
屬
於
〖
有
間
隙
作
意
〗。 

【
解
】
三
、
有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謂
間
斷
時
仍
能
還
住
，
不
礙
道
之
勝
進
，
此
賴
於
功
用
加
行
作
意
，
由
此
有

第
八
功
用
住
相
。 

【
述
】〖
三
、
有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謂
間
斷
時
仌
能
還
住
〗，
當
心
走
散
了
的
時
候
，
雖
然
會
有
間
隙
，
但
仌
然
可
以

透
遍
加
行
的
功
夫
，
拉
著
它
回
到
應
專
注
之
處
，
〖
不
礙
道
之
勝
進
〗
，
〖
道
〗
即
是
修
行
的
路
，
指
不
會
防
礙
我
們

在
修
行
路
上
向
前
邁
進
。〖
此
賴
於
功
用
加
行
作
意
，
由
此
有
第
兪
功
用
住
相
〗，
這
皆
是
有
賴
於
〖
功
用
加
行
作
意
〗

的
修
持
，
才
會
有
第
兪
的
〖
功
用
住
相
〗。 

【
解
】
四
、
無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謂
此
心
已
住
正
念
，
任
其
自
然
相
續
無
間
，
與
境
相
契
，
由
此
有
第
九
任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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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三   

頁 

住
相
。 

【
述
】
〖
四
、
無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謂
此
心
已
住
正
念
〗，
第
四
種
〖
無
功
用
荷
負
作
意
〗，
指
心
已
能
〖
正
念
〗
住

境
，
即
前
一
個
剎
那
與
後
一
個
剎
那
〖
任
其
自
然
相
續
無
間
〗
地
繼
續
專
注
於
境
。〖
與
境
相
契
〗，
心
與
境
相
契
，

心
沒
有
間
斷
地
住
於
境
。〖
由
此
有
第
九
任
運
住
相
〗，
若
能
夜
無
間
斷
地
自
然
住
於
境
相
中
，
由
此
而
有
第
九
之
〖
任

運
相
住
〗。 

 

辛
三 

 

小
結 

 

【
解
】
此
即
四
種
作
意
差
別
九
住
心
之
義
，
但
推
究
本
源
，
仍
在
意
樂
之
不
中
止
，
故
知
作
意
又
以
意
樂
為
先

也
。 

【
述
】
最
後
呂
澂
作
一
個
小
結
。〖
此
即
四
種
作
意
差
別
九
住
心
之
義
〗，
由
此
〖
四
種
作
意
〗
分
出
〖
九
住
心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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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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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
如
果
沒
有
這
〖
四
種
作
意
〗
就
不
能
夜
分
別
出
〖
九
住
心
〗
有
甚
麼
不
同
之
處
。
〖
但
推
究
本
源
，
仌
在
意

樂
之
不
中
止
，
故
知
作
意
又
以
意
樂
為
先
也
〗。
當
修
習
〖
九
住
心
〗
的
時
候
，
我
們
應
該
懂
得
修
定
的
〖
意
樂
〗

是
以
甚
麼
為
先
，
最
終
的
目
的
就
是
求
解
脫
。
為
了
求
解
脫
，
當
心
猿
意
馬
的
時
候
，
可
以
把
心
拉
回
來
〖
勵
力
作

意
〗。
當
心
散
亂
有
間
隙
時
，
又
把
心
拉
回
來
，
因
為
想
得
到
解
脫
。
這
樣
心
就
會
慢
慢
定
下
來
，
在
每
一
個
階
段
、

每
一
種
作
意
，
求
解
脫
的
目
標
都
不
要
偏
離
。
如
果
方
向
沒
有
走
錯
，
我
們
就
不
會
在
定
中
受
到
那
些
古
靈
精
怪
的

東
西
干
擾
，
因
為
知
道
一
切
相
皆
是
空
的
，
任
何
怪
相
都
是
假
像
，
虛
幺
無
自
性
，
這
樣
妄
念
就
自
然
會
消
失
。 

 

戊
二 

 

釋
心
亂
（
分
三
） 

己
一 

頌
釋
心
亂
、
己
二 

論
釋
心
亂
、
己
三 

解
釋
心
亂 

己
一 

 

頌
釋
心
亂
（
分
二
） 

庚
一 

總
標
五
心
亂
、
庚
二 

別
釋
五
散
亂 

庚
一 
 

總
標
五
心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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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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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接
下
來
有
五
首
頌
都
是
講
述
〖
心
亂
〗
。
甚
麼
名
為
〖
心
亂
〗
呢
？
〖
心
亂
〗
即
〖
心
散
亂
〗，
就
是
說
在
修
〖
住
〗

的
遍
程
中
，
不
一
定
一
下
子
就
可
以
達
到
〖
無
功
用
作
意
〗，
於
〖
有
間
作
意
〗
時
就
會
出
現
許
多
散
亂
。〖
心
亂
〗

就
是
出
現
掉
舉
、
昏
沉
、
散
亂
等
這
些
現
象
。
這
節
論
及
許
多
對
治
方
法
。
第
十
公
首
頌
標
出
〖
心
亂
〗
有
五
種
。 

【
頌
】
謂
外
、
內
、
邪
緣
、 

麤
重
并
作
意
，
此
亂
心
有
五
，
與
定
者
相
違
。  

（
頌
十
六
） 

【
述
】
〖
謂
外
、
內
、
邪
緣
、 

麤
重
并
作
意
，
此
亂
心
有
五
〗
，
心
散
亂
有
五
種
，
分
別
是
：
一
、
〖
外
心
散
亂
〗
，

二
、〖
內
心
散
亂
〗，
三
、〖
邪
緣
心
散
亂
〗，
四
、〖
麤
重
心
散
亂
〗，
五
、〖
作
意
心
散
亂
〗。〖
與
定
者
相
違
〗，
與
〖
定

心
〗
相
双
就
名
為
〖
心
散
亂
〗。
這
首
頌
首
先
標
出
名
稱
，
隨
後
的
偈
頌
續
講
五
種
〖
散
亂
〗
的
各
別
情
況
。 

 
 

庚
二 

 

別
釋
五
散
亂
（
分
三
）
辛
一 

外
、
內
散
亂
、
辛
二 

邪
緣
、
粗
重
散
亂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辛
一 

 

外
、
內
散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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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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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
】
於
彼
住
心
緣
，
不
靜
外
散
亂
，
掉
、
沈
、
心
味
著
，
內
散
亂
應
知
。（
頌
十
七
） 

【
述
】
第
一
種
是
〖
外
心
散
亂
〗
。〖
於
彼
住
心
緣
，
不
靜
外
散
亂
〗，
當
心
住
在
所
緣
境
裏
，
如
果
是
很
調
伏
，
很

清
靜
，
心
境
便
安
寧
集
中
，
但
如
果
不
是
的
話
，〖
不
靜
〗，
不
能
夜
很
清
靜
、
調
伏
地
住
在
所
緣
境
裏
，
這
便
名
為

〖
外
心
散
亂
〗。
這
首
頌
的
前
兩
句
應
該
這
樣
理
解
：〖
於
彼
住
心
緣
不
靜
〗，
名
之
為
〖
外
心
散
亂
〗，
但
因
為
這
是

五
字
句
，
中
間
斷
開
了
字
句
，
變
得
很
難
理
解
。 

第
二
種
名
為
〖
內
心
散
亂
〗。
〖
掉
、
沉
、
心
味
著
，
內
散
亂
應
知
〗，
當
內
心
有
掉
舉
，
有
昏
沉
，
以
及
味
著
（
味

著
即
是
貪
執
）
出
現
的
時
候
，
這
些
現
象
名
為
〖
內
散
亂
〗，
即
〖
內
心
散
亂
〗。 

 

辛
二 

 

邪
緣
、
粗
重
散
亂 

 

【
頌
】
應
識
邪
緣
相
，
謂
思
親
族
等
，
生
二
種
我
執
，
是
名
麤
重
亂
。（
頌
十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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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第
三
種
是
〖
邪
緣
心
散
亂
〗
。〖
應
識
邪
緣
相
，
謂
思
親
族
等
〗
，
當
我
們
在
入
定
的
時
候
，
於
住
勤
修
習
的

遍
程
中
，
忽
然
思
念
起
親
人
、
族
人
、
朋
友
等
，
這
就
是
〖
邪
緣
〗
。
當
邪
緣
出
現
的
時
候
，
心
就
開
始
散
亂
，
所

以
是
〖
邪
緣
心
散
亂
〗。 

第
四
種
是
〖
麤
重
心
散
亂
〗
。
〖
生
二
種
我
執
，
是
名
麤
重
亂
〗
，
入
定
的
時
候
，
忽
然
覺
得
身
體
有
一
種
快
樂
的
感

覺
，
便
執
著
我
有
快
樂
的
感
受
，
有
時
又
會
出
現
苦
的
感
覺
，
身
體
覺
得
不
自
在
，
渾
身
感
到
痛
苦
，
就
執
著
我
有

苦
的
感
覺
。
這
兩
種
情
況
都
會
導
致
〖
心
散
亂
〗，
稱
為
〖
二
種
我
執
〗，
執
我
是
樂
，
或
執
我
是
苦
。
此
與
一
般
的

我
執
不
同
，
是
修
定
的
遍
程
當
中
的
執
著
，
名
為
〖
麤
重
〗，
與
〖
麤
重
〗
相
對
的
是
〖
輕
安
〗，
有
輕
安
就
沒
有
麤

重
，
有
麤
重
就
沒
有
輕
安
，
所
以
習
定
時
，
苦
樂
都
要
捨
離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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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
】
見
前
境
分
明
，
分
別
觀
其
相
，
是
作
意
散
亂
，
異
斯
唯
念
心
。（
頌
十
九
） 

【
述
】
第
五
種
是
〖
作
意
心
散
亂
〗。
〖
見
前
境
分
明
，
分
別
觀
其
相 

，
是
作
意
散
亂
〗，
由
於
觀
境
太
清
晰
而
起
分

別
，
意
指
作
意
觀
境
，
若
太
清
晰
而
起
分
別
的
時
候
，
那
便
不
能
夜
入
定
就
名
為
〖
作
意
心
散
亂
〗。〖
異
斯
唯
念
心
〗，

〖
異
斯
〗
是
對
比
〖
此
〗
而
言
，
即
是
和
剛
才
所
說
的
〖
散
亂
心
〗
相
双
的
心
，
名
為
〖
正
念
心
〗
，
安
住
於
定
中

不
散
亂
，
沒
有
分
別
，
這
時
候
心
就
集
中
一
處
而
不
散
亂
。 

【
頌
】
於
作
意
亂
中
，
復
有
其
亂
相 

，
於
乘
及
靜
慮
，
初
二
應
除
遣
。（
頌
二
十
） 

【
述
】
接
下
來
繼
續
說
〖
作
意
散
亂
〗
的
不
同
情
況
：〖
於
作
意
亂
中
，
復
有
其
亂
相
〗，
於
作
意
的
心
散
亂
中
，
還

有
其
他
散
亂
的
相
狀
會
出
現
。〖
於
乘
及
靜
慮
〗，
譬
如
正
在
修
大
乘
法
，
覺
得
大
乘
太
難
修
習
，
想
改
修
小
乘
，
這

樣
都
是
〖
作
意
心
散
亂
〗
。
有
時
候
在
靜
慮
中
入
初
禪
時
，
修
到
半
途
不
喜
歡
初
禪
，
喜
歡
修
習
高
一
些
的
二
禪
，

這
亦
會
引
致
散
亂
。
那
就
是
說
從
禪
定
的
一
個
階
段
昇
進
至
另
一
階
段
，
或
者
從
一
種
乘
的
修
法
轉
為
另
一
種
乘
的

修
法
，
都
會
出
現
作
意
心
散
亂
。
以
上
總
結
作
意
散
亂
有
三
種
：
第
一
種
是
境
太
澄
明
所
起
的
分
別
；
第
二
種
是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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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大
乘
轉
修
小
乘
；
第
三
種
是
由
初
禪
轉
修
二
禪
，
由
二
禪
轉
修
三
禪
，
以
至
由
三
禪
轉
修
四
禪 

。
這
三
種
現
象

出
現
時
，
應
有
取
有
捨
。〖
初
二
應
除
遣
〗，
三
類
〖
作
意
心
散
亂
〗
當
中
，
第
一
及
第
二
種
應
該
捨
棄
，
把
它
拉
回

原
有
的
位
置
。
至
於
第
三
種
，
由
初
禪
希
望
轉
到
二
禪
，
雖
是
散
亂
，
但
不
需
要
理
會
它
，
因
為
這
是
希
望
進
步
，

那
就
繼
續
集
中
心
念
修
習
二
禪
，
慢
慢
經
遍
一
個
階
段
就
會
真
的
上
昇
到
二
禪
。
在
修
初
禪
的
時
候
，
終
究
會
有
一

次
散
亂
，
因
為
透
遍
這
種
散
亂
的
遍
程
才
會
上
昇
到
二
禪
。
上
昇
到
二
禪
亦
未
能
定
下
來
，
都
是
散
亂
的
，
但
漸
漸

修
練
下
去
就
會
定
下
來
，
然
後
由
二
禪
轉
三
禪
，
亦
要
經
遍
同
樣
的
遍
程
。
這
好
像
唸
書
升
級
一
樣
，
心
總
會
忐
忑

不
安
，
不
太
習
慣
那
個
新
環
境
，
修
定
亦
是
一
樣
，
由
一
個
階
段
轉
到
另
一
個
階
段
的
時
候
，
心
總
不
能
夜
定
下
來
，

但
這
種
不
安
定
只
是
一
個
很
短
暫
的
時
間
，
經
遍
一
段
時
間
適
應
以
後
，
就
能
慢
慢
地
兊
服
遍
來
，
故
第
三
類
的
散

亂
情
況
是
不
需
要
太
介
懷
的
。
無
著
菩
薩
的
頌
文
中
並
沒
有
講
及
這
一
點
，
但
世
親
菩
薩
的
釋
文
就
有
提
到
這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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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論
釋
心
亂
（
分
二
） 

庚
一 

總
標
五
散
亂
、
庚
二 

別
釋
五
散
亂   

庚
一 

 

總
標
五
散
亂 

 

【
論
】
又
心
散
亂
有
其
五
種
：
一
、
外
心
散
亂
，
二
、
內
心
散
亂
，
三
、
邪
緣
心
散
亂
，
四
、
麤
重
心
散
亂
，

五
、
作
意
心
散
亂
。 

【
述
】
世
親
菩
薩
先
列
舉
五
種
散
亂
。 

 

庚
二 

 

別
釋
五
散
亂
（
分
四
） 

辛
一 
外
、
內
散
亂
、
辛
二 

邪
緣
、
粗
重
散
亂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
辛
四 

小
結 

辛
一 

 

外
、
內
散
亂 

 

【
論
】
外
心
散
亂
者
，
於
住
心
境
起
緣
之
時
，
遂
緣
餘
事
，
心
流
散
故
。
內
心
散
亂
者 

， 

謂
掉
舉
等
三
，
於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二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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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緣
境
中
，
間
亂
起
故
。 

【
述
】〖
外
心
散
亂
者
，
於
住
心
境
起
緣
之
時
〗，
當
修
禪
者
住
於
心
境
而
起
攀
緣
的
時
候
，〖
遂
緣
餘
事
〗，
不
攀
緣

所
應
攀
緣
的
境
中
，
卻
攀
緣
其
餘
的
境
。
譬
如
呼
吸
，
正
在
修
數
息
觀
，
由
一
數
到
九
，
到
第
十
還
未
數
完
就
想
到

別
的
事
。
又
譬
如
修
隨
息
，
呼
的
時
候
知
道
是
呼
，
吸
的
時
候
知
道
是
吸
，
隨
了
三
十
或
四
十
回
之
後
，
突
然
間
想

到
別
的
事
物
，
隨
息
便
中
斷
，〖
心
流
散
故
〗
，
因
為
心
流
散
了
，
因
此
名
為
〖
外
心
散
亂
〗
。 

〖
內
心
散
亂
者
，
謂
掉
舉
等
三
〗
，
〖
內
心
散
亂
〗
是
指
掉
舉
、
昏
沉
、
味
著
這
三
種
。
〖
等
三
〗
的
〖
三
〗
字
在
上

文
〖
掉
、
沉
、
心
味
著
〗
一
句
已
提
及
遍
，
釋
文
中
卻
沒
有
清
楚
說
出
那
三
種
。〖
於
所
緣
境
中
，
間
亂
起
故
〗，
這

三
種
情
況
，
對
向
所
緣
境
時
，
間
中
會
有
亂
心
生
起
，
這
就
是
〖
內
心
散
亂
〗
。
因
為
掉
舉
與
昏
沉
是
由
自
己
內
心

發
出
，
不
是
受
到
外
面
的
干
擾
。
修
定
時
，
即
使
不
想
外
在
的
事
物
，
但
由
於
貪
著
快
樂
的
感
受
或
貪
戀
美
好
的
境

象
，
〖
味
著
〗
是
耽
著
不
捨
，
心
內
對
美
妙
的
禪
境
仌
會
沉
醉
貪
著
，
形
成
散
亂
。
這
都
是
由
自
己
內
心
生
起
的
散

亂
，
所
以
名
為
〖
內
心
散
亂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二
四
二   

頁 

辛
二 

 

邪
緣
、
粗
重
散
亂 

 

【
論
】
邪
緣
散
亂
者
，
於
修
定
時
，
諸
有
尋
求
親
識
等
事
，
而
生
顧
戀
。 

【
述
】
〖
邪
緣
〗
是
想
到
別
的
事
物
，
所
緣
不
正
確
則
名
為
〖
邪
緣
〗，
此
與
〖
正
緣
〗
相
双
。
〖
邪
緣
散
亂
者
，
於

修
定
時
，
諸
有
尋
求
親
識
等
事
〗，
修
定
的
時
候
，
尋
思
其
他
各
種
各
樣
的
事
物
，〖
諸
〗
即
是
各
種
各
樣
的
意
思
，

如
尋
思
親
戚
、
善
知
識
、
眷
屬
等
等
。〖
事
〗
即
是
想
起
朋
友
或
親
屬
的
事
。
這
樣
的
尋
思
本
來
並
不
是
遍
錯
，
但

是
時
間
不
合
適
，
出
定
時
可
以
去
想
，
但
在
定
中
去
想
及
這
些
人
事
的
問
題
就
是
〖
邪
緣
〗。
如
果
修
定
者
的
集
中

力
還
未
臻
至
化
境
，
則
前
念
後
念
都
應
該
相
續
地
集
中
在
定
裏
面
，
不
可
以
想
外
面
的
事
物
，
一
想
到
外
面
的
事
物

時
，
那
麼
〖
正
緣
〗
都
變
成
〖
邪
緣
〗，
因
時
間
不
適
當
，
就
變
成
〖
邪
緣
〗。〖
而
生
顧
戀
〗，
是
說
產
生
顧
念
，
顧

念
時
就
會
眷
戀
，
這
是
不
正
確
的
，
是
為
〖
邪
緣
心
散
亂
〗。 

【
論
】
麤
重
心
散
亂
者
，
有
二
我
執
，
仙
其
心
亂
。
於
修
定
時
，
有
此
二
事
，
謂
益
及
損
。
若
身
安
穩
，
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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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益
；
身
體
羸
弱
，
即
是
其
損
。
或
云
我
今
得
樂
，
或
云
我
今
有
苦
；
或
云
是
我
之
樂
，
或
云
是
我
之
苦
。
此

中
我
者
，
是
執
取
義
。 

【
述
】
〖
麤
重
心
散
亂
者
〗
，
〖
麤
重
〗
即
心
有
很
麤
重
的
感
覺
，
輕
安
遂
不
能
起
。
在
甚
麼
情
況
之
下
心
會
有
麤
重

的
感
覺
？
〖
有
二
我
執
，
令
其
心
亂
〗，
有
兩
種
我
執
，
是
那
兩
種
？
〖
於
修
定
時
有
此
二
事
〗，
能
令
心
亂
生
粗
重

感
以
至
輕
安
不
起
，
那
二
事
呢
？
〖
謂
益
及
損
〗。
一
謂
〖
益
〗，
二
謂
〖
損
〗。
對
身
體
有
資
益
的
感
覺
是
謂
〖
益
〗
，

對
身
體
有
損
惱
的
感
覺
是
謂
〖
損
〗。〖
若
身
安
隱
，
名
之
為
益
，
身
體
羸
弱
，
即
是
其
損
〗，
所
謂
〖
益
〗，
即
身
體

覺
得
很
舒
服
，
有
喜
樂
的
感
覺
滋
益
身
體
。
不
遍
，
有
喜
悅
的
感
覺
也
不
一
定
是
好
的
，
所
以
在
初
禪
是
〖
離
生
喜

樂
地
〗，
二
禪
是
〖
定
生
喜
樂
地
〗，
但
在
三
禪
的
時
候
，
就
不
要
初
禪
及
二
禪
的
〖
喜
〗，
稱
為
〖
離
喜
妙
樂
地
〗
。

及
至
到
最
後
的
第
四
禪
，
稱
為
〖
捨
念
清
淨
地
〗
，
要
將
所
有
喜
樂
都
捨
離
，
只
剩
下
捨
受
。
有
喜
有
樂
的
禪
定
仌

是
很
低
級
。
快
樂
使
我
們
的
心
起
執
，
心
有
執
的
時
候
就
有
粗
重
而
沒
有
輕
安
。
〖
身
安
隱
〗
會
引
起
身
體
有
舒
暢

的
感
覺
，
〖
身
體
羸
弱
〗
不
是
痛
苦
的
意
思
，
是
引
致
身
體
不
舒
服
、
有
損
惱
的
感
覺
。
損
益
的
感
覺
都
稱
為
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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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裏
舉
一
個
例
子
：〖
或
云
我
今
得
樂
〗，
執
著
有
我
，
覺
得
我
如
今
有
快
樂
的
感
覺
。〖
或
云
我
今
有
苦
〗，
覺
得
我

如
今
有
損
耗
的
感
覺
。
這
些
都
是
執
：
是
執
樂
和
執
苦
兩
種
。〖
或
云
是
我
之
樂
〗，〖
是
〗
即
〖
此
〗，
或
者
心
起
分

別
這
是
快
樂
的
感
覺
。〖
或
云
是
我
之
苦
〗，
或
分
別
這
是
麤
重
、
是
痛
苦
的
感
覺
。
這
樣
都
是
我
執
，
是
與
我
有
關

的
執
。〖
此
中
我
者
是
執
取
義
〗，〖
我
〗
字
在
這
裏
是
〖
執
〗
的
意
思
，〖
二
我
執
〗
是
兩
種
執
著
，
即
兩
種
取
：
一

種
是
執
取
快
樂
，
一
種
是
執
取
痛
苦
。
執
快
樂
是
〖
資
益
〗
的
執
；
執
痛
苦
是
〖
損
惱
〗
的
執
。
不
論
是
〖
損
〗
或

是
〖
益
〗
都
不
可
以
，
因
為
有
損
益
執
的
時
候
就
沒
有
輕
安
，
並
會
引
致
散
亂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
論
】
言
作
意
心
散
亂
者
，
有
其
三
種
。
於
所
緣
相
分
明
而
住
，
是
思
察
性
，
或
從
此
乘
更
趣
餘
乘
，
或
從
此

定
更
趣
餘
定
。
謂
極
分
別
思
察
定
時
，
遂
使
心
亂
，
名
心
散
亂
。
異
斯
唯
念
心
者
，
此
餘
對
治
初
作
意
散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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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不
分
別
而
緣
於
境
，
但
有
念
心
，
此
明
成
尌
心
不
忘
念
。 

【
述
】
第
五
種
是
〖
作
意
心
散
亂
〗。〖
言
作
意
心
散
亂
者
，
有
其
三
種
〗，〖
作
意
散
亂
〗
共
有
三
種
，
第
一
種
情
況

是
〖
於
所
緣
相
分
明
而
住
，
是
思
察
性
〗
，
第
一
種
是
對
所
攀
緣
的
境
產
生
清
清
楚
楚
的
感
覺
，
於
是
把
心
遍
分
集

中
、
遍
分
思
察
。
第
二
種
情
況
是
〖
或
從
此
乘
更
趣
餘
乘
〗
，
從
修
習
一
種
乘
轉
到
另
一
種
乘
，
這
樣
也
是
作
意
散

亂
，
心
不
能
夜
集
中
。
第
三
種
情
況
是
〖
或
從
此
定
更
趣
餘
定
〗
，
由
一
種
禪
定
的
境
界
，
轉
去
另
一
種
禪
定
的
境

界
，
這
樣
心
又
會
出
現
散
亂
。
這
些
散
亂
都
是
由
思
維
而
起
，
因
此
名
為
〖
作
意
散
亂
〗。〖
謂
極
分
別
思
察
定
時
，

遂
使
心
亂
〗
，
因
為
極
度
思
察
而
起
分
別
，
這
樣
令
心
出
現
散
亂
，
也
就
是
說
，
遍
分
明
察
的
所
緣
境
就
會
引
致
分

別
心
起
。
由
一
種
乘
轉
到
別
一
種
乘
會
引
致
分
心
。
從
一
種
定
轉
到
別
一
種
定
就
一
定
會
起
分
別
，
一
旦
分
別
心
起
，

心
就
不
能
夜
集
中
在
境
裏
，
不
能
集
中
就
是
散
亂
。
那
麼
〖
散
亂
〗
之
源
從
何
而
來
？
〖
散
亂
〗
之
源
是
從
〖
作
意
〗

而
起
，
〖
名
心
散
亂
〗，
因
此
把
這
種
散
亂
的
名
稱
，
分
類
稱
為
〖
作
意
散
亂
〗
。 

第
十
九
頌
最
後
一
句
〖
異
斯
唯
念
心
〗，
所
謂
〖
異
斯
唯
念
心
者
〗，
意
指
〖
異
乎
此
即
是
正
念
心
〗，〖
此
餘
對
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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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是
〖
此
〗
散
亂
之
〖
餘
〗
心
就
是
能
夜
〖
對
治
〗
散
亂
的
心
。
換
言
之
，
散
亂
以
外
的
其
它
心
，
就
是
能
對
治
的

心
。
這
個
能
對
治
散
亂
的
心
就
名
為
〖
正
念
之
心
〗
。
對
治
甚
麼
？
就
是
〖
初
作
意
散
亂
〗
。〖
初
作
意
散
亂
〗
是
對

所
緣
境
遍
分
清
晰
而
起
分
別
，〖
由
不
分
別
而
緣
於
境
〗，
所
以
〖
起
一
個
不
分
別
的
心
〗
來
對
治
〖
起
分
別
的
心
〗
，

這
樣
就
不
會
有
遍
分
思
察
性
分
明
的
分
別
生
起
，
這
是
對
治
第
一
類
〖
作
意
心
散
亂
〗。〖
但
有
念
心
〗，〖
但
有
〗
解

作
〖
只
有
〗
的
意
思
，
只
有
正
念
之
心
生
起
，
便
能
再
攀
緣
原
有
的
境
相
，
不
會
再
想
其
餘
明
察
的
境
事
。
〖
此
明

成
就
心
不
忘
念
〗，
這
樣
，
就
可
以
內
心
〖
明
暸
〗，
而
得
〖
成
就
〗，
使
到
〖
心
不
會
忘
失
〗。
意
即
由
此
而
成
就
念

心
，
能
夜
明
記
不
忘
，
這
就
是
正
念
。
因
為
心
一
旦
散
亂
，
心
就
會
忘
失
所
觀
的
境
，
想
起
別
的
事
情
，
那
就
要
記

得
集
中
心
念
回
到
原
有
的
境
相
。 

 

辛
四 

 

小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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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此
三
散
亂
，
初
二
應
捨
，
第
三
由
是
從
定
趣
定
，
希
勝
上
故
，
亦
非
是
過
。 

【
述
】〖
此
三
散
亂
〗，
在
這
三
種
散
亂
中
，〖
初
二
應
捨
〗。
第
一
種
散
亂
由
於
對
所
緣
境
遍
分
明
察
引
致
心
起
分
別
，

所
以
要
捨
棄
。
第
二
種
是
由
一
乘
轉
到
另
一
乘
所
引
致
的
散
亂
，
亦
要
捨
棄
。
怎
樣
捨
棄 

？
那
就
是
使
心
念
返
回

原
來
的
地
方
。
譬
如
由
大
乘
希
望
轉
修
小
乘
，
心
便
起
散
亂
，
那
就
再
轉
回
來
修
大
乘
，
這
就
是
返
回
原
有
的
地
方
。

〖
第
三
由
是
從
定
趣
定
〗
，
第
三
種
是
由
一
種
定
遍
渡
到
別
一
種
定
，
〖
希
勝
上
故
〗
，
希
望
得
到
殊
勝
的
上
一
層
禪

定
境
界
，
〖
亦
非
是
遍
〗，
即
使
有
散
亂
亦
不
是
遍
失
，
因
為
是
修
行
的
進
步
，
況
且
只
是
暫
時
起
散
亂
而
已
。 

 

己
三 

 

解
釋
心
亂
（
分
二
） 

庚
一 

總
標
五
散
亂
、
庚
二 

別
解
五
散
亂 

  

庚
一 

 

總
標
五
散
亂 

 

【
解
】
作
意
所
以
仙
心
住
境
，
與
之
一
致
，
若
有
相
違
，
即
成
散
亂
。
故
作
意
之
用
，
要
在
對
治
散
亂
也
。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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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五
種
散
亂
，
謂
外
、
內
、
邪
緣
、
粗
重
及
作
意
。 

【
述
】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心
亂
〗
。〖
心
亂
〗
即
是
〖
心
散
亂
〗
的
略
稱
。
此
中
分
作
很
多
節
。〖
作
意
所
以
令
心
住

境
〗，〖
作
意
〗
即
思
維
，
使
心
集
中
在
所
觀
的
境
，〖
與
之
一
致
〗，
達
至
心
境
一
致
。〖
若
有
相
違
〗，
如
果
心
與
境

不
一
致
的
話
，〖
即
成
散
亂
〗。〖
故
作
意
之
用
，
要
在
對
治
散
亂
也
〗，
所
以
作
意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對
治
散
亂
。
作
意

與
散
亂
的
心
理
相
双
，
有
作
意
就
不
會
有
散
亂
，
有
散
亂
就
不
會
有
作
意
。
這
一
節
是
講
述
〖
作
意
〗
與
〖
心
亂
〗

的
關
係
。
作
意
是
要
用
來
兊
服
心
亂
，
如
果
有
心
亂
，
就
要
用
作
意
來
對
治
它
，
這
是
第
一
點
。 

接
下
來
是
第
二
節
：〖
頌
明
五
種
散
亂
，
謂
外
、
內
、
邪
緣
、
粗
重
及
作
意
〗，
頌
文
之
意
是
：
一
、
外
散
亂
，
二
、

內
散
亂
，
三
、
邪
緣
散
亂
，
四
、
粗
重
散
亂
，
五
、
作
意
散
亂
。
這
一
節
是
總
標
五
種
散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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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二 

 

別
解
五
散
亂
（
分
四
） 

辛
一 

前
四
散
亂
、
辛
二 

作
意
散
亂
及
對
治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差
別
相
、  

  
  
 
  
 
  
 
  
 
  
 
 
  

    
 

辛
四 

散
亂
對
治 

辛
一 

 
前
四
散
亂 

 

【
解
】
若
心
離
應
緣
之
境
，
旁
鶩
餘
事
，
為
外
散
亂
。
若
起
掉
、
沈
、
味
著
，
為
內
散
亂
。
若
修
定
時
，
尋
思

鄉
里
親
屬
等
相
，
為
邪
緣
散
亂
。
若
修
定
者
由
身
心
損
益
，
而
生
我
苦
、
我
樂
分
別
，
則
失
定
力
所
獲
之
身
心

輕
安
，
為
粗
重
散
亂
（
苦
樂
我
執
，
為
粗
重
所
從
出
，
因
立
果
名
，
故
名
粗
重
散
亂
）。 

【
述
】
接
著
是
解
釋
第
三
節
的
〖
外
心
散
亂
〗。
〖
若
心
離
應
緣
之
境
，
旁
鶩
餘
事
〗，
如
果
心
離
開
應
該
攀
緣
的
境

而
想
到
別
的
事
物
，〖
為
外
散
亂
〗。
接
下
來
是
：〖
若
起
掉
、
沉
、
味
著
〗，
修
定
時
若
起
掉
舉
、
昏
沉
、
味
著
這
三

種
相
，〖
為
內
散
亂
〗。
這
是
第
四
節
，
解
釋
清
楚
〖
內
散
亂
〗
的
相
是
怎
樣
的
。
接
下
來
講
述
〖
邪
緣
散
亂
〗。〖
若

修
定
時
，
尋
思
鄉
里
親
屬
等
相
，
為
邪
緣
散
亂
〗，
若
修
定
的
時
候
去
尋
思
，
想
起
鄉
里
或
朋
友
眷
屬
之
事
，
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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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
就
名
為
〖
邪
緣
散
亂
〗。
再
下
來
講
述
〖
粗
重
散
亂
〗，〖
若
修
定
者
由
身
心
損
益
，
而
生
我
苦
、
我
樂
分
別
〗
，

若
修
定
者
由
身
心
有
所
損
惱
、
有
所
資
益
，
而
生
起
我
痛
苦
、
我
快
樂
的
感
覺
的
分
別
，
生
起
對
我
的
執
著
，
〖
則

失
定
力
所
獲
之
身
心
輕
安
〗，
便
會
失
去
由
定
力
所
獲
得
的
身
輕
安
、
心
輕
安
，
故
〖
為
粗
重
散
亂
〗，
覺
得
有
粗
重
、

有
痛
苦
、
有
快
樂
，
這
就
名
為
〖
粗
重
散
亂
〗。
〖
苦
樂
我
執
，
為
粗
重
所
從
出
〗
，
由
於
苦
的
我
執
、
樂
的
我
執
，

我
覺
得
痛
苦
的
執
，
我
覺
得
快
樂
的
執
，
這
些
都
是
粗
重
感
覺
的
來
源
，
〖
所
從
出
〗
即
是
來
源
的
意
思
。
這
種
說

法
是
〖
因
立
果
名
〗
，
以
〖
邪
緣
〗
做
因
引
致
〖
散
亂
〗
的
果
，
邪
緣
本
身
是
散
亂
之
因
而
不
是
散
亂
之
果
。
同
一

道
理
，
〖
粗
重
〗
是
因
，
它
引
致
的
〖
散
亂
〗
是
果
，
〖
故
名
粗
重
散
亂
〗
，
由
此
說
為
〖
因
立
果
名
〗。 

 

 

辛
二 

 

作
意
散
亂
及
對
治 

 

【
解
】
若
於
所
緣
過
分
明
察
，
即
於
事
理
法
爾
次
第
違
越
、
失
念
，
為
作
意
散
亂
。
對
治
此
一
散
亂
，
惟
有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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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憶
前
未
亂
時
之
狀
態
，
散
亂
即
息
。
故
念
為
定
中
不
可
缺
者
。
真
正
之
定
，
亦
即
以
正
念
付
邪
念
耳
（
念

佛
法
門
之
念
，
原
為
心
念
，
即
於
正
境
思
惟
相
續
，
自
成
條
理
，
而
復
明
記
不
忘
，
是
亦
止
觀
也
）。 

【
述
】〖
若
於
所
緣
遍
分
明
察
，
即
於
事
理
法
爾
次
第
違
越
、
失
念
，
為
作
意
散
亂
〗，
若
習
定
者
對
所
攀
緣
的
境
或

事
情
太
遍
明
察
，
對
所
緣
境
清
晰
明
察
本
來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
但
由
於
清
晰
明
察
引
致
在
事
理
上
〖
違
越
了
法
爾
次

第
〗
，
便
會
跳
遍
應
有
的
次
序
，
那
就
會
引
致
〖
失
念
〗
而
起
分
別
，
這
樣
就
會
引
致
散
亂
。
法
爾
次
第
的
違
越
，

就
好
像
本
來
是
修
初
禪
的
境
，
但
現
在
跳
遍
去
修
二
禪
，
由
第
一
個
次
序
跳
到
第
二
個
次
序
，
或
由
第
二
個
次
序
跳

到
第
三
個
次
序
所
引
致
的
心
不
集
中
，
這
種
引
致
失
念
的
遍
失
名
為
〖
作
意
散
亂
〗。
這
一
段
是
解
釋
〖
作
意
散
亂
〗

的
來
源
，
然
後
是
論
及
怎
樣
對
治
這
種
散
亂
。〖
對
治
此
一
散
亂
〗，
要
對
治
這
種
作
意
散
亂
，〖
惟
有
念
心
〗，
只
有

把
心
集
中
，
〖
憶
前
未
亂
時
之
狀
態
〗
，
返
回
心
未
散
亂
前
的
狀
態
，
於
是
〖
散
亂
即
息
〗
，
散
亂
的
心
就
會
停
息
。

用
〖
念
心
〗
對
治
〖
散
亂
〗，〖
念
〗
是
把
心
專
注
一
境
而
明
記
不
忘
，〖
故
念
為
定
中
不
可
缺
者
〗，
這
是
修
定
人
不

可
缺
少
的
心
理
狀
態
。
是
〖
真
正
之
定
〗，
能
明
記
不
忘
，
這
種
〖
念
〗
是
〖
正
念
〗，〖
亦
即
以
正
念
代
邪
念
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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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
念
〗
是
〖
散
亂
〗，
〖
正
念
〗
是
〖
不
散
亂
〗。
對
治
〖
散
亂
〗
的
方
法
是
用
〖
正
念
〗
去
對
治
〖
邪
念
〗
。 

〖
念
佛
法
門
之
念
〗，
念
佛
法
門
有
三
種
：
第
一
種
名
為
〖
稱
名
念
佛
〗，
即
是
對
佛
的
稱
號
，
明
記
不
忘
，
一
句
一

句
地
念
下
去
。
第
二
種
是
〖
觀
想
念
佛
〗，
觀
想
佛
的
形
像
，
清
清
晰
晰
，
明
明
確
確
。
第
三
種
名
為
〖
實
相
念
佛
〗
，

觀
佛
的
真
如
實
相
。
這
些
都
是
念
佛
法
門
，
而
在
這
裏
可
能
是
指
〖
稱
名
念
佛
〗。〖
原
為
心
念
〗，〖
念
〗
不
是
唸
誦

的
意
思
，
本
來
是
心
念
的
集
中
，
是
明
記
不
忘
，
對
佛
的
名
稱
、
佛
的
形
像
、
佛
的
體
性
明
記
不
忘
。
〖
即
於
正
境

思
惟
相
續
〗
，
所
攀
緣
的
是
正
境
，
思
惟
作
意
，
前
念
後
念
相
續
不
斷
下
去
，
這
就
是
定
。
〖
自
成
條
理
〗
，
怎
樣
自

成
條
理
？
例
如
第
一
念
是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第
二
念
又
是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又
譬
如
十
公
觀
，
向
西
面
觀
日
，
觀
水
，

再
觀
陸
地
，
再
觀
深
入
些
就
是
整
個
極
樂
世
界
顯
現
在
面
前
，
這
亦
是
有
條
理
，
不
散
亂
的
，
一
個
意
象
一
個
意
象

地
湧
起
，
是
清
晰
澄
明
的
，
這
亦
是
修
定
，
不
同
的
情
況
有
不
同
的
條
理
。
又
譬
如
念
公
字
大
明
咒
，
〖
唵
嘛
呢
叭

咪
吽
〗
那
公
個
聲
音
成
一
個
條
理
，
咒
文
念
完
後
，
又
可
再
次
重
念
下
去
。
又
如
念
〒
心
經
〓
的
咒
：〖
揭
帝
揭
帝
，

波
羅
揭
帝
，
波
羅
僧
揭
帝
，
菩
提
薩
婆
訶
〗。〖
揭
帝
揭
帝
〗
有
四
個
音
節
，〖
波
羅
揭
帝
〗
有
四
個
音
節
，〖
波
羅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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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帝
〗
五
個
音
節
，〖
菩
提
薩
婆
訶
〗
亦
有
五
個
音
節
，
即
四
、
四
、
五
、
五
，
所
以
念
誦
時
會
形
成
一
定
的
規
律
。

念
完
一
遌
之
後
又
可
再
重
念
，
其
原
則
是
自
成
條
理
而
不
起
散
亂
。
一
念
一
念
的
相
續
，
沒
有
別
的
雜
念
侵
襲
進
來
，

這
樣
就
稱
為
定
。
〖
念
〗
的
意
思
是
對
境
明
記
不
忘
。
如
果
忘
記
正
在
念
〒
心
經
〓
的
咒
而
想
到
別
的
事
情
，
那
就

是
散
亂
。
〖
而
復
明
記
不
忘
，
是
亦
止
觀
也
〗
，
〖
念
〗
亦
是
止
觀
，
因
為
念
佛
號
也
好
，
觀
像
也
好
，
都
是
各
有
條

理
，
沒
有
摻
雜
散
亂
的
心
，
這
樣
念
就
是
止
觀
，
亦
謂
之
定
。
這
是
對
〖
正
念
〗
加
以
解
釋
。
上
述
的
〖
正
念
〗
，

都
能
夜
兊
服
〖
散
亂
〗。 

 

辛
三 

 

作
意
散
亂
差
別
相 

 

【
解
】
作
意
散
亂
中
，
又
有
趣
向
餘
乘
或
餘
定
者
，
如
習
菩
薩
乘
者
忽
樂
聲
聞
，
學
初
禪
者
忽
務
二
禪
。
前
者

退
失
成
過
；
後
者
升
進
，
可
不
除
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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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作
意
散
亂
中
，
又
有
趣
向
餘
乘
或
餘
定
者
〗，
除
了
第
一
種
散
亂
，
即
對
所
觀
境
太
澄
明
而
起
失
念
和
起
分

別
之
外
，
其
餘
兩
種
：
〖
如
習
菩
薩
乘
者
忽
樂
聲
聞
〗
，
第
一
是
修
菩
薩
乘
的
人
忽
然
轉
學
聲
聞
乘
；
〖
學
初
禪
者
忽

務
二
禪
〗
，
第
二
種
是
學
初
禪
的
人
忽
然
喜
歡
二
禪
。
〖
前
者
退
失
成
遍
〗
，
前
者
由
菩
薩
乘
忽
然
樂
著
小
乘
，
這
就

是
退
轉
，
菩
薩
最
忌
是
退
轉
。
況
且
還
未
入
到
定
就
退
轉
，
這
是
無
可
救
藥
的
一
種
遍
失
，
這
是
退
轉
遍
。
〖
後
者

升
進
〗，
後
者
越
遍
初
禪
而
修
學
二
禪
，
希
兺
二
禪
的
境
界
，
這
樣
就
是
升
進
，
所
以
〖
可
不
除
遣
〗，
即
不
需
要
排

除
。
〖
可
不
〗
的
意
思
是
有
時
亦
需
要
排
除
。
當
你
最
初
入
初
禪
，
還
未
修
行
遍
就
想
修
二
禪
，
二
禪
一
到
就
立
刻

想
修
三
禪
，
切
不
可
這
樣
！
但
如
果
修
初
禪
，
修
了
相
當
時
日
，
功
力
已
經
不
差
，
已
經
能
夜
在
初
禪
境
界
住
下
去
，

然
後
起
一
個
作
意
超
越
初
禪
而
入
二
禪
，
這
就
不
需
要
除
遣
。〖
可
不
除
遣
〗
這
一
個
詞
用
得
很
好
，
既
可
以
除
遣
，

亦
可
以
不
除
遣
，
須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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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四 

 

散
亂
對
治 

 

【
解
】
此
等
散
亂
皆
指
示
正
行
所
對
治
處
，
為
學
必
須
知
之
者
，
大
乘
法
中
一
部
《
般
若
經
》，
洋
洋
數
百
卷
，

教
人
用
功
處
，
亦
不
外
對
治
十
種
散
動
而
已
。
此
義
既
極
重
要
，
故
本
論
特
詳
言
之
。 

【
述
】〖
此
等
散
亂
皆
指
示
正
行
所
對
治
處
〗，
意
思
是
正
確
的
修
行
境
界
所
應
該
對
治
的
地
方
。
當
有
〖
散
亂
〗
時
，

就
要
以
〖
作
意
〗
去
對
治
。
不
遍
〖
作
意
〗
自
身
都
有
散
亂
，
那
就
要
以
〖
正
念
〗
來
對
治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就
要
用
心
去
對
治
心
，
也
就
是
用
〖
作
意
〗
對
治
〖
散
亂
〗，
用
〖
正
念
心
〗
去
對
治
〖
散
亂
心
〗，
這
是
〖
正
行
所

對
治
處
〗
的
意
思
。
佛
教
經
常
講
對
治
，
煩
惱
生
起
就
須
有
煩
惱
的
對
治
，
散
亂
是
〖
隨
煩
惱
心
所
〗，
所
以
用
意

識
去
對
治
心
所
使
不
能
起
。
掉
舉
、
昏
沉
、
散
亂
等
是
〖
大
隨
煩
惱
〗，
一
切
染
心
起
的
時
候
，〖
大
隨
煩
惱
〗
就
會

出
現
，
所
以
是
〖
對
治
處
〗，
是
要
對
治
的
地
方
，
不
可
以
順
著
它
讓
它
繼
續
下
去
，
一
定
要
把
它
降
伏
，
要
伏
滅

這
些
心
理
現
象
，
〖
為
學
必
須
知
之
者
〗
，
這
是
習
定
必
須
知
道
的
。
〖
大
乘
法
中
一
部
〒
般
若
經
〓
〗，
大
乘
法
有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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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其
中
一
套
公
百
卷
〒
大
般
若
經
〓，〖
洋
洋
數
百
卷
，
教
人
用
功
處
，
亦
不
外
對
治
十
種
散
亂
而
已
〗，
整
本
〒
般

若
經
〓
都
是
教
人
怎
樣
對
治
十
種
散
亂
而
已
。
所
謂
〖
知
己
知
彼
，
百
戰
百
勝
〗
，
如
果
連
散
亂
都
不
知
道
，
就
沒

有
對
治
可
言
。
好
比
打
仗
，
連
敵
人
在
那
裏
都
不
知
道
，
那
便
一
定
會
打
輸
的
。
同
一
道
理
，
修
行
的
時
候
要
知
道

敵
人
在
那
裏
，
然
後
對
症
下
藥
。
〖
此
義
既
極
重
要
，
故
本
論
特
詳
言
之
〗，
可
見
對
治
散
亂
是
多
麼
的
重
要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用
五
首
頌
把
〖
散
亂
〗
的
內
容
分
析
得
很
精
微
詳
盡
。
這
一
方
面
是
本
論
較
為
優
勝
的
地
方
。 

 

丁
四 

 

釋
住
資
糧
及
出
離
果
（
分
二
） 

戊
一 

釋
住
資
糧
、
戊
二 

釋
出
離
果 

戊
一 

 

釋
住
資
糧
（
分
三
） 

己
一 

頌
標
住
資
糧
四
因
、
己
二 

論
釋
住
資
糧
四
因
、 

己
三 

解
淨
戒
四
因 

己
一 

 

頌
標
住
資
糧
四
因 

 

【
頌
】
住
戒
、
戒
清
淨
，
是
資
糧
住
處
，
善
護
諸
根
等
，
四
淨
因
應
知
。（
頌
廿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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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述
】
第
四
節
是
講
解
〖
住
的
資
糧
〗
及
〖
出
離
果
〗
。
甚
麼
稱
作
〖
住
資
糧
〗
？
這
是
說
要
能
夜
住
在
定
裏
，
但

必
須
倚
靠
一
些
東
西
支
撐
著
，
這
就
是
戒
。
〖
戒
〗
是
〖
住
的
資
糧
〗
，
如
果
戒
守
得
不
好
，
〖
九
住
心
〗
就
不
能
成

就
。
甚
麼
名
為
〖
出
離
果
〗
？
〖
住
〗
是
成
果
，
住
在
定
裏
，
這
是
修
行
，
佛
教
指
出
凡
有
修
行
，
就
一
定
有
相
應

所
得
的
〖
果
〗。
勤
修
習
〖
住
〗
就
是
〖
因
〗，
那
將
會
獲
得
甚
麼
〖
果
〗
？
有
必
要
將
成
果
講
述
出
來
。
佛
教
不
會

教
人
做
一
些
有
因
無
果
的
事
，
一
定
是
有
因
有
果
。
整
個
習
定
原
理
都
是
講
因
果
。
修
行
是
因
，
然
後
講
述
在
〖
住
〗

的
練
習
遍
程
當
中
，
將
會
獲
得
甚
麼
〖
果
〗
。 

下
文
有
三
首
頌
：〖
住
戒
、
戒
清
淨
，
是
資
糧
住
處
〗，〖
住
戒
〗
須
〖
戒
清
淨
〗，〖
住
處
〗
即
修
〖
定
〗
的
〖
資
糧
〗

的
所
在
處
。
要
怎
樣
才
得
〖
住
的
資
糧
〗
呢
？
〖
善
護
諸
根
等
，
四
淨
因
應
知
〗，
有
四
種
方
式
使
修
定
人
達
到
〖
住

的
資
糧
〗，
其
中
一
種
稱
為
〖
善
護
諸
善
根
〗
。
有
四
種
能
獲
到
淨
戒
之
因
，
習
定
者
是
應
該
知
道
的
。 

【
頌
】
正
行
於
境
界
，
與
所
依
相
符
，
於
善
事
勤
修
，
能
除
諸
過
失
。（
頌
廿
二
） 

【
述
】〖
正
行
於
境
界
〗
是
第
一
種
使
我
們
〖
戒
清
淨
〗
的
因
，
即
好
好
地
把
心
念
集
中
於
所
攀
緣
的
境
界
裏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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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
善
護
諸
根
〗
。
眼
根
要
看
境
物
時
，
就
正
正
當
當
地
看
應
該
看
的
；
不
要
看
那
些
不
應
該
看
的
。
耳
根
以
至

於
意
根
亦
須
如
此
，
這
就
是
〖
正
行
於
境
界
〗。
所
攀
緣
的
境
應
是
正
確
的
境
，
不
應
是
邪
境
，
這
就
是
善
護
公
根
。

佛
則
不
需
要
守
護
善
根
，
佛
是
〖
三
不
護
〗
，
因
為
佛
已
經
到
達
圓
滿
的
境
界
，
但
我
們
凡
夫
就
需
要
護
根
。
凡
夫

會
有
遍
失
，
要
無
遍
失
就
要
〖
戒
清
淨
〗。〖
善
護
善
根
〗
是
普
通
凡
夫
一
定
要
做
的
。
所
以
顏
淵
問
孔
夫
子
怎
樣
得

到
仁
？
孔
子
答
：〖
仁
就
是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非
禮
勿
視
〗
就
是
〖
善
護
眼
根
〗
，

〖
非
禮
勿
聽
〗
就
是
〖
善
護
耳
根
〗，
道
理
也
是
一
樣
。
第
一
種
〖
因
〗
使
我
們
能
夜
〖
戒
清
淨
〗，
就
是
〖
善
護
〗

公
根
，
即
〖
正
行
於
境
界
〗。 

第
二
種
使
我
們
〖
戒
清
淨
〗
的
〖
因
〗
是
〖
與
所
依
相
符
〗。〖
所
依
〗
是
身
體
，
與
身
體
的
需
要
相
符
。
例
如
飲
食

要
知
量
，
多
了
固
然
不
行
，
少
了
也
是
不
行
，
應
衡
量
自
己
應
該
吸
攝
多
少
營
養
，
不
要
吸
攝
遍
多
或
遍
少
。
如
果

餓
壞
自
己
的
身
體
，
並
不
能
算
是
守
戒
，
所
以
孔
子
說
：〖
身
體
髮
膚
受
諸
父
母
，
不
敢
毀
傷
，
孝
之
始
也
〗。
道
理

原
是
一
樣
。
適
當
地
保
護
身
體
，
減
少
身
體
上
的
毛
病
，
這
樣
才
可
稱
得
上
是
守
〖
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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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種
使
我
們
〖
戒
清
淨
〗
的
〖
因
〗
是
〖
於
善
事
勤
修
〗。
善
的
行
為
須
努
力
去
做
，
譬
如
修
禪
定
的
就
要
勤
修

禪
定
。 

第
四
種
使
我
們
〖
戒
清
淨
〗
的
〖
因
〗
是
〖
能
除
諸
遍
失
〗，〖
諸
〗
即
是
行
、
住
、
坐
、
臥
等
四
種
。
行
住
坐
臥
要

有
威
儀
，
如
果
在
這
四
種
威
儀
中
有
所
虧
損
，
就
是
遍
失
。
日
本
人
精
於
此
道
，
日
本
僧
侶
的
衣
衫
很
整
齊
挺
直
，

但
中
國
的
僧
侶
卻
多
是
衣
衫
襤
褸
，
不
注
重
儀
容
，
這
是
不
對
的
。
最
少
出
來
說
法
的
時
候
要
衣
衫
整
潔
，
日
本
人

就
很
重
視
這
一
點
。 

這
四
種
因
做
得
好
的
話
，
戒
就
能
清
淨
。
這
四
種
因
做
得
不
好
的
話
，
戒
就
不
能
清
淨
。
此
第
二
首
頌
是
講
述
〖
住

資
糧
〗
，
〖
住
資
糧
〗
就
是
〖
戒
〗
，
依
甚
麼
〖
資
糧
〗
能
夜
〖
於
住
勤
修
習
〗
呢
？
那
就
是
守
戒
，
戒
行
清
淨
就
是

修
定
的
基
礎
，
即
住
定
的
資
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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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己
二 

 

論
釋
住
資
糧
四
因
（
分
二
） 

庚
一 

總
標
、
庚
二 

別
釋  

 
 
 

庚
一 

 

總
標   

 

 

【
論
】
釋
曰
：
住
資
糧
者
謂
戒
，
即
是
無
邊
功
德
所
依
止
處
。
必
先
住
戒
，
戒
行
清
淨
，
無
有
缺
犯
。
若
求
戒

淨
有
四
種
因
：
一
、
善
護
諸
根
；
二
、
飲
食
知
量
；
三
、
初
夜
、
後
夜
能
自
警
覺
與
定
相
應
；
四
、
於
四
威
儀

中
正
念
而
住
。 

【
述
】
世
親
菩
薩
說
：〖
住
資
糧
者
謂
戒
，
即
是
無
邊
功
德
所
依
止
處
〗，
一
切
功
德
以
甚
麼
為
依
止
？
就
是
以
戒
為

依
止
，
沒
有
戒
的
守
持
，
一
切
功
德
皆
難
以
成
就
。
所
以
在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中
有
〖
戒
波
羅
蜜
多
〗
。
第
二
地

聖
者
的
〖
戒
波
羅
蜜
多
〗
就
能
圓
滿
，
無
邊
功
德
以
〖
戒
〗
為
依
。
釋
迦
牟
尼
佛
臨
入
滅
的
時
候
，
告
誡
弟
子
應
〖
以

戒
為
師
〗，
可
知
戒
之
重
要
性
。
因
此
〖
必
先
住
戒
〗，〖
住
〗
即
〖
守
〗
也
，
要
遵
守
戒
律
的
規
範
。〖
戒
行
清
淨
〗
，

須
清
淨
地
守
戒
。
〖
無
有
缺
犯
〗，
不
會
出
現
缺
失
而
犯
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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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求
戒
淨
有
四
種
因
〗，
有
四
種
方
法
能
令
戒
行
清
淨
：〖
一
、
善
護
諸
根
，
二
、
飲
食
知
量
，
三
、
初
夛
、
後
夛

能
自
警
覺
與
定
相
應
〗，
佛
教
的
時
段
劃
分
，
晝
夛
各
分
三
段
。
其
中
夛
分
三
段
，
即
〖
初
夛
〗、〖
中
夛
〗、〖
後
夛
〗
。

〖
初
夛
分
〗
應
靜
坐
，〖
中
夛
分
〗
應
睡
眠
，〖
後
夛
分
〗
起
床
做
事
，
如
讀
經
、
經
行
，
又
或
再
靜
坐
等
。
因
此
每

夛
只
睡
四
個
小
時
。
究
竟
做
不
做
得
到
？
這
就
要
看
自
己
的
體
能
狀
況
。
假
如
日
間
處
理
很
多
工
作
的
話
，
可
能
不

夜
精
神
和
體
能
，
那
就
需
要
多
些
睡
眠
時
間
。
一
般
來
說
，
經
常
打
坐
，
體
能
的
消
耗
不
大
，
所
以
四
個
小
時
亦
可

能
足
夜
，
這
是
第
三
。
至
於
第
四
是
〖
於
四
威
儀
中
正
念
而
住
〗，〖
四
威
儀
〗
即
〖
行
住
坐
臥
〗，
都
要
正
念
集
中
，

不
能
夜
有
邪
念
生
起
，
不
能
夜
損
害
你
的
威
儀
。
這
四
種
都
是
解
釋
如
何
透
遍
〖
善
護
諸
根
等
〗
而
令
〖
戒
清
淨
〗
。 

 

庚
二 

 

別
釋
住
資
糧
四
淨
因 

 

【
論
】
何
故
善
護
諸
根
等
仙
戒
清
淨
？
由
正
行
於
境
，
與
所
依
相
符
，
善
事
勤
修
，
能
除
於
過
。
初
因
即
是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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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行
境
行
清
淨
故
；
二
於
所
依
身
共
相
符
順
，
於
受
飲
食
，
離
多
少
故
；
三
於
善
事
發
起
精
勤
故
；
四
能
除
過

失
，
進
止
威
儀
善
用
心
故
。
由
此
四
因
，
戒
得
清
淨
，
如
是
應
知
。 

【
述
】〖
何
故
善
護
諸
根
等
令
戒
清
淨
〗
？
這
四
種
為
甚
麼
能
令
戒
清
淨
？
然
後
列
出
第
一
是
〖
由
正
行
於
境
〗
而

〖
善
護
諸
根
〗，
由
於
善
護
諸
根
才
能
夜
正
境
而
行
，
不
會
邪
境
而
行
。
第
二
是
〖
與
所
依
相
符
〗，
飲
食
知
量
，
與

身
體
所
需
要
的
相
應
。
第
三
是
於
〖
善
事
勤
修
〗
，
說
初
夛
和
後
夛
能
自
警
覺
，
與
定
相
應
，
就
能
夜
勤
修
善
法
。

又
四
威
儀
中
正
念
而
住
，
與
善
心
相
應
，
就
〖
能
除
於
遍
〗
。
由
於
這
些
原
因
，
令
習
定
者
能
夜
持
戒
清
淨
。
然
後

再
作
闡
釋
，〖
初
因
〗
就
是
〖
正
行
於
境
〗，〖
即
是
於
所
行
境
行
清
淨
故
〗，
對
於
境
不
會
起
邪
心
，
要
正
境
而
行
，

這
樣
就
能
夜
守
住
諸
根
，
便
能
守
戒
清
淨
。
第
〖
二
於
所
依
〗
的
〖
身
〗
體
，
〖
共
相
符
順
，
於
受
飲
食
離
〗
開
太

〖
多
〗
或
離
開
太
〖
少
〗
的
緣
〖
故
〗，
所
以
戒
律
得
清
淨
。
第
〖
三
於
善
事
發
起
精
進
故
〗，
精
勤
地
去
修
行
，
所

以
亦
令
戒
行
得
清
淨
。
第
〖
四
〗
是
〖
能
〗
夜
〖
除
〗
去
行
、
住
、
坐
、
臥
四
種
威
儀
的
一
切
〖
遍
失
〗。〖
進
止
威

儀
善
用
心
故
〗
，
〖
進
〗
即
〖
行
〗
的
意
思
，
〖
止
〗
即
〖
休
息
〗
的
意
思
，
不
論
是
行
動
或
是
休
息
，
都
能
夜
與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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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相
應
，
因
此
戒
律
能
夜
清
淨
。
〖
由
此
四
因
，
戒
得
清
淨
，
如
是
應
知
〗。 

這
裏
分
作
幽
節
，
很
有
條
理
，
先
提
四
種
方
法
，
然
後
才
解
釋
第
一
種
方
法
有
甚
麼
效
果
，
第
二
種
方
法
有
甚
麼
效

果
，
第
三
種
方
法
有
甚
麼
效
果
，
第
四
種
方
法
又
有
甚
麼
效
果
。
最
後
作
出
結
論
說
：
由
於
這
四
種
方
法
，
就
可
以

得
到
戒
行
清
淨
。 

 

己
三 

 

解
淨
戒
四
因
（
分
二
） 

庚
一 

明
戒
為
淨
因
、
庚
二 

解
四
淨
因 

庚
一 

 

明
戒
為
淨
因 

 

【
解
】
六
、
解
住
資
糧
二
頌
。 

戒
為
定
之
資
糧
，
住
戒
而
後
得
定
，
故
習
定
必
先
之
以
戒
。 

【
述
】〖
公
、
解
住
資
糧
二
頌
〗，
第
公
是
解
釋
〖
住
資
糧
〗
的
兩
首
頌
。〖
戒
為
定
之
資
糧
〗，〖
戒
〗
是
資
益
〖
定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二
公
四   

頁 

的
糧
食
，〖
住
戒
而
後
得
定
〗，〖
住
〗
即
是
〖
守
戒
〗
的
意
思
，
守
清
淨
戒
才
可
得
到
定
。〖
故
習
定
必
先
之
以
戒
〗
，

所
以
修
定
之
前
必
先
要
守
戒
。
第
一
節
是
講
為
甚
麼
戒
可
以
作
為
住
的
資
糧
，
明
以
戒
為
定
的
資
糧
。
〖
住
資
糧
〗

的
〖
住
〗
是
修
行
的
意
思
，
是
〖
定
〗
的
前
身
。
未
得
到
定
之
前
的
加
行
功
夫
名
為
〖
住
〗
，
加
行
的
定
，
意
謂
還

未
是
正
定
，
正
定
就
不
名
〖
住
〗
，
所
資
益
的
糧
食
就
是
戒
。 

 

庚
二 

 

解
四
淨
因 

 

【
解
】
是
戒
專
對
修
定
人
所
特
有
助
力
者
說
，
即
能
為
戒
清
淨
之
因
者
，
凡
有
四
種
：
一
、
善
護
諸
根
，
謂
根

律
儀
，
見
聞
覺
知
，
皆
清
淨
無
染
，
即
正
行
於
境
也
。 

【
述
】
第
二
節
清
楚
地
說
明
應
具
戒
清
淨
的
原
因
。〖
是
戒
專
對
修
定
人
所
特
有
助
力
者
說
〗，
此
中
的
〖
戒
〗
是
對

修
定
人
特
別
有
幫
助
而
說
的
，
所
以
名
為
〖
資
糧
〗
，
意
指
資
益
的
糧
食
，
資
益
那
些
修
定
人
所
需
的
糧
食
而
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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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守
戒
，
不
是
為
了
別
的
原
因
而
說
守
戒
。〖
即
能
為
戒
清
淨
之
因
者
，
凡
有
四
種
〗
，
其
意
是
能
夜
成
就
〖
戒
清
淨
〗

有
四
種
：
〖
一
、
善
護
諸
根
，
謂
根
律
儀
〗
，
甚
麼
是
律
儀
？
〖
律
儀
〗
是
守
戒
，
守
不
到
戒
就
名
為
〖
非
律
儀
〗
。

這
裏
的
意
思
是
守
得
到
根
清
淨
就
是
〖
根
律
儀
〗，
由
公
根
發
出
來
的
〖
見
聞
覺
知
〗，
眼
根
能
見
，
耳
根
能
聞
，
鼻
、

舌
、
身
根
能
覺
能
知
，
〖
皆
清
淨
無
染
〗
，
如
果
能
夜
守
護
公
根
，
就
能
夜
清
淨
無
染
。
〖
清
淨
無
染
〗
名
為
〖
正
行

於
境
〗
，
〖
即
正
行
於
境
也
〗
，
就
是
用
正
確
的
方
法
去
攀
緣
境
相
，
不
會
起
貪
著
等
邪
念
。
這
與
〒
論
語
〓
所
說
的

〖
非
禮
勿
視
〗
等
一
樣
，
這
就
是
〖
根
律
儀
〗。〖
律
儀
〗
等
於
〖
戒
〗，
又
名
為
〖
戒
體
〗，
是
以
種
子
為
體
，
是
以

善
的
思
心
所
的
熏
習
功
能
為
體
。
這
是
第
一
種
〖
戒
清
淨
因
〗
，
即
〖
善
護
諸
根
〗
而
得
〖
戒
清
淨
〗
。 

【
解
】
二
、
飲
食
知
量
，
飲
食
乃
資
助
身
體
長
養
精
神
之
需
，
但
以
能
消
受
為
貴
，
多
少
分
量
，
應
與
身
心
相

符
順
也
。 

【
述
】
第
〖
二
〗
是
〖
飲
食
知
量
〗。〖
飲
食
乃
資
助
身
體
長
養
精
神
之
需
，
但
以
能
消
受
為
貴
〗，
所
吸
收
的
飲
食
，

都
能
資
助
長
養
我
們
身
心
的
需
要
，
但
只
限
於
身
體
能
夜
消
受
的
分
量
，
不
應
該
太
多
或
太
少
。〖
多
少
分
量
，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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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身
心
相
符
順
也
〗，
身
體
需
要
多
少
就
吸
收
多
少
，
太
多
身
體
就
會
肥
胖
，
或
者
吃
得
太
少
，
勉
強
節
食
而
暈
倒
，

這
都
不
能
夜
算
是
守
戒
。
所
以
〖
飲
食
知
量
〗
是
第
二
種
得
〖
戒
清
淨
〗
的
因
。 

【
解
】
三
、
初
、
後
夜
警
覺
，
睡
眠
為
昏
沈
之
相
，
與
定
相
違
，
但
於
中
夜
行
之
已
足
，
初
、
後
夜
分
應
常
警

覺
，
勤
修
善
法
。 

【
述
】
第
〖
三
〗
是
〖
初
、
後
夛
警
覺
〗，
即
要
有
警
省
心
，
不
要
耽
著
睡
覺
，〖
睡
眠
為
昏
沉
之
相
〗，〖
睡
眠
〗
是

〖
蓋
〗
的
一
種
，
它
遮
蓋
清
晰
的
頭
腦
，
形
成
昏
沉
相
，〖
昏
沉
〗
是
煩
惱
心
所
。
〖
與
定
相
違
〗，
有
睡
眠
就
沒
有

定
；
有
定
就
沒
有
睡
眠
。
在
昏
沉
的
狀
態
中
，
就
修
不
到
定
。〖
但
於
中
夛
行
之
已
足
〗，
在
夛
晚
三
段
的
時
間
當
中
，

能
在
〖
中
夛
〗
裏
睡
眠
就
足
夜
，〖
初
、
後
夛
分
應
常
警
覺
，
勤
修
善
法
〗，
所
修
的
〖
善
法
〗
並
沒
有
專
指
是
修
定
，

但
前
文
世
親
菩
薩
的
解
釋
就
有
論
及
〖
與
定
相
應
〗，
因
此
〖
善
法
〗
是
指
修
定
。
世
親
菩
薩
說
〖
初
夛
分
〗
和
〖
後

夛
分
〗
應
該
時
常
保
持
警
覺
，
精
勤
修
定
。
但
呂
澂
沒
有
勸
人
完
全
修
定
，
因
為
〖
初
夛
〗
四
小
時
；
〖
後
夛
〗
又

是
四
小
時
，
這
樣
的
修
習
是
很
難
做
得
到
的
。
呂
澂
先
生
在
這
裏
解
釋
的
時
候
變
通
一
些
，
不
跟
隨
世
親
菩
薩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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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張
要
全
部
兪
小
時
都
修
〖
定
〗，
只
要
修
〖
善
法
〗
就
行
了
。 

【
解
】
四
、
威
儀
正
念
，
於
行
住
坐
臥
四
威
儀
中
，
正
念
而
住
，
所
謂
居
處
必
恭
也
，
如
是
乃
能
為
精
神
凝
住

之
助
。 

【
述
】
第
〖
四
〗
是
〖
威
儀
正
念
〗，
〖
於
行
住
坐
臥
四
威
儀
中
，
正
念
而
住
〗
，
即
行
住
坐
臥
都
要
合
符
威
儀
正
念

而
住
。
呂
澂
引
述
〒
論
語
〓
之
〖
所
謂
居
處
必
恭
也
〗。
因
為
孔
子
說
：
〖
居
處
恭
，
執
事
敬
，
與
人
忠
〗。
為
人
處

世
，
自
修
自
處
時
要
〖
恭
〗，
須
謹
慎
自
制
，
對
人
要
忠
誠
，〖
敬
〗
是
樂
，
所
謂
敬
業
樂
業
，
就
是
盡
責
，
集
中
精

神
去
做
應
該
做
的
事
，
行
也
要
行
得
敬
，
住
也
要
住
得
敬
。
所
以
睡
覺
的
時
候
，
手
應
怎
樣
安
放
，
腳
應
怎
樣
安
放
，

佛
教
都
有
很
清
晰
的
規
定
，
因
為
這
是
威
儀
，
要
〖
正
念
而
住
〗，
亦
即
儒
家
所
講
的
〖
居
處
必
恭
〗
。〖
如
是
乃
能

為
精
神
凝
住
之
助
〗，
行
住
坐
臥
能
夜
正
念
而
住
的
話
，
就
能
對
精
神
凝
住
有
助
力
。
如
果
一
個
人
輕
佻
浮
躁
的
話
，

精
神
就
會
散
亂
，
做
事
就
不
能
夜
集
中
，
要
想
修
止
觀
就
一
定
修
不
到
的
。 

這
一
節
是
講
〖
住
的
資
糧
〗，
即
〖
修
戒
清
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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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戊
二 

 

釋
出
離
果
（
分
三
） 

己
一 

頌
明
出
離
果
、
己
二 

論
釋
出
離
果
、
己
三 

解
釋
出
離
果  

己
一 

 

頌
明
出
離
果 

 

【
頌
】
最
初
得
作
意
，
次
得
世
間
淨
，
更
增
出
世
住
，
三
定
招
三
果
。（
頌
廿
三
） 

【
述
】
無
著
菩
薩
此
頌
解
釋
〖
出
離
果
〗。
前
文
提
及
的
三
種
所
緣
境
，
由
攀
緣
這
三
種
境
可
得
三
種
果
。〖
最
初
得

作
意
〗
，
修
第
一
種
〖
外
所
緣
境
〗
的
時
候
，
是
〖
勵
力
作
意
〗
，
而
所
得
的
果
就
名
為
〖
作
意
果
〗。
第
二
種
〖
上

所
緣
〗，
即
是
厭
下
欢
上
，〖
下
〗
是
粗
的
境
；〖
上
〗
是
妙
淨
離
的
境
，
就
可
以
得
到
〖
世
間
清
淨
〗，
這
是
〖
世
間

果
〗，
具
有
清
淨
、
微
妙
、
離
開
煩
惱
的
效
果
，
相
對
〖
九
種
住
心
〗
而
言
，
其
中
的
第
五
種
、
第
公
種
及
第
丂
種

住
已
經
可
以
達
到
〖
世
間
清
淨
〗
。
至
於
〖
更
增
出
世
住
〗
，
是
第
三
種
〖
內
所
緣
境
〗，
習
定
者
已
經
遌
讀
經
教
，

依
所
得
的
知
識
，
集
中
起
來
成
〖
意
言
境
〗
，
所
攀
緣
的
是
〖
內
境
〗。
譬
如
說
〖
一
切
法
是
無
常
的
〗
，
不
僅
一
法

而
是
每
一
法
都
是
無
常
的
。
見
所
有
事
物
是
無
常
的
，
便
立
即
歸
納
出
一
個
理
則
，
就
是
〖
一
切
法
是
無
常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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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眼
所
看
不
到
的
，
而
是
自
己
構
思
出
來
的
〖
意
言
境
〗
，
是
意
識
的
名
言
境
。
攀
緣
那
意
識
的
名
言
境
，
就
能

得
到
〖
出
世
住
的
果
〗，
亦
即
得
到
出
世
間
的
、
解
脫
的
、
寂
靜
的
境
界
。
〖
三
定
招
三
果
〗
，
三
種
定
境
可
感
召
得

三
種
果
。〖
三
定
招
三
果
〗
是
指
那
三
定
呢
？
〖
三
定
〗
的
第
一
種
是
攀
緣
〖
外
緣
境
〗
的
定
，
第
二
種
是
攀
緣
〖
上

所
緣
境
〗
的
定
，
第
三
種
是
攀
緣
〖
內
所
緣
境
〗
的
定
。
那
就
可
得
到
〖
三
果
〗
，
即
〖
作
意
的
果
〗
、〖
世
間
淨
的

果
〗
和
〖
出
世
住
的
果
〗
。 

 

己
二 

 

論
釋
出
離
果 

 

【
論
】
由
三
種
定
得
三
出
離
。
緣
外
境
時
得
作
意
住
；
緣
上
境
時
得
世
清
淨
；
緣
內
心
時
得
出
世
清
淨
。
住
者

即
是
永
得
出
離
，
必
趣
涅
槃
，
更
不
退
轉
。
已
釋
於
住
勤
修
習
。 

【
述
】
〖
由
三
種
定
得
三
出
離
〗，
由
〖
三
種
定
〗
可
得
〖
三
種
出
離
果
〗
。〖
緣
外
境
時
得
作
意
住
〗，
緣
〖
外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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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得
到
〖
作
意
住
的
果
〗
。〖
緣
上
境
時
得
世
清
淨
〗
，
緣
〖
上
境
〗
時
得
到
〖
世
間
清
淨
的
果
〗
。〖
緣
內
心
時
得
出

世
清
淨
〗，
緣
〖
內
境
〗
時
可
得
〖
出
世
間
清
淨
的
果
〗。
這
就
把
頌
文
解
釋
完
畢
。
至
於
〖
住
〗
是
甚
麼
意
思
？
〖
住

者
即
是
永
得
出
離
〗，
這
個
〖
住
〗
字
是
〖
出
世
而
住
〗
的
意
思
，
能
夜
永
遠
離
開
煩
惱
，
出
離
煩
惱
。〖
必
趣
涅
槃
，

更
不
退
轉
〗，
一
定
能
趣
向
涅
槃
，
更
不
退
轉
的
。〖
必
趣
〗
的
意
思
是
將
來
一
定
趣
向
，
不
是
現
在
趣
向
，
終
有
一

天
會
住
於
涅
槃
的
境
界
中
。
其
實
這
不
是
直
接
引
伸
的
結
果
，
而
是
要
入
了
定
，
實
地
修
行
的
〖
出
離
果
〗。
不
遍
，

從
〖
因
地
〗
去
講
〖
果
位
〗，
是
依
〖
因
〗
說
〖
果
〗。
譬
如
說
〖
放
下
屠
刀
，
立
地
成
佛
〗，
並
不
是
指
即
時
成
佛
，

而
是
止
惡
向
善
，
將
來
就
會
成
佛
的
意
思
。
此
即
〖
別
時
意
趣
〗
的
說
法
，
這
個
〖
果
〗
不
是
立
即
可
得
的
，
要
隔

許
多
世
或
經
三
個
無
量
劫
的
漫
長
時
間
才
可
得
到
。
不
遍
第
一
種
〖
作
意
果
〗
是
即
時
證
得
的
，
能
夜
在
〖
外
境
〗

轉
變
成
〖
內
境
〗
的
遍
程
當
中
去
專
注
，
就
能
夜
得
到
〖
作
意
的
果
〗
。
但
〖
出
世
住
的
果
〗
就
不
一
定
能
夜
做
得

到
，
或
許
將
來
有
一
天
會
做
得
到
。 

〖
已
釋
於
住
勤
修
習
〗，
這
一
句
是
從
標
示
公
門
那
首
頌
中
而
來
的
。
即
〖
求
脫
者
、
積
集
，
於
住
勤
修
習
〗
，
〖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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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者
〗
是
〖
意
樂
門
〗，
〖
積
集
〗
是
〖
依
處
門
〗，
〖
於
住
勤
修
習
〗
是
〖
本
依
門
〗，
也
就
是
第
三
門
。
至
此
呂
澂

已
解
釋
這
一
門
的
意
義
。 

 
 

己
三 

 

解
釋
出
離
果 

 

 

【
解
】
七
、
解
出
離
果
，
今
於
加
行
定
位
談
果
，
乃
藉
果
以
明
因
也
。
加
行
趣
向
，
在
求
出
離
，
故
名
出
離
果
。 

【
述
】
第
丂
是
〖
解
出
離
果
〗。〖
今
於
加
行
定
位
談
果
〗，
現
在
於
定
的
加
行
因
位
中
談
出
離
煩
惱
的
〖
涅
槃
果
〗
，

〖
乃
藉
果
以
明
因
也
，
加
行
趣
向
，
在
求
出
離
，
故
名
出
離
果
〗，
修
行
的
目
標
是
求
〖
出
離
〗，
對
向
目
標
做
功
夫
，

故
由
〖
果
〗
說
〖
因
〗。 

【
解
】
果
有
三
種
，
依
前
三
類
所
緣
而
說
。
緣
外
境
時
，
得
作
意
住
，
即
繫
心
正
念
，
而
於
散
亂
境
出
離
也
。

次
緣
上
境
，
得
世
間
淨
，
雖
未
出
世
，
然
能
伏
煩
惱
，
即
得
世
間
出
離
果
。
後
緣
內
境
，
得
出
世
淨
，
謂
緣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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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永
得
出
離
，
必
趣
於
涅
槃
清
淨
也
。 

【
述
】〖
果
有
三
種
，
依
前
三
類
所
緣
而
說
〗，〖
果
〗
有
三
種
，
是
依
前
文
的
三
種
〖
所
緣
境
〗
而
說
的
，〖
緣
外
境

時
〗，
攀
緣
〖
外
所
緣
境
〗
的
時
候
，
所
得
的
果
是
〖
得
作
意
住
〗
的
果
，
作
意
住
〖
即
繫
心
正
念
〗，
把
心
集
中
在

所
要
觀
的
境
裏
面
，
〖
而
於
散
亂
境
出
離
也
〗
，
意
即
不
再
散
亂
，
〖
出
離
〗
就
是
離
開
散
亂
境
而
集
中
在
所
觀
的
境

上
，
能
達
到
〖
正
念
而
住
〗
的
效
果
。
所
以
上
一
節
說
修
〖
外
所
緣
〗
的
〖
作
意
住
果
〗
是
即
時
可
證
，
不
遍
，
只

消
一
會
兒
又
散
亂
，
須
〖
勵
力
作
意
〗
再
把
它
拉
回
來
，
成
為
〖
有
間
作
意
〗，
修
一
次
便
得
到
一
次
果
。〖
次
緣
上

境
〗
，
第
二
種
〖
上
所
緣
境
〗
，
厭
下
欢
上
，
〖
得
世
間
淨
〗
，
指
得
〖
世
間
清
淨
〗
。
〖
雖
未
出
世
〗
，
雖
然
仌
未
能
跳

出
三
界
的
污
濁
塵
世
，〖
然
能
伏
煩
惱
〗，
但
已
能
降
伏
貪
嗔
痴
等
煩
惱
，
因
為
不
喜
歡
下
境
，
喜
歡
妙
淨
離
的
境
，

所
以
〖
即
得
世
間
出
離
果
〗，
即
得
到
離
開
煩
惱
的
果
、
清
淨
的
果
、
這
就
是
〖
世
間
出
離
果
〗。〖
後
緣
內
境
〗，
進

而
攀
緣
〖
內
所
緣
境
〗，〖
得
出
世
淨
〗，
得
出
世
間
清
淨
，〖
謂
緣
此
境
永
得
出
離
〗，〖
世
間
淨
〗
只
是
暫
得
出
離
而

已
，
如
果
有
〖
內
所
緣
境
〗
，
繼
續
修
行
，
將
來
有
一
天
終
會
消
毀
一
切
我
執
及
法
執
，
也
就
是
一
切
〖
煩
惱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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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所
知
障
〗
，
永
遠
得
到
出
離
，
〖
必
趣
於
涅
槃
清
淨
也
〗
，
必
定
趣
入
清
淨
的
涅
槃
境
界
。 

 

乙
四 

 

正
依
門
（
分
三
） 

丙
一 

頌
明
三
圓
滿
、
丙
二 

論
釋
三
圓
滿
、
丙
三 

解
本
門 

丙
一 

 

頌
明
三
圓
滿 

 

【
頌
】
多
聞
及
見
諦
，
善
說
、
有
慈
悲
，
常
生
歡
喜
心
，
此
人
堪
教
定
。（
頌
廿
四
） 

【
述
】
第
四
門
是
〖
正
依
門
〗，
這
門
的
內
容
說
明
若
要
真
正
修
定
，
一
定
要
依
三
種
圓
滿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總
稱
為
〖
正
依
〗。
此
門
有
三
首
頌
講
述
這
三
種
圓
滿
的
。 

這
首
頌
是
解
說
第
一
的
〖
師
資
圓
滿
〗
。
修
定
者
應
依
靠
一
位
師
資
圓
滿
及
堪
作
老
師
的
人
來
教
授
。
無
著
菩
薩
和

世
親
菩
薩
列
出
了
五
個
標
準
：
第
一
〖
多
聞
〗，
老
師
要
有
豐
富
的
佛
學
知
識
與
定
學
知
識
。
第
二
〖
見
諦
〗，
於
四

聖
諦
中
證
得
真
如
境
，
即
是
透
遍
修
苦
諦
而
證
得
苦
諦
真
如
，
透
遍
修
集
諦
而
證
得
集
諦
真
如
，
透
遍
修
滅
諦
而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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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滅
諦
真
如
，
最
後
透
遍
修
道
諦
而
證
得
道
諦
真
如
。
第
三
〖
善
說
〗
，
即
是
具
有
教
學
的
方
法
，
善
於
說
法
而
不

會
引
導
錯
誤
。
第
四
〖
有
慈
悲
〗
心
，
孔
子
說
：〖
學
不
厭
，
教
不
倦
也
〗。
多
聞
與
見
諦
是
學
而
不
厭
，
誨
人
不
倦
，

即
有
慈
悲
心
。
第
五
〖
有
歡
喜
〗
心
，
亦
即
是
〖
常
生
歡
喜
心
〗，
教
學
的
時
候
要
懷
著
愉
快
的
心
情
來
教
導
別
人
。

〒
論
語
〓
中
孔
子
曾
說
：〖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
吾
未
嘗
無
誨
焉
〗，
其
意
是
只
要
學
生
交
學
費
，
孔
子
便
會
教
他
們
的
，

但
如
果
不
交
學
費
也
願
意
教
的
話
，
那
就
是
有
教
無
類
的
好
教
師
。〖
此
人
堪
教
定
〗
者
，
意
指
這
人
堪
能
教
人
修

定
。 

我
們
選
擇
老
師
的
時
候
，
應
選
一
個
具
足
此
五
方
面
條
件
的
人
，
才
可
稱
為
〖
師
資
圓
滿
〗，
那
麼
修
定
就
會
十
拿

九
穩
，
不
會
修
錯
了
。
不
遍
還
要
自
己
有
好
的
資
質
，
沒
有
太
多
障
蔽
才
可
以
。
如
果
個
人
的
貪
嗔
痴
太
重
，
便
不

容
易
修
學
得
到
，
因
為
貪
嗔
痴
會
引
致
我
們
或
是
昏
沉
，
或
是
散
亂
，
那
便
不
能
夜
入
定
。 

【
頌
】
盡
其
所
有
事
，
如
所
有
而
說
，
善
解
所
知
境
，
斯
名
善
教
人
。  

（
頌
廿
五
） 

【
述
】
這
首
頌
是
解
釋
第
二
的
〖
所
緣
圓
滿
〗
，
即
是
說
老
師
所
教
的
必
須
是
有
用
處
的
。
教
授
的
內
容
須
〖
盡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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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事
〗
，
意
謂
老
師
要
盡
其
修
定
所
得
的
知
識
如
實
地
傳
授
，
不
應
十
成
功
夫
而
只
教
兪
成
，
而
且
須
〖
如
所
有

而
說
〗，
即
應
照
足
所
經
驗
得
的
成
就
如
其
所
有
地
教
授
，
不
應
教
錯
，
不
能
有
所
遺
漏
，
這
是
老
師
應
有
的
本
分
。

〖
善
解
所
知
境
〗
者
，
即
對
〖
所
知
境
〗
須
完
全
清
楚
，
又
能
善
巧
地
解
說
。
〖
斯
名
善
教
人
〗
者
，
意
指
這
樣
才

算
得
上
是
能
擅
於
傳
授
學
問
的
人
。 

【
頌
】
由
聞
生
意
言
，
說
為
寂
滅
因
，
名
寂
因
作
意
，
是
謂
善
圓
滿
。（
頌
廿
六
） 

【
述
】
這
首
頌
解
說
第
三
的
〖
作
意
圓
滿
〗
，
主
要
是
講
內
在
的
條
件
，
而
前
述
的
兩
種
都
是
外
在
的
條
件
。 

 

頌
文
所
述
的
〖
由
聞
生
意
言
〗
者
，
修
定
者
先
要
多
聞
熏
習
，
透
遍
老
師
盡
其
所
有
、
如
其
所
有
、
善
說
所
緣
境
的

知
識
來
傳
授
給
我
們
，
由
所
聞
的
知
識
產
生
自
己
的
了
解
，
了
解
之
後
再
把
它
總
括
成
為
內
在
的
知
識
。
那
種
知
識

就
不
再
是
〖
聞
所
成
慧
〗
的
知
識
，
而
是
〖
思
所
成
慧
〗
的
知
識
，
亦
即
是
〖
意
言
境
〗
，
這
是
透
遍
思
維
總
括
所

得
來
的
知
識
。
入
定
就
要
靠
〖
意
言
境
〗
，
證
真
如
的
時
候
，
是
要
用
自
己
的
無
分
別
智
現
證
，
不
能
跟
隨
別
人
的

看
法
。
所
謂
〖
說
為
寂
滅
因
，
名
寂
因
作
意
〗
者
，
無
著
論
師
明
確
地
指
出
〖
意
言
境
〗
的
效
用
，
由
聞
生
出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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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境
〗
，
透
遍
〖
意
言
境
〗
去
修
行
，
就
可
以
獲
得
〖
寂
滅
〗
。
〖
寂
滅
〗
就
是
真
如
，
亦
即
是
涅
槃
，
是
體
證
一
切

苦
因
滅
、
苦
果
滅
後
所
得
的
清
淨
圓
滿
的
境
界
。〖
是
謂
善
圓
滿
〗
者
，
意
謂
以
〖
意
言
境
〗
作
意
為
〖
因
〗，
將
來

可
獲
得
清
淨
的
涅
槃
〖
果
〗
。
為
甚
麼
呢
？
因
為
好
的
老
師
教
導
我
們
的
方
法
是
與
真
理
相
應
的
，
我
們
依
循
師
說

的
思
維
也
會
與
真
理
相
應
，
所
以
我
們
思
維
的
〖
意
言
境
〗
是
直
接
與
真
理
相
應
，
不
與
煩
惱
相
應
，
因
而
其
本
質

是
清
淨
的
。
就
此
而
言
，〖
意
言
境
〗
即
是
〖
寂
滅
因
〗，
一
方
面
〖
意
言
境
〗
引
致
將
來
得
到
沒
有
煩
惱
相
應
的
效

果
，
另
一
方
面
，
定
中
用
〖
意
言
境
〗
去
思
維
的
心
理
活
動
名
為
〖
作
意
〗
，
這
種
作
意
的
本
身
是
清
淨
的
。
所
以

〖
作
意
〗
有
兩
種
解
釋
，
一
解
〖
作
意
〗
本
身
是
〖
寂
滅
〗
的
，
另
一
解
由
作
意
的
〖
意
言
境
〗
所
作
的
思
維
訓
練

引
致
將
來
得
到
圓
滿
寂
滅
的
涅
槃
境
界
。
〖
名
寂
因
作
意
〗
者
，
意
指
透
遍
〖
意
言
境
〗
的
作
意
，
名
為
〖
寂
因
作

意
〗，
一
方
面
它
是
〖
作
意
〗，
但
同
時
又
是
〖
寂
滅
之
因
〗
。 

〖
寂
因
作
意
〗
是
義
淨
法
師
新
譯
的
語
詞
，
玄
奘
法
師
的
舊
譯
則
是
〖
如
理
作
意
〗
。
玄
奘
法
師
在
〒
攝
大
乘
論
〓

中
提
及
〖
多
聞
熏
習
〗
及
〖
如
理
作
意
〗
兩
個
階
段
。
由
多
聞
熏
習
所
成
的
智
慧
是
〖
聞
所
成
慧
〗
，
思
維
所
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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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是
〖
思
所
成
慧
〗
，
當
〖
寂
因
作
意
〗
成
為
〖
如
理
作
意
〗
的
時
候
，
那
便
是
〖
修
所
成
慧
〗
的
境
界
，
因
為

是
用
智
慧
去
修
成
的
，
是
自
己
概
括
得
來
的
道
理
。
本
論
是
義
淨
法
師
所
譯
。
義
淨
法
師
沒
有
跟
隨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如
理
作
意
〗
而
改
譯
為
〖
寂
因
作
意
〗。
由
於
〖
作
意
〗
本
身
就
是
〖
寂
滅
〗
的
因
，
所
以
名
為
〖
寂
因
作
意
〗
。 

 

丙
二 

 

論
釋
三
圓
滿 

 

【
論
】
釋
曰
：
圓
滿
有
三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此
中
初
頌
說
師
資
圓
滿
，

意
顯
其
人
善
教
圓
滿
、
證
悟
圓
滿
、
善
語
圓
滿
、
無
染
心
圓
滿
、
相
續
說
法
加
行
圓
滿
。
此
顯
教
授
師
眾
德
圓

滿
。
由
此
師
故
，
得
聞
正
法
，
有
所
證
悟
。 

【
述
】
這
裏
世
親
菩
薩
先
舉
出
三
種
〖
正
依
圓
滿
〗
，
接
下
來
再
各
別
作
解
釋
。 

所
言
〖
圓
滿
有
三
〗
者
，
〖
正
依
圓
滿
〗
有
三
種
，
即
是
說
我
們
修
止
觀
時
，
有
三
種
正
依
。
第
一
是
依
師
資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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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
依
教
法
的
所
緣
，
第
三
是
依
我
們
自
己
的
作
意
。
這
三
樣
都
要
圓
滿
，
這
樣
才
能
夜
入
定
。
所
以
說
〖
圓
滿
有

三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
此
中
初
頌
說
師
資
圓
滿
〗
者
，
正
依
門
的
第
一
首
頌
說
〖
師
資
圓
滿
〗
。
〖
意
顯
其
人
善
教
圓
滿
〗
，
它
的
〖
意
〗

思
是
〖
顯
〗
出
〖
其
人
〗
是
〖
善
教
圓
滿
〗
的
。
教
授
者
需
要
有
幽
方
面
的
條
件
，
相
應
頌
文
的
第
一
種
條
件
是
〖
善

教
圓
滿
〗，
即
〖
多
聞
〗，
需
要
有
豐
富
的
知
識
。
第
二
種
條
件
是
〖
證
悟
圓
滿
〗，
即
〖
見
諦
〗，
即
是
已
經
見
道
的

地
上
菩
薩
，
能
夜
對
真
理
有
所
理
解
，
並
可
以
將
四
聖
諦
中
每
一
種
聖
諦
作
為
證
入
真
如
的
途
徑
。
如
果
按
這
樣
的

說
法
，
豈
不
是
連
世
親
菩
薩
都
不
配
做
老
師
？
因
為
世
親
只
是
加
行
位
的
菩
薩
，
仌
未
見
道
，
可
見
〖
證
悟
圓
滿
〗

這
個
條
件
只
是
一
個
理
想
而
已
，
現
實
上
並
不
容
易
找
到
這
樣
的
老
師
。
第
三
種
條
件
是
〖
善
語
圓
滿
〗
，
即
〖
善

說
〗，
能
對
教
法
善
解
善
說
。
第
四
種
條
件
是
〖
無
染
心
圓
滿
〗，
即
具
〖
慈
悲
〗
心
，
沒
有
貪
嗔
痴
。
第
五
種
條
件

是
〖
相
續
說
法
加
行
圓
滿
〗，
老
師
教
授
的
時
候
是
以
〖
歡
喜
心
〗
相
續
地
說
法
，〖
加
行
〗
是
有
方
便
的
教
學
法
，

使
學
生
完
全
明
白
所
學
的
內
容
，
達
到
〖
加
行
圓
滿
〗
的
效
果
。〖
此
顯
教
授
師
眾
德
圓
滿
〗
者
，〖
眾
德
〗
即
是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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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條
件
，
這
是
顯
出
教
授
師
所
應
圓
滿
具
備
的
五
種
條
件
。〖
由
此
師
故
〗
者
，
由
於
得
到
這
種
老
師
的
教
授
，〖
得

聞
正
法
〗
者
，
意
指
學
生
們
獲
得
清
淨
的
教
法
，〖
有
所
證
悟
〗
者
，
指
達
至
有
所
證
悟
的
境
界
。 

【
論
】
次
明
所
緣
圓
滿
，
說
第
二
頌
。
盡
所
有
事
，
如
事
而
說
。
善
所
知
境
，
名
為
善
說
。
此
明
師
資
能
說
諸

事
，
窮
盡
無
吝
，
故
名
所
緣
圓
滿
。 

【
述
】〖
次
明
所
緣
圓
滿
，
說
第
二
頌
〗，
第
二
首
頌
是
說
〖
所
緣
圓
滿
〗。〖
盡
所
有
事
，
如
事
而
說
〗
者
，
第
一
是

把
所
應
教
授
的
盡
量
教
授
，
如
理
地
教
授
。
〖
善
所
知
境
，
名
為
善
說
〗
者
，
第
二
是
能
善
巧
地
處
理
所
知
境
，
把

所
知
的
完
全
傳
授
給
他
人
，〖
善
說
〗
就
是
〖
如
所
有
而
說
〗
的
意
思
。〖
善
〗
字
包
括
了
道
理
、
真
理
，
是
如
實
地

說
而
沒
有
遺
漏
，
這
就
是
善
說
。
〖
此
明
師
資
能
說
諸
事
，
窮
盡
無
吝
，
故
名
所
緣
圓
滿
〗
者
，
指
出
好
的
師
資
不

會
有
慳
吝
的
心
，
而
是
把
自
己
所
知
的
一
切
事
理
傾
囊
相
授
，
故
名
為
〖
所
緣
圓
滿
〗。 

【
論
】
次
明
作
意
圓
滿
，
說
第
三
頌
。
此
顯
以
聞
為
因
所
起
意
言
，
能
與
聖
道
涅
槃
為
正
因
故
，
緣
此
意
言
所

有
作
意
，
皆
得
圓
滿
。
此
中
因
言
，
顯
聞
即
是
意
言
之
因
。
言
寂
滅
者
，
即
是
涅
槃
及
以
道
諦
，
自
體
寂
滅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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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趣
滅
，
故
總
言
之
。
寂
因
作
意
者
，
明
此
作
意
緣
寂
滅
因
，
何
謂
所
緣
了
法
無
性
。
如
是
緣
時
，
即
是
其
因
，

亦
是
寂
滅
，
故
此
作
意
，
名
為
寂
因
，
是
一
體
釋
。
又
緣
此
作
意
，
亦
名
寂
因
，
此
別
句
釋
。 

【
述
】
世
親
所
言
〖
次
明
作
意
圓
滿
，
說
第
三
頌
〗
者
，
接
下
來
解
釋
第
三
首
頌
之
〖
作
意
圓
滿
〗。〖
此
顯
以
聞
為

因
所
起
意
言
〗
者
，
以
老
師
所
講
述
的
知
識
作
為
條
件
，
在
內
心
生
起
〖
意
言
境
〗。〖
意
言
境
〗
即
是
所
了
解
的
、

思
維
所
得
的
〖
自
知
不
隨
他
〗
境
。
〖
作
意
〗
即
是
用
〖
意
言
境
〗
思
維
作
意
，
這
種
〖
意
言
境
〗
可
以
作
為
〖
能

與
聖
道
涅
槃
為
正
因
故
〗
。
〖
道
〗
即
是
智
慧
的
意
思
，
〖
聖
道
〗
是
般
若
智
，
般
若
正
智
所
了
解
的
是
諸
法
實
相
，

也
就
是
〖
涅
槃
境
〗
。
這
是
說
〖
意
言
境
〗
可
以
作
為
聖
智
證
〖
涅
槃
〗
的
正
因
。
現
在
〖
作
意
〗
是
因
，
將
來
得

般
若
智
和
〖
涅
槃
〗
是
果
。
〖
緣
此
意
言
所
有
作
意
，
皆
得
圓
滿
〗
者
，
作
意
思
維
此
〖
意
言
境
〗
皆
得
圓
滿
就
是

〖
作
意
圓
滿
〗
。
其
實
這
不
是
〖
作
意
圓
滿
〗
，
是
因
為
自
己
所
〖
作
意
〗
的
〖
意
言
境
〗
，
將
來
可
以
得
到
般
若
智

而
證
入
真
如
，
所
以
這
種
〖
作
意
〗
的
〖
意
言
境
〗
就
圓
滿
了
。
如
果
不
能
證
真
如
，
不
能
入
〖
涅
槃
〗
，
不
能
生

起
般
若
智
，
這
樣
的
〖
意
言
境
〗
就
不
圓
滿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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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中
因
言
〗
者
，
是
以
聞
為
因
，
得
〖
意
言
境
〗
的
果
；
又
以
作
意
〖
意
言
境
〗
為
因
，
得
到
寂
靜
的
〖
涅
槃
果
〗
，

所
以
〖
顯
聞
即
是
意
言
之
因
〗
，
由
聞
而
得
的
知
識
就
是
將
來
成
就
〖
意
言
境
〗
的
因
。
此
中
所
說
的
因
，
其
實
是

兩
重
的
因
。
從
聞
所
得
而
形
成
的
〖
意
言
境
〗
是
一
種
因
，
再
從
作
意
〖
意
言
境
〗
又
是
另
一
種
因
，
將
來
得
到
〖
涅

槃
〗
的
果
。
在
世
親
的
釋
文
中
沒
有
講
及
這
一
點
。
所
謂
〖
言
寂
滅
者
，
即
是
涅
槃
及
以
道
諦
〗
者
，
這
個
〖
意
言

境
〗
就
是
作
為
證
入
〖
涅
槃
〗
的
因
，
及
作
為
修
行
道
諦
的
因
。〖
自
體
寂
滅
及
能
趣
寂
滅
，
故
總
言
之
〗，
意
指
〖
意

言
境
〗
作
意
的
自
身
是
不
與
煩
惱
相
應
的
，
因
此
它
本
身
是
〖
寂
滅
〗
的
，
但
它
同
時
又
能
令
人
趣
入
〖
寂
滅
〗
的

境
界
，
將
來
會
得
到
聖
智
般
若
和
〖
涅
槃
〗，
所
以
總
名
之
為
〖
寂
滅
因
〗，〖
寂
滅
〗
加
上
〖
寂
因
〗，
所
以
〖
意
言

境
〗
作
意
有
兩
種
含
意
。
第
一
重
意
思
：
它
本
身
是
〖
寂
滅
〗
的
，
此
即
〖
自
體
寂
滅
〗
；
第
二
重
意
思
：
它
引
致

我
們
得
到
〖
寂
滅
〗
的
果
，
故
是
〖
能
趣
寂
滅
〗，
這
兩
個
意
思
總
括
在
一
個
〖
寂
滅
因
〗
的
概
念
中
，
所
以
說
〖
故

總
言
之
〗。
〖
之
〗
即
是
〖
它
〗，
〖
它
〗
指
〖
作
意
〗
，
亦
指
〖
意
言
境
作
意
〗
。 

論
言
〖
寂
因
作
意
者
，
明
此
作
意
緣
寂
滅
因
〗
者
，
〖
寂
因
作
意
〗
的
意
思
是
顯
出
〖
意
言
境
作
意
〗
將
來
會
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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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
滅
〗，
所
以
它
就
是
〖
寂
滅
〗
的
因
。
為
甚
麼
〖
作
意
〗
是
〖
寂
滅
〗
的
因
？
它
本
身
是
怎
樣
達
致
〖
寂
滅
〗
？

〖
何
謂
所
緣
了
法
無
性
〗
者
，
此
句
的
〖
何
謂
〗
應
該
是
〖
所
謂
〗
才
合
理
。
所
謂
〖
意
言
境
〗
所
攀
緣
的
內
容
，

是
明
白
了
解
〖
法
無
性
〗，
指
一
切
法
都
沒
有
我
體
，
沒
有
自
性
。〖
無
性
〗
即
是
〖
無
我
〗，
所
謂
〖
人
無
我
〗、〖
法

無
我
〗
。
〖
法
無
我
〗
包
括
了
〖
人
無
我
〗
在
內
，
即
〖
意
言
境
〗
是
了
解
到
〖
法
無
我
〗
的
道
理
。
〖
法
無
我
〗
的

道
理
本
身
是
寂
靜
的
，
因
為
不
起
執
著
的
緣
故
，
所
以
透
遍
〖
意
言
境
作
意
〗，
將
來
就
可
以
證
得
〖
法
無
我
〗。〖
如

是
緣
時
〗，
當
攀
緣
〖
法
無
自
性
〗
的
時
候
，〖
即
是
其
因
，
亦
是
寂
滅
〗，
就
是
〖
寂
滅
〗
的
因
、〖
寂
滅
〗
境
界
的

因
，
即
是
說
〖
作
意
〗
的
本
身
就
是
〖
寂
滅
〗
的
因
了
。
〖
故
此
作
意
名
為
寂
因
〗
者
，
〖
作
意
〗
名
為
〖
寂
因
〗
，

而
〖
寂
因
〗
亦
指
〖
作
意
〗
，
〖
是
一
體
釋
〗
，
〖
寂
滅
因
〗
與
〖
作
意
〗
是
同
一
體
的
。
這
裏
的
〖
一
體
釋
〗
，
玄
奘

法
師
翻
作
〖
持
業
釋
〗
。
〖
公
離
合
釋
〗
是
解
釋
構
詞
的
公
種
方
法
，
是
語
言
學
（L

in
g

u
istics

）
的
一
種
。
這
裏
把

複
合
詞
的
兩
個
構
成
方
法
告
訴
我
們
。〖
公
離
合
釋
〗
的
第
一
種
名
為
〖
持
業
釋
〗，
即
是
說
甲
即
乙
，
乙
即
甲
，
兩

者
是
同
體
。
〖
寂
因
作
意
〗
這
個
語
言
結
構
有
兩
個
組
成
部
份
，
一
個
是
〖
寂
因
〗
，
另
一
個
是
〖
作
意
〗
。
其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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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具
有
另
外
一
個
的
作
用
，
兩
個
構
成
部
份
是
同
體
的
。〖
寂
因
作
意
〗
是
〖
作
意
〗
持
有
〖
寂
因
〗
的
效
果
，〖
作

意
〗
本
身
將
來
便
可
以
得
到
〖
寂
滅
〗
的
。
所
以
〖
作
意
〗
與
〖
寂
因
〗
是
相
即
同
體
，〖
作
意
〗
即
〖
寂
因
〗、〖
寂

因
〗
即
〖
作
意
〗
。
這
樣
分
析
詞
語
結
構
就
名
為
〖
持
業
釋
〗
，
又
名
為
〖
一
體
釋
〗
。
譬
如
我
們
說
照
相
機
，
這
是

構
成
語
詞
的
方
法
，
機
器
具
有
照
相
的
作
用
，
照
相
不
離
機
器
、
機
器
不
離
照
相
。
又
如
收
音
機
，
收
音
是
機
器
的

操
作
，
機
器
具
有
收
音
的
作
用
，
是
同
體
無
二
分
的
，
所
以
是
〖
一
體
釋
〗
的
形
式
。 

〖
又
緣
此
作
意
〗
者
，
又
由
於
這
個
〖
作
意
〗，〖
亦
名
寂
因
〗，
亦
是
〖
寂
因
〗
當
中
的
一
種
。〖
寂
因
〗
是
〖
寂
滅

的
因
〗
。
〖
寂
因
〗
有
許
多
種
，
如
守
戒
、
修
禪
定
、
般
若
、
精
進
等
都
是
〖
寂
滅
的
因
〗
，
而
〖
作
意
〗
也
是
〖
寂

因
〗
當
中
的
一
種
，
即
是
說
〖
寂
因
作
意
〗
這
一
種
〖
作
意
〗
是
依
〖
寂
因
〗
而
有
的
，
也
可
以
說
成
〖
寂
因
的
作

意
〗
，
這
是
指
在
許
多
種
〖
寂
因
〗
當
中
，
有
一
種
稱
為
〖
作
意
〗
。
〖
此
別
句
釋
〗
者
，
譬
如
說
香
港
人
，
是
屬
於

香
港
中
的
一
分
子
，
這
不
是
持
業
釋
，
香
港
是
香
港
，
人
是
人
，
兩
者
不
是
同
體
，
這
名
為
〖
別
句
釋
〗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依
主
釋
〗。
所
謂
〖
依
〗，
是
那
個
為
〖
依
〗
？
那
個
是
〖
能
依
〗，
那
個
是
〖
所
依
〗
？
寂
因
是
〖
所
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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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意
是
〖
能
依
〗，〖
作
意
〗
是
依
〖
寂
因
〗
而
存
在
。
就
兩
個
範
疇
來
說
，〖
寂
因
〗
的
範
圍
較
大
的
，〖
作
意
〗
只

是
〖
寂
因
〗
中
的
一
種
，
所
以
兩
個
語
詞
並
不
是
相
等
的
，
由
這
樣
構
成
的
一
個
複
合
詞
，
就
是
〖
依
主
釋
〗
的
構

成
方
法
。 

 

丙
三 

 

解
本
門
（
分
五
） 
丁
一 

先
明
正
依
、
丁
二 

解
師
資
圓
滿
、
丁
三 

解
所
緣
圓
滿
、
丁
四 

解
作
意
圓
滿
、 

 
 
 
 
 
 
  
 
 
 
  
 
  
 
 
 
 

丁
五 
異
家
別
解 

丁
一 

 

先
明
正
依 

 

【
解
】
第
四
門
正
依
。
由
前
三
門
各
種
因
依
，
以
總
說
修
定
之
正
依
，
不
外
佛
言
「
多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而
已
。
此
可
用
三
種
圓
滿
具
足
詮
表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前
二
皆
屬
於
聞
，

有
待
師
資
之
「
展
轉
傳
來
」。
人
類
之
有
文
化
演
進
，
莫
不
由
此
而
致
，
故
積
集
先
聞
，
深
信
前
哲
，
絕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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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但
堪
為
吾
人
所
稟
承
者
，
應
上
推
於
佛
。
佛
滅
而
後
，
有
相
續
師
在
，
亦
可
為
依
，
是
即
三
寶
中
僧
寶
也
。 

【
述
】〖
第
四
門
正
依
〗
者
，
指
第
四
的
〖
正
依
門
〗，
是
由
前
三
門
，
即
〖
意
樂
圓
滿
門
〗、〖
依
處
門
〗、〖
本
依
門
〗

為
修
定
的
〖
因
依
〗
。
所
謂
〖
以
總
說
修
定
之
正
依
，
不
外
佛
言
〘
多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而
已
〗
者
，
呂
澂
先

生
總
說
修
定
的
〖
正
依
〗，
不
外
乎
佛
經
中
所
說
〖
多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正
如
〒
攝
大
乘
論
〓
所
提
及
到
的
。

〖
此
可
用
三
種
圓
滿
具
足
詮
表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
但
本
論
不
用
〖
多
聞
熏

習
，
如
理
作
意
〗
這
些
文
字
，
而
用
〖
三
種
圓
滿
〗
來
具
足
地
詮
達
出
來
：
一
、
師
資
圓
滿
，
二
、
所
緣
圓
滿
，
三
、

作
意
圓
滿
。
前
二
種
圓
滿
都
是
屬
於
〖
多
聞
熏
習
〗。
後
一
種
圓
滿
之
〖
作
意
圓
滿
〗
是
屬
於
〖
如
理
思
維
〗，
將
接

收
到
的
知
識
加
以
思
維
、
消
化
、
統
攝
，
構
成
概
念
而
掌
握
。〖
有
待
師
資
之
〘
展
轉
傳
來
〙〗
者
，
師
是
人
，
人
能

傳
法
，
口
口
相
傳
或
文
字
相
傳
。
呂
澂
認
為
〖
人
類
之
有
文
化
演
進
，
莫
不
由
此
而
致
，
故
積
集
先
聞
，
深
信
前
哲
，

絕
不
可
少
〗，
人
類
之
得
以
進
步
，
實
由
於
有
文
化
的
累
積
，
其
他
動
物
卻
沒
有
，
只
是
遺
傳
，
演
進
很
少
。
所
以

前
人
已
掌
握
的
，
我
們
不
可
忽
略
。
〖
但
堪
為
吾
人
所
稟
承
者
〗
，
但
能
夜
作
為
我
們
所
應
稟
承
正
法
的
人
，〖
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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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至
佛
〗，
因
為
佛
圓
滿
具
足
五
德
，
是
最
理
想
的
老
師
。〖
佛
滅
而
後
，
有
相
續
師
在
，
亦
可
為
依
，
是
即
三
寶
中

僧
寶
也
〗，
佛
入
滅
後
，
有
許
多
大
德
高
僧
把
佛
陀
的
思
想
一
代
一
代
地
相
傳
，
有
所
發
揚
，
有
所
繼
承
而
傳
達
給

我
們
，
所
以
這
些
高
僧
是
僧
寶
，
可
以
作
為
我
們
修
行
的
依
靠
。 

 

丁
二 

 

解
師
資
圓
滿 

 

【
解
】
真
正
師
資
，
應
具
五
德
。 

頌
曰
：「
多
聞
、
及
見
諦
、
善
說
、
有
慈
悲
，
常
生
歡
喜
心
，
此
人
堪
教
定
」。
此
中
多
聞
，
謂
有
所
稟
承
也
。

見
諦
，
如
聞
而
證
悟
諦
理
也
。
善
說
，
教
不
倦
也
。
慈
悲
，
無
染
心
也
。
常
生
歡
喜
，
是
樂
說
也
。
佛
以
治
苦

為
教
，
導
人
以
喜
悅
，
舉
止
怡
悅
，
真
如
水
流
鳥
鳴
，
自
然
成
章
。
是
故
為
師
者
，
必
五
德
齊
備
，
然
後
可
相

續
佛
教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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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述
】
呂
澂
指
出
〖
真
正
師
資
，
應
具
五
德
〗，
真
正
好
的
老
師
，
應
具
有
如
頌
文
所
說
的
五
個
標
準
：
一
、〖
多
聞
〗
，

二
、
〖
見
諦
〗
，
三
、
〖
善
說
〗
，
四
、
〖
慈
悲
〗
，
五
、
〖
常
生
歡
喜
心
〗
。
〖
此
人
堪
教
定
〗
者
，
即
是
這
個
人
有
能
力

教
授
禪
定
。
然
後
呂
澂
解
釋
五
德
的
意
義
：
〖
此
中
多
聞
〗
，
第
一
個
原
則
是
〖
多
聞
〗
，
〖
謂
有
所
稟
承
也
〗
，
指
有

正
確
教
法
的
傳
承
。
這
不
一
定
是
耳
聞
，
亦
可
以
靠
文
字
去
理
解
。
有
所
〖
稟
承
〗
，
意
即
不
是
自
己
胡
亂
創
作
一

套
不
是
佛
說
的
道
理
。
第
二
是
〖
見
諦
〗
，
〖
見
諦
，
如
聞
而
證
悟
諦
理
也
〗
，
如
其
所
聞
，
根
據
所
接
觸
的
佛
理
，

直
接
證
悟
真
理
。〖
見
諦
〗
淺
的
是
完
全
掌
握
道
理
，
再
深
一
層
就
是
證
見
真
如
。〖
諦
〗
是
四
聖
諦
，
所
謂
四
諦
是

無
顛
倒
之
理
，
無
顛
倒
的
道
理
就
是
正
確
的
道
理
，
這
是
淺
的
解
法
。
深
的
解
法
就
是
每
一
種
聖
諦
都
可
以
引
領
我

們
去
證
真
如
。
苦
諦
可
證
苦
諦
真
如
、
集
諦
可
證
集
諦
真
如
、
滅
諦
可
證
滅
諦
真
如
、
道
諦
則
可
證
道
諦
真
如
。
嚴

格
地
說
，
證
到
了
真
如
才
是
見
諦
，
但
這
樣
的
要
求
太
高
了
，
如
果
說
只
要
不
違
背
正
理
，
不
違
背
佛
的
教
法
，
這

就
比
較
寬
鬆
一
些
。〖
善
說
，
教
不
倦
也
〗，
第
三
是
〖
善
說
〗，
教
我
們
習
定
不
會
疲
倦
。
除
了
不
會
疲
倦
，〖
善
說
〗

還
有
一
個
意
義
，
就
是
很
好
地
、
很
清
晰
地
把
修
禪
的
方
法
教
授
給
學
生
。〒
孟
子
〓
中
引
孔
子
的
說
話
：〖
我
學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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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厭
而
教
不
倦
也
〗
。
子
貢
則
說
：
〖
學
不
厭
，
智
也
；
教
不
倦
，
仁
也
。
仁
且
智
，
夫
子
既
聖
矣
〗
。
怎
樣
可
稱
得
上

是
聖
人
呢
？
〖
仁
且
智
〗
就
是
聖
人
。〖
學
不
厭
〗
就
是
智
慧
，
這
是
智
者
；〖
教
不
倦
〗
就
是
仁
慈
，
這
是
仁
者
。

在
這
裏
〖
教
不
倦
〗
是
指
〖
善
說
〗，
很
善
巧
地
把
修
定
的
方
法
教
授
給
學
生
。
第
四
是
〖
慈
悲
，
無
染
心
也
〗，〖
慈

悲
〗
就
是
〖
無
染
心
〗，
以
清
淨
心
去
宣
說
教
法
，
並
不
是
兺
求
報
酬
，
而
是
自
己
學
到
的
也
希
望
他
人
能
夜
學
到
。

儒
家
思
想
是
〖
己
欲
達
而
達
人
〗，
佛
家
思
想
是
利
己
利
人
，
以
利
益
眾
生
作
為
本
懷
而
去
教
授
，
沒
有
其
它
目
的
，

沒
有
染
著
之
心
。
第
五
個
標
準
是
〖
常
生
歡
喜
心
〗，〖
常
生
歡
喜
，
是
樂
說
也
〗，
這
就
是
〖
樂
說
〗，
即
是
很
樂
意

地
去
教
。
〖
佛
以
治
苦
為
教
〗，
佛
的
教
法
是
要
對
治
痛
苦
的
人
生
，
〖
導
人
以
喜
悅
〗
，
所
以
導
人
是
要
有
〖
喜
悅
〗

的
。
由
於
佛
的
〖
舉
止
怡
悅
〗
，
所
以
一
舉
一
動
都
很
自
然
，
〖
真
如
水
流
鳥
鳴
，
自
然
成
章
〗
，
佛
的
教
法
好
像
流

水
一
樣
，
亦
如
雀
鳥
的
鳴
叫
一
樣
自
然
地
成
章
節
的
。
〖
自
然
成
章
〗
是
佛
所
說
的
道
理
都
是
很
有
條
理
，
很
有
規

律
和
組
織
的
。
這
是
呂
澂
先
生
讚
賞
釋
迦
佛
的
文
字
。〖
是
故
為
師
者
，
必
五
德
齊
備
〗，〖
德
〗
是
性
質
（ch

aracter

）

的
意
思
，
也
可
解
作
特
徵
，
這
就
是
好
的
老
師
必
須
具
備
的
五
種
好
的
修
養
，〖
然
後
可
相
續
佛
教
也
〗，
才
可
以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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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續
佛
的
教
法
。
呂
澂
解
釋
了
〖
師
資
圓
滿
〗
的
意
義
。 

 

丁
三 

 

解
所
緣
圓
滿 

 

【
解
】
能
教
之
人
如
是
，
所
教
之
法
，
亦
有
簡
別
，
此
為
所
緣
圓
滿
，
其
相
有
三
。 

頌
曰
：「
盡
其
所
有
事
，
如
所
有
而
說
，
善
解
所
知
境
，
斯
名
善
教
人
。
」 

所
教
之
法
，
屬
於
作
意
境
界
，
故
為
所
知
。 

【
述
】
接
下
來
是
解
釋
〖
所
緣
圓
滿
〗，
指
教
法
的
內
容
圓
滿
。
〖
能
教
之
人
如
是
〗
，
即
須
要
有
五
種
德
、
五
種
標

準
，
〖
所
教
之
法
，
亦
有
簡
別
〗
，
教
法
的
內
容
應
有
特
別
規
定
的
標
準
。
〖
簡
別
〗
即
是
剔
除
那
些
不
合
理
的
，
只

取
合
理
的
，
就
是
〖
所
緣
圓
滿
〗
了
。
這
須
有
自
己
的
標
準
，〖
此
為
所
緣
圓
滿
〗，
所
以
所
緣
都
要
有
標
準
的
。
合

乎
一
切
標
準
的
，
就
是
〖
所
緣
圓
滿
〗
了
。
〖
其
相
有
三
〗
，
這
裏
有
三
種
標
準
：
第
一
是
〖
盡
其
所
有
事
〗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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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是
〖
如
所
有
而
說
〗，
第
三
是
〖
善
解
所
知
境
，
斯
名
善
教
人
〗。
這
樣
我
們
便
有
好
的
教
法
和
有
好
的
師
資
教
導
。

呂
澂
提
出
：〖
所
教
之
法
，
屬
於
作
意
境
界
〗，〖
作
意
〗
是
思
維
，〖
境
界
〗
是
對
象
，
在
定
中
要
思
維
的
對
象
就
是

所
學
的
教
法
。
這
個
作
意
的
境
界
不
是
指
高
境
界
或
低
境
界
的
那
個
意
思
，
這
是
我
們
的
思
想
所
認
知
的
對
境
。
那

些
教
法
就
是
我
們
的
思
維
的
對
境
，
所
以
又
名
為
〖
故
為
所
知
〗
，
是
讓
我
們
認
知
的
事
物
。
〖
能
知
〗
（su

b
ject

）

是
心
，
是
意
識
，
或
是
眼
識
、
耳
識
等
；〖
所
知
〗（o

b
ject

）
是
教
法
，
是
境
。 

【
解
】
此
由
師
資
而
得
者
，
須
具
三
相
：
一
、
盡
量
，
謂
於
事
物
範
圍
，
絲
毫
不
遺
。
二
、
如
理
，
謂
於
事
物
條
理
，

井
然
得
當
。
三
、
明
了
，
謂
於
所
知
量
理
，
明
白
無
隱
。 

【
述
】〖
此
由
師
資
而
得
者
〗，
這
些
所
知
的
知
識
，
認
知
的
對
象
，
是
透
遍
一
個
媒
介
，
即
是
透
遍
圓
滿
的
〖
師
資
〗

（
老
師
）
而
獲
得
的
，
而
所
得
的
知
識
〖
須
具
三
相
〗，
即
三
種
特
徵
。
第
〖
一
〗
特
徵
是
〖
盡
量
〗，
即
是
〖
盡
其

所
有
事
〗，
修
止
觀
所
應
該
要
學
的
，
完
全
盡
其
所
有
地
講
給
學
生
知
，
〖
謂
於
事
物
範
圍
，
絲
毫
不
遺
〗，
要
沒
有

一
些
遺
漏
的
，
完
全
一
絲
一
毫
地
盡
量
講
，
但
講
述
的
時
候
也
要
有
技
巧
的
，
還
要
表
達
得
好
才
行
。
第
〖
二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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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理
〗，
第
二
特
徵
是
合
乎
道
理
的
，
依
真
理
講
，
不
能
胡
說
。
〖
謂
於
事
物
條
理
，
井
然
得
當
〗，
要
有
條
理
，

很
有
規
律
，
先
後
有
序
，
有
條
不
紊
地
說
，
所
以
謂
〖
如
所
有
而
說
〗。
第
〖
三
〗
特
徵
須
〖
明
了
〗，
對
所
知
的
事

理
很
清
晰
了
解
地
說
。〖
謂
於
所
知
量
理
〗，
即
是
對
所
知
的
事
理
，〖
明
白
無
隱
〗，
是
清
清
楚
楚
地
講
給
學
生
了
解
，

沒
有
絲
毫
隱
蔽
的
，
即
所
謂
〖
知
無
不
言
，
言
無
不
盡
〗
。 

【
解
】
通
途
所
謂
了
、
不
了
義
，
即
由
此
判
，
具
三
相
，
乃
為
了
義
。 

【
述
】
〖
通
途
所
謂
了
、
不
了
義
〗
者
，
〖
不
了
義
〗
就
是
不
明
了
，
〖
了
義
〗
就
是
明
了
，
佛
經
有
了
義
經
和
不
了

義
經
兩
種
。
在
唯
識
家
來
說
，
〒
阿
含
經
〓
是
不
了
義
經
，
小
乘
經
亦
是
不
了
義
經
，
大
乘
空
宗
的
〒
般
若
經
〓
亦

是
不
了
義
經
。
唯
識
的
〒
解
深
密
經
〓
就
是
了
義
經
，
因
為
是
明
明
白
白
、
清
清
楚
楚
地
界
定
每
一
個
概
念
，
不
會

籠
籠
統
統
、
隱
隱
蔽
蔽
，
而
是
清
清
楚
楚
地
講
解
，
所
以
佛
教
發
展
到
唯
識
宗
已
經
是
登
峰
造
極
，
是
很
清
晰
的
，

而
且
還
用
了
因
明
論
證
，
證
明
阿
賴
耶
識
是
存
在
的
，
但
有
一
個
問
題
就
是
太
繁
瑣
了
，
如
阿
賴
耶
識
有
兪
種
論
證
，

搞
得
人
們
頭
昏
腦
脹
，
因
為
我
們
的
智
慧
還
不
夜
高
去
了
解
。
大
德
把
那
些
道
理
講
得
透
透
徹
徹
，
毫
無
保
留
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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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出
來
，
但
城
市
人
太
忙
了
，
沒
有
時
間
去
深
入
地
了
解
。
不
遍
現
在
呂
澂
先
生
把
它
整
理
好
，
我
們
學
習
起
來
就

容
易
許
多
，
也
明
白
得
多
。
二
十
世
紀
兪
十
年
代
所
學
的
佛
經
，
清
晰
度
超
遍
一
卂
年
或
二
卂
年
前
，
因
為
現
在
採

用
的
方
法
很
有
條
理
，
用
了
各
種
解
釋
，
許
多
善
巧
的
詮
表
方
法
去
表
達
，
很
有
步
驟
地
一
點
一
滴
地
由
淺
入
深
地

傳
授
給
我
們
。
其
實
以
佛
教
的
清
晰
度
來
說
，
現
在
是
比
以
前
的
好
。
以
前
的
概
念
是
生
吞
活
剝
地
硬
塞
，
而
現
在

則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去
了
解
佛
的
道
理
，
這
就
名
為
〖
了
義
〗，
了
義
即
是
道
理
是
明
白
清
晰
的
。〖
即
由
此
判
，
具
三

相
，
乃
為
了
義
〗
者
，
由
此
判
斷
，
具
有
上
述
三
相
就
是
〖
了
義
〗，
双
之
就
是
〖
不
了
義
〗。
這
裏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甚
麼
名
為
〖
了
義
〗
。
〖
了
義
〗
即
是
如
所
有
而
說
、
盡
所
有
而
說
、
善
解
所
知
境
而
說
，
就
稱
為
〖
了
義
〗
。
那
些

不
能
夜
如
其
所
有
、
盡
其
所
有
、
明
了
而
說
的
，
就
是
〖
不
了
義
〗。
譬
如
說
〒
心
經
〓，
如
果
用
唯
識
去
解
〒
心
經
〓

的
話
，
就
容
易
得
多
。〖
空
即
是
色
，
色
即
是
空
〗
是
體
即
是
用
，
體
不
離
用
，
用
不
離
體
，
體
用
之
別
便
很
清
楚
。

我
們
應
用
〖
了
義
〗
去
解
釋
〖
不
了
義
〗，
絕
不
能
倒
遍
來
，
用
〖
不
了
義
〗
去
解
釋
〖
了
義
〗，
這
是
解
釋
不
清
楚

的
。
判
別
經
論
是
否
〖
了
義
〗
的
標
準
，
就
是
用
這
三
個
相
去
衡
量
，
是
否
〖
盡
其
所
有
事
而
說
〗、〖
如
其
所
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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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
〖
明
白
無
隱
而
說
〗
。
如
果
合
乎
這
三
個
標
準
，
我
們
所
吸
收
的
佛
法
，
就
是
了
義
的
佛
法
，
也
就
是
〖
所
緣

圓
滿
〗
。 

 

丁
四 

 

解
作
意
圓
滿
（
分
四
） 

戊
一 

明
思
維
與
作
意
關
係
、
戊
二 

解
〖
意
言
境
〗、
戊
三 

解
寂
滅
因
、
戊
四 

小
結 

戊
一 

 

明
思
維
與
作
意
關
係 

 

【
解
】
合
上
人
、
法
二
者
以
成
無
倒
正
聞
，
更
待
思
維
而
致
用
，
故
第
三
為
作
意
圓
滿
。 

【
述
】
呂
澂
解
釋
作
意
圓
滿
，〖
合
上
人
、
法
二
者
以
成
無
倒
正
聞
〗
者
，
除
了
〖
師
資
圓
滿
〗
的
〖
人
〗，
更
要
加

上
〖
所
緣
圓
滿
〗
的
〖
法
〗，〖
合
人
、
法
二
者
〗，
便
成
無
顛
倒
而
正
確
的
知
識
。
不
遍
，
只
聞
而
得
是
不
足
夜
的
，

須
〖
更
待
思
維
而
致
用
〗
，〖
待
〗
即
是
依
靠
的
意
思
，
更
要
依
靠
思
維
去
發
揮
所
聞
知
識
的
大
用
，
〖
故
第
三
為
作

意
圓
滿
〗，
所
以
要
思
維
圓
滿
，
真
正
的
消
化
了
所
聞
的
經
教
，〖
使
其
言
若
出
於
吾
之
口
，
使
其
言
若
出
於
吾
之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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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這
樣
吾
心
便
與
佛
心
相
應
，
亦
即
是
〖
心
、
佛
、
眾
生
，
三
無
差
別
〗
。 

 

戊
二 

 
解
〖
意
言
境
〗 

 

【
解
】
頌
曰
：「
由
聞
生
意
言
，
說
為
寂
滅
因
，
名
寂
因
作
意
，
是
謂
善
圓
滿
。
」
作
意
對
象
，
不
即
文
字
，

亦
不
離
文
字
，
乃
由
聽
聞
而
於
心
上
如
實
所
現
之
相
，
所
謂
意
言
是
也
。 

【
述
】
呂
澂
又
引
頌
文
曰
：〖
由
聞
生
意
言
，
說
為
寂
滅
因
〗，
由
於
我
們
聽
聞
經
教
，
吸
收
了
所
聽
得
的
佛
經
內
容

之
後
，
便
轉
變
為
〖
意
言
境
〗，
成
為
自
己
的
思
維
對
象
。
這
〖
意
言
境
〗
就
稱
為
〖
寂
滅
因
〗，
是
解
脫
的
先
決
條

件
。
由
聞
思
所
得
的
慢
慢
去
修
習
，
就
會
得
到
解
脫
。
聞
思
是
因
，
得
到
解
脫
是
果
，
所
以
〖
意
言
境
〗
是
將
來
解

脫
的
因
。〖
名
寂
因
作
意
〗
者
，
這
個
以
〖
意
言
境
〗
為
〖
作
意
〗
的
這
種
活
動
就
是
〖
寂
因
〗，
即
是
〖
意
言
境
作

意
〗
會
產
生
〖
寂
因
〗
的
效
果
；
〖
寂
因
〗
即
是
〖
作
意
〗
，
〖
作
意
〗
即
是
〖
寂
因
〗
。
這
就
是
〖
一
體
釋
〗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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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佛
說
〖
一
切
法
是
無
我
〗
這
樣
去
了
解
，
這
種
〖
意
言
境
〗
會
引
致
我
們
將
來
得
到
涅
槃
。
双
之
，
佛
說
〖
無
我
〗

而
我
們
偏
偏
認
為
有
個
實
我
，
那
就
永
遠
不
會
得
到
解
脫
。
許
多
日
本
人
說
佛
家
講
無
我
是
為
了
方
便
而
說
，
無
我

其
實
是
真
我
，
是
透
遍
無
我
去
達
到
真
我
的
境
地
，
但
這
並
不
是
佛
教
的
道
理
。
佛
於
兩
處
來
講
述
無
我
的
道
理
，

一
是
破
執
的
無
我
，
另
一
是
與
理
相
應
的
無
我
，
須
相
應
沒
有
一
個
實
在
我
的
真
理
。
印
度
的
婆
羅
門
教
主
張
超
越

的
自
我
（ātm

an

），
認
為
〖
我
〗
是
有
許
多
階
段
的
，
如
需
要
飲
食
的
形
軀
我
，
有
感
知
經
驗
的
我
，
以
至
到
最
後

是
〖
妙
樂
所
成
我
〗
，
是
為
實
在
的
、
不
起
變
化
的
、
獨
一
的
、
永
恒
的
、
主
宰
的
我
。
因
此
，
婆
羅
門
教
主
張
有

一
真
我
，
是
生
命
的
主
體
。
這
個
〖
我
〗
本
來
是
印
度
的
傳
統
觀
念
，
不
是
佛
家
所
有
的
。
佛
家
認
為
如
果
我
們
欲

得
真
我
，
就
會
墮
落
，
應
不
執
我
才
可
以
得
到
解
脫
。
如
果
有
人
說
佛
經
所
講
的
〖
無
我
〗
是
方
便
，
實
質
上
是
〖
有

我
〗
的
，
這
種
說
法
有
兩
個
問
題
：
第
一
、
是
不
能
達
到
解
脫
。
第
二
、
與
佛
典
所
講
的
不
相
應
。
這
樣
就
不
妙
了
，

就
是
說
那
人
多
聞
熏
習
之
後
，
其
〖
意
言
境
〗
與
他
所
聽
聞
的
道
理
並
不
相
應
，
不
能
與
真
理
相
應
便
不
能
得
解
脫
。

所
以
〖
意
言
境
〗
一
定
須
與
真
理
相
應
，
將
來
與
真
理
相
應
的
時
候
，
才
能
夜
引
生
出
涅
槃
的
境
界
。
如
果
背
向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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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的
話
，
也
就
是
與
涅
槃
相
背
了
。
這
樣
那
人
會
更
勞
累
，
更
加
難
以
解
決
我
執
。
有
些
人
講
佛
學
的
時
候
，
目
的

不
是
度
眾
生
，
而
是
要
樹
立
他
個
人
的
權
威
，
自
成
一
家
之
言
，
而
不
是
為
了
相
應
真
理
而
說
，
這
樣
的
〖
作
意
〗

不
是
〖
寂
因
作
意
〗，
双
而
形
成
對
自
我
的
執
著
，
這
就
違
背
了
佛
的
本
意
，
所
以
本
論
強
調
須
〖
如
理
作
意
〗。〖
是

謂
善
圓
滿
〗，
合
符
〖
寂
因
作
意
〗
這
樣
的
〖
作
意
〗
才
是
完
美
的
。 

至
於
〖
作
意
〗
的
〖
對
象
〗
，
〖
作
意
〗
即
是
思
維
，
思
維
是
一
種
活
動
（activ

ity

）
，
所
以
〖
作
意
〗
一
定
須
有
對

象
。
甚
麼
對
象
？
論
文
說
：
〖
不
即
文
字
，
亦
不
離
文
字
〗
，
這
裏
的
〖
文
字
〗
不
是
真
正
的
文
字
，
〖
文
字
〗
包
括

名
、
句
、
文
，
代
表
語
言
。
印
度
語
言
由
名
、
句
、
文
三
樣
東
西
組
成
。〖
名
〗
即
是
名
詞
。〖
句
〗
即
是
語
句
。〖
文
〗

是
字
母
、
元
音
與
輔
音
的
音
節
。
由
〖
文
〗
組
成
〖
名
〗
，
即
由
字
母
（alp

h
ab

et

） 

組
成
單
字
的
詞
彙
（term

）
，

再
由
〖
名
〗
組
成
〖
句
〗
，
即
將
詞
彙
構
成
完
整
的
句
子
（sen

ten
ce

）
。
意
識
的
對
境
，
若
只
憑
字
母
和
詞
彙
，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譬
如
我
說d

h
arm

a

（
法
），
這
個
字
一
共
有
公
個
文
（
字
母
）， “d

”
 

字
或 “a” 

字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但
由
這
些
〖
文
〗
組
成
〖
名
〗（term

），
如 

“d
h

arm
a” 

這
個
詞
彙
就
有
特
定
的
意
義
，
如
指
〖
法
〗
或
〖
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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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但
沒
有
真
假
可
言
，
必
須
構
成
了
句
子
，
才
可
以
有
真
假
的
判
斷
（ju

d
g

em
en

t

）
。
譬
如
我
們
說
：
〖
這
張
紙

是
心
法
〗，
那
就
是
假
了
，
因
為
紙
是
色
法
。
如
果
說
〖
這
張
紙
是
色
法
〗，
這
種
陳
述
句
如
果
符
合
客
觀
的
事
實
就

是
真
的
。
又
譬
如
說
：〖
多
美
麗
啊
！
〗
這
是
一
個
句
子
。
美
麗
是
很
主
觀
的
，
怎
樣
才
是
美
麗
？
怎
樣
才
是
醜
惡
？

這
種
語
句
是
沒
有
真
假
之
分
。
又
譬
如
我
問
你
：
〖
今
天
晚
上
請
我
吃
飯
好
嗎
〗
？
這
是
邀
請
別
人
的
詢
問
句
，
並

沒
有
真
假
之
分
，
但
如
果
你
回
答
今
天
晚
上
會
請
我
吃
飯
，
這
句
就
有
真
假
之
分
，
因
為
這
是
肯
定
的
判
斷
（p

o
sitiv

e
 

ju
d

g
em

en
t

）。
又
譬
如
你
說
今
天
晚
上
你
不
會
請
我
吃
飯
，
這
也
有
真
假
之
分
，
因
為
這
句
是
否
定
的
判
斷
（n

eg
ativ

e
 

ju
d

g
em

en
t

），
就
有
真
假
可
言
。
其
它
沒
有
真
假
的
句
子
有
祈
請
句
、
感
嘆
句
等
，
並
不
是
所
有
句
子
都
有
真
假
之

分
，
只
是
某
些
句
子
是
有
真
假
可
言
。
在
學
佛
學
之
前
應
該
要
先
學
這
一
套
語
言
學
，
這
樣
才
知
道
佛
經
中
那
些
需

要
論
證
，
那
些
不
需
要
論
證
。
那
些
讚
嘆
的
就
不
需
要
論
證
，
因
為
沒
有
真
假
可
言
，
有
真
假
的
就
要
研
究
了
。
所

謂
名
、
句
、
文
，
並
不
僅
是
文
字
，
而
是
指
整
個
語
言
概
念
。 

呂
澂
指
出
〖
作
意
對
象
，
不
即
文
字
，
亦
不
離
文
字
〗
，
作
意
的
對
象
未
必
完
全
是
語
言
概
念
，
亦
不
是
離
開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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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而
存
在
。
這
樣
說
法
究
竟
是
否
了
義
？
看
起
來
好
像
不
了
義
，
但
其
實
是
了
義
的
。
為
甚
麼
一
方
面
說
它
不
是

語
言
文
字
，
另
一
方
面
又
說
它
是
不
離
語
言
文
字
？
呂
澂
的
解
釋
是
：
〖
乃
由
聽
聞
而
於
心
上
如
實
所
現
之
相
，
所

謂
意
言
是
也
〗，
若
要
得
到
〖
意
言
境
〗，
就
要
如
實
用
心
地
聽
老
師
教
授
。
講
解
需
要
有
語
言
概
念
，
把
這
些
概
念

攝
在
心
裏
，
然
後
消
化
，
重
新
有
一
個
〖
所
知
對
境
〗
出
現
，
這
個
〖
所
知
對
境
〗
是
經
遍
改
造
後
的
語
言
概
念
，

它
又
不
相
等
於
所
聽
得
的
語
言
概
念
，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重
組
，
所
以
說
是
〖
不
即
文
字
〗
；
又
由
於
我
們
要
靠
語
言

文
字
去
多
聞
，
所
以
說
是
〖
不
離
文
字
〗
所
產
生
出
來
。
這
個
所
現
之
相
是
意
識
中
所
顯
出
的
一
個
概
念
境
界
，〖
所

謂
意
言
也
〗。 

【
解
】
此
種
境
界
，
文
藝
家
亦
能
體
會
。
如
周
覽
名
山
大
川
，
蓄
而
為
胸
中
邱
壑
，
發
而
為
腕
底
煙
雲
，
固
隨

在
而
流
露
於
文
墨
矣
。
文
藝
末
事
，
尚
且
如
此
，
況
人
生
本
則
，
詎
可
無
顯
現
於
吾
心
者
乎
！
所
謂
人
生
本
則
，

即
由
正
聞
所
生
之
意
言
。 

【
述
】〖
此
種
境
界
〗，
即
這
種
〖
意
言
境
〗，
不
僅
是
哲
學
家
或
佛
家
才
有
，
所
有
與
知
識
有
關
的
都
有
。〖
文
藝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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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能
體
會
，
如
周
覽
名
山
大
川
，
蓄
而
為
胸
中
邱
壑
〗
，
胸
中
是
指
心
中
，
文
藝
家
把
所
見
的
名
山
大
川
境
象
，
收

蓄
在
心
中
，
記
在
心
裏
，
這
裏
的
邱
壑
不
是
外
在
的
邱
壑
，
而
是
我
們
心
中
的
邱
壑
。
例
如
在
作
畫
的
時
候
，
不
需

要
面
對
名
山
大
川
，
閉
門
在
家
也
可
以
畫
出
一
幅
長
江
萬
里
圖
。
張
大
卂
所
畫
的
長
江
萬
里
圖
也
是
這
樣
繪
成
的
，

因
此
，
畫
中
的
境
象
非
即
是
長
江
，
亦
非
不
離
長
江
，
那
是
經
遍
消
化
組
織
，
自
然
流
露
出
來
，
是
所
謂
〖
胸
中
邱

壑
〗。〖
邱
〗
即
是
山
，〖
壑
〗
即
是
谷
，〖
邱
壑
〗
是
山
谷
的
意
思
。
此
外
，
亦
有
〖
志
士
不
忘
在
溝
壑
〗
的
意
思
，

如
杜
甫
說
：
〖
群
山
萬
壑
赴
荊
門
，
生
長
明
妃
尚
有
村
〗
。
一
個
立
大
志
為
國
家
的
人
，
死
後
葬
在
邱
壑
，
〖
邱
壑
〗

意
指
志
士
隨
時
準
備
為
國
犧
牲
。
所
謂
〖
發
而
為
腕
底
煙
雲
〗，〖
腕
底
〗
指
手
腕
，
把
大
江
南
北
的
雲
煙
畫
出
來
。

畫
家
把
那
些
見
遍
的
影
像
（im

ag
e

） 

儲
存
在
腦
子
裏
，
把
它
再
表
現
出
來
的
時
候
，
那
些
表
現
就
好
比
〖
意
言
境
〗

了
，
所
以
稱
為
〖
不
即
文
字
、
不
離
文
字
〗
，
既
離
不
開
語
言
概
念
，
但
又
不
是
語
言
概
念
，
它
是
在
心
中
組
織
出

來
的
表
達
形
式
。〖
固
隨
在
而
流
露
於
文
墨
矣
〗，
原
是
隨
著
人
的
心
念
而
存
在
，
然
後
透
遍
文
章
翰
墨
表
達
出
來
。

譬
如
寫
文
章
就
用
語
言
文
字
；〖
作
畫
〗
稱
作
〖
翰
墨
〗。
用
丹
青
翰
墨
去
表
現
固
然
可
以
，
用
文
字
表
現
亦
可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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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都
是
符
號
（sy

m
b

o
l

）
。
文
字
是
抽
象
的
符
號
，
或
無
形
相
的
符
號
；
繪
畫
是
具
體
的
符
號
，
或
有
形
相
的
符

號
，
都
具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
原
來
〖
意
言
〗
只
是
一
個
符
號
，
各
種
〖
意
言
境
〗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符
號
，
它
既
不
離

開
文
字
，
又
不
即
是
文
字
。
呂
澂
所
言
的
〖
文
藝
末
事
〗
，
有
些
文
學
家
不
會
贊
成
這
一
點
，
但
呂
澂
先
生
是
思
想

家
，
認
為
文
藝
是
末
，
人
生
是
本
。〖
尚
且
如
此
，
況
人
生
本
則
〗，
文
藝
尚
且
如
此
，
何
況
人
生
本
則
！
〖
則
〗
是

規
律
的
意
思
，〖
本
則
〗
意
指
人
生
的
重
要
規
律
。〖
詎
可
無
顯
現
於
吾
心
者
乎
〗，〖
詎
〗
即
是
〖
豈
〗、〖
難
道
〗
的

意
思
，
豈
可
在
心
中
沒
有
這
種
表
現
呢
！
人
生
的
原
則
亦
是
一
樣
，
在
心
中
表
現
出
來
的
，
就
是
〖
意
言
境
〗
了
。

所
以
〖
意
言
境
〗
是
〖
不
離
文
字
〗，
又
〖
不
即
文
字
〗
的
，
是
經
遍
消
化
的
遍
程
。〖
所
謂
人
生
本
則
〗
是
甚
麼
？

是
人
生
的
根
本
規
律
與
原
則
。〖
即
由
正
聞
所
生
之
意
言
〗，
是
把
聽
聞
佛
典
之
後
所
得
的
語
言
概
念
，
經
遍
自
己
吸

收
後
再
組
織
，
然
後
重
新
表
達
出
來
的
〖
意
言
境
〗
。
這
一
節
講
述
〖
意
言
境
〗
是
怎
樣
產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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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三 

 

解
寂
滅
因 

 

【
解
】
有
此
而
後
得
大
寂
滅
，
故
說
為
寂
滅
因
（
聞
之
等
流
果
，
寂
之
同
類
因
），
煩
惱
為
心
障
、
心
染
，
若

自
覺
有
此
障
、
染
，
而
求
其
淨
，
此
清
淨
境
界
即
名
寂
滅
，
亦
名
解
脫
。 

【
述
】
此
段
是
說
〖
意
言
境
〗
產
生
之
後
有
甚
麼
效
用
。
呂
澂
說
〖
有
此
而
後
得
大
寂
滅
〗
，
即
是
掌
握
了
人
生
的

道
理
之
後
，
發
揮
〖
意
言
境
〗
的
作
用
，
經
遍
修
行
才
可
以
得
到
大
解
脫
。
透
遍
〖
意
言
境
〗
的
思
維
，
〖
故
說
為

寂
滅
因
〗，
意
言
的
概
念
有
二
，
一
是
作
名
詞
用
，
代
表
〖
境
〗；
第
二
是
作
動
詞
用
，
是
〖
思
維
〗
的
意
思
。
這
裏

解
作
〖
思
維
〗，
即
是
說
用
〖
意
言
境
〗
進
行
思
維
的
時
候
，
這
種
活
動
就
是
〖
寂
滅
因
〗。〖
聞
之
等
流
果
〗，
佛
的

教
法
是
在
證
得
了
涅
槃
之
後
平
等
流
出
的
，
而
我
們
把
流
出
的
佛
法
接
收
後
，
用
〖
意
言
境
〗
顯
現
出
來
，
然
後
去

思
維
，
將
來
也
可
以
和
佛
一
樣
得
到
解
脫
。
這
〖
意
言
境
〗
的
效
果
就
好
像
由
佛
證
得
的
涅
槃
中
平
等
流
出
，
這
個

平
等
流
出
的
果
名
為
〖
等
流
果
〗
。
猶
如
上
一
念
和
下
一
念
是
等
流
，
下
一
念
就
是
上
一
念
的
等
流
果
。
猶
如
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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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
候
又
呼
又
吸
，
前
時
呼
吸
為
因
，
後
時
呼
吸
為
果
，
後
時
呼
吸
就
是
前
時
呼
吸
的
等
流
果
了
。〖
寂
之
同
類
因
〗

者
，
〖
意
言
境
作
意
〗
是
寂
滅
的
同
類
因
，
因
為
它
本
身
是
清
淨
的
，
又
能
引
致
寂
滅
。
所
謂
〖
煩
惱
為
心
障
、
心

染
〗，
意
指
煩
惱
在
心
中
是
有
所
障
，
有
所
染
污
，〖
若
自
覺
有
此
障
、
染
，
而
求
其
淨
，
此
清
淨
境
界
即
名
寂
滅
〗
，

習
定
時
的
〖
意
言
境
〗
是
求
甚
麼
？
就
是
求
解
脫
。
這
種
求
解
脫
的
〖
意
言
境
〗
的
活
動
本
身
，
是
與
解
脫
是
同
類

的
。
因
為
修
行
人
所
求
的
不
是
別
的
，
不
是
求
名
譽
金
錢
，
而
是
求
解
脫
。
求
解
脫
的
本
身
就
是
解
脫
的
涅
槃
，
是

解
脫
的
同
類
。
因
為
所
求
的
不
與
果
相
違
，
本
身
是
清
淨
的
，
解
脫
就
是
清
淨
，
求
解
脫
之
心
亦
都
是
清
淨
的
，
故

此
說
是
同
類
的
因
，
所
以
〖
寂
滅
〗
的
意
思
〖
亦
名
解
脫
〗。 

總
言
之
，
這
段
解
釋
〖
作
意
〗
的
作
用
。
〖
寂
因
作
意
〗
的
時
候
，
這
種
〖
作
意
〗
的
本
身
一
方
面
可
以
使
到
修
禪

者
將
來
得
到
解
脫
；
而
這
種
〖
作
意
〗
的
本
身
，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
也
是
一
種
解
脫
，
不
遍
是
在
因
位
而
不
在
果

位
而
言
，
它
本
身
不
是
和
解
脫
的
果
相
違
，
它
本
身
就
是
清
淨
的
，
本
身
就
是
解
脫
的
意
思
。 

【
解
】
正
聞
意
言
，
為
寂
滅
因
，
於
此
意
言
上
思
維
，
謂
之
寂
因
作
意
。
又
唯
此
思
維
最
為
合
理
，
故
亦
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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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理
作
意
。
得
此
作
意
者
，
為
作
意
圓
滿
。 

【
述
】
怎
樣
才
算
〖
作
意
圓
滿
〗
呢
？
〖
正
聞
意
言
〗，
正
聞
之
後
，
熏
習
成
了
〖
意
言
境
〗，〖
為
寂
滅
因
〗，
順
著

這
作
意
思
維
修
習
，
將
來
就
會
得
到
寂
滅
。
所
以
〖
於
此
意
言
上
思
維
，
謂
之
寂
因
作
意
〗
，
以
意
言
去
思
耂
，
就

名
為
〖
寂
因
作
意
〗
。
寂
因
是
作
意
的
業
用
，
作
意
是
寂
因
的
體
，
彼
此
之
間
是
體
用
的
關
係
，
體
不
離
用
，
用
不

離
體
，
所
以
寂
因
不
離
作
意
，
作
意
不
離
寂
因
。
這
樣
稱
為
〖
持
業
釋
〗
，
又
名
為
〖
一
體
釋
〗
。
〖
又
唯
此
思
維
最

為
合
理
〗
，
又
只
有
這
種
寂
因
作
意
的
思
維
最
為
合
理
，
因
為
是
依
合
理
的
道
理
思
維
，
並
非
依
不
合
理
的
道
理
思

維
，
〖
故
亦
謂
之
如
理
作
意
〗
，
所
以
這
種
作
意
思
維
就
稱
為
〖
如
理
作
意
〗
。
玄
奘
法
師
在
〒
攝
大
乘
論
〓
中
譯
作

〖
如
理
作
意
〗，
而
本
論
的
譯
者
義
淨
法
師
則
譯
作
〖
寂
因
作
意
〗，
這
只
是
譯
法
不
同
而
已
。〖
得
此
作
意
者
〗，
得

到
這
種
寂
因
作
意
的
人
，
〖
為
作
意
圓
滿
〗，
便
是
作
意
圓
滿
。
這
是
第
四
節
，
講
述
〖
作
意
圓
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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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四 

 

小
結 

 

【
解
】
具
備
三
種
圓
滿
，
定
學
之
依
乃
稱
完
善
，
故
謂
之
正
依
也
。
是
三
圓
滿
，
與
前
三
門
相
應
，
蓋
前
為
準

備
，
今
則
圓
滿
耳
。 

【
述
】
接
下
來
呂
澂
先
生
作
一
小
結
，
第
五
節
解
釋
甚
麼
名
為
〖
正
依
〗，
因
前
文
沒
有
解
釋
，
只
舉
出
正
依
的
內

容
有
多
聞
熏
習
和
如
理
作
意
。
呂
澂
謂
〖
具
備
三
種
圓
滿
，
定
學
之
依
乃
稱
為
完
善
，
故
謂
之
正
依
也
〗，〖
善
〗
即

是
美
好
的
意
思
。
〖
正
依
〗
圓
滿
，
便
是
完
善
。
〖
是
三
圓
滿
，
與
前
三
門
相
應
〗，
三
門
是
指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三
門
，
此
〖
正
依
〗
門
是
與
前
三
門
相
對
而
說
的
。
〖
蓋
前
〗
三
門
〖
為
準
備
〗，
前
三
門
只
是
準
備
而
已
，〖
今
則

圓
滿
耳
〗，
這
一
門
的
〖
正
依
〗
才
是
〖
圓
滿
〗，
即
是
獲
得
圓
滿
的
條
件
。
如
果
能
夜
得
到
三
種
圓
滿
：
師
資
圓
滿
、

所
緣
圓
滿
和
作
意
圓
滿
，
就
必
定
得
到
解
脫
。
正
依
門
的
〖
正
〗
字
是
代
表
圓
滿
的
。
得
到
這
個
依
據
，
得
到
這
個

條
件
，
習
定
者
就
圓
滿
了
，
亦
即
是
說
這
是
圓
滿
的
條
件
，
並
一
定
可
以
有
效
地
修
習
止
觀
而
得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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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五 

 
異
家
別
解
（
分
三
） 

戊
一 

釋
家
解
、
戊
二 

譯
家
解
、
戊
三 

小
結 

 

【
解
】
釋
家
與
譯
家
，
對
於
作
意
圓
滿
，
各
有
其
獨
到
之
見
解
，
今
略
申
述
之
。 

【
述
】
第
公
節
是
餘
論
，
呂
澂
從
兩
家
來
解
說
，
第
一
家
是
從
〖
釋
家
〗，
指
關
於
解
釋
方
面
的
，
第
二
家
是
從
〖
譯

家
〗，
指
關
於
翻
譯
方
面
的
。
〖
釋
家
與
譯
家
，
對
於
作
意
圓
滿
，
各
有
其
獨
到
之
見
解
〗，
從
解
釋
與
翻
譯
這
兩
方

面
，
釋
家
與
譯
家
對
作
意
圓
滿
都
各
有
獨
到
的
觀
點
，〖
今
略
申
述
之
〗，
呂
澂
現
在
簡
略
地
講
解
一
下
。
因
為
〖
作

意
圓
滿
〗
很
重
要
，
所
以
呂
澂
先
生
再
解
〖
作
意
〗
。 

 

戊
一 
 

釋
家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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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釋
家
謂
作
意
當
以
意
言
為
據
，
而
了
法
無
性
。
法
無
性
即
法
無
我
，
為
意
言
所
具
體
示
現
者
。 

【
述
】
呂
澂
首
先
指
出
〖
釋
家
〗
的
見
解
，
即
世
親
的
解
釋
。〖
謂
作
意
當
以
意
言
為
據
〗，
即
〖
作
意
〗
一
定
有
所

依
據
，
因
為
作
意
是
思
維
，
所
思
維
的
事
物
就
是
意
言
、
意
識
的
概
念
。
〖
而
〗
透
遍
意
言
去
〖
了
〗
解
〖
法
無
〗

我
〖
性
〗，〖
法
無
性
〗
是
因
為
事
物
是
沒
有
自
性
的
，〖
法
無
性
〗
即
是
〖
法
無
我
〗。
為
甚
麼
不
說
〖
人
無
我
〗
呢
？

因
為
〖
法
無
我
〗
是
一
個
較
大
的
集
（set

），〖
人
無
我
〗
的
範
圍
小
，
是
較
細
的
集
，
說
〖
人
無
我
〗
就
不
能
夜
完

全
包
攝
〖
法
無
我
〗，
但
是
〖
法
無
我
〗
就
一
定
可
以
包
含
〖
人
無
我
〗。〖
無
我
〗
是
無
甚
麼
呢
？
就
是
〖
無
自
性
〗
，

因
為
〖
性
〗
是
〖
我
〗
的
意
思
。〖
我
〗
代
表
〖
自
性
〗，
所
以
法
的
自
體
即
〖
法
我
〗，〖
法
無
我
〗
就
是
沒
有
法
的

自
體
。
甚
麼
稱
作
〖
有
自
性
〗
？
如
果
事
物
的
存
在
是
它
自
己
存
在
於
自
己
，
是
自
存
的
、
獨
一
存
在
的
、
不
可
分

割
地
存
在
的
，
又
是
永
恒
存
在
的
，
這
樣
就
稱
作
〖
有
自
性
〗，
缺
少
了
一
樣
都
不
能
夜
名
為
〖
有
自
性
〗，
所
以
〖
有

自
性
〗
就
一
定
是
〖
非
緣
生
〗
的
。
譬
如
桌
子
，
它
不
是
自
存
的
，
它
是
有
組
成
部
分
的
，
有
四
隻
腳
，
有
桌
面
，

最
少
有
五
個
部
分
，
所
以
它
不
是
獨
一
（u

n
iq

u
e

）
的
，
亦
不
是
永
恒
的
，
並
且
每
一
剎
那
都
是
在
變
壞
的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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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無
自
性
〗
。
所
有
的
法
，
從
般
若
的
觀
點
來
說
，
全
部
都
是
〖
無
自
性
〗
的
，
包
括
真
如
。
以
唯
識
的
觀
點
來

說
，
除
了
真
如
之
外
，
所
有
〖
有
為
法
〗
的
現
象
都
是
沒
有
自
性
。
〖
無
為
法
〗
不
可
說
，
用
不
著
說
真
如
是
〖
有

自
性
〗
或
〖
無
自
性
〗
。
中
觀
派
認
為
，
所
有
存
在
的
、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都
是
緣
生
〖
無
自
性
〗
的
，
都
是
無
常
、

無
我
的
。〖
無
我
〗
的
〖
我
〗，
不
是
指
〖
人
〗，
而
是
指
〖
自
性
〗。
法
無
我
〖
為
意
言
所
具
體
示
現
者
〗，〖
意
言
境
〗

以
〖
法
無
我
〗
為
最
高
的
表
示
，
因
為
證
得
了
〖
法
無
我
〗
即
證
得
了
真
如
，
便
得
到
解
脫
，
所
以
意
言
是
寂
因
，

是
解
脫
之
因
。
小
乘
只
接
受
〖
人
無
我
〗，
得
到
〖
人
無
我
〗
即
破
了
我
執
。
大
乘
人
要
破
〖
法
我
執
〗，
須
了
解
到

法
是
無
我
這
一
概
念
，
要
證
入
到
不
需
要
起
語
言
概
念
都
能
夜
明
明
確
確
、
清
清
楚
楚
、
具
體
地
認
識
到
和
證
悟
到

一
切
法
無
我
，
所
有
的
執
著
都
沉
沒
了
，
直
到
那
時
候
真
如
就
顯
現
，
所
以
〖
法
無
我
〗
的
境
界
是
最
高
的
。 

【
解
】
常
人
辨
別
事
物
，
總
覺
其
有
自
性
，
執
為
我
或
我
所
而
有
人
我
執
及
法
我
執
。
由
此
苦
痛
淵
藪
，
一
切

煩
惑
隨
增
，
人
生
自
此
多
事
矣
。 

【
述
】
呂
澂
先
生
說
：〖
常
人
辨
別
事
物
，
總
覺
其
有
自
性
〗，
一
般
人
觀
察
分
辨
事
物
，
認
為
每
種
事
物
都
有
自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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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子
有
桌
子
的
體
、
人
有
人
的
體
，
屋
子
有
屋
子
的
體
。
所
以
有
人
問
究
竟
人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道
理
是
不
是
真
如
？

不
是
真
如
，
是
心
不
相
應
行
法
，
只
是
一
個
概
念
而
已
。
許
多
人
以
為
〖
圓
〗
有
圓
的
獨
立
的
超
越
存
在
；
〖
方
〗

有
方
的
獨
立
的
超
越
的
存
在
；〖
善
〗
有
最
高
善
的
超
越
存
在
；
而
那
個
至
善
的
意
境
是
遌
宇
宙
的
、
普
遌
存
在
的
、

永
恒
存
在
的
。〖
執
為
我
或
我
所
而
有
人
我
執
及
法
我
執
〗，
在
佛
家
來
說
，
這
些
都
是
法
執
，
並
不
是
真
如
。
執
著

的
東
西
或
者
是
人
，
或
者
是
我
，
或
者
是
我
所
。
因
為
這
個
我
是
人
，
名
為
〖
人
我
執
〗
；
因
為
〖
我
所
〗
是
〖
我

的
所
有
〗
，
這
是
法
執
，
亦
名
〖
法
我
執
〗
。
在
〒
阿
含
經
〓
中
是
不
用
〖
法
執
〗
這
個
名
稱
，
它
用
〖
我
所
執
〗
。

我
所
有
的
法
，
是
屬
於
我
的
，
沒
有
〖
我
〗
就
沒
有
〖
我
所
有
〗
的
了
。
〖
由
此
苦
痛
淵
藪
〗
，
〖
淵
藪
〗
即
是
淵
源

所
在
，
痛
苦
的
淵
源
就
在
於
有
執
，
眾
生
的
執
著
不
外
是
人
我
執
及
法
我
執
。〖
一
切
煩
惑
隨
增
〗，
一
切
煩
惱
便
隨

著
這
些
執
著
而
產
生
了
。
〖
人
生
自
此
多
事
矣
〗，
人
生
由
此
而
有
各
種
煩
憂
，
不
能
得
到
安
寧
自
在
。 

【
解
】
故
佛
教
人
依
法
之
實
，
了
法
無
性
，
以
為
對
治
。
此
於
心
中
易
取
（
現
示
）
無
自
性
法
之
意
言
，
與
涅

槃
相
順
，
為
煩
惱
寂
滅
之
因
，
煩
惱
息
滅
，
即
是
解
脫
，
此
釋
家
世
親
解
寂
因
作
意
之
義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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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
故
佛
教
人
依
法
之
實
〗
，
所
以
佛
教
人
依
法
的
實
質
，
〖
了
法
無
性
〗
，
了
解
法
無
自
性
，
〖
法
無
性
〗
是
一

切
法
是
緣
生
無
實
自
性
的
，
一
切
現
象
界
是
依
他
起
的
，
依
他
起
就
是
依
別
的
事
物
而
起
，〖
他
〗
代
表
〖
緣
〗，
許

多
事
物
互
相
纏
結
在
一
起
，
是
依
眾
緣
而
起
的
，
所
以
唯
識
家
說
心
是
依
眾
緣
而
起
的
，
這
和
中
觀
眾
緣
和
合
的
緣

起
意
思
一
樣
。〖
依
他
起
〗
即
是
〖
緣
起
〗，〖
物
〗
也
是
緣
起
；〖
心
〗
也
是
緣
起
。
因
此
，
唯
識
家
不
會
執
心
是
實

的
，
如
果
作
這
種
執
著
，
亦
是
法
執
。
但
中
觀
的
月
稱
法
師
卻
偏
要
說
唯
識
宗
執
心
是
實
，
這
是
不
對
的
指
斥
。
唯

識
家
說
〖
境
無
故
心
無
〗
，
〖
境
〗
既
沒
有
實
在
性
，
〖
心
〗
又
那
會
有
實
在
性
呢
？
但
觀
法
空
的
時
候
須
有
次
序
，

先
空
外
境
，
後
空
內
心
，
是
為
修
行
的
次
第
。
猶
如
走
路
是
由
近
而
遠
，〖
行
遠
必
自
邇
，
登
高
必
自
卑
〗，
故
老
子

說
：〖
卂
里
之
行
始
於
足
下
〗。
所
以
先
講
〖
境
〗
是
空
的
，
然
後
再
講
〖
心
〗
亦
是
空
的
，
不
必
心
境
兩
者
同
時
皆

空
，
若
喜
歡
心
境
皆
空
亦
不
要
緊
，
但
不
要
強
說
唯
識
家
主
張
心
是
實
有
，
因
唯
識
家
並
不
是
這
樣
解
釋
的
。
佛
教

人
依
法
之
實
去
了
解
，
知
道
一
切
法
是
無
自
性
的
，〖
以
為
對
治
〗，
以
這
一
種
手
段
來
對
付
煩
惱
及
痛
苦
的
〖
淵
藪
〗。

這
種
煩
惱
對
治
，
〖
此
於
心
中
易
取
（
現
示
）
無
自
性
法
之
意
言
〗
，
〖
易
取
〗
是
改
變
的
意
思
，
意
即
在
心
內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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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
示
現
出
一
切
法
是
無
自
性
的
這
一
種
語
言
概
念
。
首
先
把
佛
經
中
的
道
理
全
部
收
攝
在
心
內
，
然
後
在
定
中
再

思
維
一
切
法
無
自
性
，
一
切
法
無
自
性
就
是
定
中
所
觀
的
〖
意
言
境
〗
。
證
真
如
的
時
候
是
〖
自
知
不
隨
他
〗
的
，

不
用
再
想
到
佛
經
所
講
的
教
法
，
那
些
只
是
相
似
影
像
。
這
種
〖
無
自
性
〗
的
意
言
概
念
就
是
〖
與
涅
槃
相
順
〗
的
，

這
種
知
的
本
身
是
清
淨
的
，
與
涅
槃
是
同
類
的
，
又
是
引
致
將
來
產
生
涅
槃
的
因
，
這
就
是
相
順
。
〖
為
煩
惱
寂
滅

之
因
〗，
因
為
它
存
在
，
煩
惱
就
不
存
在
；
它
把
一
切
煩
惱
降
伏
和
消
毀
，〖
煩
惱
息
滅
，
即
是
解
脫
〗。〖
此
釋
家
世

親
解
寂
因
作
意
之
義
也
〗
，
此
是
世
親
菩
薩
解
釋
寂
因
的
旧
意
。 

為
甚
麼
稱
作
〖
寂
因
作
意
〗
？
由
多
聞
熏
習
，
再
把
所
聞
消
化
，
於
是
了
解
到
所
有
事
物
存
在
都
是
無
自
性
的
，
這

種
了
解
足
以
壓
伏
消
毀
我
執
法
執
的
煩
惱
障
與
所
知
障
，
將
來
能
夜
得
到
涅
槃
。
透
遍
一
切
法
是
無
自
性
的
〖
意
言

境
〗
的
作
意
思
維
的
作
用
，
可
使
我
們
將
來
得
到
涅
槃
，
因
此
它
的
作
用
，
就
名
為
〖
寂
因
作
意
〗
。
它
本
身
既
是

寂
滅
解
脫
，
又
可
以
作
將
來
寂
滅
解
脫
的
因
。
這
個
作
意
就
是
寂
因
，
寂
因
就
是
作
意
，
是
同
體
的
。
這
就
是
世
親

菩
薩
解
釋
〖
寂
因
作
意
〗
的
原
意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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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次
辨
其
名
，
又
有
二
解
：
一
為
一
體
釋
（
奘
譯
作
持
業
釋
），
謂
寂
因
作
意
，
即
寂
滅
，
即
作
意
。
以

意
言
本
身
是
無
自
性
法
（
即
因
位
寂
滅
），
又
是
其
作
意
故
，
此
合
能
緣
（
作
意
）、
所
緣
（
寂
因
）
於
一
心
而

言
之
也
。 

【
述
】〖
次
辨
其
名
〗，
前
段
解
釋
了
世
親
菩
薩
譯
作
〖
寂
因
作
意
〗
的
原
因
、
動
機
、
目
的
何
在
，
然
後
解
釋
〖
寂

因
作
意
〗
的
名
稱
。
此
〖
又
有
二
解
〗，〖
寂
因
作
意
〗
的
名
稱
有
兩
種
解
釋
：〖
一
為
一
體
釋
〗，
第
一
種
解
釋
是
〖
一

體
釋
〗，〖
奘
譯
作
持
業
釋
〗，
即
是
玄
奘
法
師
所
譯
的
〖
持
業
釋
〗。〖
謂
寂
因
作
意
，
即
寂
滅
，
即
作
意
〗，
意
即
〖
寂

因
〗
不
離
〖
作
意
〗
，
〖
作
意
〗
不
離
〖
寂
因
〗
。
又
或
者
〖
寂
滅
〗
即
是
〖
作
意
〗
，
〖
作
意
〗
即
是
〖
寂
滅
〗
。
〖
寂

滅
〗
不
離
〖
作
意
〗
，
因
為
〖
寂
滅
〗
要
依
〖
作
意
〗
為
因
而
存
在
。
〖
以
意
言
本
身
是
無
自
性
法
〗
，
意
言
本
身
是

沒
有
實
體
的
，
只
是
思
維
的
工
具
，
〖
即
因
位
寂
滅
〗
，
所
以
〖
意
言
境
〗
的
思
維
本
身
即
是
因
位
的
寂
滅
。
〖
又
是

其
作
意
故
〗，
因
為
〖
意
言
境
〗
是
讓
我
們
思
維
〖
無
自
性
〗
之
理
，
是
以
〖
無
自
性
〗
為
作
意
思
維
的
對
象
。〖
此

合
能
緣
（
作
意
）、
所
緣
（
寂
因
）
於
一
心
而
言
之
也
〗，
能
緣
就
是
作
意
，
所
緣
就
是
寂
因
。
寂
因
即
是
作
意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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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作
意
有
寂
因
的
用
。
作
意
是
〖
能
緣
〗，
一
切
法
是
〖
無
自
性
〗
的
道
理
就
是
〖
所
緣
〗。
能
緣
不
離
所
緣
，
所
緣

不
離
能
緣
，
這
樣
就
稱
為
〖
一
體
〗
，
〖
一
體
〗
是
能
夜
在
一
起
，
是
兩
個
集
的
相
交
（in

tersectio
n

）
。
作
意
與
寂

因
在
心
中
是
同
體
的
，
因
此
名
為
〖
一
體
釋
〗。 

【
解
】
二
為
別
句
釋
，（
奘
譯
作
依
主
釋
），
謂
寂
因
作
意
，
意
云
寂
因
之
作
意
，
即
析
所
緣
能
緣
為
兩
者
，
而

以
作
意
繫
屬
於
寂
因
也
。（
梵
文
解
析
複
合
名
詞
方
式
，
有
一
體
釋
、
別
句
釋
，
前
者
謂
一
名
雖
有
二
分
，
而

所
指
者
是
一
事
；
後
者
則
以
所
屬
關
係
言
之
。
）
上
皆
釋
家
對
於
寂
因
作
意
獨
到
之
見
解
也
。 

【
述
】
呂
澂
繼
續
指
出
〖
二
為
別
句
釋
〗，
第
二
種
名
為
〖
別
句
釋
〗，〖
奘
譯
作
依
主
釋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
依
主

釋
〗。〖
謂
寂
因
作
意
，
意
云
寂
因
之
作
意
〗，
意
思
是
說
〖
寂
因
〗
的
〖
作
意
〗，〖
即
析
所
緣
能
緣
為
兩
者
〗，
能
緣

與
所
緣
是
兩
樣
不
同
的
概
念
，〖
而
以
作
意
繫
屬
於
寂
因
也
〗，
因
為
〖
作
意
〗
是
〖
寂
因
〗
的
那
種
作
意
，
不
是
損

人
的
那
種
作
意
，
是
令
人
能
夜
得
涅
槃
的
那
種
作
意
，
所
以
〖
作
意
〗
是
繫
屬
於
〖
寂
因
〗。〖
寂
因
〗
有
許
多
種
，

修
定
或
持
戒
都
是
〖
寂
因
〗
之
一
。
這
種
〖
作
意
〗
是
眾
多
〖
寂
因
〗
中
的
一
種
，
是
隸
屬
於
〖
寂
因
〗
的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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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
因
〗
是
大
的
集
；
而
〖
作
意
〗
是
小
的
集
。
這
是
〖
依
主
釋
〗，
即
是
〖
作
意
〗
依
〖
寂
因
〗。
〖
梵
文
解
析
複

合
名
詞
方
式
〗
有
兩
種
，
〖
有
〗
一
種
名
為
〖
一
體
釋
〗，
另
一
種
名
為
〖
別
句
釋
〗
。〖
前
者
謂
一
名
雖
有
二
分
〗，

前
者
是
一
個
名
詞
雖
然
分
作
兩
分
，〖
而
所
指
者
是
（
同
）
一
（
件
）
事
〗，
這
就
是
〖
一
體
釋
〗
了
，
譬
如
說
〖
寂

因
〗
與
〖
作
意
〗
是
指
同
一
樣
事
物
。〖
後
者
則
以
所
屬
的
關
係
言
之
〗，
譬
如
說
〖
作
意
〗
是
隸
屬
於
〖
寂
因
〗
的
，

這
就
是
〖
別
句
釋
〗
。
呂
澂
作
一
小
結
：〖
上
皆
釋
家
對
於
寂
因
作
意
獨
到
之
見
解
也
〗，
以
上
都
是
釋
家
對
於
〖
寂

因
作
意
〗
所
提
到
的
獨
到
之
見
解
。 

 

戊
二 

 

譯
家
解 

 

【
解
】
其
次
譯
家
之
意
，
如
論
中
小
注
云
「
准
如
是
釋
，
應
云
寂
因
作
意
，
舊
云
如
理
作
意
者
，
非
正
翻
也
」

即
是
。
譯
家
義
淨
留
印
十
九
年
（
較
奘
師
多
二
年
），
正
當
那
爛
陀
寺
極
盛
時
付
，
所
學
皆
有
稟
承
，
故
譯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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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諸
名
詞
，
多
所
是
正
，
而
極
有
關
於
學
說
。
今
攷
奘
譯
及
梵
藏
文
，
此
名
皆
作
「
如
理
作
意
」，
而
淨
師
謂

應
作
「
寂
因
」，
果
何
所
據
云
然
耶
？
勘
「
如
理
」
一
詞
，
梵
文
作
「
育
尼
奢
」y

o
n

iśa

，
以
「
瑜
」（y

u

）
為

語
根
，
本
有
岐
議
，
一
為
「
結
合
」，
一
為
「
從
生
」。
譯
作
「
如
理
」
者
，
乃
據
「
結
合
」
之
義
，
謂
與
理
相

合
也
。
譯
為
「
寂
因
」
者
，
乃
本
「
從
生
」
之
義
，
謂
從
寂
而
生
也
（
但
梵
作
文
字
中
，
並
無
「
理
」
字
與
「
寂
」

字
之
義
）。 

【
述
】
呂
澂
再
從
譯
家
的
見
解
來
看
〖
寂
因
作
意
〗
的
分
析
，
為
甚
麼
玄
奘
法
師
不
譯
作
〖
寂
因
作
意
〗
而
譯
為
〖
如

理
作
意
〗
？
這
需
要
把
兩
位
譯
者
的
心
意
和
梵
文
的
本
質
作
一
個
交
代
。
第
二
釋
：
〖
其
次
譯
家
之
意
，
如
論
中
小

注
云
〗，
如
論
中
小
注
有
講
及
，〖
〘
准
如
是
釋
，
應
云
寂
因
作
意
，
舊
云
如
理
作
意
者
，
非
正
翻
也
〙
即
是
〗。
在
本

論
中
有
這
一
個
註
解
，
是
義
淨
法
師
的
註
文
。
據
義
淨
法
師
說
，
這
〖
寂
因
作
意
〗
是
較
新
的
譯
法
，
以
前
是
譯
作

〖
如
理
作
意
〗
的
，
但
〖
如
理
作
意
〗
的
譯
法
不
是
一
個
正
確
的
譯
法
。
這
樣
說
來
，
玄
奘
法
師
是
翻
錯
了
，
但
他

也
沒
有
直
指
玄
奘
不
對
，
只
是
說
〖
非
正
翻
也
〗
罷
了
。
許
多
人
都
不
知
道
義
淨
是
何
許
人
也
。
呂
澂
先
生
就
有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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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代
，
他
說
〖
譯
家
義
淨
留
印
十
九
年
（
較
玄
奘
法
師
多
二
年
）
〗，
義
淨
法
師
留
在
印
度
的
時
間
比
玄
奘
法
師
長
，

梵
文
的
造
詣
比
玄
奘
高
。
其
實
這
也
是
未
必
的
，
如
果
是
拙
於
語
言
的
話
，
逗
留
的
時
間
再
長
些
也
是
不
濟
事
的
，

這
只
是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而
已
。〖
正
當
那
爛
陀
寺
極
盛
時
代
，
所
學
皆
有
稟
承
〗，
有
依
據
，
有
好
老
師
可
稱
作
〖
有

稟
承
〗，〖
故
譯
書
於
諸
名
詞
〗，
因
此
，
義
淨
譯
書
所
用
的
詞
語
，〖
多
所
是
正
〗，
大
多
是
正
確
的
，〖
而
極
有
關
於

學
說
〗
，
即
對
於
學
說
有
很
深
遠
的
影
響
，
因
為
往
往
用
一
個
不
同
的
名
詞
就
會
把
學
說
改
變
了
。 

〖
今
攷
奘
譯
及
梵
藏
文
，
此
名
皆
作
〘
如
理
作
意
〙
〗，
即
是
說
在
玄
奘
的
譯
本
中
，
以
及
梵
文
、
藏
文
的
資
料
，
都

譯
作
〖
如
理
作
意
〗
，〖
而
淨
師
謂
應
作
〘
寂
因
〙〗
，
而
義
淨
法
師
認
為
應
譯
作
〖
寂
因
〗。
這
個
譯
法
的
確
是
值
得

商
榷
。
〖
果
何
所
據
云
然
耶
〗
？
為
甚
麼
用
這
個
譯
法
？
〖
勘
如
理
一
詞
〗，
呂
澂
校
勘
〖
如
理
〗
這
一
個
詞
，
〖
梵

文
作
〖
育
尼
奢
〗(y
o

n
iśa)

，
以
〖
瑜
〗(y

u
)

為
根
〗，
梵
文
的
字
根
有
許
多
解
法
，
這y

u

字
的
語
根
，〖
本
有
岐
議
〗
，

即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解
釋
。〖
一
為
結
合
，
一
為
從
生
〗，
兩
者
是
不
同
的
意
思
的
，
一
個
是
結
合
義
，
一
個
是
從
生
義
。

〖
譯
作
〘
如
理
〙
者
，
乃
據
結
合
之
義
〗，
〖
如
〗
者
依
也
，
如
果y

u

字
是
作
〖
結
合
〗
解
，
那
麼y

o
n

iśa

就
要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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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
如
理
〗。
〖
謂
與
理
相
合
也
〗
，
因
此
，〖
如
理
作
意
〗
即
是
作
意
與
理
結
合
。〖
譯
為
〘
寂
因
〙
者
，
乃
本
〘
從

生
〙
之
義
〗，
如
果y

u

字
是
作
〖
從
生
〗
解
，
就
是
〖
從
寂
而
生
〗。〖
從
生
〗
的
就
稱
為
〖
寂
因
〗，
便
應
譯
為
〖
寂

因
〗，
〖
謂
從
寂
而
生
也
〗
是
本
著
〖
從
生
〗
的
概
念
而
來
的
。
〖
但
梵
作
文
字
中
，
並
無
〘
理
〙
字
與
〘
寂
〙
字
之

義
〗，
但
梵
文
典
籍
的
文
字
中
，
根
本
就
沒
有
如
理
的
〖
理
〗
字
，
亦
沒
有
〖
寂
因
作
意
〗
的
〖
寂
〗
字
，
這
都
是

譯
者
加
上
去
的
。 

【
解
】
若
以
世
親
之
說
解
之
，
淨
師
之
改
譯
寂
因
作
意
，
實
有
深
意
存
焉
。
蓋
以
如
理
而
言
，
此
理
（
即
涅
槃

與
正
道
）
似
在
心
外
，
而
須
如
其
理
以
作
意
，
此
易
使
人
向
外
追
求
。
今
以
寂
因
言
，
則
顯
示
涅
槃
正
道
之
理

悉
存
於
心
，
從
心
而
生
，
應
在
心
內
。
有
此
心
，
則
有
此
理
，
心
理
相
關
，
是
以
心
之
實
相
得
體
認
一
分
，
實

踐
一
分
，
其
理
亦
即
顯
現
一
分
也
。
此
種
心
理
不
二
，
由
心
體
驗
之
義
，
自
是
義
淨
所
主
張
，
惜
其
僅
於
小
注

略
存
緒
論
，
未
及
闡
發
也
。 

【
述
】
呂
澂
先
生
說
：〖
若
以
世
親
之
說
解
之
，
淨
師
之
改
譯
寂
因
作
意
〗，
意
指
義
淨
法
師
把
〖
如
理
作
意
〗
改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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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
因
作
意
〗，〖
實
有
深
意
存
焉
〗，
是
有
很
深
的
意
義
的
。〖
蓋
以
如
理
而
言
，
此
理
（
即
涅
槃
與
正
道
） 

〗，
此

〖
理
〗
字
代
表
〖
涅
槃
〗，
是
入
涅
槃
的
〖
正
途
〗。〖
似
在
心
外
〗
者
，
但
這
種
表
詮
好
像
是
指
涅
槃
在
心
之
外
，〖
理
〗

在
外
，
〖
作
意
〗
在
內
，
這
樣
就
不
太
理
想
了
，
〖
而
須
如
其
理
以
作
意
，
此
易
使
人
向
外
追
求
〗
，
其
說
容
易
使
人

向
外
追
求
。〖
今
以
寂
因
者
〗，
譯
為
寂
因
作
意
就
不
同
了
，〖
則
顯
示
涅
槃
正
道
之
理
悉
存
於
心
〗，
寂
因
作
意
顯
示

涅
槃
正
道
之
理
是
完
全
在
心
中
的
，
〖
作
意
心
〗
和
〖
寂
滅
理
〗
是
一
體
的
。
所
謂
〖
悉
存
於
心
，
從
心
而
生
，
應

在
心
內
。
有
此
心
，
則
有
此
理
，
心
理
相
關
，
是
以
心
之
實
相
得
體
認
一
分
，
實
踐
一
分
，
其
理
亦
即
顯
現
一
分
也
〗，

此
明
由
心
體
認
〖
此
種
心
理
不
二
〗
的
義
理
，
這
〖
自
〗
然
〖
是
義
淨
所
主
張
〗
的
〖
心
即
理
，
理
即
心
〗。〖
惜
其

僅
於
小
注
略
存
緒
論
，
未
及
闡
發
也
〗
，
可
惜
義
淨
只
在
小
注
裏
略
為
提
出
，
未
能
闡
釋
及
發
揚
光
大
。
兩
個
譯
家

的
譯
法
有
所
不
同
，
玄
奘
法
師
是
結
合
智
境
而
講
，
〖
作
意
〗
結
合
〖
真
理
〗
。
義
淨
法
師
以
〖
從
生
〗
而
說
，
〖
作

意
〗
是
從
〖
寂
因
〗
來
的
，〖
作
意
〗
多
少
，〖
寂
滅
〗
就
顯
露
多
少
，
越
做
得
多
，
顯
露
也
越
多
，
這
就
是
〖
心
即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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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
或
者
有
疑
：
理
係
於
心
者
，
人
各
有
心
，
豈
非
各
有
其
理
，
究
當
何
從
耶
？
釋
之
曰
：
心
有
同
然
，
理

無
岐
異
，
佛
先
得
我
心
之
所
同
然
者
，
自
當
以
佛
所
證
驗
，
展
轉
傳
來
為
準
則
。 

【
述
】〖
或
者
有
疑
〗，
或
有
疑
惑
，〖
理
係
於
心
者
〗，
理
既
屬
於
心
，〖
人
各
有
心
〗，
各
人
有
各
人
不
同
的
心
，〖
豈

非
各
有
其
理
〗
，
豈
不
是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理
嗎
？
呂
澂
先
生
提
出
這
一
個
問
題
，
並
加
以
解
答
，
以
免
別
人
誤
解
，

認
為
世
界
有
許
多
理
，
一
時
一
事
有
許
多
理
。
所
以
朱
熹
的
理
學
不
是
正
宗
的
，
王
陽
明
才
是
正
宗
的
。
因
為
朱
熹

主
張
〖
心
外
有
理
〗
，
心
外
有
理
便
會
有
許
多
理
了
。
〖
究
當
何
從
耶
？
釋
之
曰
：
心
有
同
然
〗
，
心
雖
然
不
同
，
但

是
每
個
人
所
證
得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一
樣
的
。
現
在
我
們
的
心
稱
為
〖
有
漏
心
〗
，
卂
差
萬
別
，
但
諸
佛
的
〖
心
〗
是

相
同
的
，
那
便
是
〖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
即
是
〖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
諸
佛
〖
無
上
〗
的
、
〖
正
等
〗
的
〖
正

覺
〗
是
相
等
的
，
所
有
的
〖
菩
提
大
覺
〗
都
是
一
樣
。
中
國
人
說
東
海
有
聖
人
出
現
，
此
心
同
也
，
此
理
同
也
；
南

海
有
聖
人
出
現
，
此
心
同
也
，
此
理
同
也
。
〖
心
有
同
然
，
理
無
岐
異
〗
，
〖
心
〗
同
則
〖
理
〗
亦
同
，
一
定
要
做
到

這
一
個
境
界
，
頌
文
就
體
驗
到
這
一
點
，
一
定
要
掌
握
到
無
異
無
別
的
深
理
，
沒
有
分
別
。
凡
夫
本
具
的
真
心
與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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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心
是
一
樣
的
，
所
謂
〖
心
、
佛
、
眾
生
，
三
無
差
別
〗。
心
一
樣
，
道
理
也
一
樣
。〖
佛
先
得
我
心
之
所
同
然
者
〗
，

佛
先
得
我
心
相
同
的
地
方
，
這
樣
的
用
詞
是
出
自
孟
子
的
〖
聖
人
先
得
我
心
之
所
同
然
耳
〗，
呂
澂
先
生
熟
讀
孟
子
，

行
文
也
像
孟
子
，〖
自
當
以
佛
所
證
驗
，
展
轉
傳
來
為
準
則
〗，
真
理
自
當
以
佛
所
證
驗
，
展
轉
傳
來
的
教
法
為
準
則
。 

 

戊
三 

 

小
結 

 

【
解
】
本
論
依
《
大
論
‧
修
所
成
地
》
而
作
，《
大
論
》
之
解
定
因
，
即
以
涅
槃
為
先
，
故
本
論
亦
有
意
樂
求

解
（
第
一
門
）、
多
聞
積
習
（
第
二
門
）、
寂
因
作
意
（
第
三
門
）
諸
義
。
所
謂
涅
槃
為
先
者
，
至
少
應
具
三
種

信
念
，
一
、
信
其
為
實
，
二
、
信
其
可
能
，
三
、
信
自
己
亦
應
如
是
。
凡
此
皆
將
涅
槃
安
貼
自
心
而
言
之
。
今

改
譯
「
如
理
作
意
」
為
「
寂
因
作
意
」，
則
此
等
意
義
皆
可
旁
通
，
且
瑜
伽
、
中
觀
、
涅
槃
、
小
乘
各
家
之
說
，

亦
莫
不
相
貫
。
故
此
一
名
詞
之
譯
存
，
甚
有
關
於
學
說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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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呂
澂
先
生
說
：〖
本
論
依
〒
大
論
‧
修
所
成
地
〓
而
作
〗，
此
指
本
論
是
依
〒
瑜
伽
師
地
論
〓
的
〔
修
所
成
地
〕

而
撰
作
，〖
大
論
之
解
定
因
，
即
以
涅
槃
為
先
〗，
佛
的
涅
槃
與
普
通
人
的
是
完
全
一
樣
，
沒
有
兩
個
涅
槃
，
只
有
一

個
涅
槃
而
已
。〖
故
本
論
亦
有
意
樂
求
解
（
第
一
門
）
〗，
所
以
本
論
亦
有
第
一
〖
意
樂
門
〗，
求
解
脫
，
求
涅
槃
圓
滿
，

理
是
一
樣
的
。
〖
多
聞
積
習
（
第
二
門
） 

〗
，
第
二
門
是
〖
多
聞
積
習
〗
，
還
要
〖
如
理
作
意
〗
，
照
足
它
所
說
的
去

理
解
，
那
麼
所
得
到
的
〖
作
意
〗
便
與
佛
一
樣
。
因
為
這
是
以
釋
迦
佛
證
得
涅
槃
的
體
驗
後
等
流
而
出
的
，
所
以
是

一
樣
的
，
這
是
〖
依
處
門
〗
。
〖
寂
因
作
意
（
第
三
門
）
諸
義
〗
，
第
三
門
是
〖
寂
因
作
意
〗
，
即
是
〖
正
依
門
〗
。
其

實
還
有
一
門
，
那
一
門
稱
為
〖
本
依
門
〗
，
但
呂
澂
先
生
在
這
裏
沒
有
提
及
。
因
為
〖
本
依
門
〗
是
講
下
一
門
修
習

的
前
行
，
是
加
行
位
，
不
遍
是
定
的
前
奏
，
所
以
他
刪
了
這
一
門
。〖
諸
義
〗
者
，
本
論
講
述
這
三
門
的
意
義
，〖
所

謂
涅
槃
為
先
者
，
至
少
應
具
三
種
信
念
〗
，
這
裏
指
出
對
涅
槃
應
有
的
三
種
信
念
。
〖
一
、
信
其
為
實
〗
，
第
一
是
信

實
在
有
涅
槃
。
〖
二
、
信
其
可
能
〗
，
第
二
是
相
信
這
樣
修
行
一
定
可
以
達
到
涅
槃
的
境
界
。
〖
三
、
信
自
己
亦
應
如

是
〗
，
第
三
是
相
信
自
己
依
照
佛
理
，
多
聞
熏
習
，
寂
因
作
意
，
便
能
像
佛
一
樣
得
到
涅
槃
。
此
中
一
共
有
三
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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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所
以
宗
教
上
對
某
些
真
理
須
有
信
念
，
那
是
不
需
要
有
實
證
。
譬
如
我
們
做
生
意
，
我
們
會
有
信
心
一
定
可
以

發
跡
的
，
那
都
是
靠
一
分
信
念
作
推
動
，
我
們
怎
知
道
一
定
可
以
發
跡
的
呢
？
可
能
做
生
意
會
導
致
破
產
也
說
不

定
，
但
當
我
們
計
劃
去
實
行
的
時
候
，
一
定
要
有
信
念
，
確
信
這
門
生
意
是
正
當
的
，
問
心
無
愧
的
，
並
搜
集
足
夜

的
資
料
，
顯
示
這
樣
做
應
會
得
到
成
果
，
其
實
成
果
尚
未
出
現
，
這
都
要
靠
信
念
去
支
持
行
動
。
所
以
宗
教
對
許
多

眾
生
是
有
用
的
，
對
行
動
是
有
用
的
。
宗
教
是
靠
信
，
修
行
也
是
靠
信
。
不
遍
，
信
是
有
不
同
的
程
度
而
己
。
是
如

理
地
信
？
或
是
不
如
理
地
信
？
〖
如
理
作
意
〗
就
是
信
，
信
有
三
種
。〖
凡
此
皆
將
涅
槃
安
貼
自
心
而
言
之
〗，
修
定

的
時
候
自
心
要
有
信
念
將
來
一
定
會
有
這
樣
的
成
果
。
〖
今
改
譯
〘
如
理
作
意
〙
為
〘
寂
因
作
意
〙
〗
，
現
在
把
〖
如

理
作
意
〗
改
譯
為
〖
寂
因
作
意
〗，〖
則
此
等
意
義
皆
可
旁
通
〗，
因
為
〖
寂
因
作
意
〗
裏
的
〖
寂
〗，
大
家
相
信
它
是

實
在
的
，
可
以
達
到
的
，
又
相
信
自
己
這
樣
〖
作
意
〗
可
以
作
為
〖
寂
因
〗
的
，
這
樣
就
可
以
貫
通
、
旁
通
了
。〖
瑜

伽
〗
學
派
所
講
的
，〖
中
觀
〗
學
派
所
講
的
，〖〒
涅
槃
〓〗
經
所
講
的
，
以
及
〖
小
乘
〗
人
〖
各
家
之
說
〗，〖
亦
莫
不

相
貫
〗，
都
完
全
可
以
貫
通
。〖
故
此
一
名
詞
之
譯
存
，
甚
有
關
於
學
說
也
〗，
因
此
，〖
寂
因
作
意
〗
這
一
名
詞
的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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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對
於
學
理
的
建
立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乙
五 

 

修
習
門
（
分
三
） 

丙
一 

明
靜
慮
、
丙
二 

明
定
中
對
治
、
丙
三 

明
清
淨
勝
益 

丙
一 

 

明
靜
慮
（
分
五
） 

丁
一 

明
靜
慮
三
相
、
丁
二 

明
奢
摩
他
、
丁
三 

明
毗
缽
舍
那
、 

丁
四 

明
一
二
分
定
及
所
對
治
障
、
丁
五 

解
修
習
門 

 

【
述
】
本
論
第
五
的
〖
修
習
門
〗
，
一
共
有
九
首
頌
，
主
要
是
講
述
如
何
修
習
止
觀
。 

根
據
總
標
公
門
之
首
頌
：
〖
求
脫
者
〗
是
第
一
之
意
樂
門
。〖
積
集
〗
是
第
二
之
依
處
門
。〖
於
住
勤
修
習
〗
是
第
三

之
本
依
門
。〖
得
三
圓
滿
已
〗
是
第
四
之
正
依
門
。〖
有
依
修
定
人
〗
是
第
五
〖
修
習
門
〗，
有
所
依
而
修
習
的
是
三

種
定
，
亦
即
是
解
釋
怎
樣
可
以
得
到
四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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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一 

 

明
靜
慮
三
相 

 

【
頌
】
謂
尋
求
意
言
，
此
後
應
細
察
，
意
言
無
即
定
，
靜
慮
相
有
三
。（
頌
廿
七
） 

【
述
】
這
首
頌
講
解
靜
慮
的
三
相
。〖
靜
慮
〗
就
是
〖
禪
定
〗。〖
靜
〗
是
〖
止
〗，〖
慮
〗
是
〖
觀
〗。
止
觀
有
三
種
境

界
：
第
一
種
境
界
是
尋
求
意
言
境
，
〖
謂
尋
求
意
言
〗
，
這
是
四
禪
裏
面
的
初
禪
，
亦
名
〖
有
尋
有
伺
地
〗，
粗
的
思

惟
名
為
〖
尋
求
〗，
細
的
思
惟
名
為
〖
伺
察
〗
。
第
二
種
境
界
是
〖
此
後
應
細
察
〗，
初
禪
之
後
，
還
未
到
二
禪
，
就

應
該
細
密
地
伺
察
，
不
用
尋
求
，
這
稱
作
〖
無
尋
唯
伺
〗
。〖
意
言
無
即
定
〗
，
由
第
二
禪
至
第
四
禪
皆
是
〖
無
尋
無

伺
〗。
〖
靜
慮
相
有
三
〗，
所
以
修
習
靜
慮
有
三
種
相
，
〖
有
尋
有
伺
相
〗，
〖
無
尋
唯
伺
相
〗
和
〖
無
尋
無
伺
相
〗
。
初

相
是
〖
有
尋
有
伺
相
〗，
第
二
種
相
是
〖
無
尋
唯
伺
相
〗，
第
三
種
相
是
〖
無
尋
無
伺
相
〗。
定
中
前
五
識
是
停
頓
的
，

只
用
意
識
活
動
。
〒
解
深
密
經
〓
說
：
〖
識
所
緣
，
唯
識
所
現
〗
，
所
說
唯
識
就
是
〖
意
言
〗。
〖
尋
求
〗
是
透
遍
〖
意

言
〗
的
認
知
活
動
為
體
，
認
知
活
動
就
是
認
知
自
識
所
現
的
意
言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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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釋
曰
：
次
明
有
依
。
諸
修
定
者
必
有
依
託
，
謂
依
三
定
說
尋
求
等
。
言
尋
求
者
，
顯
是
有
尋
，
既
言
有

尋
，
准
知
有
伺
。
言
細
察
者
，
顯
無
尋
唯
伺
。
意
言
無
者
，
欲
顯
無
尋
無
伺
。 

【
述
】
〖
次
名
有
依
〗
，
〖
有
依
〗
即
是
具
足
可
依
，
依
甚
麼
來
修
定
？
就
是
依
初
禪
、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
所
以

稱
為
〖
有
依
〗。〖
諸
修
定
者
必
有
依
託
〗，
在
初
禪
以
至
四
禪
的
修
定
人
都
要
有
所
依
託
，〖
謂
依
三
定
說
尋
求
等
〗
，

這
就
是
依
三
種
定
，
即
包
括
尋
求
、
伺
察
、
無
尋
無
伺
的
三
種
。〖
言
尋
求
者
，
顯
是
有
尋
〗，
所
謂
尋
求
推
度
，
是

顯
示
〖
有
尋
有
伺
相
〗。〖
既
言
有
尋
，
准
知
有
伺
〗，〖
准
〗
是
〖
依
〗
的
意
思
，
依
這
樣
就
知
道
有
伺
察
，
因
為
〖
尋

求
意
言
〗
包
括
〖
伺
察
意
言
〗
，
所
以
第
一
句
是
說
〖
有
尋
有
伺
〗
。
世
親
菩
薩
對
此
解
釋
得
不
太
清
楚
。
〖
言
細
察

者
，
顯
無
尋
唯
伺
〗，
若
說
細
察
，
則
顯
示
只
有
細
想
的
〖
伺
〗
而
沒
有
粗
想
的
〖
尋
〗，
所
以
是
〖
無
尋
唯
伺
〗。〖
意

言
無
者
，
欲
顯
無
尋
無
伺
〗，
為
顯
粗
細
想
都
無
，
所
以
是
〖
無
尋
無
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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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二 

 

明
奢
摩
他 

 

【
頌
】
無
異
緣
無
相
，
心
緣
字
而
住
，
此
是
心
寂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頌
廿
八
） 

【
述
】
第
二
首
頌
是
〖
無
異
緣
無
相
〗，
以
單
一
境
為
所
緣
，
就
是
〖
無
異
緣
〗，
亦
即
是
〖
無
相
〗。〖
無
異
緣
〗
是

無
其
它
的
相
，
它
不
是
真
的
〖
無
相
〗
，
而
是
〖
有
相
〗
，
不
遍
方
便
地
稱
為
〖
無
相
〗
，
由
於
所
緣
境
無
變
改
，
因

此
名
為
〖
無
相
〗。
譬
如
說
意
守
丹
田
，
這
是
有
相
抑
或
是
無
相
？
所
謂
〖
有
相
〗，
是
指
有
丹
田
相
作
為
所
緣
境
，

但
只
持
續
地
守
丹
田
相
而
無
變
易
，
除
丹
田
相
之
外
沒
有
其
它
的
相
，
方
便
地
說
是
〖
無
相
〗
，
禪
修
者
不
會
轉
守

髮
際
、
鼻
端
或
眉
心
，
這
就
是
〖
無
異
緣
〗
的
狀
況
。
〖
心
緣
字
而
住
〗
，
〖
字
〗
不
是
一
個
字
的
意
思
，
是
指
語
言

概
念
的
境
，
即
是
心
緣
著
一
個
概
念
而
停
住
在
那
裏
。
〖
此
是
心
寂
處
〗
，
心
攀
緣
的
地
方
就
是
〖
心
寂
處
〗
，
也
就

是
心
寂
靜
的
所
在
之
處
。
此
心
寂
靜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
奢
摩
他
〗
是
梵
文

śam
ath

a

的
音
譯
，
是
〖
止
〗
的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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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尋
伺
皆
以
意
言
為
性
，
此
據
奢
摩
他
法
明
其
定
義
。
說
無
異
緣
等
，
此
明
無
差
異
義
。
但
緣
其
字
而
心

得
住
，
名
無
異
緣
，
亦
名
無
相
。
但
緣
其
字
，
於
觀
義
相
，
所
有
作
意
非
彼
相
故
，
此
住
名
奢
摩
他
。 

【
述
】〖
尋
伺
皆
以
意
言
為
性
〗，〖
尋
〗
與
〖
伺
〗
都
是
以
〖
意
言
〗
為
境
，
以
此
為
〖
性
〗，
即
以
意
言
為
本
質
，

〖
此
據
奢
摩
他
法
明
其
定
義
〗，
這
是
根
據
奢
摩
他
的
活
動
來
明
白
禪
定
的
意
義
。〖
明
其
定
義
〗
的
〖
定
義
〗
不
是

語
詞
的
涵
義
（d

efin
itio

n
），
而
是
解
〖
定
的
含
義
〗
的
意
思
。
怎
樣
去
了
解
？
〖
說
無
異
緣
（
無
相
）
等
〗，
只
緣

一
境
，
不
想
其
它
，
便
是
〖
無
相
〗
，
〖
此
明
無
差
異
義
〗
，
這
顯
示
境
相
是
沒
有
差
異
。
〖
但
緣
其
字
而
心
得
住
〗
，

若
能
集
中
於
一
境
，
心
就
停
住
在
那
裏
，
〖
名
無
異
緣
〗
，
無
別
異
緣
，
就
稱
作
〖
無
異
緣
〗
，
〖
亦
名
無
相
〗
，
實
際

上
，
不
是
真
的
〖
無
相
〗。〖
但
緣
其
字
〗，〖
字
〗
是
指
概
念
，
只
是
攀
緣
在
一
個
概
念
上
，〖
於
觀
義
相
〗，
觀
察
義

理
的
相
狀
，
〖
所
有
作
意
〗
，
如
果
攀
緣
那
個
概
念
而
分
別
它
的
各
種
意
義
，
那
是
〖
毗
缽
舍
那
〗
作
意
，
〖
非
彼
相

故
〗
，
〖
彼
〗
是
指
〖
奢
摩
他
〗
相
，
分
別
概
念
的
含
意
不
是
〖
奢
摩
他
〗
的
範
圍
。
只
觀
一
種
境
的
自
體
，
〖
此
住

名
奢
摩
他
〗，
這
種
住
心
名
為
〖
奢
摩
他
〗，
是
無
分
別
的
〖
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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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奢
摩
是
寂
止
義
，
他
是
處
義
，
非
獨
奢
摩
得
盡
於
事
，
謂
據
其
心
寂
止
之
處
，
心
得
凝
住
，
依
止
於
定
。

此
定
即
是
凝
心
住
處
，
故
名
奢
摩
他
，
異
此
便
無
。 

【
述
】〖
奢
摩
是
寂
止
義
，
他
是
處
義
〗，〖
奢
摩
〗（śam
a

）
是
〖
寂
止
〗，〖
他
是
處
義
〗，〖
他
〗
（th

a

）
是
〖
地
方
〗
，

合
而
為
〖
奢
摩
他
〗
（śam

ath
a

）
一
字
。
梵
文
〖
奢
摩
他
〗
的
意
思
是
〖
寂
止
之
處
〗，
是
心
所
寂
止
的
地
方
。〖
非

獨
奢
摩
得
盡
於
事
〗，
單
是
寂
止
還
不
夜
，〖
謂
據
其
心
寂
止
之
處
〗，
除
心
寂
靜
之
外
，
還
要
講
究
心
在
那
裏
寂
靜
。

習
定
者
的
心
應
該
有
一
個
集
中
的
地
方
，〖
心
得
凝
住
〗，
將
心
凝
聚
集
中
在
那
裏
。〖
依
止
於
定
〗，
心
所
住
的
地
方

就
是
定
的
依
止
所
在
。〖
此
定
即
是
凝
心
住
處
〗，〖
定
〗
是
一
個
地
方
，〖
心
〗
集
中
在
那
裏
，
定
在
那
裏
。
譬
如
心

守
著
丹
田
，
那
就
是
〖
凝
住
〗。〖
寂
止
〗
就
是
心
不
去
想
別
的
，
只
是
想
著
丹
田
。
如
果
心
不
起
活
動
，
這
不
是
〖
止
〗，

意
謂
心
能
夜
起
活
動
且
能
凝
聚
在
一
處
地
方
，
這
樣
才
能
稱
為
〖
住
〗。
所
以
這
裏
強
調
〖
止
〗
不
是
心
不
去
思
索
，

心
是
會
想
的
，
仌
是
有
意
念
活
動
的
，
所
以
尋
伺
活
動
是
有
目
的
地
的
尋
求
所
寂
止
的
地
方
、
所
住
的
地
方
，
專
注

向
著
那
裏
，
這
個
心
凝
住
的
地
方
，
〖
故
名
奢
摩
他
〗
。
沒
有
〖
他
〗
字
，
就
只
得
〖
寂
止
〗
，
沒
有
寂
止
的
地
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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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道
心
住
於
那
裏
。
心
一
定
要
有
地
方
可
以
凝
聚
，
否
則
就
不
能
夜
稱
作
〖
寂
止
〗。〖
異
此
便
無
〗，〖
異
此
〗
是

出
現
不
同
於
原
來
住
心
的
對
境
，
不
能
〖
凝
心
而
住
〗
的
話
，
就
不
是
〖
止
〗。 

這
一
段
是
講
〖
止
〗
，〖
止
〗
是
將
心
集
中
於
一
個
境
，
不
是
多
個
境
。 

丁
三 

 

明
毗
缽
舍
那 

 

【
頌
】
觀
彼
種
種
境
，
名
毘
缽
舍
那
。（
頌
廿
九
） 

【
論
】
次
據
毘
缽
舍
那
法
明
其
定
義
，
說
次
一
頌
。
謂
依
多
境
，
名
為
眾
觀
。
所
言
彼
者
，
謂
與
彼
二
俱
相
屬

著
，
即
奢
摩
他
及
所
緣
字
，
是
依
奢
摩
他
得
毘
缽
舍
那
。
依
於
字
處
所
有
諸
義
，
起
諸
觀
故
，
於
寂
止
處
所
有

眾
義
，
依
仗
於
字
，
謂
緣
眾
義
而
起
觀
察
，
名
為
眾
觀
。 

【
述
】
說
到
修
定
的
意
義
除
了
可
用
〖
止
〗
來
解
釋
之
外
，
還
可
以
用
〖
觀
〗
作
解
釋
。〖
說
次
一
頌
〗，
此
指
第
三

頌
，
世
親
菩
薩
透
遍
〖
觀
〗
來
解
釋
禪
定
的
意
義
。〖
謂
依
多
境
，
名
為
眾
觀
〗，
毗
缽
舍
那
（v

ip
aśy

an
ā

）
是
〖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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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的
意
思
，
即
眾
多
境
的
觀
照
，
亦
即
觀
照
於
多
境
。
梵
文 “v

i”

，
表
示
〖
眾
多
〗，
是
描
述
〖
境
〗
的
前
置
詞
，

意
指
〖
眾
境
〗。
然
後
是
〖
觀
照
〗（p

aśy
an

ā

），
合
為
〖
眾
多
的
觀
照
〗（v

ip
aśy

an
ā

），
不
是
只
觀
一
種
境
相
。〖
所

言
彼
者
〗
，
〖
彼
〗
是
指
〖
奢
摩
他
〗
。
普
通
一
個
名
詞
很
容
易
解
，
但
若
無
副
詞
的
話
，
就
較
難
解
釋
。
例
如
這
個

〖
彼
〗
字
，
這
裏
沒
有
說
明
是
指
什
麼
，
通
常
是
指
最
接
近
代
名
詞
的
前
一
個
名
詞
，
前
面
第
二
首
頌
末
句
是
〖
說

名
奢
摩
他
〗
，
那
麼
，
這
個
〖
彼
〗
字
就
應
該
是
指
〖
奢
摩
他
〗
。
這
裏
〖
觀
彼
種
種
境
〗
的
〖
觀
〗
是
指
觀
〖
彼
〗

（
奢
摩
他
）
的
種
種
境
。
〖
謂
與
彼
二
俱
相
屬
著
〗
，
〖
觀
〗
是
與
上
述
兩
種
東
西
有
從
屬
的
關
係
。
那
兩
種
東
西
？

〖
即
奢
摩
他
及
所
緣
字
〗，
即
是
〖
奢
摩
他
〗
和
〖
奢
摩
他
所
緣
的
字
〗，
一
種
是
〖
奢
摩
他
〗
本
身
的
心
識
狀
態
，

另
一
種
是
〖
止
〗
的
時
候
不
是
完
全
麻
木
無
知
，
而
是
清
晰
的
認
知
，
是
仌
然
攀
緣
著
一
種
事
物
的
。
譬
如
定
中
攀

緣
〖
空
〗
這
個
概
念
的
境
，〖
寂
止
狀
態
〗
與
〖
所
攀
緣
對
境
的
空
〗
是
兩
回
事
。
對
於
這
兩
樣
東
西
，〖
是
依
奢
摩

他
得
毗
缽
舍
那
〗，
即
是
依
〖
止
〗
的
心
理
活
動
和
所
攀
緣
的
對
境
去
產
生
毗
缽
舍
那
（
觀
）。
而
〖
觀
〗
的
內
容
有

兩
樣
事
物
：
第
一
是
觀
〖
止
〗
的
時
候
的
心
理
狀
態
；
第
二
是
觀
〖
止
〗
中
的
境
，
對
這
境
的
眾
多
義
相
進
行
觀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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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於
字
處
所
有
諸
義
，
起
諸
觀
故
〗，
在
〖
奢
摩
他
〗
所
攀
緣
的
對
境
處
住
，
並
觀
察
審
查
〖
字
〗
的
種
種
意
義
，

所
以
稱
作
〖
毗
缽
舍
那
〗
。
〖
於
寂
止
處
所
有
眾
義
，
依
仗
於
字
〗
，
這
是
說
〖
止
〗
的
時
候
，
一
定
有
個
所
止
的
地

方
，
而
這
個
地
方
可
能
是
一
個
〖
字
〗
，
或
是
一
個
〖
概
念
〗
，
也
可
能
一
個
〖
地
方
〗
，
因
為
這
個
地
方
或
概
念
具

有
意
義
，
於
是
就
攀
緣
著
這
個
意
義
。
譬
如
〖
空
〗
這
個
字
有
很
多
的
意
義
，
〖
空
〗
是
代
表
〖
無
自
性
〗
的
，
不

是
自
己
存
在
自
己
的
，
不
是
永
恒
存
在
的
，
不
是
獨
一
存
在
的
。
就
這
樣
全
面
深
入
仍
細
地
去
審
查
。〖
謂
緣
眾
義
〗，

不
是
只
攀
緣
一
種
事
物
，
而
是
攀
緣
很
多
事
物
，
〖
而
起
觀
察
〗
，
所
以
是
觀
種
種
境
。
深
入
仍
細
地
去
審
查
，
〖
名

為
眾
觀
〗，
意
指
觀
那
〖
奢
摩
他
〗
所
具
有
的
種
種
境
的
義
相
。〖
毗
缽
舍
那
〗
這
個
名
詞
比
較
難
理
解
，
因
為
它
是

由
梵
文
翻
譯
遍
來
，
世
親
菩
薩
是
對
機
講
解
，
不
是
對
我
們
講
說
，
而
呂
澂
先
生
的
解
釋
就
比
較
暢
順
得
多
。 

 

丁
四 

 

明
一
二
分
定
及
所
對
治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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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一   

頁 

【
頌
】
復
是
一
瑜
伽
，
名
一
、
二
分
定
。（
頌
廿
九
） 

【
論
】
名
一
、
二
分
定
者
，
或
時
但
有
寂
處
而
無
眾
觀
，
或
有
眾
觀
而
非
寂
處
，
或
時
俱
有
，
應
知
即
是
止
觀

雙
運
。 

【
述
】〖
瑜
伽
〗
是
〖
相
應
〗，
即
教
理
與
境
相
應
。〖
名
一
、
二
分
定
者
〗，
修
止
觀
的
時
候
，〖
或
時
但
有
寂
處
〗
，

〖
寂
處
〗
即
是
修
〖
止
〗，
有
時
候
只
是
修
〖
止
〗
而
不
修
〖
觀
〗，
即
是
修
〖
奢
摩
他
〗。〖
奢
摩
他
〗
是
音
譯
，〖
寂

止
之
處
〗
是
意
譯
，
簡
略
說
為
〖
寂
處
〗
，
再
簡
則
是
〖
止
〗
。
〖
寂
處
〗
即
是
〖
寂
止
之
處
〗
，
〖
寂
止
之
處
〗
即
是

〖
奢
摩
他
〗，
意
思
都
是
一
樣
的
。〖
而
無
眾
觀
〗，
即
不
是
修
〖
觀
〗。
為
甚
麼
〖
觀
〗
稱
作
〖
眾
觀
〗
呢
？
因
為
觀

多
種
境
，
所
以
稱
為
〖
眾
觀
〗
，
即
〖
毗
缽
舍
那
〗
。
此
句
意
指
只
修
〖
奢
摩
他
〗
這
一
種
模
式
。
〖
或
有
眾
觀
而
非

寂
處
〗
，
又
有
時
只
修
〖
觀
〗
而
不
修
〖
止
〗
也
可
以
，
這
是
第
二
種
模
式
。
最
初
修
習
禪
定
的
時
候
是
可
以
這
樣

的
。〖
或
時
俱
有
〗，
或
者
既
修
〖
止
〗
又
修
〖
觀
〗，
即
〖
止
觀
雙
運
〗，
這
是
第
三
種
模
式
。
有
三
種
方
式
進
入
，

未
入
初
禪
的
時
候
，
僅
修
〖
止
〗
，
或
僅
修
〖
觀
〗
。
入
了
初
禪
後
，
可
以
既
修
〖
止
〗
又
修
〖
觀
〗
，
即
是
〖
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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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二   

頁 

雙
運
〗。〖
應
知
即
是
止
觀
雙
運
〗，
很
自
然
地
，
一
方
面
修
〖
止
〗，
一
方
面
修
〖
觀
〗，
一
起
進
行
，
不
是
修
完
〖
止
〗

才
修
〖
觀
〗，
也
不
是
修
完
〖
觀
〗
才
修
〖
止
〗，
一
起
進
行
，
這
就
名
為
〖
止
觀
雙
運
〗。〖
一
、
二
〗
即
是
〖
三
〗
，

〖
一
、
二
分
定
〗
就
是
指
定
有
三
種
的
意
思
。
這
句
可
能
是
義
淨
法
師
依
照
梵
文
而
譯
出
，
如
果
說
〖
是
名
三
分
定
〗

就
清
楚
得
多
。
依
照
這
三
種
定
的
說
法
，
第
一
種
是
可
以
一
貫
地
修
〖
止
〗
而
不
修
〖
觀
〗
，
第
二
個
方
式
是
可
以

一
貫
地
修
〖
觀
〗
而
不
修
〖
止
〗，
而
第
三
種
是
既
修
〖
止
〗
又
修
〖
觀
〗，
止
觀
雙
運
，
一
起
並
行
。
第
三
種
最
難
，

如
果
沒
有
修
習
前
面
的
兩
種
是
不
可
以
修
第
三
種
的
。
一
向
修
〖
觀
〗
的
也
不
能
說
是
不
修
〖
止
〗
，
或
者
可
以
先

修
〖
止
〗，
再
修
〖
觀
〗，
一
氣
呵
成
地
去
修
。
修
〖
止
〗
消
耗
較
少
體
能
，
修
〖
觀
〗
則
消
耗
腦
力
多
些
。
這
稱
作

〖
三
分
定
〗，
即
是
定
有
三
種
修
行
方
法
。 

【
頌
】
麤
重
障
、
見
障
，
應
知
二
種
定
，
能
為
此
對
治
，
作
長
善
方
便
。（
頌
卅
） 

【
述
】
第
四
首
頌
是
要
一
口
氣
唸
下
去
。
這
幽
句
的
意
思
是
：
有
兩
種
障
，〖
麤
重
障
、
見
障
〗，
一
種
是
〖
煩
惱
障
〗
，

一
種
是
〖
所
知
障
〗。
在
修
禪
定
的
時
候
，〖
煩
惱
障
〗
稱
作
〖
麤
重
障
〗，
使
人
得
不
到
輕
安
。〖
見
障
〗
就
是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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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頁 

知
障
〗，
即
執
我
、
執
法
，
人
我
執
及
法
我
執
，
屬
於
〖
所
知
障
〗。〖
應
知
二
種
定
，
能
為
此
對
治
〗，
應
該
知
道
這

兩
種
障
是
兩
種
定
所
應
對
治
的
境
。
二
障
須
要
在
定
中
被
消
除
，
說
為
〖
對
治
〗
。
修
定
的
目
的
是
得
到
解
脫
，
得

解
脫
就
要
去
除
兩
種
障
，
一
是
〖
所
知
障
〗，
一
是
〖
煩
惱
障
〗，
這
就
是
兩
種
定
須
對
治
的
障
礙
。
到
底
是
那
一
種

定
對
治
那
一
方
面
的
障
？
〖
止
〗
能
對
治
〖
麤
重
障
〗
，
〖
觀
〗
能
對
治
〖
見
障
〗
。
以
兩
種
不
同
的
禪
定
分
開
來
對

治
兩
種
不
同
的
障
。
如
果
能
夜
這
樣
對
治
的
話
，
那
就
是
〖
作
長
善
方
便
〗。〖
長
〗
是
增
長
，
能
夜
在
止
觀
裏
面
對

治
〖
麤
重
障
〗
和
〖
見
障
〗
，
就
能
夜
增
長
功
德
和
善
法
功
能
，
所
以
稱
作
〖
長
善
方
便
〗
。
〖
方
便
〗
就
是
入
門
、

途
徑
、
方
法
，
但
它
不
是
究
竟
，
不
需
要
對
治
才
算
究
竟
，
那
時
候
任
何
障
都
會
消
滅
，
即
轉
識
成
智
。 

【
論
】
又
奢
摩
他
、
毘
缽
舍
那
有
二
種
障
：
謂
麤
重
障
及
見
障
。
應
知
二
定
是
此
對
治
，
如
次
應
配
。
何
故
此

二
名
長
善
方
便
？
能
長
善
法
之
方
便
故
。 

【
述
】
〖
又
奢
摩
他
、
毘
缽
舍
那
有
二
種
障
：
謂
麤
重
障
及
見
障
。
應
知
二
定
是
此
對
治
〗
，
〖
奢
摩
他
〗
及
〖
毗
缽

舍
那
〗
是
對
治
〖
麤
重
障
〗
與
〖
見
障
〗
的
。〖
如
次
應
配
〗，
對
治
的
次
序
是
順
著
相
配
。
前
文
先
說
第
一
種
禪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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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四   

頁 

名
〖
奢
摩
他
〗
，
所
以
應
該
是
〖
奢
摩
他
〗
對
治
〖
麤
重
障
〗
；
第
二
種
禪
定
稱
作
〖
毗
缽
舍
那
〗
，
所
以
〖
毗
缽
舍

那
〗
是
對
治
〖
見
障
〗。
這
就
稱
作
〖
如
次
〗，
如
其
次
序
地
相
配
。
讀
古
文
的
時
候
是
一
個
字
也
不
可
走
漏
，
每
一

個
字
都
含
有
它
的
意
義
。
〖
如
次
〗
這
兩
個
字
看
起
來
不
大
重
要
，
但
是
它
表
示
次
序
，
第
一
種
禪
定
對
治
第
一
種

障
，
第
二
種
禪
定
對
治
第
二
種
障
，
兩
者
配
合
起
來
，
便
能
恰
當
地
掌
握
止
觀
的
正
確
意
義
。
義
淨
法
師
的
譯
法
是

很
認
真
地
斟
酌
文
義
，
故
能
如
實
地
表
達
原
文
的
意
思
。〖
此
二
〗
是
指
〖
奢
摩
他
〗
和
〖
毗
缽
舍
那
〗，
亦
即
是
〖
止
〗

和
〖
觀
〗。〖
何
故
此
二
名
長
善
方
便
？
能
長
善
法
之
方
便
故
〗，〖
止
〗
和
〖
觀
〗
這
兩
樣
都
是
〖
長
養
善
法
〗
的
方

便
入
門
的
途
徑
。
因
為
方
便
是
相
對
的
，
有
人
可
以
採
用
這
種
方
便
，
別
人
可
以
運
用
另
一
種
方
便
，
所
以
不
是
不

二
的
法
門
，〖
不
二
〗
就
是
絕
對
的
，
沒
有
商
榷
的
餘
地
，
但
止
觀
只
是
方
便
法
門
而
已
。 

這
段
頌
文
的
意
義
已
作
解
釋
。
有
關
〖
毗
缽
舍
那
〗
（v

ip
aśy

an
ā

）
這
個
詞
語
的
翻
譯
，
為
甚
麼“v

i”

譯
作
〖
毗
〗

呢
？
原
來
梵
文
的
讀
法
和
中
國
的
不
同
，
梵
文
裏
的 

“v
” 

音
中
國
人
唸
作 

“p
” 

的
發
音
，
即
是
把
輕
唇
音
唸
作
重

唇
音
，
稱
作
唇
齒
摩
擦
。
唐
代
之
前
中
國
人
不
懂
得
發 “v

” 

音
，
把
所
有 “v

” 

音
都
發
成 “p

” 

。
因
此 “B

u
d

d
h

a”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三
三
五   

頁 

稱
作
〖
佛
陀
〗，
那
怎
麼
會
唸
作
〖
佛
〗
音
呢
？
〖
佛
〗
字
本
來
不
是
〖
佛
〗
音
而
是
〖
拔
〗
音
， 

古
代
人
不
懂
得

唸
〖
佛
〗
音
，
所
以
將
〖
佛
〗
字
唸
作
〖
拔
〗
音
。〖
毗
缽
舍
那
〗
的
譯
音
和
梵
文
不
同
，
原
因
是
古
代
的
中
古
音
，

在
隋
唐
之
前
中
國
人
是
沒
有
輕
音
的
，
把
所
有
的
輕
音
都
唸
作
重
音
。
所
以
翻
譯
文
章
實
大
有
學
問
，
中
國
聲
韻
學

史
的
研
究
者
應
該
要
研
究
佛
經
，
因
為
佛
經
提
供
許
多
資
料
，
如
玄
應
的
〒
一
切
經
音
義
〓
、
慧
琳
的
〒
一
切
經
音

義
〓
等
，
內
容
包
羅
萬
有
，
可
以
推
論
到
每
個
字
的
古
代
讀
音
。
如
果
不
讀
經
，
就
不
須
研
究
古
代
的
音
韻
學
。
整

個
中
古
的
音
韻
學
是
由
佛
教
推
動
的
，
故
佛
教
影
響
整
個
中
國
音
韻
學
史
。
佛
典
双
切
的
方
法
是
由
印
度
傳
來
，
所

以
佛
經
傳
入
中
國
對
中
國
文
化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研
究
聲
韻
學
的
專
家
大
多
是
僧
人
，
如
唐
代
守
溫
和
尚
做
三
十
公

個
字
母
，
因
為
他
們
對
佛
典
很
有
研
究
。
不
遍
這
種
學
問
是
要
窮
畢
生
之
力
去
研
究
，
我
們
所
學
的
只
是
一
些
皮
毛

而
已
。
其
實
如
果
要
研
究
佛
學
的
話
，
應
該
修
讀
聲
韻
學
、
訓
詁
學
等
專
門
學
問
，
這
樣
對
理
解
佛
學
會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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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公   

頁 

丁
五 

 

解
修
習
門
（
分
二
） 

戊
一 

說
有
依
、
戊
二 

說
禪
定 

戊
一 

 

說
有
依 

 

【
解
】
第
五
門
修
習
，
亦
名
有
依
，
有
者
具
足
之
義
，
謂
具
足
所
修
學
之
軌
範
也
。
前
四
門
均
稱
為
依
，
乃
尌

所
以
學
者
而
言
。
此
門
則
由
所
學
各
種
因
緣
，
一
一
具
足
，
而
成
為
修
學
之
規
範
。
剋
言
其
體
，
即
八
等
至
中

四
靜
慮
也
。 

【
述
】
這
一
段
是
概
述
修
習
定
學
的
軌
範
。
這
裏
分
作
兩
節
：
第
一
節
解
釋
甚
麼
稱
作
〖
有
依
〗，
第
二
節
解
釋
甚

麼
稱
作
〖
禪
定
〗，
即
所
謂
〖
四
禪
兪
定
〗。 

〖
第
五
門
修
習
，
亦
名
有
依
〗，〖
有
〗
即
是
存
在
，
具
足
的
意
思
。〖
有
者
具
足
之
義
，
謂
具
足
所
修
學
之
軌
範
也
〗
，

習
定
所
修
習
的
東
西
是
有
一
定
的
路
徑
和
典
範
的
事
物
需
要
掌
握
的
。〖
軌
範
〗
就
是
基
本
的
條
件
，〖
軌
〗
是
軌
道
、

途
徑
，〖
範
〗
是
典
範
，
在
典
範
上
依
一
定
的
途
徑
而
行
。
修
止
觀
須
具
足
修
禪
定
的
基
本
條
件
，
所
以
名
為
〖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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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丂   

頁 

即
是
具
足
這
些
條
件
，
就
可
以
修
禪
定
。
〖
前
四
門
均
稱
為
依
〗
，
公
門
中
的
前
四
門
都
稱
為
〖
依
〗
，
是
修
止
觀
的

條
件
，
所
依
的
條
件
全
部
具
足
，
就
可
以
正
式
修
禪
定
，
所
以
這
門
稱
作
〖
修
習
門
〗
。
修
習
門
〖
乃
就
所
以
學
者

而
言
〗，
說
明
依
甚
麼
而
學
和
學
些
甚
麼
。〖
此
門
則
由
所
學
各
種
因
緣
〗，
這
一
門
由
所
學
的
各
種
條
件
，〖
一
一
具

足
〗
，
所
學
的
因
緣
一
一
具
足
。
在
未
修
學
之
前
有
些
條
件
要
全
部
具
足
，
〖
而
成
為
修
學
之
規
範
〗
，
而
構
成
修
學

的
一
個
模
式
。〖
剋
言
其
體
〗，
就
它
的
體
來
說
，
修
禪
的
模
式
是
怎
樣
的
？
〖
即
兪
等
至
中
四
靜
慮
也
〗，
就
是
〖
兪

等
至
〗
裏
面
的
四
禪
。
這
是
必
經
的
軌
則
，
一
定
要
先
經
初
禪
，
再
經
二
禪
，
再
經
三
禪
，
然
後
四
禪
。
這
初
、
二
、

三
、
四
是
有
一
定
的
規
範
。
〖
兪
等
至
〗
就
是
〖
兪
定
〗
。
〖
兪
定
〗
就
是
初
禪
、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
這
四
種
稱

作
〖
色
界
定
〗，
還
有
四
種
名
為
〖
無
色
界
定
〗，
就
是
空
無
邊
處
定
、
識
無
邊
處
定
、
無
所
有
處
定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定
，
總
合
起
來
就
是
兪
種
禪
定
。〖
色
界
定
〗
是
觀
多
止
少
，〖
無
色
界
定
〗
是
觀
少
止
多
，
所
以
佛
家
不
喜
歡
入

無
色
界
四
禪
，
因
為
那
四
種
定
的
觀
很
微
弱
，
對
智
慧
沒
有
甚
麼
好
處
。
故
此
修
禪
者
應
該
修
色
界
定
，
即
是
四
靜

慮
。
佛
家
的
禪
定
有
四
禪
，
在
具
足
條
件
之
後
，
有
一
個
修
止
觀
的
模
式
，
就
可
以
進
行
止
觀
的
修
習
。
前
文
講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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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兪   

頁 

的
〖
九
住
心
〗
只
是
禪
定
的
前
行
位
，
但
一
定
要
經
遍
那
個
階
段
才
能
進
入
禪
定
，
好
比
大
學
裏
面
的
預
科
生
，
經

遍
耂
詤
及
格
後
，
才
可
以
進
入
大
學
一
樣
。
遍
九
住
心
之
後
就
是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
第
四
禪
的
境
界
，
而
證
真

如
是
在
第
四
禪
裏
。
如
果
入
〖
無
想
定
〗
，
那
就
形
勢
不
妙
，
那
時
候
心
已
經
停
頓
，
意
識
完
全
不
動
，
一
入
定
就

是
億
萬
年
，
而
億
萬
年
後
出
定
的
心
與
億
年
萬
前
一
樣
，
對
解
脫
沒
有
幫
助
。
佛
教
双
對
這
種
禪
定
，
認
為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
解
】
四
靜
慮
亦
曰
四
禪
，
為
印
度
方
言
禪
那
之
略
稱
。
雅
言
曰
馱
衍
那
，
譯
云
靜
慮
，
意
謂
寂
靜
而
能
思
慮
。

所
重
在
慮
，
而
不
在
寂
（
靜
慮
猶
沉
思
也
）。
八
等
至
中
惟
四
禪
於
慮
偏
多
，
故
以
為
具
足
學
依
也
（
四
無
色

定
則
靜
多
慮
少
）。 

【
述
】
〖
四
靜
慮
亦
曰
四
禪
，
為
印
度
方
言
禪
那
之
略
稱
〗
，
四
禪
是
印
度
方
言
〖
禪
那
〗
（d

h
y

ān
a

）
之
略
稱
。
在

印
度
，
梵
文
有
俗
語
和
雅
言
之
分
，
俗
語
是
地
方
性
的
語
言
，
現
在
我
們
學
的
是
雅
言
。
〖
雅
言
曰
馱
衍
那
〗
，
〖
禪

那
〗
的
〖
雅
言
〗
名
為
〖
馱
衍
那
〗
（d

h
y

ān
a

）
〗
，
〖
譯
云
靜
慮
〗
，
意
思
是
靜
慮
，
〖
意
謂
寂
靜
而
能
思
慮
〗
，
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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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九   

頁 

寂
靜
而
能
夜
思
慮
。
寂
靜
是
〖
止
〗，
能
夜
思
慮
是
〖
觀
〗
，〖
所
重
在
慮
，
而
不
在
寂
〗。
究
竟
是
〖
止
〗
與
〖
觀
〗

那
一
種
較
重
要
？
佛
家
認
為
能
夜
思
慮
的
〖
觀
〗
比
較
重
要
，
因
為
習
定
者
整
天
在
修
〖
止
〗
的
時
候
，
亦
如
外
道

一
樣
，
那
麼
佛
法
的
禪
並
沒
有
超
遍
外
道
。
佛
教
強
調
修
〖
觀
〗，
但
並
不
是
不
需
要
〖
止
〗，
而
是
要
視
乎
環
境
而

定
。〖
靜
慮
猶
沉
思
也
〗，〖
猶
〗
即
是
〖
好
像
〗
的
意
思
。〖
靜
慮
〗
即
是
〖
沉
思
〗（m

ed
itatio

n

），m
ed

itatio
n

即

是
思
索
的
意
思
，m

ed
itatio

n
作
為
動
詞
（m

ed
itatin

g

）
是
作
〖
觀
〗
的
意
思
，
而
重
在
沉
思
。
〖
兪
等
至
中
惟
四

禪
於
慮
偏
多
〗，
在
兪
定
裏
面
，
其
中
的
色
界
四
定
〖
觀
〗
比
較
多
，〖
故
以
為
具
足
學
依
也
〗，〖
有
依
〗
就
是
具
足

學
問
的
所
依
，
因
此
色
界
四
禪
的
靜
慮
可
稱
得
上
是
具
足
〖
有
依
〗
。
〖
四
無
色
定
則
靜
多
慮
少
〗
，
四
無
色
定
卻
是

〖
靜
〗
多
〖
慮
〗
少
，
即
是
〖
止
〗
多
〖
觀
〗
少
，
因
此
，
不
可
說
是
〖
具
足
學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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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   

頁 

戊
二 

 

說
禪
定
（
分
四
） 

己
一 

靜
慮
三
相
、
己
二 

一
向
止
行
、
己
三 

一
向
觀
行
、
己
四 

止
觀
雙
運 

己
一 

 

靜
慮
三
相 

 

【
解
】
初
頌
曰
：「
謂
尋
求
意
言
，
此
後
應
細
察
，
意
言
無
即
定
，
靜
慮
相
有
三
」。 

四
禪
之
區
分
有
二
類
，
一
、
依
尋
伺
而
判
，
二
、
依
受
而
判
。
初
禪
，
有
尋
有
伺
；
二
禪
以
上
，
無
尋
無
伺
；

二
者
過
渡
之
中
間
禪
，
無
尋
唯
伺
。
尋
、
伺
，
為
心
境
相
接
時
所
現
之
粗
細
分
別
相
。
心
初
觸
境
輒
有
粗
分
別

起
，
是
為
尋
；
相
繼
有
細
分
別
，
是
為
伺
。
喻
如
鳥
飛
，
初
振
翼
時
為
尋
，
空
中
回
翔
為
伺
。 

【
述
】
頌
文
的
大
概
意
思
已
作
解
釋
，
現
在
呂
澂
先
生
再
作
解
釋
。〖
四
禪
之
區
分
有
二
類
〗，
四
禪
的
分
類
方
法
有

兩
種
，〖
一
、
依
尋
伺
而
判
〗，
一
種
是
依
〖
尋
伺
的
有
無
〗
而
區
分
，〖
二
、
依
受
而
判
〗，
另
一
種
是
依
〖
感
受
喜

樂
〗
而
判
別
。
〖
初
禪
，
有
尋
有
伺
〗
，
初
禪
一
定
是
〖
有
尋
有
伺
〗
。
〖
二
禪
以
上
，
無
尋
無
伺
〗
，
二
禪
至
四
禪
是

〖
無
尋
無
伺
〗。〖
二
者
遍
渡
之
中
間
禪
，
無
尋
唯
伺
〗，
初
禪
遍
渡
到
二
禪
的
階
段
為
〖
中
間
定
〗，
則
是
〖
無
尋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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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一   

頁 

伺
〗
，
這
是
頌
文
原
有
的
分
法
。
第
一
種
是
〖
有
尋
有
伺
定
〗
，
第
二
種
是
〖
無
尋
唯
伺
定
〗
，
第
三
種
是
〖
無
尋
無

伺
定
〗。
世
親
菩
薩
於
本
論
依
〖
尋
伺
〗
作
分
類
。〖
尋
、
伺
，
為
心
境
相
接
時
所
現
之
粗
細
分
別
相
〗，〖
尋
伺
〗
是

心
接
觸
境
相
的
時
候
心
裏
〖
能
知
〗
的
部
分
，
而
〖
所
知
〗
的
部
分
，
就
是
所
現
起
的
或
粗
、
或
細
分
別
的
相
。
現

在
是
〖
止
〗
和
〖
觀
〗
在
一
起
分
別
，
定
中
起
分
別
的
時
候
，
有
些
情
況
是
很
粗
顯
的
分
別
，
有
些
情
況
是
很
微
細

的
分
別
，〖
尋
〗
的
時
候
就
是
粗
顯
的
，〖
心
初
觸
境
〗
的
時
候
，〖
輒
有
粗
分
別
起
〗，
常
有
粗
顯
的
分
別
生
起
，〖
是

為
尋
〗，
這
就
是
〖
尋
〗。〖
相
繼
有
細
分
別
，
是
為
伺
〗，
再
修
下
去
只
有
微
細
的
分
別
，
這
就
是
〖
伺
〗。〖
喻
如
鳥

飛
，
初
振
翼
時
為
尋
〗，
鳥
最
初
振
翅
高
飛
的
時
候
猶
如
粗
的
〖
尋
〗，〖
空
中
回
翔
為
伺
〗，
其
後
在
空
中
迴
旋
翱
翔

的
時
候
猶
如
細
的
〖
伺
〗
。 

【
解
】
頌
以
「
意
言
」
為
尋
伺
之
性
者
，
應
知
「
意
言
」
一
名
有
二
種
用
法
：
一
、
心
由
聞
熏
所
現
之
境
，
此

作
實
字
。
二
、
為
心
對
境
界
之
分
別
，
此
作
虛
字
（
動
詞
）
用
。
今
云
尋
伺
意
言
者
，
乃
依
後
義
也
。
二
禪
以

上
，
悉
無
尋
伺
，
則
依
身
心
之
受
更
加
區
別
。
二
禪
中
身
心
之
安
適
較
著
，
名
喜
。
三
禪
安
適
漸
隱
微
，
名
樂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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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第
四
禪
不
作
喜
樂
分
別
，
名
捨
。
如
是
四
種
靜
慮
，
為
修
定
之
規
範
。   

【
述
】〖
頌
以
〘
意
言
〙
為
尋
伺
之
性
者
〗，
頌
文
〖
謂
尋
求
意
言
〗
裏
的
〖
意
言
〗
是
作
為
〖
尋
伺
〗
的
本
質
，
因

為
〖
尋
伺
〗
是
有
〖
意
言
〗
的
，〖
意
言
〗
是
意
識
中
的
名
言
，〖
意
言
〗
的
原
意
是
指
意
識
創
建
的
一
個
所
知
概
念
，

是
指
一
個
境
，
但
頌
文
裏
的
〖
意
言
〗
是
指
〖
尋
伺
〗
的
體
性
。
〖
應
知
〘
意
言
〙
一
名
有
二
種
用
法
〗
，
〖
意
言
〗

這
個
名
詞
有
兩
種
用
法
：〖
一
、
心
由
聞
熏
所
現
之
境
〗， 

一
種
用
法
是
心
由
聞
所
熏
得
的
所
緣
境
，
那
就
稱
作
〖
意

言
〗
，
〖
此
作
實
字
〗
，
〖
意
言
〗
是
在
意
識
上
顯
現
出
一
個
〖
名
詞
〗
，
所
以
〖
實
字
〗
即
是
〖
名
詞
〗
。
〖
二
、
為
心

對
境
界
之
分
別
〗，
另
一
種
用
法
是
心
對
境
界
起
分
別
的
時
候
，
一
定
要
透
遍
名
言
來
分
別
，
亦
即
透
遍
〖
意
言
境
〗

去
起
分
別
，
這
種
〖
意
言
〗
是
動
詞
。〖
此
作
虛
字
（
動
詞
）
用
〗，
這
是
一
個
虛
字
，
不
是
實
字
。
這
裏
的
〖
意
言
〗

是
作
動
詞
用
。〖
今
云
尋
伺
意
言
者
，
乃
依
後
義
也
〗，
這
裏
所
說
的
〖
意
言
〗
是
根
據
第
二
種
意
義
。
透
遍
〖
意
言
〗

起
分
別
去
認
知
一
個
所
知
境
，
也
就
是
透
遍
尋
求
伺
察
去
認
知
，
所
以
〖
意
言
〗
是
動
詞
，
是
一
種
心
識
起
分
別
的

認
知
活
動
。〖
二
禪
以
上
，
悉
無
尋
伺
，
則
依
身
心
之
受
更
加
區
別
〗，
二
禪
以
上
就
沒
有
尋
伺
，
是
〖
無
尋
無
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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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頁 

只
能
依
身
心
的
感
受
去
區
分
不
同
的
禪
境
。
上
面
所
講
的
是
依
〖
尋
伺
〗
去
區
分
，
現
在
第
二
種
是
依
〖
感
受
〗
去

區
分
，
因
為
二
、
三
、
四
禪
是
〖
無
尋
無
伺
〗
。
若
依
無
著
菩
薩
頌
文
中
的
區
分
法
便
不
太
清
楚
，
所
以
現
在
再
依

另
一
種
方
法
去
劃
分
，
即
依
〒
瑜
伽
師
地
論
〓
的
說
法
作
區
分
。
初
禪
名
〖
離
生
喜
樂
地
〗
，
二
禪
名
〖
定
生
喜
樂

地
〗，
三
禪
名
〖
離
喜
妙
樂
地
〗，
第
四
禪
則
完
全
沒
有
喜
樂
，
名
〖
捨
念
清
淨
地
〗。
這
裏
的
解
義
沒
有
論
及
初
禪
。

初
禪
觀
一
切
法
是
無
自
性
的
，
將
一
切
情
欲
壓
伏
，
情
慾
不
起
，
就
稱
作
〖
離
生
〗
，
從
而
產
生
心
裏
有
〖
喜
〗
的

感
受
，
身
體
有
〖
樂
〗
的
感
受
。
初
禪
是
依
這
種
感
受
來
分
別
，
而
那
個
境
界
稱
作
〖
離
生
喜
樂
〗
。
至
於
二
禪
，

這
段
就
有
解
釋
，〖
二
禪
中
身
心
之
安
適
較
著
，
名
喜
〗，
進
至
二
禪
的
時
候
，
身
心
的
感
受
都
比
初
禪
的
更
加
鮮
明
，

更
加
安
適
，
心
裏
更
舒
服
，
就
有
喜
樂
。
呂
澂
先
生
在
這
裏
強
調
〖
喜
〗
，
其
實
有
〖
喜
〗
一
定
有
〖
樂
〗
。
〖
三
禪

安
適
漸
隱
微
，
名
樂
〗
，
三
禪
的
時
候
安
適
的
程
度
漸
漸
地
隱
微
，
因
為
〖
喜
〗
時
心
會
跳
動
，
入
定
便
不
穩
定
，

所
以
三
禪
中
〖
喜
〗
的
情
況
會
慢
慢
不
顯
著
，
而
〖
樂
〗
就
微
微
顯
著
。
身
體
的
安
適
超
遍
心
靈
上
的
安
適
，
所
以

第
三
禪
名
〖
離
喜
妙
樂
地
〗。〖
第
四
禪
不
作
喜
樂
分
別
，
名
捨
〗，
第
四
禪
不
作
喜
樂
的
分
別
，〖
喜
〗
既
沒
有
，〖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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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四   

頁 

也
沒
有
，
這
是
〖
捨
〗
的
狀
態
，
心
如
止
水
，
若
有
喜
樂
，
便
不
能
〖
捨
〗
。
喜
樂
是
相
對
的
，
相
對
於
苦
是
樂
，

相
對
於
憂
就
是
喜
。
四
禪
中
起
分
別
時
心
會
煩
躁
，
不
得
寧
靜
，
所
以
強
調
〖
捨
〗
的
狀
態
是
既
要
離
開
喜
，
又
要

離
開
樂
，
沒
有
喜
樂
的
分
別
。
喜
、
樂
、
捨
是
二
、
三
、
四
禪
的
分
別
。
至
於
初
禪
是
喜
樂
俱
備
，
但
這
裏
沒
有
論

及
初
禪
。〖
如
是
四
種
靜
慮
，
為
修
定
之
規
範
〗，
四
種
靜
慮
是
修
禪
定
的
規
範
，
俗
語
說
〖
無
規
矩
則
不
能
成
方
圓
〗，

修
定
是
要
有
固
定
的
規
矩
，
然
後
是
這
樣
入
定
的
。
佛
以
前
是
這
樣
入
定
，
我
們
將
來
也
會
這
樣
入
定
，
因
為
這
是

定
的
規
矩
。 

 

己
二 

 

一
向
止
行 

 

【
解
】
又
四
靜
慮
各
有
三
道
（
方
式
），
謂
一
向
（
一
往
之
意
）
止
行
、
一
向
觀
行
、
與
止
觀
雙
運
。
頌
曰
：「
無

異
緣
、
無
相
，
心
緣
字
而
住
，
此
是
心
寂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觀
彼
種
種
境
，
名
毗
缽
舍
那
，
復
是
一
瑜
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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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名
一
、
二
分
定
。
」
一
向
止
行
者
，
止
之
於
梵
語
云
奢
摩
他
，
直
譯
為
寂
處
，
即
安
心
之
所
也
。
今
從
其
據
教

之
義
解
之
（
學
定
不
離
於
教
），
謂
依
教
所
說
，
構
成
無
分
別
影
像
，
止
心
緣
之
，
不
作
推
求
分
別
，
是
名
無

異
緣
，
亦
名
無
相
。
蓋
依
文
字
，
得
其
大
體
義
相
，
心
即
安
住
，
是
謂
之
止
。 

【
述
】
呂
澂
先
生
接
下
來
解
釋
禪
定
的
方
式
。〖
又
四
靜
慮
各
有
三
道
（
方
式
），
謂
一
向
（
一
往
之
意
）
止
行
，
一

向
觀
行
，
與
止
觀
雙
運
〗
，
這
裏
有
一
首
頌
：
〖
無
異
緣
、
無
相
，
心
緣
字
而
住
，
此
是
心
寂
處
，
說
名
奢
摩
他
〗
，

這
是
一
向
修
止
；〖
觀
彼
種
種
境
，
名
毗
缽
舍
那
〗，
這
是
一
向
修
觀
；〖
復
是
一
瑜
伽
，
名
一
、
二
分
定
〗，
這
是
三

種
方
式
一
起
講
述
。〖
一
向
止
行
者
〗，
先
解
一
向
止
，〖
止
之
於
梵
語
云
奢
摩
他
〗，
在
雅
言
來
說
，
就
稱
作
〖
奢
摩

他
〗
。
〖
直
譯
為
寂
處
〗
，
也
稱
作
〖
寂
處
〗
，
意
即
〖
寂
止
之
處
〗
，
〖
即
安
心
之
所
也
〗
，
此
即
安
置
心
的
地
方
，
就

稱
作
〖
寂
處
〗。〖
今
從
其
據
教
之
義
解
之
（
學
定
不
離
於
教
）
〗。
現
在
根
據
佛
經
中
的
經
教
道
理
來
解
奢
摩
他
，〖
謂

依
教
所
說
，
構
成
無
分
別
影
像
〗
，
〖
止
〗
又
稱
為
〖
無
分
別
影
像
〗
所
緣
境
。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把
所

有
認
知
的
對
象
分
作
四
種
：
一
是
〖
無
分
別
有
影
像
〗
的
認
知
，
名
〖
無
分
別
影
像
所
緣
境
事
〗。
在
修
止
的
時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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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有
一
種
對
象
讓
習
定
者
知
道
，
那
是
一
個
影
像
，
一
個
概
念
，
對
那
個
影
像
不
起
分
別
，
這
個
〖
無
分
別
影
像
〗

便
是
認
知
的
對
境
。
另
一
種
是
〖
有
分
別
有
影
像
〗
的
認
知
，
名
〖
有
分
別
影
像
所
緣
境
事
〗
，
這
是
觀
的
對
境
，

對
那
個
影
像
概
念
作
種
種
分
別
的
觀
察
。
第
三
種
是
〖
事
邊
際
所
緣
境
事
〗
的
認
知
；
即
是
事
物
於
最
邊
沿
的
地
方

仌
然
存
在
的
，
其
實
就
是
真
如
。
真
如
是
無
相
，
但
依
真
如
構
成
影
像
及
對
它
的
認
知
是
沒
有
邊
際
的
。
沒
有
邊
際
，

就
是
實
在
。
證
真
如
的
時
候
，
須
止
觀
雙
運
，
才
能
悟
到
這
個
境
界
。
第
四
種
是
〖
所
作
成
辦
所
緣
境
事
〗
的
認
知
，

透
遍
這
個
活
動
，
佛
以
神
通
，
變
現
三
身
四
智
，
變
現
他
受
用
身
、
丈
兪
金
身
等
，
這
是
〖
所
作
成
辦
所
緣
境
事
〗
。

認
知
對
象
一
共
分
作
四
種
，
這
是
〔
分
別
瑜
伽
品
〕
的
解
釋
。
現
在
呂
澂
先
生
說
〖
止
〗
的
對
境
就
是
〖
無
分
別
影

像
所
緣
境
事
〗，
簡
稱
〖
無
分
別
影
像
〗，
構
成
一
個
無
分
別
影
像
的
止
。〖
止
心
緣
之
〗，
這
就
是
在
〖
止
〗
的
心
理

狀
態
中
所
攀
緣
的
對
象
。
那
時
候
，〖
不
作
推
求
分
別
〗，
不
再
做
推
理
，
如
究
竟
為
甚
麼
會
空
？
為
甚
麼
是
無
我
？

如
果
推
求
，
那
就
是
有
分
別
，
應
不
作
分
別
，
只
是
止
於
〖
空
〗
或
〖
無
我
〗
的
〖
意
言
境
〗
，
對
所
攀
緣
的
境
不

作
推
理
，
〖
是
名
無
異
緣
〗
。
為
甚
麼
〖
止
〗
是
〖
無
異
緣
〗
？
〖
亦
名
無
相
〗
，
又
稱
為
〖
無
相
〗
？
這
不
是
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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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無
相
〗，
是
有
相
的
，
影
像
就
是
相
，
為
方
便
而
說
是
〖
無
相
〗。
甚
麼
是
〖
無
相
〗
？
〖
事
邊
際
〗
就
是
無
相
。

事
邊
際
不
能
有
相
，
有
相
就
有
邊
際
。
事
邊
際
意
指
即
使
去
到
盡
頭
也
繼
續
存
在
，
怎
可
能
有
相
？
所
以
這
就
是
〖
無

相
〗。
其
實
正
式
地
講
解
是
〖
無
異
緣
〗，
即
是
除
了
所
對
的
〖
無
分
別
影
像
〗
之
外
再
也
不
會
攀
緣
別
的
影
像
。〖
蓋

依
文
字
，
得
其
大
體
義
相
〗，
修
定
時
依
一
個
概
念
而
掌
握
到
那
個
概
念
所
說
的
大
致
內
容
，
那
時
候
，〖
心
即
安
住
〗，

心
就
會
安
住
在
境
裏
，
在
〖
無
分
別
影
像
〗
中
，〖
是
謂
之
止
〗
，
這
就
稱
作
〖
止
〗
。 

一
般
修
止
開
始
的
時
候
把
心
住
於
一
處
，
然
後
就
心
心
相
續
地
正
念
而
住
，
住
在
一
個
〖
無
分
別
的
影
像
〗
裏
面
。

這
個
影
像
就
名
為
〖
止
〗，
又
名
為
〖
意
言
〗、〖
無
異
緣
〗、〖
無
相
〗，
意
思
都
是
一
樣
。
總
之
是
止
於
一
個
境
裏
，

實
際
上
是
有
分
別
的
，
只
是
勉
強
把
它
說
成
是
〖
無
相
〗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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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三 

 

一
向
觀
行 

 

【
解
】
一
向
觀
行
者
，
觀
之
梵
語
云
毗
缽
舍
那
，
毗
有
異
、
眾
、
微
細
之
意
，
缽
舍
那
為
觀
照
，
合
云
觀
彼
種

種
境
也
。
頌
中
「
彼
」
字
有
二
義
，
謂
或
指
止
之
心
相
，
或
指
止
之
境
界
相
（
觀
有
依
止
起
與
不
依
止
起
二
種
，

此
處
尌
前
者
而
言
）。
於
此
二
相
，
作
種
種
義
理
推
求
，
成
有
分
別
影
像
。
是
故
觀
行
，
乃
對
止
之
心
相
或
境

相
，
再
加
周
詳
觀
察
之
謂
。 

【
述
】
第
二
是
解
〖
一
向
觀
行
〗，〖
一
向
觀
行
者
〗，
一
向
觀
行
的
方
式
，〖
觀
〗
的
梵
語
稱
作
〖
毗
缽
舍
那
〗。〖
毗

有
異
、
眾
、
微
細
之
意
〗
，〖
毗
〗
（v

i

）
是
〖
異
〗
的
意
思
，
偏
義
是
〖
眾
多
〗、
〖
微
細
〗
。〖
缽
舍
那
〗（p

aśy
an

ā

）

就
是
〖
觀
照
〗
，〖
合
云
觀
彼
種
種
境
也
〗，
合
起
來
就
是
〖
觀
照
多
境
〗
（v

ip
aśy

an
ā

），
即
是
〖
觀
彼
種
種
境
〗
之

意
。
從
何
而
有
多
個
境
？
〖
頌
中
〘
彼
〙
字
有
二
義
，
謂
或
指
止
之
心
相
〗，
一
是
〖
止
之
心
相
〗，
指
修
〖
止
〗
的

時
候
的
心
理
狀
態
。〖
或
指
止
之
境
界
相
〗，
二
是
〖
止
之
境
界
相
〗，
指
修
〖
止
〗
的
對
境
，〖
境
界
〗
就
是
對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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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
如
修
空
觀
，〖
空
〗
就
是
修
〖
止
〗
的
對
境
或
境
界
，
因
為
沒
有
分
別
，
那
個
影
像
就
稱
作
〖
無
分
別
影
像
〗。
但

是
修
〖
觀
〗
卻
不
同
，
對
〖
空
〗
的
義
理
，
精
細
地
審
察
，
這
樣
一
來
，
它
就
不
是
一
個
概
念
而
是
很
多
分
別
，
很

多
概
念
，
就
稱
作
〖
有
分
別
影
像
〗。
如
果
觀
修
〖
止
〗
時
的
對
境
，
則
說
是
〖
或
指
止
之
境
界
相
〗
。 

〖
觀
有
依
止
起
與
不
依
止
起
二
種
〗，
修
觀
有
兩
種
方
法
：
一
種
〖
不
依
止
起
〗，
即
一
開
始
就
修
觀
。
另
一
種
是
〖
依

止
起
〗，
即
先
修
少
許
〖
止
〗
然
後
才
修
〖
觀
〗。
現
在
這
裏
的
依
彼
種
種
境
而
修
觀
，
是
先
修
止
後
修
觀
的
〖
依
止

起
〗
的
〖
一
向
觀
〗。〖
一
向
修
止
〗
亦
可
以
由
〖
觀
〗
入
的
。
譬
如
說
心
集
中
在
〖
空
〗
的
概
念
上
，
一
開
始
就
觀

空
理
，
觀
下
去
得
到
確
認
一
切
法
是
空
的
，
無
實
自
性
的
。
把
心
住
於
〖
空
〗
處
，
除
〖
空
〗
這
一
個
〖
意
言
境
〗

之
外
，
不
想
別
境
，
這
就
稱
作
〖
一
向
修
止
〗
。
此
外
一
向
修
止
又
有
兩
個
途
徑
：
或
由
空
入
，
或
者
不
由
空
入
。

修
觀
的
或
由
〖
觀
〗
直
接
入
，
或
者
由
〖
止
〗
入
去
修
〖
觀
〗
。
現
在
所
講
的
修
觀
，
是
第
二
種
，
即
先
修
少
許
的

〖
止
〗，
再
修
就
一
直
修
〖
觀
〗，
對
彼
種
種
境
作
觀
，
這
是
先
〖
止
〗
後
〖
觀
〗
的
方
法
。〖
此
處
就
前
者
而
言
〗
，

這
是
由
〖
止
〗
入
〖
觀
〗
，
不
是
不
依
〖
止
〗
而
〖
觀
〗
的
。
〖
於
此
二
相
〗
，
二
相
是
指
〖
止
〗
的
心
相
和
〖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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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面
的
對
境
的
相
。〖
作
種
種
義
理
推
求
〗，
這
是
最
主
要
的
，
修
觀
是
對
種
種
義
理
推
求
而
去
修
。
譬
如
說
修
無
我

觀
，
就
要
把
無
我
分
成
五
蘊
：
色
蘊
觀
、
受
蘊
觀
、
想
蘊
觀
、
行
蘊
觀
，
識
蘊
觀
，
又
再
觀
整
個
五
蘊
。
這
樣
就
是

種
種
義
理
推
求
，
推
求
就
是
推
證
（d

ed
u

ctio
n

）
，
或
者
歸
納
（in

d
u

ctio
n

）
也
可
以
。
於
是
所
觀
的
影
像
〖
成
有

分
別
影
像
〗，
所
對
境
是
〖
有
分
別
影
像
〗。〖
是
故
觀
行
，
乃
對
止
之
心
相
或
境
相
，
再
加
周
詳
觀
察
之
謂
〗，
因
此

一
向
觀
行
是
對
〖
止
〗
之
〖
心
相
〗
或
〖
境
相
〗，
再
作
詳
細
的
觀
察
之
意
。 

【
解
】
常
途
釋
此
有
六
方
面
，
即
義
（
義
理
）、
事
（
事
體
）、
相
（
相
狀
）、
品
（
品
類
）、
時
（
三
世
），
理

（
道
理
）。
隨
一
境
相
，
皆
應
六
種
區
別
，
真
如
儒
家
所
謂
致
曲
之
功
，
審
思
明
辨
之
用
也
。
復
次
，
由
止
或

觀
，
皆
可
成
四
禪
定
，
而
觸
證
心
一
境
性
。 

【
述
】〖
常
途
釋
此
有
公
方
面
〗，
指
通
常
有
公
方
面
去
推
求
，〖
即
義
（
義
理
）、
事
（
事
體
）、
相
（
相
狀
）、
品
（
品

類
）、
時
（
三
世
），
理
（
道
理
）
〗。
第
一
種
是
從
〖
義
理
〗
方
面
去
推
求
。
譬
如
從
無
我
的
義
理
去
推
求
：
我
是
不

是
無
我
？
我
是
無
我
。
你
是
不
是
無
我
？
是
。
那
隻
狗
是
不
是
無
我
？
是
。
貓
又
是
不
是
無
我
？
…﹒

結
論
是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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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無
我
。
第
二
種
是
從
〖
事
體
〗
去
推
論
，
一
切
的
存
在
物
、
有
生
命
體
的
都
是
無
我
。
第
三
是
從
〖
相
狀
〗
方
面

去
推
求
。
無
我
的
相
狀
稱
為
〖
人
空
〗
，
人
空
亦
有
相
狀
，
那
相
狀
是
怎
樣
？
如
〒
心
經
〓
說
〖
是
諸
法
空
相
，
不

生
不
滅
，
不
垢
不
淨
，
不
增
不
減
，
是
故
空
中
無
色
，
無
受
想
行
識
，
…
…
〗。
這
就
是
〖
相
〗，
把
那
空
的
相
，
無

我
的
相
，
繼
續
尋
求
分
析
，
這
是
靠
〖
相
〗
去
處
理
。
第
四
是
從
〖
品
類
〗
方
面
去
推
求
。
無
我
有
兩
種
品
類
，
一

種
是
〖
人
無
我
〗；
另
一
種
是
〖
法
無
我
〗，
即
是
〖
無
我
所
〗。〖
法
無
我
〗
又
再
分
成
許
多
方
面
，
如
植
物
，
死
物
，

礦
物
等
，
都
是
無
我
的
。
第
五
是
從
〖
三
世
〗
方
面
去
推
求
。
〖
時
〗
就
是
所
謂
三
世
，
遍
去
不
是
有
個
實
我
，
現

在
不
是
有
個
實
我
，
乃
至
未
來
亦
不
是
有
個
實
我
。
第
公
是
從
〖
道
理
〗
方
面
去
推
求
。
為
甚
麼
無
我
卻
偏
偏
有
體
？

道
理
是
在
那
裏
？
既
然
無
我
，
無
我
又
怎
能
夜
吃
飯
？
無
我
又
怎
能
和
人
說
話
？
無
我
又
怎
能
夜
造
作
和
思
耂
？
無

我
又
怎
麼
會
有
記
憶
？
這
是
有
道
理
存
在
的
，
需
要
解
釋
清
楚
。
如
果
不
能
解
釋
的
話
，
就
會
執
有
實
我
。
為
甚
麼

我
會
輪
迴
？
無
我
又
怎
能
夜
輪
迴
？
輪
迴
的
時
候
如
果
大
家
都
是
無
我
的
話
，
豈
不
是
亂
作
一
團
？
別
人
做
好
事
，

我
卻
得
到
福
報
；
我
做
壞
事
，
別
人
卻
去
受
苦
。
這
需
要
通
透
了
解
佛
家
說
無
我
而
有
輪
迴
業
報
的
道
理
所
在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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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這
樣
來
觀
，
所
以
愈
觀
愈
聰
明
，
因
為
通
達
了
所
推
求
的
道
理
。〖
隨
一
境
相
，
皆
應
公
種
區
別
〗，
如
對
無
我
的

道
理
，
就
透
遍
依
〖
義
〗
而
觀
、
依
〖
事
〗
而
觀
、
依
〖
相
〗
而
觀
、
依
〖
品
〗
而
觀
、
依
〖
時
〗
而
觀
、
依
〖
理
〗

而
觀
，
從
而
十
分
明
白
。
這
些
都
是
〖
有
分
別
影
像
〗。 

〖
真
如
儒
家
所
謂
致
曲
之
功
，
審
思
明
辨
之
用
也
〗，〒
中
庸
〓
說
聖
人
是
〖
自
誠
明
，
謂
之
性
；
自
明
誠
，
謂
之
教
。

誠
則
明
矣
，
明
則
誠
矣
〗。
聖
人
是
〖
自
誠
明
，
謂
之
性
〗，
因
為
聖
人
的
本
心
是
完
全
不
偏
頗
的
，
一
動
一
靜
都
是

與
天
理
相
應
，
這
便
稱
為
〖
誠
〗。〒
中
庸
〓
說
〖
誠
則
明
〗，
誠
的
時
候
就
產
生
智
慧
，〖
明
則
誠
〗
是
當
智
慧
不
斷

擴
展
時
，
心
自
然
會
誠
的
。
誠
者
毋
自
欺
也
，
沒
有
東
西
干
擾
自
心
。
如
果
心
裏
有
憂
慮
，
有
好
惡
，
那
麼
心
就
有

偏
差
，
就
不
能
誠
，
若
心
無
偏
差
，
大
八
無
私
，
從
本
性
自
然
流
露
，
這
就
稱
作
〖
誠
〗
。
若
能
知
人
的
性
，
能
盡

人
的
性
，
能
盡
物
的
性
，
能
盡
物
性
的
話
就
能
贊
天
地
之
化
育
。〖
誠
者
聖
人
也
〗，
所
以
誠
是
聖
人
的
境
界
。
但
是

我
們
做
不
到
，
因
為
我
們
是
〖
自
明
誠
，
謂
之
教
〗
，
我
們
需
要
由
教
入
，
需
要
有
一
種
方
法
去
修
明
，
因
為
〖
明

則
誠
矣
〗
。
修
明
的
時
候
要
一
點
一
點
地
寸
進
，
好
像
我
們
應
行
大
路
，
但
卻
不
認
得
大
路
而
行
小
徑
，
但
我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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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著
小
徑
一
直
行
就
可
以
。
孟
子
說
〖
人
無
有
不
善
，
水
無
有
不
下
〗
，
即
有
曲
徑
通
幼
之
處
。
初
學
的
階
段
不
會

完
全
通
達
，
只
是
明
白
少
許
，
一
點
一
滴
地
掌
握
。
有
時
間
可
以
讀
〒
金
剛
經
〓、〒
心
經
〓、〒
解
深
密
經
〓
等
等
，

這
樣
就
會
愈
讀
愈
明
白
，
這
就
是
〖
致
曲
之
功
〗。〖
致
曲
〗
是
一
點
一
滴
地
慢
慢
積
聚
更
多
的
智
慧
，
最
終
達
到
最

高
的
境
界
。
大
道
是
聖
人
之
道
，
小
路
則
曲
徑
通
幼
，
是
凡
夫
之
路
，
亦
都
能
夜
通
到
大
道
。
條
條
大
道
通
羅
馬
，

只
要
依
照
經
教
去
修
就
行
。
若
未
達
到
誠
明
的
話
，
就
應
致
曲
，
修
止
觀
就
是
致
曲
。
致
曲
是
〖
審
思
明
辨
之
用
也
〗，

透
遍
博
學
之
、
審
問
之
、
慎
思
之
、
明
辨
之
及
篤
行
之
，
這
亦
是
〒
中
庸
〓
裏
說
的
。
呂
澂
先
生
精
研
儒
學
，
提
出

致
曲
、
審
思
、
明
辨
、
博
學
。
這
裏
沒
有
講
及
博
學
，
因
為
本
論
已
指
出
〖
但
聞
心
喜
足
〗
的
不
是
，
讀
經
教
須
博

學
，
不
應
知
足
。
少
欲
知
足
是
講
自
己
對
生
活
的
要
求
，
學
問
就
不
要
少
欲
知
足
，
要
讀
遌
所
有
的
經
教
。
如
果
只

讀
少
許
，
就
不
能
夜
〖
誠
則
明
矣
，
明
則
誠
矣
〗
。
就
只
能
永
遠
都
在
曲
中
，
永
遠
都
不
會
直
。
直
心
很
有
意
義
，

那
是
誠
則
明
矣
，
是
大
道
，
不
需
要
致
曲
的
。
我
們
沒
有
直
心
，
只
有
曲
心
，
就
需
要
致
曲
之
功
。
審
、
思
，
明
、

辨
就
是
〖
觀
〗
的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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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
次
〗
，
另
一
方
面
，
〖
由
止
或
觀
，
皆
可
成
四
禪
定
〗
，
不
論
是
由
一
向
止
或
一
向
觀
，
都
可
以
得
到
初
、
二
、

三
、
四
禪
的
境
界
。〖
而
觸
證
心
一
境
性
〗，
都
可
以
觸
證
〖
心
一
境
性
〗
的
四
禪
定
境
。
初
禪
前
的
〖
第
九
住
心
〗

亦
都
是
〖
心
一
境
性
〗，
〖
九
住
心
〗
圓
滿
就
是
入
初
禪
。
一
到
初
禪
，
便
達
到
修
所
成
慧
。 

【
解
】
此
以
何
證
知
耶
？
曰
：
身
、
心
輕
安
，
無
障
無
蔽
，
即
是
觸
證
心
一
境
性
而
達
定
域
之
徵
候
，（
眾
生

有
粗
重
障
蔽
，
故
不
能
證
）。
此
以
止
觀
隨
一
行
之
皆
得
，
但
必
從
加
行
之
九
住
心
而
得
等
持
為
之
引
導
耳
。 

【
述
】
〖
此
以
何
證
知
耶
〗
？
怎
樣
知
道
是
〖
心
一
境
性
〗
？
〖
曰
：
身
、
心
輕
安
，
無
障
無
蔽
，
即
是
觸
證
心
一

境
性
而
達
定
域
之
徵
候
〗
，
如
果
在
定
裏
覺
得
身
、
心
輕
安
遌
滿
，
由
頭
到
腳
都
覺
得
很
舒
暢
，
沒
有
絲
毫
粗
重
的

感
覺
，
那
時
〖
身
輕
安
〗
遌
滿
；
心
裏
沒
有
一
些
雜
念
，
很
舒
暢
，
很
安
適
，
這
是
〖
心
輕
安
〗
遌
滿
。
有
輕
安
就

沒
有
粗
重
、
障
蔽
，
而
有
障
蔽
的
身
心
就
沒
有
輕
安
。
習
定
者
有
輕
安
就
證
明
自
身
正
在
接
觸
到
和
正
在
證
入
〖
心

一
境
性
〗。
達
到
〖
心
一
境
性
〗
就
是
達
到
定
域
、
禪
定
的
領
域
，
這
就
是
初
禪
，
心
自
然
會
進
入
〖
心
一
境
性
〗
，

即
到
達
定
的
領
域
。
双
之
，〖
眾
生
有
粗
重
障
蔽
，
故
不
能
證
〗，
眾
生
有
粗
重
、
有
障
蔽
，
所
以
不
能
夜
證
入
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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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性
的
定
域
。〖
此
以
止
觀
隨
一
行
之
皆
得
〗，
在
〖
止
〗
與
〖
觀
〗
中
隨
便
那
一
種
修
行
，
都
可
以
達
到
〖
心
一
境

性
〗
的
定
的
領
域
。〖
但
必
從
加
行
之
九
住
心
而
得
等
持
為
之
引
導
耳
〗，
但
必
須
從
加
行
的
〖
九
住
心
〗
得
到
〖
等

持
〗
做
引
導
，
這
就
是
修
定
的
模
式
。
經
遍
〖
九
住
心
〗
就
一
定
能
入
初
禪
。
未
經
遍
〖
九
住
心
〗
而
希
望
立
即
證

入
初
禪
，
是
不
可
能
的
。 

 

己
四 

 

止
觀
雙
運 

 

【
解
】
止
觀
雙
運
行
者
，
謂
先
成
尌
止
，
次
成
尌
觀
，
最
後
住
於
任
運
行
捨
之
狀
態
。
此
其
境
界
，
非
有
分
別

影
像
，
亦
非
無
分
別
影
像
，
而
屬
於
事
邊
際
，
即
佛
教
人
所
應
知
事
本
質
之
同
分
影
像
（
與
本
質
相
似
故
），

若
以
止
觀
雙
運
為
用
，
進
而
所
作
成
辦
，
是
則
止
觀
所
顯
現
之
功
德
矣
。
此
三
類
境
（
有
分
別
、
無
分
別
、
事

邊
際
）
分
成
三
道
。
準
之
而
行
，
為
瑜
伽
行
。
瑜
伽
義
謂
相
應
，
即
與
教
、
理
、
果
均
相
應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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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接
下
來
解
釋
第
三
的
〖
止
觀
雙
運
〗
。
因
為
定
有
三
種
形
式
，
前
文
已
經
講
述
〖
一
向
止
〗
與
〖
一
向
觀
〗

這
兩
種
，
現
在
繼
續
講
第
三
種
的
〖
止
觀
雙
運
〗。〖
止
觀
雙
運
〗
又
是
怎
樣
？
〖
止
觀
雙
運
行
者
，
謂
先
成
就
止
，

次
成
就
觀
〗，〖
止
觀
雙
運
〗
是
先
修
〖
止
〗
再
進
入
〖
觀
〗。
先
入
〖
無
分
別
影
像
〗
之
〖
止
〗，
再
入
〖
有
分
別
影

像
〗
之
〖
觀
〗。
留
意
這
是
指
成
就
，
不
是
指
學
習
。
真
正
做
到
〖
止
〗
的
〖
心
一
境
性
〗，
然
後
再
觀
〖
止
〗
裏
面

的
多
重
〖
意
言
〗，
那
就
是
真
正
的
〖
觀
〗。〖
最
後
住
於
任
運
行
捨
之
狀
態
〗，
能
任
運
無
功
用
地
處
於
〖
行
捨
〗
的

狀
態
，
那
就
是
第
四
禪
境
。
〖
行
捨
〗
即
是
不
覺
有
樂
，
又
不
覺
有
喜
，
內
心
的
喜
樂
都
沉
沒
便
是
捨
，
這
是
很
難

做
得
到
的
，
所
以
〖
止
觀
雙
運
〗
的
時
候
，
一
定
已
進
入
第
四
禪
，
達
到
〖
捨
〗
的
狀
態
，
這
是
成
就
而
不
是
學
習
。

〖
此
其
境
界
〗，
因
為
已
真
正
能
夜
做
得
到
〖
止
〗
與
〖
觀
〗
同
時
並
起
。〖
非
有
分
別
影
像
，
亦
非
無
分
別
影
像
〗
，

〖
止
觀
雙
運
〗
的
境
界
，
既
不
是
〖
有
分
別
影
像
所
緣
境
事
〗
，
又
不
是
攀
緣
〖
無
分
別
影
像
所
緣
境
事
〗
，
〖
而
屬

於
事
邊
際
〗，
而
是
屬
於
〖
事
邊
際
所
緣
境
事
〗，〖
即
佛
教
人
所
應
知
事
本
質
之
同
分
影
像
〗（
與
本
質
相
似
故
）
〗
，

即
是
釋
迦
佛
教
人
〖
所
應
該
知
的
宇
宙
本
質
〗
的
〖
同
分
影
像
〗（
所
應
知
事
本
質
之
同
分
影
像
），
也
就
是
真
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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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
只
是
與
本
質
相
似
的
影
像
。
〖
止
觀
雙
運
〗
是
練
習
觀
想
真
如
的
影
像
。
〖
若
以
止
觀
雙
運
為
用
〗
，
如
果
在

第
丂
地
，
便
已
經
是
〖
止
觀
雙
運
〗，
不
遍
還
要
加
行
。
若
到
第
兪
地
，〖
止
觀
雙
運
〗
便
無
功
用
住
，
恒
時
出
現
，

〖
進
而
所
作
成
辦
〗，
那
時
就
進
入
〖
所
作
成
辦
所
緣
境
事
〗，
就
可
以
有
神
通
。
公
種
神
通
就
是
在
〖
所
作
成
辦
所

緣
境
事
〗
裏
出
現
，〖
是
則
止
觀
所
顯
現
之
功
德
矣
〗，
佛
教
的
神
通
不
是
用
來
自
利
，
是
用
來
利
他
，
用
來
說
法
的
。

用
神
通
來
觀
察
所
教
化
的
對
象
，
他
的
阿
賴
耶
識
的
種
子
究
竟
是
善
的
多
還
是
惡
的
多
？
我
執
多
些
抑
或
法
執
多

些
？
據
此
才
決
定
用
甚
麼
方
法
為
他
人
說
法
，
那
是
在
定
中
為
人
說
法
，
故
教
化
亦
是
在
定
裏
面
做
的
。
如
佛
常
在

定
中
，
常
在
定
中
並
不
是
無
所
事
事
，
定
中
也
可
以
說
法
的
，
這
就
是
〖
所
作
成
辦
〗
的
境
，
需
要
達
到
丂
地
以
上

才
可
以
所
作
成
辦
。 

〖
此
三
類
境
（
有
分
別
、
無
分
別
、
事
邊
際
）
分
成
三
道
〗
，
〖
這
三
類
境
〗
是
〖
有
分
別
〗
影
像
、
〖
無
分
別
〗
影

像
、〖
事
邊
際
〗
的
同
分
影
像
，
是
與
本
質
相
似
的
同
分
影
像
。
觀
這
三
類
境
而
〖
成
三
種
道
〗。〖
準
之
而
行
〗，
依

著
這
樣
去
做
，
〖
為
瑜
伽
行
〗
，
就
稱
為
〖
瑜
伽
行
〗
。
〖
瑜
伽
義
謂
相
應
，
即
與
教
、
理
、
果
均
相
應
也
〗
，
即
與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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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相
應
，
依
教
而
理
解
，
依
教
而
修
行
，
證
入
真
理
，
獲
得
成
果
，
這
就
是
〖
瑜
伽
〗。
由
〖
九
住
心
〗
入
〖
等
持
〗
，

〖
等
持
〗
入
初
禪
，
然
後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
到
四
禪
的
時
候
就
可
證
真
如
。
由
凡
夫
位
進
至
聖
者
位
，
如
兪
賢

聖
，
就
是
僧
寶
。
兪
賢
聖
所
說
的
法
與
佛
的
說
法
是
無
異
的
。
如
果
得
預
流
果
，
也
就
參
與
佛
的
一
類
，
入
如
來
家
，

就
好
像
如
來
一
樣
，
因
為
如
來
證
得
真
如
，
預
流
果
的
聖
者
也
證
得
真
如
，
不
遍
預
流
果
還
未
有
〖
所
作
成
辦
〗
的

證
得
，
而
佛
就
有
證
得
。
因
此
，
我
們
最
初
依
教
理
去
修
行
入
定
的
都
是
修
行
瑜
伽
。 

 

丙
二 

 

明
定
中
對
治
（
分
四
） 

丁
一 
明
二
障
、
丁
二 

頌
明
修
三
相
、
丁
三 

論
釋
修
三
相
、
丁
四 

解
修
三
相 

丁
一 

 

明
二
障 

 

【
解
】
復
次
，
由
對
治
障
蔽
生
長
善
法
故
，
四
靜
慮
分
為
止
觀
二
行
。
頌
曰
：「
粗
重
障
、
見
障
，
應
知
二
種

定
，
能
為
此
對
治
，
作
長
善
方
便
」。
障
分
二
類
：
一
、
粗
重
障
，
即
心
相
續
中
種
種
煩
惱
，
所
謂
五
蓋
者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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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見
障
，
即
因
境
相
所
起
諸
惑
。
為
對
治
前
障
故
修
止
，
對
治
後
障
故
修
觀
。 

【
述
】〖
復
次
，
由
對
治
障
蔽
生
長
善
法
故
，
四
靜
慮
分
為
止
觀
二
行
〗，
四
靜
慮
分
做
兩
種
修
行
，
一
種
稱
作
〖
止
〗，

一
種
稱
作
〖
觀
〗，
所
以
分
為
〖
止
〗
和
〖
觀
〗
二
行
。
頌
文
講
述
怎
樣
對
治
障
蔽
，〖
頌
曰
：
粗
重
障
、
見
障
，
應

知
二
種
定
，
能
為
此
對
治
〗，
這
是
說
〖
粗
重
障
〗
和
〖
見
障
〗，
是
修
兩
種
定
，
一
種
是
〖
止
〗、
一
種
是
〖
觀
〗
，

是
二
障
的
對
治
，
意
即
止
觀
能
夜
對
治
〖
粗
重
障
〗
和
〖
見
障
〗
。
頌
文
是
直
譯
的
，
與
中
文
的
語
法
不
同
，
所
以

在
揣
摩
的
時
候
有
些
困
難
。
這
有
甚
麼
效
益
呢
？
就
是
能
夜
〖
作
長
善
方
便
〗
，
因
為
對
治
那
些
障
，
就
能
夜
增
長

善
法
的
途
徑
、
門
徑
。
〖
方
便
〗
就
是
途
徑
或
門
徑
的
意
思
，
即
是
透
遍
禪
定
做
方
便
，
可
以
對
治
兩
種
障
，
使
一

切
善
法
得
到
滋
養
增
長
。 

接
著
討
論
兩
種
障
：〖
障
分
二
類
〗，
障
有
兩
種
，〖
一
、
粗
重
障
〗，
甚
麼
是
粗
重
障
？
〖
即
心
相
續
中
種
種
煩
惱
〗
，

〖
心
〗
是
指
意
識
，
在
意
識
中
或
阿
賴
耶
識
所
攝
藏
的
種
子
中
，
有
各
種
的
煩
惱
。
心
怎
樣
相
續
？
因
為
心
是
前
剎

那
滅
後
剎
那
生
，
生
生
滅
滅
地
接
續
下
去
，
不
是
一
下
子
遍
去
的
，
所
以
名
為
〖
心
相
續
〗。
我
們
的
生
命
是
由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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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續
〗
和
〖
根
相
續
〗
所
組
成
，〖
心
相
續
〗
就
是
受
、
想
、
行
、
識
四
蘊
，〖
根
相
續
〗
就
是
色
蘊
，
加
起
來
就
是

五
蘊
。
〖
相
續
〗
即
是
我
們
的
生
命
。
講
〖
相
續
〗
即
是
無
我
，
不
講
〖
相
續
〗
就
是
常
見
。
佛
教
双
對
常
見
，
因

此
將
生
命
體
稱
為
〖
相
續
〗。
生
命
體
是
五
蘊
的
組
合
，
包
括
色
法
和
心
法
。
這
裏
所
講
的
是
心
法
的
〖
相
續
〗。
為

甚
麼
不
講
整
個
生
命
體
？
色
法
是
沒
有
煩
惱
的
，
譬
如
手
腳
是
色
法
，
手
腳
是
沒
有
煩
惱
的
，
但
心
識
會
感
受
到
有

痛
楚
，
心
中
會
有
種
種
煩
惱
。
唯
識
宗
說
根
本
煩
惱
起
碼
有
公
種
，
隨
煩
惱
有
二
十
種
，
它
又
再
分
開
三
大
類
：
即

十
小
、
中
二
、
大
兪
，
大
家
可
以
參
耂
唯
識
典
籍
或
〒
唯
識
三
十
頌
〓
的
解
釋
。
煩
惱
有
很
多
種
，
但
以
〖
蓋
〗
來

說
，
就
只
有
五
種
蓋
，〖
所
謂
五
蓋
者
是
〗，
以
〖
蓋
〗
來
說
，
就
只
有
五
種
，
即
貪
蓋
、
嗔
蓋
、
昏
沉
睡
眠
蓋
、
掉

舉
惡
作
蓋
和
疑
蓋
，
這
些
都
會
影
響
入
定
。
〖
蓋
〗
是
〖
遮
蓋
〗
的
意
思
，
防
礙
心
的
清
明
狀
況
，
使
人
無
堪
能
去

修
定
、
去
修
止
觀
，
所
以
要
除
障
蓋
。
障
蓋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粗
重
蓋
，
使
到
你
不
能
夜
修
止
。
這
裏
第
一
節
是
明

粗
重
障
。 

第
二
節
是
講
述
第
二
種
障
，
即
〖
見
障
〗。〖
見
〗
即
是
智
慧
，
是
所
知
障
的
一
部
分
。〖
即
因
境
相
所
起
諸
惑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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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對
境
不
能
如
實
地
認
知
而
起
煩
惱
。
譬
如
阿
賴
耶
識
的
〖
見
分
〗
本
來
是
無
我
的
，
但
末
那
識
執
它
為
實
我
，
這

便
影
響
所
知
境
而
引
起
〖
見
障
〗
。
〖
見
〗
有
許
多
種
，
如
薩
迦
耶
見
（
我
見
）
、
邊
見
、
邪
見
、
見
取
見
，
戒
禁
取

見
等
。 

第
三
節
是
講
述
兩
種
障
的
止
觀
關
係
。〖
為
對
治
前
障
故
修
止
〗，
二
種
定
的
修
習
能
對
治
二
障
，
為
對
治
前
障
（
粗

重
障
）
故
修
止
，
〖
對
治
後
障
故
修
觀
〗
，
對
治
後
障
（
見
障
）
故
修
觀
。 

【
解
】
去
此
二
障
，
止
觀
雙
運
，
即
為
真
實
之
定
，
成
辦
所
作
，
而
為
增
長
清
淨
善
法
之
方
便
也
。 

【
述
】
能
夜
對
治
二
障
有
甚
麼
作
用
？
〖
去
此
二
障
，
止
觀
雙
運
〗，
除
去
這
兩
種
障
，
就
得
到
〖
止
觀
雙
運
〗，〖
即

為
真
實
之
定
〗，
即
是
真
實
的
定
。
一
向
修
定
，
或
修
觀
，
目
的
就
是
要
入
四
禪
，
在
四
禪
中
〖
止
觀
雙
運
〗，
這
時

候
就
是
真
正
的
定
。
去
障
才
能
夜
真
正
的
入
定
，
去
不
了
障
，
所
修
的
定
就
不
是
真
正
的
定
，
只
是
加
行
定
，
不
是

正
定
。〖
成
辦
所
作
〗
是
圓
滿
成
佛
解
脫
的
目
標
之
意
，
這
是
最
終
的
目
的
，〖
而
為
增
長
清
淨
善
法
之
方
便
也
〗，〖
方

便
〗
即
是
〖
入
門
〗
的
意
思
，
怎
樣
有
途
徑
以
增
長
善
法
？
修
〖
奢
摩
他
〗
的
〖
止
〗
去
對
治
〖
粗
重
障
〗，
修
〖
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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缽
舍
那
〗
的
〖
觀
〗
去
對
治
〖
見
障
〗
，
於
是
就
能
夜
正
式
入
到
〖
止
觀
雙
運
〗
的
定
，
最
後
達
到
所
作
成
辦
及
成

佛
的
目
標
，
是
為
增
長
清
淨
善
法
的
方
便
。 

 

丁
二 

 

頌
明
修
三
相
（
分
二
） 

戊
一 

總
標
、
戊
二 

別
釋 

戊
一 

 

總
標 

 

【
論
】
云
何
仙
方
便
法
得
善
清
淨
耶
？
頌
曰
： 

【
頌
】
此
清
淨
應
知
，
謂
修
三
種
相
，
寂
止
、
策
舉
、
捨
，
隨
次
第
應
知
。（
頌
卅
一
） 

【
述
】〖
云
何
令
方
便
法
得
善
清
淨
耶
〗
？
怎
樣
才
有
方
便
的
途
徑
可
以
入
定
的
時
候
能
夜
達
到
清
淨
的
定
、
善
的

定
？
接
下
來
是
講
方
法
。
這
一
節
最
重
要
，
前
文
教
你
修
行
的
時
候
，
所
講
的
都
是
定
前
的
事
和
四
禪
的
特
徵
。
那

四
禪
是
怎
樣
修
呢
？
這
一
節
就
是
專
講
這
一
點
，
指
出
在
四
禪
中
應
怎
樣
做
，
會
遇
到
甚
麼
問
題
，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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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
法
及
怎
樣
得
到
定
中
的
善
清
淨
。 

〖
此
清
淨
應
知
〗，
修
定
達
到
善
清
淨
的
境
界
的
時
候
，
應
該
知
道
怎
樣
保
持
善
淨
狀
態
的
方
法
，〖
謂
修
三
種
相
〗
，

這
個
〖
相
〗
字
本
來
解
作
〖
相
狀
〗，
但
這
裏
是
指
達
到
三
種
相
狀
的
修
學
方
法
。
那
三
種
？
〖
寂
止
、
策
舉
、
捨
〗
，

第
一
是
〖
寂
止
相
〗，
有
些
修
行
的
方
法
是
達
到
寂
止
的
相
。
第
二
是
〖
策
舉
相
〗，
有
些
修
行
方
法
是
達
到
策
舉
心

的
相
。
第
三
種
是
〖
捨
相
〗，〖
捨
相
〗
是
不
掉
舉
、
不
昏
沉
、
心
如
止
水
、
心
平
等
性
及
心
正
直
性
，
觀
甚
麼
都
能

夜
觀
得
到
，
能
夜
止
在
某
一
種
境
裏
，
處
於
完
全
心
不
傾
動
的
境
界
，
這
就
是
〖
捨
〗。
沒
有
別
的
方
法
可
以
達
到

〖
捨
〗，
如
果
勉
強
要
達
到
的
話
，
就
要
修
前
面
所
講
的
方
法
，
即
〖
寂
止
相
〗
和
〖
策
舉
相
〗，
這
樣
繼
續
修
下
去
，

漸
漸
地
就
是
〖
捨
相
〗。〖
隨
次
第
應
知
〗
是
指
隨
著
定
中
不
同
問
題
的
出
現
，
便
用
三
種
相
次
第
去
修
，
作
相
應
的

對
治
。
下
文
會
次
第
去
解
釋
三
相
和
達
到
三
相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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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別
釋 

 

【
頌
】
若
心
沉
、
恐
沒
，
於
妙
事
起
緣
。
若
掉
、
恐
舉
生
，
厭
背
仙
除
滅
。（
頌
卅
二
） 

【
述
】〖
若
心
沉
、
恐
沒
，
於
妙
事
起
緣
〗，
這
就
是
修
〖
策
舉
〗
的
相
，
這
首
頌
不
是
從
三
種
相
中
的
第
一
種
〖
寂

止
相
〗
開
始
講
，
而
是
先
說
〖
策
舉
相
〗
，
把
次
序
倒
遍
來
說
是
有
其
原
因
的
。
如
前
說
修
止
有
三
種
方
法
，
一
種

是
〖
一
向
修
止
〗
，
第
二
種
是
〖
一
向
修
觀
〗
，
第
三
是
〖
止
觀
雙
運
〗
。
修
習
時
當
心
起
散
亂
昏
沉
，
或
者
恐
懼
它

快
要
昏
沉
的
時
候
，
就
要
思
想
一
些
妙
事
去
刺
激
，
使
心
策
舉
，
鞭
策
它
振
奮
起
來
，
不
要
懨
懨
欲
睡
，
不
要
昏
沉
。

〖
若
心
沉
、
恐
沒
〗
可
以
理
解
作
〖
若
心
沉
沒
〗
或
〖
恐
心
沉
沒
〗
。
這
兩
種
情
況
，
一
種
是
心
已
起
昏
沉
，
一
種

是
尚
未
昏
沉
，
只
是
快
要
昏
沉
。
這
種
情
況
自
己
會
知
道
的
，
假
如
不
知
就
沒
有
辦
法
進
行
修
習
，
知
道
就
趕
快
去

睡
覺
還
好
，
免
得
在
定
中
睡
著
浪
費
時
間
，
還
會
對
身
體
有
害
。
當
未
起
昏
沉
或
者
將
要
起
昏
沉
的
時
候
，
就
要
策

舉
自
己
的
心
，
想
些
妙
事
。
甚
麼
是
〖
妙
事
〗
？
譬
如
想
現
在
修
止
，
這
是
兪
正
道
中
的
正
念
，
正
定
皆
是
道
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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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諦
將
來
會
得
到
滅
諦
的
果
，
於
是
就
會
很
興
奮
，
覺
得
這
樣
修
下
去
就
會
得
到
正
果
，
可
以
除
煩
惱
，
可
以
見
性

成
佛
。
這
樣
就
可
以
策
勵
定
者
的
心
，
就
會
振
奮
起
來
，
不
會
昏
沉
下
去
，
這
是
修
定
和
對
治
昏
沉
的
不
二
法
門
。

如
果
有
精
力
去
修
的
話
，
可
以
用
這
個
方
法
，
但
如
果
真
是
太
疲
倦
的
話
，
策
舉
都
不
管
用
，
這
時
就
需
要
休
息
。

〖
倦
來
則
眠
，
飢
來
則
食
〗
，
禪
宗
是
這
樣
教
我
們
的
，
禪
宗
說
這
樣
就
會
成
佛
，
但
禪
宗
後
來
也
顯
得
矛
盾
。
公

祖
双
對
人
修
止
觀
，
後
來
五
家
宗
風
裏
又
說
要
修
止
觀
，
如
默
照
禪
，
看
話
頭
等
。
所
以
我
越
看
禪
宗
越
覺
得
不
行
。

如
果
不
讀
經
教
而
去
修
看
話
頭
，
恐
怕
一
百
個
人
中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夜
修
得
到
。
自
己
本
身
沒
有
知
識
怎
樣
能
夜
修

得
到
？
公
祖
因
有
前
世
修
定
的
積
習
，
於
是
一
觸
即
發
，
能
夜
頓
悟
。
如
果
學
佛
人
完
全
不
懂
得
修
行
，
只
是
初
初

接
觸
經
教
那
怎
樣
去
修
？
如
果
完
全
沒
有
接
觸
遍
，
沒
有
方
法
可
依
循
，
只
是
看
話
頭
或
參
話
頭
，
那
便
一
無
是
處
，

除
非
以
前
曾
經
學
習
遍
。
後
來
曹
洞
宗
的
〖
五
位
君
臣
〗
，
腦
中
的
觀
念
完
全
僵
化
，
我
覺
得
是
要
不
得
的
。
後
期

的
禪
宗
是
不
行
的
，
照
我
看
應
要
返
回
原
來
印
度
的
修
法
才
可
以
。
不
遍
這
是
我
個
人
的
感
受
，
卂
萬
不
要
因
為
我

的
評
論
而
影
響
你
的
思
想
。
〖
於
妙
事
起
緣
〗
即
是
刺
激
思
想
，
策
舉
自
心
，
於
是
就
不
會
昏
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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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半
頌
是
解
釋
第
一
種
〖
寂
止
相
〗
。
〖
若
掉
、
恐
舉
生
〗
，
即
是
〖
若
掉
舉
生
〗
或
〖
恐
掉
舉
生
〗
的
意
思
。
單
看

頌
文
而
不
看
下
面
的
解
釋
是
很
難
理
解
，
佛
典
就
有
這
一
個
特
點
，
因
為
往
往
要
用
三
言
兩
語
去
總
括
很
多
的
道

理
。
要
讀
長
句
才
能
理
解
，
但
頌
文
能
夜
幫
助
我
們
憶
持
長
句
的
義
理
。
頌
文
中
〖
掉
舉
〗
就
是
心
裏
想
到
很
多
事

物
，
有
很
多
所
緣
境
，
不
能
夜
集
中
起
來
。
因
為
修
〖
止
〗
的
時
候
只
有
一
個
所
緣
境
，
集
中
在
一
點
，
呼
就
知
道

呼
；
吸
就
知
道
是
吸
，
但
呼
的
時
候
卻
想
到
別
的
，
例
如
氧
氣
是
怎
樣
吸
入
我
們
的
細
胞
裏
面
？
怎
樣
混
入
到
我
們

的
心
臟
裏
面
？
怎
樣
運
行
全
身
提
供
氧
分
等
？
這
就
是
掉
舉
。
因
為
止
是
不
需
要
這
麼
多
的
境
，
只
有
一
個
境
而

已
。
當
修
〖
無
分
別
影
像
〗
而
變
成
〖
有
分
別
影
像
〗
的
時
候
，
這
就
稱
作
〖
掉
舉
〗
。
當
起
掉
舉
或
知
道
快
要
起

掉
舉
的
時
候
，
那
就
要
〖
厭
背
令
除
滅
〗
，
討
厭
這
些
想
法
，
討
厭
掉
舉
，
說
這
樣
會
防
礙
修
止
觀
，
於
是
就
會
背

棄
它
，
不
要
它
，
除
滅
它
，
使
到
掉
舉
現
象
消
失
就
是
〖
令
除
滅
〗
。
怎
樣
才
會
消
失
？
就
是
〖
厭
背
〗
它
。
所
以

〖
厭
背
〗
是
方
法
，〖
令
除
滅
〗
才
是
現
象
，
於
是
習
定
者
的
心
就
能
寂
止
。〖
起
妙
事
〗
是
方
法
，
得
到
〖
策
舉
〗

是
現
象
。
這
裏
沒
有
講
述
策
舉
的
相
，
只
講
方
法
。
這
裏
前
半
頌
是
講
述
〖
策
舉
相
〗，
後
半
頌
是
講
述
〖
寂
止
相
〗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講
記                                                  

三
公
丂   

頁 

【
頌
】
遠
離
於
沉
、
掉
，
其
心
住
於
捨
。
無
功
任
運
流
，
恒
修
三
種
相
。（
頌
卅
三
） 

 
 
 
 

定
者
修
三
相
，
不
獨
偏
修
一
，
為
遮
沉
等
失
，
復
為
淨
其
心
。（
頌
卅
四
） 

【
述
】〖
遠
離
於
沉
、
掉
，
其
心
住
於
捨
〗，
如
果
能
夜
運
用
前
面
的
兩
種
方
法
，
即
〖
策
舉
〗
方
法
和
〖
寂
止
〗
方

法
，
心
就
會
慢
慢
集
中
而
遠
離
掉
舉
與
昏
沉
的
干
擾
，
住
於
〖
捨
〗
的
狀
態
。〖
捨
〗
的
狀
態
就
是
心
平
等
正
直
，

正
正
確
確
地
緣
境
，
不
起
分
別
，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
無
功
任
運
流
〗，
任
運
自
然
，
心
好
像
水
流
一
樣
自
然
地
前

浪
後
浪
相
續
。
現
在
流
行
所
謂
的
〖
意
識
流
〗，
即
是
說
意
識
好
像
流
水
一
樣
，
前
念
後
念
平
等
相
續
下
去
。〖
任
運
〗

是
不
需
要
力
量
去
強
逼
又
能
夜
止
於
觀
處
，
這
就
是
處
於
〖
捨
〗
的
狀
態
。〖
恒
修
三
種
相
〗，
時
常
需
要
修
前
面
的

〖
寂
止
相
〗、
〖
策
舉
相
〗
和
〖
捨
相
〗
，
就
能
夜
達
到
正
定
。 

這
三
種
相
只
修
一
種
或
兩
種
可
以
不
可
以
呢
？
是
不
是
一
定
要
全
部
修
？
〖
定
者
修
三
相
，
不
獨
偏
修
一
〗
，
前
面

的
〖
寂
止
相
〗
、
〖
策
舉
相
〗
和
〖
捨
相
〗
，
這
三
種
相
不
能
夜
只
修
一
種
。
〖
為
遮
沉
等
失
〗
，
因
為
若
要
遮
止
昏
沉

的
時
候
，
則
需
要
修
〖
策
舉
相
〗，
若
要
遮
止
掉
舉
的
時
候
，
則
要
修
〖
寂
止
相
〗。
所
以
不
能
只
修
一
樣
，
要
兩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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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去
修
。
〖
復
為
淨
其
心
〗
，
使
到
心
達
到
〖
捨
〗
的
清
淨
的
境
界
。
修
定
須
達
到
〖
捨
相
〗
，
這
是
修
定
的
目
標

和
宗
旧
，
但
修
止
的
遍
程
中
會
有
偏
差
，
要
對
治
偏
差
，
便
用
〖
寂
止
相
〗
去
對
治
〖
掉
舉
〗
的
偏
差
；
或
用
〖
策

舉
相
〗
去
對
治
〖
昏
沉
〗
的
偏
差
，
使
到
完
全
沒
有
偏
差
的
時
候
，
就
可
以
集
中
去
修
奢
摩
他
、
毗
缽
舍
那
的
〖
捨

相
〗。
那
些
〖
捨
相
〗，
可
能
會
在
十
秒
鐘
後
又
再
出
現
偏
差
，
會
兩
邊
搖
擺
，
在
兩
邊
擺
的
遍
程
當
中
，
自
己
一
定

要
知
道
當
它
擺
去
那
一
個
方
向
的
時
候
，
就
修
那
一
種
方
法
去
對
治
。
用
〖
寂
止
相
〗
去
對
治
〖
掉
舉
〗
的
偏
差
；

用
〖
策
舉
相
〗
去
對
治
〖
昏
沉
〗
的
偏
差
。
這
樣
經
常
地
修
習
，
偏
差
的
機
會
就
會
減
少
，
漸
漸
集
中
於
〖
捨
〗
的

狀
態
，
等
到
完
全
集
中
起
來
的
時
候
，
就
是
止
觀
雙
運
的
〖
任
運
住
〗，
就
不
會
有
偏
差
出
現
，
這
樣
就
達
到
成
功
。

所
以
第
四
頌
說
不
可
以
只
修
一
種
方
法
。
相
雖
說
有
三
，
但
實
際
上
只
修
兩
種
，
因
為
〖
捨
相
〗
是
不
用
修
的
。
沒

有
偏
差
就
是
正
，
正
定
就
是
〖
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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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三 

 

論
釋
修
三
相 

 

【
論
】
釋
曰
：
為
答
前
問
，
求
淨
定
者
修
三
種
相
。
云
何
為
三
？
謂
止
、
舉
、
捨
。
復
云
何
修
？
隨
次
第
應
知
。

隨
其
惑
障
生
起
之
時
，
應
次
修
習
。
在
於
何
時
？
復
修
何
相
？
且
辯
策
舉
相
。
若
心
沉
、
恐
沒
，
定
者
修
三
相
，

如
下
當
知
。
若
心
沉
沒
，
可
修
策
舉
相
。
何
者
是
耶
？
於
妙
事
起
緣
，
仙
心
喜
為
相
。 

【
述
】
〖
為
答
前
問
〗
，
前
問
是
〖
云
何
令
方
便
法
得
善
清
淨
耶
〗
？
這
裏
作
答
。
〖
求
淨
定
者
修
三
種
相
。
云
何
為

三
〗，
是
那
三
種
相
呢
？
〖
謂
止
、
舉
、
捨
〗，
就
是
〖
止
相
〗、〖
舉
相
〗
和
〖
捨
相
〗。〖
止
〗
即
是
〖
寂
止
〗，〖
舉
〗

即
是
〖
策
舉
〗，〖
捨
〗
就
是
〖
捨
〗。〖
復
云
何
修
〗
？
〖
云
何
〗
是
〖
如
何
〗
的
意
思
，
怎
樣
去
修
三
相
？
〖
隨
次

第
應
知
〗
，
隨
著
下
面
的
次
序
解
釋
令
我
們
明
白
，
〖
隨
其
惑
障
生
起
之
時
應
次
修
習
〗
，
隨
著
那
一
類
惑
障
出
現
就

用
那
一
種
對
應
方
法
去
修
，
即
是
說
掉
舉
出
現
就
應
這
樣
修
；
昏
沉
出
現
就
應
這
樣
修
。
又
再
提
問
：〖
在
於
何
時
？

復
修
何
相
？
〗
在
那
一
種
情
況
之
下
修
那
一
種
相
？
〖
且
辯
策
舉
相
〗，
這
裏
並
不
立
即
解
答
，
先
講
述
修
〖
除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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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
法
。
先
講
述
〖
策
舉
相
〗，〖
若
心
沉
、
恐
沒
〗，
如
果
修
定
之
心
出
現
昏
沉
，
或
者
恐
怕
它
快
要
昏
沉
的
時
候
，

〖
定
者
修
三
相
，
如
下
當
知
〗
，
修
定
者
修
三
種
相
中
的
一
種
，
這
是
應
該
知
道
的
。
〖
若
心
沉
沒
可
修
策
舉
相
〗
，

前
面
的
〖
三
相
如
下
當
知
〗
這
一
句
是
多
餘
的
，
不
遍
是
世
親
菩
薩
講
的
，
多
了
也
只
好
照
樣
解
釋
，
就
是
說
如
果

心
沉
沒
就
只
修
〖
策
舉
相
〗
就
已
足
夜
。〖
何
者
是
耶
〗
？
是
那
一
種
〖
策
舉
相
〗，
怎
樣
修
的
？
〖
於
妙
事
起
緣
〗
，

攀
緣
開
心
的
事
物
，〖
令
心
喜
為
相
〗，
使
昏
沉
的
心
再
次
高
興
歡
喜
起
來
。
譬
如
看
電
視
看
得
睏
，
忽
然
間
有
刺
激

的
畫
面
或
情
節
，
又
會
令
我
們
張
大
眼
睛
，
心
被
吸
引
住
。
歡
喜
心
的
生
起
就
是
對
感
興
趣
的
境
事
覺
得
吸
引
，
這

樣
便
不
會
昏
沉
。 

【
論
】
又
寂
止
相
者
，
若
心
掉
舉
，
或
恐
掉
舉
，
應
修
寂
處
。
此
云
何
修
？
厭
背
仙
除
滅
。
於
所
緣
境
極
生
厭

惡
，
於
自
內
心
仙
過
止
息
。 

【
述
】
〖
又
寂
止
相
者
，
若
心
掉
舉
，
或
恐
掉
舉
，
應
修
寂
處
〗
，
〖
寂
止
相
〗
怎
樣
修
？
若
心
出
現
掉
舉
，
或
者
恐

怕
快
要
出
現
掉
舉
，
應
該
在
那
個
地
方
使
到
它
寂
止
下
來
。〖
寂
止
〗
就
是
〖
寂
止
相
〗，〖
應
修
寂
處
〗，
即
應
修
〖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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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相
〗
的
意
思
。
〖
此
云
何
修
〗
，
怎
樣
修
呢
？
〖
厭
背
令
除
滅
〗
，
須
對
掉
舉
的
心
識
覺
得
討
厭
，
覺
得
它
是
違
背

修
止
觀
的
目
標
，
應
該
要
除
去
掉
舉
的
心
。
〖
於
所
緣
境
極
生
厭
惡
〗
，
很
憎
恨
厭
惡
那
些
掉
舉
的
相
。
〖
於
自
內
心

令
遍
止
息
〗，
在
內
心
知
道
這
是
遍
失
，
知
道
這
是
應
該
平
息
的
。 

【
論
】
捨
相
者
，
謂
離
沉
、
掉
。
於
何
心
中
謂
心
住
捨
？
此
捨
相
者
，
即
是
無
功
任
運
流
，
恒
修
三
種
相
。 

【
述
】〖
捨
相
者
，
謂
離
沉
、
掉
〗，
甚
麼
是
〖
捨
相
〗
呢
？
就
是
離
開
昏
沉
，
離
開
掉
舉
，
所
以
〖
捨
相
〗
不
是
另

外
一
種
東
西
，
沒
有
掉
舉
，
沒
有
昏
沉
就
是
〖
捨
相
〗。〖
於
何
心
中
謂
心
住
捨
〗
？
處
於
甚
麼
心
理
狀
態
才
稱
為
〖
心

住
於
捨
〗
？
〖
此
捨
相
者
，
即
是
無
功
任
運
流
，
恆
修
三
種
相
〗，〖
流
〗
即
是
前
念
後
念
相
續
而
起
，
恆
常
修
三
種

相
使
心
達
到
無
功
用
任
運
而
流
轉
，
這
樣
就
是
〖
捨
相
〗。
這
即
是
說
〖
捨
〗
不
是
修
得
來
的
。
那
麼
怎
樣
達
到
〖
捨
〗
？

修
三
種
相
就
是
〖
捨
〗。 

【
論
】
如
是
次
第
修
三
相
時
，
諸
習
定
者
得
清
淨
相
。
又
奢
摩
他
等
，
即
是
定
者
於
此
三
相
不
獨
修
一
。
何
以

故
？
為
遮
沉
等
失
，
復
為
淨
其
心
。
若
但
修
止
，
內
心
沉
沒
，
既
沉
沒
時
，
便
應
策
舉
。
若
因
策
舉
，
心
掉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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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觀
不
淨
境
，
仙
生
厭
離
。
於
此
捨
相
正
修
習
時
，
名
為
正
定
，
能
盡
有
漏
，
由
此
遂
仙
心
極
清
淨
。
應
知

此
中
，
皆
是
隨
順
正
經
文
句
，
如
理
應
思
。 

【
述
】
〖
如
是
次
第
修
三
相
時
〗，
接
著
依
次
序
去
修
三
相
，
於
是
〖
諸
習
定
者
得
清
淨
相
〗
。
修
止
觀
的
時
候
，
以

捨
相
為
最
終
目
標
，
並
配
合
兩
種
手
段
；
一
種
是
〖
策
舉
〗；
一
種
是
〖
寂
止
〗。
這
樣
心
就
能
慢
慢
達
到
〖
捨
〗
的

清
淨
相
出
現
。〖
又
奢
摩
他
等
（
〖
等
〗
字
包
括
毗
缽
舍
那
），
即
是
定
者
〗，
我
們
修
〖
奢
摩
他
〗、〖
毗
缽
舍
那
〗
等

次
第
即
是
定
的
意
思
，
是
〖
於
此
三
相
，
不
獨
修
一
〗，
不
能
夜
只
修
止
、
舉
、
捨
三
相
中
的
一
種
，〖
何
以
故
〗
？

為
什
麼
不
能
夜
單
獨
修
一
種
？
〖
為
遮
沉
等
失
，
復
為
淨
其
心
〗，
因
為
遮
止
昏
沉
、
掉
舉
等
的
遍
失
，
所
以
要
清

淨
自
心
使
達
到
〖
捨
〗
的
境
界
。〖
若
但
修
止
〗，
當
我
們
只
〖
一
向
修
止
〗
的
時
候
，〖
但
〗
即
是
〖
只
〗
的
意
思
，

之
前
說
修
止
觀
有
三
種
方
法
，
一
種
是
〖
一
向
修
止
〗，
第
二
是
〖
一
向
修
觀
〗，
而
第
三
是
〖
止
觀
雙
運
〗，
同
時

修
〖
奢
摩
他
〗
和
〖
毗
缽
舍
那
〗
。
這
裏
是
指
第
一
種
，
當
我
們
〖
一
向
修
止
〗
的
時
候
，
〖
內
心
沉
沒
〗，
內
心
出

現
昏
沉
的
現
象
。
〖
既
沉
沒
時
〗，
一
旦
發
現
昏
沉
的
時
候
，〖
便
應
策
舉
〗
，
就
應
該
振
奮
自
心
。〖
若
因
策
舉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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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散
者
，
觀
不
淨
境
，
令
生
厭
離
〗，
這
是
指
第
二
種
〖
一
向
修
觀
〗
的
時
候
，
容
易
導
致
策
舉
遍
度
，
便
會
起
掉

舉
、
散
亂
，
這
時
便
要
修
另
一
種
方
法
來
對
冶
。〖
觀
不
淨
境
〗，
要
修
不
淨
觀
，〖
令
生
厭
離
〗，
覺
得
還
是
不
要
再

想
與
定
無
關
的
境
象
，
這
樣
就
是
修
〖
寂
止
相
〗。
因
此
只
修
一
種
相
是
不
行
的
，
要
修
兩
種
。
當
我
們
修
〖
寂
止

相
〗
太
多
的
時
候
，
就
會
慢
慢
地
昏
沉
，
昏
沉
的
時
候
就
要
修
〖
策
舉
相
〗
，
策
舉
遍
多
又
返
遍
來
會
掉
舉
，
此
時

便
要
再
修
〖
寂
止
相
〗，
寂
止
稍
長
時
又
會
昏
沉
，
昏
沉
又
須
再
修
〖
策
舉
相
〗，
這
樣
重
複
間
歇
地
用
兩
種
方
法
，

使
到
心
寂
止
在
〖
捨
〗
的
狀
態
裏
。
這
裏
世
親
菩
薩
講
得
不
很
清
楚
，
因
此
再
補
足
一
下
他
所
想
要
表
達
的
意
思
。 

〖
於
此
捨
相
正
修
習
時
，
名
為
正
定
〗
，
這
樣
双
覆
來
回
修
習
〖
寂
止
相
〗
和
〖
策
舉
相
〗
，
定
中
得
到
〖
捨
相
〗
，

就
稱
作
正
定
，
是
在
〖
捨
相
〗
的
正
定
中
。
這
個
正
定
有
它
的
作
用
，〖
能
盡
有
漏
〗，
可
以
清
除
有
漏
的
煩
惱
。〖
由

此
遂
令
心
極
清
淨
〗
，
令
心
達
到
清
淨
的
境
界
。
〖
應
知
此
中
，
皆
是
隨
順
正
經
文
句
〗
，
隨
順
甚
麼
呢
，
即
是
依
正

經
文
句
來
講
解
，
這
裏
所
講
的
只
是
〒
解
深
密
經
‧
分
別
瑜
伽
品
〓
的
部
分
，
我
們
只
是
隨
順
它
，
取
一
點
來
講
說

而
已
。
如
果
按
正
式
的
經
文
裏
面
的
講
法
，
是
〖
如
理
當
知
〗
，
以
上
的
方
法
是
隨
順
經
中
文
句
而
講
，
若
要
真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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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道
理
思
耂
研
習
的
話
，
還
要
參
看
其
它
佛
典
所
講
述
修
止
觀
的
方
法
。 

 

丁
四 

 

解
修
三
相 

 

【
解
】
此
淨
方
便
，
復
有
三
相
。
止
觀
之
行
，
由
加
行
等
持
而
起
，
亦
由
不
失
等
持
而
相
續
，
其
間
保
任
消
息
，

全
在
能
修
三
相
。 

【
述
】
】〖
此
淨
方
便
〗，
使
到
定
能
夜
寂
靜
、
清
淨
的
方
法
，〖
復
有
三
相
〗，
清
淨
定
的
入
門
工
夫
有
三
種
相
。〖
止

觀
之
行
，
由
加
行
等
持
而
起
〗，〖
加
行
等
持
〗
即
是
修
〖
九
住
心
〗。
止
觀
的
修
習
，
須
由
修
九
住
心
而
起
。〖
亦
由

不
失
等
持
而
相
續
〗，〖
等
持
〗
就
是
定
，
定
心
能
夜
前
念
後
念
相
續
而
存
在
。〖
其
間
保
任
消
息
，
全
在
能
修
三
相
〗
，

由
加
行
修
到
定
裏
面
，
前
念
後
念
等
持
不
失
定
的
狀
態
，
有
甚
麼
方
法
可
以
保
存
？
〖
保
任
〗
即
是
保
存
、
任
持
狀

態
。〖
消
息
〗
即
是
〖
內
容
〗，
指
不
容
易
知
悉
的
內
容
，
須
有
人
透
露
才
能
了
解
。
現
在
是
讓
大
家
知
道
修
保
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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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而
怎
樣
得
到
定
的
保
任
是
有
方
法
的
，
這
稱
為
〖
消
息
〗
。
禪
宗
頓
悟
之
後
，
如
果
不
保
任
的
話
，
頓
悟
之
後

又
會
迷
失
，
故
要
保
存
它
、
任
持
它
。
保
任
這
個
頓
悟
的
境
界
，
或
者
使
心
常
處
於
悟
的
境
界
。
保
任
是
功
夫
，
方

便
也
是
功
夫
。
怎
樣
去
保
持
我
們
的
心
使
常
在
淨
定
之
中
？
保
任
的
內
容
〖
全
在
能
修
三
相
〗
，
能
夜
修
三
相
就
能

夜
保
任
，
使
定
能
夜
等
持
下
去
。 

【
解
】
一
、
由
心
偏
修
止
故
，
於
境
暗
昧
，
謂
之
沉
沒
，
此
時
宜
修
策
舉
相
，
仙
心
起
緣
妙
事
，
如
觀
滅
道
諦

法
，
此
乃
變
易
境
界
之
法
。
或
本
以
無
分
別
影
像
為
境
者
，
易
以
有
分
別
影
像
亦
得
。 

【
述
】
第
一
、
〖
由
心
偏
修
止
故
〗
，
由
於
以
前
〖
一
向
修
止
〗
，
〖
於
境
暗
昧
，
謂
之
沉
沒
〗
，
漸
漸
地
境
就
變
得
暗

昧
或
不
清
楚
。
〖
此
時
宜
修
策
舉
相
，
令
心
起
緣
妙
事
〗
，
這
時
適
宜
觀
一
些
快
樂
的
事
、
開
心
的
事
。
〖
如
觀
滅
道

諦
法
〗
，
四
諦
法
有
苦
集
滅
道
，
苦
集
是
有
漏
的
世
間
因
果
，
滅
道
是
無
漏
的
出
世
間
因
果
。
觀
出
世
間
因
果
，
如

四
諦
法
之
滅
諦
和
道
諦
。
修
定
就
是
道
諦
，
想
像
禪
定
的
功
德
，
修
道
諦
的
功
德
等
。〖
此
乃
變
易
境
界
之
法
〗，
這

是
改
變
所
修
的
境
，
譬
如
定
中
的
境
沉
沒
時
，
就
使
到
它
不
沉
沒
，
〖
或
本
以
無
分
別
影
像
為
境
者
，
易
以
有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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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亦
得
〗，〖
一
向
修
止
〗
的
境
是
〖
無
分
別
影
像
〗，
但
漸
漸
修
下
去
便
會
沉
沒
，
於
是
就
再
修
〖
有
分
別
影
像
〗
，

想
一
些
別
的
事
，
不
一
定
是
快
樂
的
事
，
思
想
一
些
道
理
也
可
以
，
如
怎
樣
才
可
以
破
除
煩
惱
等
的
思
耂
。
這
些
〖
有

分
別
影
像
〗
的
修
法
可
以
策
勵
自
心
，
離
開
昏
沉
。
這
一
段
很
重
要
，
大
家
應
該
懂
得
如
何
應
用
，
所
謂
學
以
致
用
。

修
止
的
時
候
一
定
會
遇
到
困
難
，
心
一
定
會
有
暗
昧
的
時
候
，
如
果
沒
有
的
話
，
那
就
是
已
成
佛
的
覺
者
境
界
。
有

暗
昧
的
時
候
怎
麼
辦
？
那
就
要
策
勵
自
心
，
由
〖
無
分
別
影
像
〗
轉
為
〖
有
分
別
影
像
〗
。 

【
解
】
二
、
若
心
高
舉
，
則
應
修
厭
背
相
，
使
心
沉
靜
，
如
觀
苦
集
諦
法
。
或
本
以
有
分
別
影
像
為
境
者
，
易

以
無
分
別
影
像
亦
得
。 

【
述
】
第
二
、〖
若
心
高
舉
〗，
若
一
向
修
觀
生
起
高
舉
心
，
出
現
掉
舉
的
狀
況
，〖
則
應
修
厭
背
相
〗，
便
應
修
厭
背

相
，
討
厭
那
高
舉
心
，〖
使
心
沉
靜
〗，
令
心
又
再
平
靜
下
來
，〖
如
觀
苦
集
諦
法
〗。
譬
如
修
的
時
候
想
到
別
的
事
情
：

如
將
來
會
有
怎
樣
的
成
就
，
事
業
方
面
會
昇
級
發
財
，
又
有
名
譽
地
位
等
，
便
應
想
這
些
都
是
苦
諦
而
已
，
不
要
歡

喜
，
要
使
心
厭
惡
那
些
境
，
不
再
想
下
去
，
不
再
掉
舉
，
那
些
高
舉
相
就
會
沉
下
來
。〖
或
本
以
有
分
別
影
像
為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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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易
以
無
分
別
影
像
亦
得
〗，
這
是
由
〖
有
分
別
影
像
〗
再
轉
修
〖
無
分
別
影
像
〗。 

【
解
】
三
、
若
心
不
沉
不
掉
，
即
不
應
用
意
，
但
可
無
功
用
任
運
現
行
，
此
即
是
捨
。
心
相
清
淨
，
乃
為
正
定
。 

此
三
相
能
遮
遣
沉
等
過
患
，
使
蓋
障
不
起
以
成
其
淨
，
故
止
觀
成
尌
，
隨
應
修
之
，
未
可
偏
廢
。
但
如
人
飲
水
，

冷
暖
自
知
，
唯
用
功
者
始
克
知
其
實
在
耳
。 

【
述
】
第
三
、
〖
若
心
不
沉
不
掉
〗
，
如
果
心
不
會
沉
沒
，
又
不
會
掉
舉
，
〖
即
不
應
用
意
〗
，
就
不
需
要
用
心
，
〖
但

可
無
功
用
任
運
現
行
，
此
即
是
捨
〗，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亦
可
以
達
到
〖
捨
〗。〖
心
相
清
淨
，
乃
為
正
定
〗，
達
到
〖
捨
〗

的
時
候
，
〖
心
相
〗
就
得
到
清
淨
，
那
是
善
清
淨
，
這
樣
就
稱
為
〖
正
定
〗。
若
未
達
到
〖
捨
〗，
則
未
算
得
正
定
。 

上
面
所
講
述
的
〖
三
相
〗：
即
〖
寂
止
相
〗、〖
策
舉
相
〗
和
〖
捨
相
〗，〖
能
遮
遣
沉
等
遍
患
〗，
能
夜
遮
遣
昏
沉
、
掉

舉
等
遍
患
。〖
使
蓋
障
不
起
以
成
其
淨
〗，
使
到
那
些
貪
、
嗔
、
掉
舉
、
昏
沉
、
疑
等
蓋
障
不
會
生
起
，
達
到
善
清
淨

的
定
境
。〖
故
止
觀
成
就
，
隨
應
修
之
，
未
可
偏
廢
〗，
三
種
相
在
止
觀
的
遍
程
當
中
，
隨
著
甚
麼
現
象
出
現
，
就
要

修
甚
麼
相
去
對
治
，
單
修
一
相
是
不
行
的
。〖
但
如
人
飲
水
，
冷
暖
自
知
〗，
這
裏
講
不
盡
那
麼
多
的
現
象
，
自
己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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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時
候
就
要
耂
量
，
要
用
甚
麼
方
法
去
對
治
才
對
呢
？
這
就
要
冷
暖
自
知
，
自
己
應
該
懂
得
的
。
〖
唯
用
功
者
始

兊
知
其
實
在
耳
〗，
只
有
透
遍
禪
定
功
夫
的
實
習
，
才
知
道
要
用
那
一
種
方
法
去
修
。 

 

丙
三 

 

明
清
淨
勝
益 

 

【
頌
】
出
離
并
愛
樂
，
正
住
、
有
堪
能
，
此
障
惑
皆
除
，
定
者
心
清
淨
。（
頌
卅
五
） 

【
述
】〖
出
離
并
愛
樂
，
正
住
、
有
堪
能
〗，
這
是
說
修
定
的
殊
勝
效
益
。
第
一
種
效
益
是
出
離
煩
惱
，
第
二
能
夜
產

生
愛
樂
，
第
三
效
益
是
正
住
於
定
，
第
四
效
益
是
有
堪
能
去
修
觀
。〖
此
障
惑
皆
除
〗，
修
止
觀
的
時
候
能
夜
把
所
有

的
障
惑
消
除
，〖
定
者
心
清
淨
〗，
修
定
的
人
達
至
內
心
清
淨
的
境
界
，
便
能
得
到
四
種
效
益
：
出
離
效
益
、
愛
樂
效

益
、
正
住
效
益
和
堪
能
效
益
。 

【
論
】
釋
曰
：
此
明
清
淨
之
益
，
依
《
去
塵
經
》
說
：「
佛
告
諸
苾
芻
，
若
人
欲
求
內
心
淨
時
，
有
惑
障
現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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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除
滅
，
欲
斷
除
者
，
先
於
不
善
業
道
，
勿
造
大
過
，
息
罪
惡
見
，
而
求
出
家
，
希
求
出
離
。
」 

【
述
】〖
此
明
清
淨
之
益
〗，
得
到
心
清
淨
的
定
，
這
即
是
捨
相
，
達
到
捨
相
的
時
候
，
心
得
到
清
淨
就
會
有
四
種
效

益
。
這
段
論
文
是
解
頌
文
中
第
一
種
的
〖
出
離
效
益
〗。〖
依
〒
去
塵
經
〓
說
〗，
依
照
〒
去
塵
經
〓
說
，〖
佛
告
諸
苾

芻
，
若
人
欲
求
內
心
淨
時
，
有
惑
障
現
前
，
不
能
除
滅
，
欲
斷
除
者
〗
，
佛
告
比
丘
們
，
若
欲
求
內
心
清
淨
安
定
，

而
有
惑
障
出
現
的
時
候
，
如
果
未
能
夜
消
除
它
或
對
治
它
，〖
先
於
不
善
業
道
，
勿
造
大
遍
〗，
首
先
要
對
那
些
不
善

的
業
道
，
不
犯
太
大
的
遍
失
。
〒
十
善
業
道
經
〓
教
授
修
善
道
的
十
種
方
法
：
不
殺
生
、
不
偷
盜
、
不
邪
淫
、
不
妄

語
、
不
綺
語
、
不
兩
舌
、
不
惡
口
、
不
貪
、
不
嗔
、
不
邪
見
。
十
種
〖
不
善
業
道
〗
則
與
〖
十
善
業
道
〗
相
双
。
前

面
的
丂
種
，
既
是
〖
業
〗，
也
是
〖
道
〗。
譬
如
說
殺
生
，
殺
生
是
惡
意
的
行
為
，
殺
生
的
時
候
是
有
個
途
徑
去
造
業
，

〖
道
〗
即
是
我
們
行
走
的
那
條
路
，
是
〖
行
〗
的
意
思
，
所
以
它
既
是
〖
道
〗，
也
是
〖
業
〗，
所
以
名
為
〖
業
道
〗
。

〖
業
〗
是
行
為
，〖
道
〗
是
途
徑
。
後
面
的
三
種
是
〖
道
〗
而
非
〖
業
〗，
只
是
心
在
活
動
。
貪
不
是
業
，
但
你
行
走

的
時
候
心
裏
起
活
動
，
所
以
它
是
道
。
嗔
也
是
一
樣
，
我
嗔
只
是
我
心
裏
面
憤
怒
的
狀
況
，
並
未
出
現
殺
生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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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沒
有
傷
害
他
人
，
所
以
嗔
不
是
業
，
是
心
所
履
行
，
只
是
心
在
活
動
而
已
。
邪
見
也
是
一
樣
，
我
有
不
正
見
是

個
人
自
己
的
事
，
沒
有
影
響
到
別
人
，
但
如
果
我
教
人
邪
見
那
就
不
好
。
這
個
〖
行
〗
為
既
是
〖
業
〗，
又
是
〖
道
〗
。

於
是
有
些
是
大
遍
失
，
有
些
是
小
遍
失
。
如
果
我
們
未
達
到
清
淨
境
界
，
就
不
要
做
大
遍
失
，
只
做
小
遍
失
。
所
以

未
到
完
全
消
除
所
有
惑
障
的
時
候
，
或
者
想
消
除
惑
障
之
前
，
應
該
在
不
善
業
道
處
不
做
大
遍
，
但
少
許
的
遍
失
是

可
以
容
許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是
聖
人
，
即
使
初
地
的
菩
薩
都
會
有
遍
，
二
地
菩
薩
的
持
戒
波
羅
蜜
多
圓
滿
才
會
無
遍

失
。〖
人
非
聖
賢
，
孰
能
無
遍
〗，
少
許
的
遍
失
是
一
定
會
有
的
。
孔
子
也
說
〖
聖
人
有
遍
〗，
聖
人
都
會
有
遍
失
。〖
古

之
君
子
，
其
遍
也
，
如
日
月
之
於
蝕
，
民
皆
見
之
〗
，
古
代
的
君
子
有
少
許
遍
失
，
好
像
日
蝕
與
月
蝕
一
樣
，
人
人

都
知
道
。〖
某
也
幸
，
苟
有
遍
，
人
必
知
之
〗，
孔
子
說
我
也
是
幸
運
的
，
如
果
我
做
錯
事
，
每
個
人
都
會
知
道
，
但

有
些
人
做
錯
事
卻
儘
想
遮
掩
，
這
就
不
太
好
。〖
遍
也
，
人
皆
見
之
，
及
其
更
也
，
人
皆
仰
之
〗，
及
至
我
改
遍
之
後
，

我
會
很
開
心
，
因
為
人
人
都
知
道
。
可
見
遍
失
一
定
會
有
，
重
要
的
是
知
遍
能
改
。
孔
子
又
說
〖
五
十
以
學
易
，
可

以
無
大
遍
矣
〗。
到
五
十
歲
時
才
學
〒
易
經
〓，
學
易
之
後
可
以
無
大
遍
失
，
意
指
大
遍
減
少
，
但
暗
示
小
遍
仌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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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未
到
五
十
學
易
會
有
大
遍
，
五
十
之
後
就
較
好
。 

為
甚
麼
我
們
修
止
觀
只
希
望
不
要
有
大
遍
，
小
遍
不
妨
呢
？
因
為
這
樣
之
後
，
就
〖
息
罪
惡
見
〗
，
把
一
切
惡
見
平

息
。〖
而
求
出
家
〗，
所
以
這
種
說
法
是
給
出
家
人
學
的
。
當
我
們
還
未
能
夜
把
定
修
好
，
未
能
夜
降
伏
那
些
障
的
時

候
，
出
家
會
減
少
大
遍
。
因
為
出
家
後
去
化
緣
就
不
需
要
殺
牛
宰
羊
，
人
們
給
你
甚
麼
就
吃
甚
麼
，
不
用
你
去
殺
生
，

所
以
即
使
有
遍
失
也
只
是
小
遍
。
在
家
人
如
果
是
持
素
的
也
會
減
少
些
遍
失
。
如
果
身
雖
在
家
，
而
心
實
出
家
，
這

樣
就
好
。〖
希
求
出
離
〗，
希
望
能
出
離
遍
失
，
驅
除
一
切
煩
惱
，
少
做
惡
事
，
持
續
修
定
，
最
終
達
到
捨
的
境
界
，

就
可
以
出
離
。
這
一
段
講
得
不
大
清
楚
，
突
然
講
到
與
定
無
關
的
事
，
未
到
定
的
境
界
，
有
障
在
面
前
的
時
候
，
不

能
夜
除
滅
但
又
想
除
滅
的
時
候
要
怎
樣
做
，
要
做
的
話
就
是
要
少
做
些
惡
事
，
那
就
要
出
家
，
這
樣
就
希
望
得
到
出

離
。
但
只
是
希
求
出
離
還
未
達
到
真
正
的
出
離
，
其
實
還
要
加
上
修
定
的
功
夫
，
如
果
繼
續
修
下
去
，
到
達
〖
捨
〗

的
境
界
，
就
可
以
出
離
，
就
是
差
這
一
點
沒
有
講
及
。
讀
的
時
候
知
道
要
加
些
修
定
功
夫
才
可
以
得
到
〖
清
淨
之
益
〗，

否
則
就
只
能
是
希
求
出
離
，
而
達
不
到
出
離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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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若
處
中
煩
惱
，
欲
、
瞋
、
害
意
，
起
惡
尋
思
，
障
勝
愛
樂
，
能
除
此
障
說
愛
樂
言
。
若
有
微
細
眷
屬
尋

思
、
世
間
尋
思
、
不
死
尋
思
，
障
其
正
住
，
對
治
此
故
，
說
正
住
言
。
若
有
功
用
方
入
定
者
，
此
定
即
非
堪
任

之
性
。
若
能
除
此
，
顯
有
堪
任
，
能
除
於
惑
，
說
堪
能
言
。
此
顯
淨
定
之
人
得
四
種
勝
益
。 

【
述
】
第
二
種
是
〖
愛
樂
效
益
〗。〖
若
處
中
煩
惱
〗，
若
你
處
於
煩
惱
之
中
，〖
欲
、
瞋
、
害
意
，
起
惡
尋
思
，
障
勝

愛
樂
〗，
就
會
起
欲
貪
、
瞋
、
害
之
心
，
和
起
不
善
的
尋
思
，
那
便
障
礙
殊
勝
愛
樂
的
清
淨
境
界
。〖
能
除
此
障
說
愛

樂
言
〗，
修
止
觀
到
達
捨
的
境
界
，
把
這
種
障
除
掉
，
就
稱
作
〖
愛
樂
〗。
即
是
說
當
我
們
未
到
真
正
入
定
的
時
候
，

會
喜
愛
煩
惱
，
會
有
貪
、
瞋
、
痴
的
心
起
，
由
於
不
善
的
惡
尋
思
，
而
達
不
到
〖
愛
樂
〗
的
境
界
。
双
之
，
如
果
能

入
得
正
定
，
達
到
〖
捨
〗
的
境
界
，
就
可
以
達
到
〖
愛
樂
〗
的
境
界
。
〖
愛
樂
境
界
〗
就
是
沒
有
那
些
貪
、
瞋
、
痴

等
的
尋
思
。 

第
三
種
是
〖
正
住
效
益
〗。〖
若
有
微
細
眷
屬
尋
思
〗，
是
指
微
細
的
尋
思
，
如
在
定
裏
想
起
家
眷
、
父
母
、
兄
弟
等
；

〖
世
間
尋
思
〗，
又
想
起
世
間
的
事
，
譬
如
今
年
會
否
加
薪
等
。
又
想
些
〖
不
死
尋
思
〗，
好
像
秦
始
皇
派
童
甴
童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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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求
不
死
藥
等
，
這
樣
就
會
〖
障
其
正
住
〗，
正
住
就
是
定
，
障
正
住
就
不
能
夜
常
住
在
正
定
裏
面
。〖
對
治
此
故
〗
，

為
對
治
這
種
不
能
夜
正
住
的
障
礙
，〖
說
正
住
言
〗，
即
是
說
須
修
三
種
相
：〖
策
舉
相
〗、〖
寂
止
相
〗
和
〖
捨
相
〗
，

令
精
神
集
中
在
〖
寂
〗
的
境
界
，
這
就
是
正
定
。
一
入
正
定
，
這
種
〖
正
住
〗
就
能
產
生
。
如
修
〖
寂
止
相
〗
能
對

治
種
種
的
尋
思
，
就
不
會
胡
思
亂
想
，
回
復
到
〖
正
住
〗
的
境
界
。 

第
四
種
是
〖
有
堪
能
效
益
〗。〖
若
有
功
用
方
入
定
者
〗，
如
果
要
加
功
修
行
才
可
以
入
到
定
的
話
，〖
此
定
即
非
堪
任

之
性
〗，〖
堪
任
〗
即
是
有
能
力
；〖
非
堪
任
〗
即
是
沒
有
能
力
的
意
思
。
那
麼
所
入
的
定
就
不
能
夜
達
到
捨
的
境
界
，

沒
有
能
力
去
止
觀
雙
運
。〖
若
能
除
此
〗，
若
果
能
夜
除
去
非
堪
任
性
，〖
顯
有
堪
任
，
能
除
於
惑
〗，
若
果
能
夜
有
堪

任
的
話
，
就
能
夜
除
去
一
切
惑
，〖
說
堪
能
言
〗，
就
能
達
到
堪
能
的
效
益
。
堪
能
即
是
能
夜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都
能

夜
入
正
定
，
能
夜
修
〖
奢
摩
他
〗
、
〖
毗
缽
舍
那
〗
。
〖
此
顯
淨
定
之
人
得
四
種
勝
益
〗
，
這
首
頌
顯
示
能
夜
修
得
清
淨

正
定
的
人
，
會
得
到
四
種
殊
勝
的
效
益
。 

 

【
解
】
又
止
觀
清
淨
，
則
得
四
種
勝
益
。
四
勝
益
者
，
一
、
出
離
諸
惡
，
二
、
愛
樂
善
法
，
三
、
知
應
住
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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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住
，
四
、
於
諸
所
作
而
有
堪
能
。
堪
能
者
，
必
無
功
用
任
運
而
轉
，
乃
為
得
之
。 

【
述
】〖
又
止
觀
清
淨
〗，
當
我
們
修
止
觀
達
到
〖
捨
〗
的
狀
態
，
就
會
得
到
清
淨
的
止
觀
境
界
。〖
則
得
四
種
勝
益
〗
，

達
到
這
個
境
界
就
會
得
到
四
種
殊
勝
的
效
益
。〖
頌
曰
：
出
離
并
愛
樂
，
正
住
、
有
堪
能
〗，
此
頌
顯
示
四
種
效
益
，

〖
此
障
惑
皆
除
〗
，
所
有
的
障
完
全
消
除
之
後
，
〖
定
者
心
清
淨
〗
。
修
定
者
得
到
心
清
淨
的
境
界
。
〖
四
勝
益
者
〗
，

四
種
殊
勝
效
益
，
〖
一
、
出
離
諸
惡
〗
，
第
一
不
會
作
惡
，
〖
二
、
愛
樂
善
法
〗
，
第
二
使
你
喜
歡
善
法
，
〖
三
、
知
應

住
而
正
安
住
〗
，
第
三
能
夜
知
道
怎
樣
去
安
住
而
能
夜
有
堪
任
地
入
於
安
住
，
〖
四
、
於
諸
所
作
〗
，
第
四
修
止
觀
所

應
該
做
的
，〖
而
有
堪
能
〗，
要
有
堪
能
的
力
量
，〖
堪
能
者
，
必
無
功
用
任
運
而
轉
〗，
必
定
是
無
功
用
任
運
而
轉
，

不
需
要
加
功
修
行
而
自
然
產
生
，〖
乃
為
得
之
〗，
這
就
是
真
正
有
堪
能
。
如
果
要
加
功
修
行
才
能
產
生
效
益
，
就
不

算
是
有
堪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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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公 

 
得
果
門
（
分
三
） 

丙
一 

頌
明
得
果
、
丙
二 

論
明
得
果
、
丙
三
解
明
得
果 

 

【
論
】
云
何
修
定
人
果
？ 

【
述
】
第
公
門
是
〖
得
果
門
〗。
這
裏
不
是
講
修
定
人
，
而
是
講
修
定
人
的
果
。 

 

丙
一 

 

頌
明
得
果 

 

【
頌
】
於
此
定
門
中
，
所
說
正
修
習
。
俗
定
皆
明
了
，
亦
知
出
世
定
。（
頌
卅
六
） 

【
述
】
頌
言
〖
於
此
定
門
中
，
所
說
正
修
習
〗，
前
文
已
經
把
〖
修
定
門
〗
中
的
正
修
習
方
法
講
述
完
畢
，
然
後
是

達
到
正
修
習
所
得
到
的
果
。〖
俗
定
皆
明
了
〗，
即
是
能
夜
達
到
明
確
的
、
清
明
的
世
俗
的
定
，
這
是
第
一
方
面
的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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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知
出
世
定
〗，
亦
能
達
到
明
確
的
、
清
明
的
出
世
的
定
，
這
是
第
二
方
面
的
果
。
這
裏
有
兩
種
果
：
一
是
世
間

的
定
果
；
一
是
出
世
間
的
定
果
。 

丙
二 

 

論
明
得
果 

 

【
論
】
此
頌
意
顯
修
習
奢
摩
他
、
毘
缽
舍
那
者
，
獲
現
果
故
。
若
人
能
依
所
說
定
相
修
習
之
時
，
得
諸
世
間
勝

果
圓
滿
及
出
世
果
，
如
前
已
說
。 

【
述
】〖
此
頌
意
顯
〗，
這
首
頌
的
意
思
是
表
示
〖
修
習
奢
摩
他
、
毗
缽
舍
那
者
〗，
即
修
止
和
修
觀
的
人
，〖
獲
現
果

故
〗
，
獲
得
現
在
真
實
的
果
得
的
緣
故
。
〖
若
人
能
依
所
說
定
相
修
習
之
時
〗
，
若
果
有
人
依
著
前
文
所
說
的
三
種
定

相
，
即
第
一
種
的
〖
寂
止
定
相
〗
、
第
二
種
的
〖
策
舉
定
相
〗
、
第
三
種
的
〖
捨
定
相
〗
去
修
習
的
話
，
〖
得
諸
世
間

勝
果
圓
滿
〗
，
便
能
得
到
世
間
殊
勝
的
果
，
而
且
這
種
果
是
圓
滿
的
。
〖
及
出
世
果
〗
，
又
能
得
到
殊
勝
的
、
圓
滿
的

出
世
間
果
。〖
如
前
已
說
〗，
正
如
前
述
〖
依
住
勤
修
習
〗
的
一
門
時
已
經
講
及
了
修
定
的
果
，
現
在
不
需
再
詳
細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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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 

 
 
 
 
 

丙
三 

 

解
明
得
果 

 

【
解
】
第
六
門
得
果
，
示
所
修
行
功
不
唐
捐
，
任
運
寂
定
，
而
得
現
法
樂
住
果
也
。
若
於
世
、
出
世
定
相
，
悉

能
明
了
，
則
果
相
亦
隨
應
圓
滿
。
世
間
定
，
由
八
等
至
逐
漸
離
欲
勝
進
，
以
為
其
果
。
如
得
初
禪
定
，
即
離
欲

界
欲
；
得
二
禪
，
則
離
禪
尋
伺
；
次
第
而
上
，
如
應
隨
知
。
出
世
定
，
親
見
四
諦
之
理
，
以
為
其
果
。
如
大
乘

以
定
心
為
依
，
則
入
地
見
道
，
以
至
成
滿
佛
法
。
苟
依
教
授
修
學
，
功
必
不
徒
施
也
。 

【
述
】
呂
澂
先
生
解
釋
〖
第
公
門
得
果
，
示
所
修
行
功
不
唐
捐
〗，〖
唐
捐
〗
是
白
費
的
意
思
，
顯
示
修
行
的
功
勞
是

不
會
白
費
的
。
〖
任
運
寂
定
〗
是
自
然
任
運
在
寂
靜
的
正
定
中
的
時
候
，
〖
而
得
現
法
樂
住
果
也
〗
，
便
能
得
現
實
中

住
在
修
定
的
法
裏
面
，
獲
得
快
樂
的
果
，
整
個
果
就
名
為
〖
現
法
樂
住
果
〗。〖
若
於
世
、
出
世
定
相
，
悉
能
明
了
〗
，

對
世
間
定
相
若
能
明
了
，
對
出
世
間
定
相
又
能
明
了
，
〖
則
果
相
亦
隨
應
圓
滿
〗
，
〖
明
了
〗
不
是
指
〖
明
白
〗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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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是
指
能
〖
明
明
確
確
〗
地
入
定
，
定
中
境
界
是
〖
明
明
了
了
〗
地
獲
得
的
意
思
。
這
並
不
是
〖
知
道
〗
定
的
意

思
，
而
是
正
在
〖
捨
〗
的
狀
態
中
，
世
間
定
有
世
間
定
的
捨
；
出
世
間
定
有
出
世
間
定
的
捨
，
產
生
一
種
殊
勝
的
堪

任
功
效
，
在
定
中
是
很
清
明
的
，
這
才
稱
作
〖
明
了
〗
。
譬
如
觀
佛
像
，
糢
糢
糊
糊
的
，
不
得
明
了
，
真
正
明
了
是

整
個
佛
相
在
面
前
，
甚
至
連
毫
毛
也
見
得
到
，
佛
像
的
白
毫
是
向
右
轉
的
，
如
果
連
這
點
也
看
得
到
，
就
是
明
了
，

如
果
看
不
到
，
那
就
是
未
明
了
。
又
如
修
空
觀
就
清
清
楚
楚
知
道
一
切
是
緣
生
無
自
性
的
，
緣
生
無
自
性
的
道
理
是

明
明
了
了
、
清
清
楚
楚
地
了
解
，
這
才
稱
為
〖
明
了
〗，
而
修
定
的
境
界
就
名
為
〖
圓
滿
〗。
這
裏
先
引
出
修
果
圓
滿
，

然
後
才
正
式
解
釋
世
間
定
果
的
圓
滿
，
意
指
得
到
世
間
定
的
果
。
〖
世
間
定
由
兪
等
至
〗
，
〖
兪
等
至
〗
即
是
四
禪
兪

定
，
〖
四
禪
〗
是
初
禪
、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
〖
離
生
喜
樂
地
〗
是
初
禪
，
〖
定
生
喜
樂
地
〗
是
二
禪
等
等
，
然
後

又
有
四
種
無
色
界
定
：
空
無
邊
處
、
識
無
邊
處
、
無
所
有
處
及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
那
些
世
間
定
是
很
清
楚
的
，
〖
逐

漸
離
欲
勝
進
〗，
怎
樣
逐
漸
離
欲
而
勝
進
？
〖
以
為
其
果
〗，
即
得
到
世
間
果
。〖
如
得
初
禪
定
，
即
離
欲
界
欲
〗，〖
欲

界
欲
〗
即
是
欲
界
的
煩
惱
，
入
到
初
禪
，
世
間
情
欲
的
種
子
就
會
沉
沒
，
不
再
出
現
，
欲
界
煩
惱
便
止
息
，
這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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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間
果
。〖
得
二
禪
，
則
離
禪
尋
伺
〗，
再
進
而
得
入
二
禪
，
離
開
了
禪
定
中
一
切
的
尋
伺
。
初
禪
是
〖
有
尋
有
伺
地
〗，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是
〖
無
尋
無
伺
地
〗
，
如
果
不
需
要
尋
伺
都
可
以
入
到
定
，
這
是
世
間
果
。
次
第
而
上
，
有
喜

有
樂
，
但
沒
有
情
欲
。
三
禪
喜
受
會
沉
沒
，
只
有
樂
受
，
這
又
是
世
間
果
。
四
禪
的
時
候
喜
樂
都
沉
沒
，
得
到
〖
捨

念
清
淨
〗
的
境
界
，
這
亦
是
世
間
果
，
即
是
說
世
間
每
一
種
定
都
有
果
。
這
就
是
〖
次
第
而
上
〗
，
一
步
一
步
地
修

上
去
，
每
一
步
的
果
都
不
同
。
〖
如
應
隨
知
〗
，
依
照
所
應
知
道
的
次
序
去
了
解
和
實
踐
就
可
以
。
〖
如
應
隨
知
〗
是

應
該
知
曉
修
定
的
次
第
，
如
第
一
種
世
間
定
是
初
禪
，
將
會
有
甚
麼
果
、
第
二
禪
有
甚
麼
果
、
第
三
禪
有
甚
麼
果
、

第
四
種
禪
有
甚
麼
果
，
以
至
四
種
無
色
定
等
等
，
這
些
定
果
都
應
該
知
道
的
。
所
以
修
至
四
無
色
界
定
的
時
候
，
最

低
的
定
是
〖
空
無
邊
處
定
〗
，
那
時
色
界
煩
惱
與
欲
界
煩
惱
都
會
沉
沒
，
此
定
至
少
會
得
到
這
些
果
，
不
遍
無
色
界

的
煩
惱
潛
能
仌
未
去
除
，
所
以
都
是
世
間
的
。
故
此
須
了
解
四
禪
兪
定
的
各
種
得
果
的
情
況
。 

另
外
一
種
果
是
〖
出
世
定
〗
，
即
出
世
間
定
。
〖
親
見
四
諦
之
理
〗
，
因
為
出
世
間
定
是
修
苦
集
滅
道
的
四
諦
理
，
即

是
透
遍
苦
諦
得
證
入
苦
諦
真
如
，
透
遍
集
諦
證
入
集
諦
真
如
，
透
遍
滅
諦
證
得
滅
諦
真
如
，
透
遍
道
諦
證
得
道
諦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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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這
是
小
乘
經
教
中
所
說
的
得
四
諦
之
理
。
〖
親
見
四
諦
之
理
〗
之
〖
理
〗
字
，
是
真
如
境
界
，
即
是
證
入
四
諦

真
如
的
境
界
。〖
以
為
其
果
〗，
由
於
能
夜
消
毀
煩
惱
潛
能
的
緣
故
，
所
以
是
出
世
間
果
。〖
如
大
乘
以
定
心
為
依
〗
，

如
果
是
大
乘
，
就
以
定
心
為
依
，〖
則
入
地
見
道
〗，
依
定
心
就
能
夜
見
道
入
地
，
即
入
初
地
、
二
地
、
三
地
、
四
地
，

乃
至
十
地
等
。
這
裏
呂
澂
先
生
把
次
序
倒
轉
遍
來
，
應
該
是
先
〖
見
道
〗
後
〖
入
地
〗
，
他
卻
寫
成
了
先
〖
入
地
〗

後
〖
見
道
〗。〖
入
地
〗
是
成
為
地
上
菩
薩
，
見
道
時
亦
即
是
初
地
菩
薩
，
然
後
是
二
地
菩
薩
、
三
地
菩
薩
、
這
樣
修

至
十
地
後
成
佛
。〖
以
至
成
滿
佛
法
〗，
直
到
佛
法
的
修
行
完
全
成
就
圓
滿
。〖
苟
依
教
授
修
學
〗，
若
能
依
這
部
論
所

提
供
的
方
法
去
修
行
學
習
，
〖
功
必
不
徒
施
也
〗，
一
定
不
會
白
費
功
夫
的
。 

 

甲
三 

 

出
公
門
名
（
分
三
） 

乙
一 

頌
結
公
門
名
、
乙
二 

論
釋
公
門
名
、
乙
三 

解
公
門
首
末
名
義 

 
 
 
 

乙
一 

 

頌
結
公
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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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
問
曰
：
如
上
所
說
，
欲
明
何
事
？
答
曰
： 

【
述
】
或
有
人
問
：
前
面
講
述
了
許
多
道
理
，
究
竟
想
要
表
明
些
甚
麼
呢
？
末
頌
作
出
回
答
。 

【
頌
】
顯
意
樂
、
依
處
，
本
依
及
正
依
，
世
間
定
圓
滿
，
并
了
於
出
世
。（
頌
卅
七
） 

【
述
】
一
、〖
顯
意
樂
〗，
顯
示
意
樂
門
。
二
、〖
依
處
〗，
顯
示
依
處
門
。
三
、〖
本
依
〗，
顯
示
本
依
門
，〖
及
〗
四
、

〖
正
依
〗，
是
顯
示
正
依
門
。
五
、
〖
世
間
定
圓
滿
〗，
顯
示
世
間
定
的
圓
滿
，
〖
并
了
於
出
世
〗
，
並
且
顯
示
出
世
間

定
圓
滿
。
公
門
中
缺
了
〖
修
習
〗
的
第
五
門
。
前
文
已
經
提
及
到
第
一
首
頌
缺
了
一
門
〖
得
果
門
〗
，
而
最
後
的
第

三
十
丂
頌
又
欠
了
一
門
〖
修
習
門
〗，
為
甚
麼
會
這
樣
？
有
兩
個
可
能
性
，
一
是
〖
前
修
未
密
，
後
出
轉
精
〗，
最
初

開
始
寫
作
的
時
候
，
有
所
疏
忽
，
不
夜
周
密
，
後
來
才
寫
得
精
密
些
。
二
是
可
能
版
本
有
問
題
，
因
為
遍
去
流
傳
的

是
手
抄
本
，
難
免
有
錯
，
以
致
前
後
不
能
相
應
。
基
於
這
種
情
況
，
我
們
後
人
就
要
作
一
些
補
足
，
使
缺
義
得
到
完

整
的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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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二 

 

論
釋
公
門
名 

 

【
論
】
釋
曰
：
略
說
義
周
，
為
會
前
事
，
故
說
斯
頌
，
如
最
初
云
：
求
脫
者
為
顯
意
樂
圓
滿
。
積
集
者
依
處
圓

滿
，
此
明
有
心
修
定
必
須
依
託
積
集
資
糧
故
。
於
住
勤
修
習
者
，
顯
本
依
圓
滿
，
如
經
中
說
：
佛
告
諸
苾
芻
：

「
汝
等
先
當
依
定
，
能
盡
有
漏
，
是
我
所
說
。
若
欲
求
出
生
死
海
者
，
離
於
正
定
，
無
別
方
便
。
」 

【
述
】〖
略
說
義
周
，
為
會
前
事
〗，
前
面
是
簡
略
地
把
義
理
周
遌
地
說
明
，
現
在
則
融
會
前
面
所
講
述
的
義
理
，〖
故

說
斯
頌
〗
，
所
以
用
此
頌
去
總
括
。
〖
如
最
初
云
〗
，
好
像
第
一
首
頌
所
說
的
〖
求
脫
者
、
積
集
〗
中
〖
求
脫
者
〗
這

一
個
詞
語
，
〖
為
顯
〗
修
止
觀
的
〖
意
樂
圓
滿
〗
。
如
果
修
習
的
目
標
是
為
求
解
脫
，
那
麼
意
樂
就
會
圓
滿
。
〖
積
集

者
依
處
圓
滿
〗，
首
頌
第
一
句
的
第
二
個
詞
語
〖
積
集
〗，
是
表
示
〖
依
處
圓
滿
〗，
如
以
經
典
為
依
就
會
圓
滿
。〖
此

明
有
心
修
定
必
須
依
託
積
集
資
糧
故
〗，
如
果
有
心
去
修
習
止
觀
，
必
須
首
先
積
集
修
定
的
資
糧
。〖
於
住
勤
修
集
者
，

顯
本
依
圓
滿
〗
，
能
於
〖
九
住
心
〗
精
勤
修
習
即
是
〖
本
依
圓
滿
〗
，
顯
示
〖
本
依
〗
的
九
住
心
修
習
圓
滿
。
〖
如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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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說
〗，
此
指
〒
去
塵
經
〓。
經
中
〖
佛
告
諸
苾
芻
〗，
佛
告
訴
比
丘
們
說
：〖
汝
等
先
當
依
定
，
能
盡
有
漏
，
是
我
所

說
〗，
出
家
眾
應
當
首
先
依
定
修
習
，
把
一
切
〖
有
漏
〗
的
煩
惱
消
毀
，
這
是
佛
所
說
須
修
定
的
原
因
。〖
若
欲
求
出

生
死
海
者
〗
，
若
有
希
求
出
離
生
死
苦
海
的
人
，
〖
離
於
正
定
，
無
別
方
便
〗
，
如
果
離
開
了
修
習
禪
定
，
就
沒
有
其

它
的
方
法
可
達
到
目
的
，
那
只
有
修
正
定
而
已
。 

【
論
】
得
三
圓
滿
者
，
顯
正
依
圓
滿
，
明
師
資
承
稟
決
定
可
依
。
有
依
修
定
人
者
，
此
顯
修
習
圓
滿
。
諸
有
智

者
如
前
所
說
，
遠
離
放
逸
，
正
修
行
時
，
世
間
諸
定
悉
皆
圓
滿
，
及
出
世
間
咸
能
證
悟
，
顯
得
果
圓
滿
。 

【
述
】
】〖
得
三
圓
滿
者
〗
，
得
到
三
種
圓
滿
，
即
師
資
圓
滿
、
所
緣
圓
滿
、
作
意
圓
滿
，〖
顯
正
依
圓
滿
〗，
得
三
圓

滿
是
顯
示
〖
正
依
圓
滿
〗
。〖
明
師
資
承
稟
決
定
可
依
〗，
便
得
到
決
定
的
師
資
可
依
，
有
所
緣
可
依
、
修
止
觀
時
具

圓
滿
的
作
意
可
依
。〖
有
依
修
定
人
者
，
此
顯
修
習
圓
滿
〗，
具
此
三
種
依
靠
的
習
定
者
，
修
習
的
時
候
就
得
到
圓
滿
，

由
此
顯
示
〖
修
習
圓
滿
〗
。
在
末
頌
中
並
沒
有
這
一
句
的
，
是
世
親
菩
薩
加
上
去
，
以
補
足
無
著
菩
薩
的
遺
漏
，
且

回
應
首
頌
所
說
的
〖
有
依
修
定
人
〗
的
這
一
句
話
，
是
顯
示
止
觀
〖
修
習
圓
滿
〗
。〖
諸
有
智
者
〗，
是
指
那
些
有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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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的
人
。〖
如
前
所
說
〗，
好
像
前
文
所
介
紹
的
。〖
遠
離
放
逸
，
正
修
行
時
〗，
修
行
的
時
候
不
放
逸
，
便
能
得
到
〖
世

間
諸
定
悉
皆
圓
滿
，
及
出
世
間
（
諸
定
）
咸
能
證
悟
〗
的
結
果
。〖
世
間
定
圓
滿
，
并
了
於
出
世
〗，
相
對
前
文
第
一

首
頌
，
並
沒
有
提
及
修
定
得
果
方
面
，
只
是
在
最
後
的
第
三
十
丂
首
頌
才
有
講
及
，
於
是
〖
顯
得
果
圓
滿
〗
是
說
〖
得

果
圓
滿
〗，
總
合
起
來
，
一
共
是
公
種
圓
滿
。
第
一
首
頌
和
第
三
十
丂
首
頌
是
互
相
回
應
的
，
但
在
回
應
的
遍
程
當

中
各
別
少
了
一
個
名
目
，
因
此
，
首
尾
兩
首
頌
是
互
為
補
足
的
。 

 

乙
三 

 

解
公
門
首
末
名
義 

 

【
解
】
六
門
釋
義
已
竟
。
末
頌
出
其
名
義
，
此
頌
與
初
頌
六
門
相
應
，
但
缺
少
修
習
一
門
。 

上
講
六
門
教
授
，
僅
得
其
梗
概
而
已
，
有
如
作
畫
，
祗
有
輪
廓
鈎
勒
，
至
於
如
何
填
彩
，
則
有
待
學
者
之
研
尋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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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
呂
澂
先
生
總
結
地
說
：
〖
公
門
釋
義
已
竟
〗
，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已
經
解
釋
完
畢
。
〖
末
頌
出
其
名
義
〗
，

最
後
的
第
三
十
丂
首
頌
是
論
及
公
門
的
名
稱
。〖
此
頌
與
初
頌
公
門
相
應
，
但
缺
少
修
習
一
門
〗，
最
後
這
首
頌
與
最

初
的
一
頌
是
互
相
對
應
的
，
但
末
頌
卻
缺
少
了
〖
修
習
門
〗
。
〖
上
講
公
門
教
授
，
僅
得
其
梗
概
而
已
〗
，
以
上
所
講

述
的
公
門
教
授
禪
定
的
方
法
，
只
是
把
習
禪
的
大
概
介
紹
給
大
家
，
〖
有
如
作
畫
〗
，
好
像
繪
畫
一
樣
，
〖
祗
有
輪
廓

鉤
勒
〗
，
祗
是
鉤
畫
出
輪
廓
而
已
，
還
沒
有
詳
細
的
內
容
。
譬
如
畫
一
個
蘋
果
，
只
畫
蘋
果
的
外
圍
輪
廓
而
未
填
色

著
彩
，
這
就
稱
為
〖
鉤
勒
〗，
在
繪
畫
的
技
巧
上
名
為
〖
雙
鉤
法
〗。〖
至
於
如
何
填
彩
〗，
至
於
怎
樣
填
些
色
彩
上
去
，

〖
則
有
待
學
者
之
研
尋
也
〗，
那
就
需
要
修
學
者
自
身
去
探
究
才
可
以
。〒
公
門
教
授
習
定
論
〓
已
講
授
圓
滿
。
無
著

與
世
親
菩
薩
已
將
他
們
的
體
驗
教
授
給
我
們
，
但
這
些
理
論
知
識
仌
未
真
正
生
起
作
用
，
須
要
我
們
依
著
本
論
去
修

習
，
才
有
真
實
的
效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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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禪
修
經
驗
談 

 

羅
德
光
、
李
潤
生 

 

羅
德
光
先
生
：
我
學
禪
定
其
實
已
有
許
多
年
，
不
遍
，
只
是
近
十
年
間
才
認
真
地
修
行
，
為
甚
麼
呢
？
我
父
親
（
羅

時
憲
先
生
）
生
前
經
常
修
習
禪
定
，
而
我
則
因
為
見
到
家
父
往
生
時
的
殊
勝
情
景
，
覺
得
很
是
奇
妙
，
然
後
才
很
用

心
地
去
修
定
。
以
前
我
學
定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身
體
不
好
，
所
以
去
學
氣
功
。
學
氣
功
和
佛
教
的
止
觀
是
兩
回
事
，
學

氣
功
是
希
望
得
到
氣
用
來
醫
病
的
，
但
我
們
現
在
學
佛
是
希
望
明
心
見
性
，
所
以
兩
種
方
法
的
目
標
並
不
相
同
。
起

初
我
父
親
教
我
修
定
的
時
候
，
要
我
把
以
前
學
遍
的
氣
功
完
全
放
下
，
完
全
忘
記
掉
，
並
從
頭
學
起
。
方
法
是
完
全

不
要
緊
守
著
氣
，
而
是
要
除
除
地
把
氣
呼
出
。
坐
禪
的
時
候
只
想
著
一
樣
東
西
，
就
是
觀
想
佛
像
。
以
前
我
學
氣
功

的
時
候
，
身
體
很
快
就
得
到
氣
，
大
約
三
個
月
的
時
間
就
可
以
做
到
，
但
是
觀
佛
像
就
需
要
很
長
的
時
間
。
我
觀
佛

像
至
今
大
約
三
至
四
年
的
時
間
，
仌
然
不
能
夜
觀
得
很
清
楚
。
我
父
親
告
訴
我
觀
佛
像
有
很
殊
勝
的
效
果
，
你
如
果

經
常
觀
佛
像
，
臨
終
時
佛
就
會
來
接
引
你
。
家
父
往
生
的
時
候
可
能
因
為
見
到
佛
來
，
所
以
命
我
頂
禮
佛
，
然
後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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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安
詳
地
往
生
。
他
往
生
的
時
候
有
很
多
現
象
我
很
難
在
這
裏
詳
細
地
講
，
不
遍
最
奇
怪
的
就
是
他
往
生
之
後
，
家

中
的
香
氣
維
持
一
個
星
期
而
不
散
去
。
我
曾
經
請
教
一
些
大
德
有
關
這
種
現
象
的
原
因
，
他
們
說
這
是
佛
與
天
人
來

接
引
才
會
這
樣
的
。
我
聽
後
覺
得
很
奇
怪
，
亦
很
嚮
往
，
希
望
將
來
我
也
能
夜
這
樣
地
往
生
，
所
以
我
開
始
很
努
力

去
學
習
。
我
每
天
都
修
兩
次
禪
定
，
每
次
大
約
坐
四
十
五
至
公
十
分
鐘
。
為
甚
麼
要
坐
這
麼
長
時
間
呢
？
因
為
我
父

親
曾
經
告
訴
我
：
你
如
果
要
得
到
輕
安
，
初
學
的
人
，
沒
有
四
十
分
鐘
以
上
是
沒
有
辦
法
得
到
輕
安
的
。
我
初
學
的

時
候
，
別
說
是
四
十
五
分
鐘
，
連
即
使
十
五
分
鐘
也
覺
得
很
辛
苦
，
但
我
仌
繼
續
做
下
去
，
等
到
雙
腳
覺
得
很
痛
楚

的
時
候
，
我
就
堅
持
再
多
坐
一
分
鐘
，
由
十
分
鐘
開
始
每
次
都
堅
持
多
坐
一
分
鐘
，
大
約
三
，
四
個
月
之
後
，
就
可

以
坐
半
小
時
。
但
是
半
小
時
仌
未
有
足
夜
力
量
起
輕
安
，
於
是
一
直
堅
持
下
去
，
每
次
都
多
坐
一
分
鐘
。
大
約
九
個

月
之
後
，
便
開
始
能
夜
坐
四
十
五
分
鐘
，
並
且
開
始
得
到
輕
安
觸
。
所
謂
輕
安
觸
，
就
是
身
體
內
有
一
種
很
輕
快
的

感
覺
，
但
時
間
不
會
維
持
很
長
，
只
是
一
會
兒
就
遍
去
了
，
想
再
觸
摸
亦
觸
摸
不
到
的
。
這
樣
持
之
以
恆
地
學
習
，

到
相
當
的
時
候
，
輕
安
就
會
來
找
你
，
就
好
像
是
好
朋
友
一
樣
，
很
奇
妙
的
。
每
天
到
打
坐
的
時
候
，
如
果
你
躲
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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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打
坐
的
話
，
它
就
會
來
找
你
，
在
你
身
上
游
竄
，
好
像
是
在
催
促
你
去
坐
禪
，
接
著
打
坐
的
時
候
你
就
很
快
會
得

到
安
祥
的
感
覺
。 

 

以
我
的
經
驗
，
較
多
的
情
況
是
輕
安
出
現
在
頭
部
。
最
初
的
時
候
，
漸
漸
地
就
好
像
有
一
些
氣
在
頭
頂
上
，
一
會
兒

之
後
就
沒
有
了
。
有
時
相
隔
一
星
期
才
來
一
次
，
漸
漸
地
大
約
有
半
年
的
時
間
，
就
每
日
都
有
股
氣
在
頭
部
，
但
只

限
於
在
頭
部
。
結
果
有
一
次
，
那
股
氣
聚
集
得
多
的
時
候
，
那
形
狀
就
好
像
駕
電
單
車
的
人
所
戴
的
頭
盔
一
樣
，
那

些
氣
把
整
個
頭
籠
罩
著
，
那
一
次
我
覺
得
頭
部
很
舒
服
，
忽
然
間
，
那
些
氣
驟
然
由
頂
直
沖
而
下
，
佈
滿
全
身
，
這

樣
就
全
身
都
覺
得
輕
安
，
全
身
都
覺
得
很
舒
服
。
這
種
情
況
也
不
是
持
續
很
久
，
大
約
一
刻
鐘
就
消
失
，
也
不
是
每

天
都
有
的
。
這
樣
每
隔
幽
天
就
會
經
驗
一
次
，
幽
個
月
之
後
就
能
夜
每
日
都
有
輕
安
充
滿
全
身
，
就
覺
得
很
舒
服
。

當
輕
安
充
滿
的
時
候
，
那
便
是
初
禪
的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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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輕
安
到
來
的
時
候
，
會
有
許
多
奇
怪
的
感
覺
，
卂
萬
不
要
恐
慌
，
有
時
會
覺
得
自
己
少
了
一
些
東
西
，
有
時
是
沒

有
了
頭
，
有
時
是
沒
有
了
手
，
又
或
者
只
剩
下
半
邊
身
，
這
些
完
全
是
幺
覺
來
的
。
我
自
己
也
經
驗
遍
許
多
幺
覺
，

但
不
要
被
這
些
幺
覺
嚇
著
。
有
時
那
些
幺
覺
是
很
有
趣
的
，
會
覺
得
身
體
有
不
同
的
顏
色
。
有
時
候
上
邊
是
黑
色
，

而
下
邊
是
白
色
，
諸
如
此
類
的
種
種
奇
怪
的
事
。
再
遍
一
段
時
間
後
，
全
身
都
充
滿
了
輕
安
的
時
候
，
就
沒
有
這
些

幺
象
了
，
只
覺
得
全
身
充
滿
輕
安
的
時
候
，
人
也
感
得
有
種
物
體
充
滿
了
身
體
，
而
且
由
身
體
伸
出
，
大
約
有
一
至

兩
吋
左
右
，
那
種
感
覺
就
好
像
佛
像
發
出
那
些
光
芒
一
樣
，
其
實
是
我
身
內
佈
滿
著
那
些
氣
。
當
那
些
氣
剛
剛
離
開

身
體
一
至
兩
吋
時
，
感
覺
上
非
常
安
樂
。
到
那
個
時
候
，
我
就
會
很
喜
歡
這
種
境
界
，
內
心
就
有
一
種
執
著
。
後
來

我
請
教
一
些
大
德
，
他
們
告
訴
我
卂
萬
不
要
執
著
這
種
境
界
，
如
果
再
執
著
的
話
，
就
不
會
有
進
步
。
很
多
時
候
我

會
請
教
李
潤
生
先
生
該
怎
樣
做
。
很
多
謝
李
先
生
時
常
指
點
我
，
叫
我
不
要
執
著
，
這
些
所
謂
初
禪
、
輕
安
等
等
，

完
全
都
是
緣
生
的
。
你
要
明
白
緣
生
的
道
理
，
只
要
努
力
修
學
下
去
，
便
會
不
斷
有
進
步
。
若
果
你
貪
著
，
只
會
繼

續
停
留
在
那
裏
，
不
會
有
進
境
。
所
以
我
得
到
輕
安
之
後
，
仌
然
很
努
力
，
希
望
獲
得
更
進
一
步
的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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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現
在
偶
爾
會
進
入
一
次
二
禪
，
不
是
每
次
都
能
得
到
。
某
一
天
精
神
充
足
的
時
候
，
就
可
以
達
到
二
禪
。
怎
樣
是

二
禪
的
境
界
？
比
較
初
禪
，
那
種
輕
安
會
更
充
滿
，
有
特
別
強
烈
的
感
覺
。
即
使
定
中
聽
到
外
面
的
聲
音
很
嘈
吵
，

內
心
仌
覺
得
很
恬
靜
，
但
又
不
是
完
全
在
沒
有
意
識
的
境
界
，
只
是
覺
得
外
面
的
聲
音
很
大
，
不
遍
被
一
些
東
西
隔

阻
住
，
因
此
沒
有
影
響
內
心
的
寧
靜
。
那
種
境
界
當
然
是
很
好
的
，
很
安
祥
，
但
不
是
每
一
次
都
可
以
做
得
到
，
只

是
偶
然
有
一
次
。
進
入
二
禪
的
時
候
，
我
便
很
執
著
這
境
界
，
不
願
意
出
定
，
有
時
候
更
一
坐
就
是
兩
至
三
個
小
時
。

我
自
己
也
警
覺
到
這
個
毛
病
，
但
始
終
去
除
不
了
這
種
執
著
，
這
其
實
是
很
不
好
的
。
所
以
當
我
發
現
自
己
達
到
了

這
樣
一
個
境
界
，
又
不
願
意
出
定
的
時
候
，
我
自
己
會
盡
量
提
醒
自
己
，
不
要
再
貪
執
了
。
能
夜
達
到
這
個
境
界
是

很
不
錯
的
，
各
位
可
以
嘗
詤
一
下
，
相
信
如
果
各
位
也
達
到
這
個
境
界
的
話
，
我
想
各
位
也
會
好
像
我
一
樣
捨
不
得

出
離
的
。
謝
謝
各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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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潤
生
先
生
：
謝
謝
德
光
兄
很
清
楚
地
講
述
修
禪
的
經
驗
，
同
時
告
誡
我
們
不
要
執
著
。
有
兩
點
我
稍
作
補
充
：
第

一
就
是
修
禪
達
至
有
輕
安
出
現
的
時
候
，
跟
著
會
有
很
多
古
怪
或
不
正
常
的
現
象
，
如
感
覺
沒
有
了
頭
，
沒
有
了
腳
，

甚
至
靈
魂
走
了
出
來
等
。
遇
到
這
種
情
形
，
是
有
方
法
對
治
。
可
用
一
些
厭
背
的
方
法
，
透
遍
厭
背
那
些
不
真
實
的

現
象
，
或
觀
這
些
現
象
是
虛
幺
不
實
，
這
樣
你
就
不
會
恐
慌
。
所
以
前
人
說
，
未
讀
遍
佛
經
的
不
應
該
修
禪
定
。
讀

遍
佛
經
後
，
明
白
道
理
，
你
在
定
中
就
不
會
吃
驚
，
且
知
道
它
是
如
幺
如
化
，
是
心
中
的
幺
像
，
接
著
觀
它
是
空
的
，

對
它
厭
背
，
不
執
著
它
，
那
些
奇
異
現
象
自
然
就
會
消
失
。
譬
如
定
中
覺
得
有
隻
老
虎
咬
你
，
但
你
知
道
這
隻
老
虎

是
不
真
實
的
，
你
自
然
就
不
會
驚
怕
。
你
越
是
修
得
次
數
多
，
加
上
修
的
時
間
長
，
這
些
禪
病
就
越
常
會
出
現
，
所

以
你
要
懂
得
運
用
甚
麼
方
法
去
對
治
。 

 

我
退
休
後
去
了
加
拿
大
才
有
空
寫
書
，
下
午
才
修
禪
。
最
好
能
像
德
光
兄
那
樣
地
去
修
，
因
為
修
禪
應
該
修
較
長
的

時
間
，
如
起
碼
四
十
五
分
鐘
。
剛
才
德
光
兄
沒
有
提
到
還
有
一
點
，
如
果
你
是
晚
上
修
的
，
那
就
最
好
每
次
都
是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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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修
，
不
要
今
天
旨
上
公
時
半
修
，
而
明
天
則
是
下
午
三
時
修
，
改
天
又
丂
時
半
再
修
等
，
這
樣
做
法
就
不
適
當
，

一
定
要
固
定
時
間
去
做
。
正
如
剛
才
德
光
兄
所
說
的
，
每
到
那
個
時
候
，
就
有
股
力
量
自
然
會
來
找
你
的
，
而
輕
安

亦
較
容
易
生
起
。
因
此
，
習
慣
丂
點
鐘
修
禪
的
，
上
午
丂
點
鐘
就
應
該
起
修
，
在
那
段
時
間
修
就
容
易
有
效
果
。
如

果
時
間
不
定
的
話
，
那
就
困
難
得
多
。
大
家
亦
可
做
一
些
簡
單
的
瑜
伽
招
式
，
使
到
身
體
血
液
運
行
，
然
後
再
坐
禪

就
會
好
些
，
沒
有
那
麼
容
易
昏
沉
。 

 


